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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early Penang Chinese Bang (dialect 

group or sub-ethnic group) 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 by using Penang 

Chinese Town Hall and Pen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s a case 

study.  Even though the founding purposes of the two leading Chinese 

organizations are different, the common ground is that the leaders and 

members of the two organizations are from different Bang. Thus, both 

organizations are considered as cross bang institutes an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organizations of Penang society. Cross bang 

organization means the institutes with leadership from more than one 

bang. Base on this reason, conventional scholarship trends to think that 

these two institutes are concerned only the interests of the dominant bang 

of the organizations. My thesis will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 the different bang leaders work together? Are they having equal 

position? If so, in what situation and condition they are equal? All these 

questions actually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bang relationship of Penang. 

This dissertation will analyze the relations of bang by examining the 

daily operation of two institutes. At the same time, I will also give a new 

definition of bang base on the case studies of Penang society. My finding 

is that the definition and structure of bang relationship has it own local 

features and character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Singapore. My 

finding will help u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bang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Chinese societies.  
 

 

Keyword: bang relationship, Chinese Leadership, Malaya Chinese, Penang 

Chinese Town Hall, Pen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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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章会馆与中华总商会及槟城华人社会： 

廿世纪初期的帮群、领袖及其互动 

 

第一章：绪论 

 

槟榔屿，现称槟城(Penang；Pulau Pinang)，为马来西亚十三州之一

的槟城州的主要组成部份，为位于马来半岛西北部之岛屿，一七八六年之

前隶属吉打(Kedah)王国，英国人莱特(Francis Light) 在一七八六年与吉

打苏丹签定合约，占有槟城。槟榔屿名称的内涵可以分为三类：一则指全

岛；二则指市镇；三则为 Penang 一字的音译。而槟榔屿市镇之其它名称则

有乔治镇(George Town)、槟城(乃 Town of Penang 之意)、丹戎(马来语

Tanjong 音译)和新埠(粤人喜用之，亦有指全岛之意，埠乃 Port 之意)等

四种。另外，庇能的译名则来自 Pinang。当莱特占有该岛时，命名为威尔

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因莱特占有该岛的次日为威尔斯太

子诞辰，故以威尔斯太子岛命名，以示纪念，该名称现已不再使用。
1
本文

所指的槟城，为现今通用之语，即指该岛。 

一八○○年，英国人又从吉打苏丹手中取得槟城对岸一片狭长的土地，

称威利斯省(Province Wellesley)，并入槟城。槟城经英国人的统治与

发，遂把一个荒芜的小岛，逐步发展成人口众多的商业城市。为了经济发

展及槟城的商业扩展所需，招徕大量中国人及印度人为劳动力，当地人口

进一步增长，详请参见同时请参考第二章表 2.2 之华人各方言群人口。
2
 

表 1.1：1891-1921 槟城人口与槟城华人人口。 

    年份 1891 1901 1911 1921 

                                           
1 姚楠，〈槟榔屿释名〉，《南洋学报》卷 1 辑 2(1940)，页 27-28；张礼千，《槟榔屿志略》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页 2。  
2 华人人口资料据不同的列表有少数名额差异，以上列表据第二章表 2.2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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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人口 231,224 247,808 278,003 304,335 

槟城华人人口 --- 97,504 110,649 132,343 

资料来源：J.E. Nathan,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1921( Singapore: s.n, 19--.), 
p. 18, 29. 

 

随着华人人口增加，各方言群华人纷纷创立公冢、寺庙和会馆。方言

群之间也形成不同程度的互动，进而发展出华人帮群与帮群之间的微妙关

系，也形成华人社会的互动。
3
本文所指槟城华人一是指在该岛上长期居住

的华人，另外也指时常到该岛活动的华人。这些华人也许有部份的事业在

槟城，或是家眷居住在槟城，而经常到槟城居住，进而参与槟城华人社会

的事务。 

 

一、研究回顾 

(一)、槟城华人的研究回顾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以下简称新马)的华人研究，经学者长期经营，成

果丰硕。倘若以英属海峡殖民地之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加以区分，当以

新加坡的华人研究 为突出，成就斐然。
4
研究课题涵盖华人历史、领袖与

社会文化等多角度的探索。
5
新加坡的华人研究除了吸引各国研究者投身其

中之外，亦拥有出身新加坡之研究者长期钻研。
6
新加坡出身之研究者的特

                                           
3 陈育崧、陈荆和，《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页 15。 
4 海峡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一七八六年至一八二四年间，英国先后占有槟榔屿、

新加坡和马六甲，分别派遣行政官员进行单独统治，隶属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八二六年，

为加强对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的殖民统治，将这三个殖民地合并为海峡殖民地。  
5 举例而言，如：Maurice Freeman 郭振羽、罗伊菲译，《新加坡华人家庭与缗姻》(台北：

正中书局，1985)；梁元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  》(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曾玲、庄英章，《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

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

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 (厦门  :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James 

F.Warren, Ah Ku and Karayuki-san: Prostitute in Singapore, 1870-1940(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 F. Yong,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David L. Kenley, 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ingapore, 1919-1932 (New York: Rout ledge, 

2003); Cheng Lim-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5); Hong Liu & Sin-Kiong Wong, 
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 business, politics, & socio-economic change, 
1945-1965(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6 一九七○年，杨进发乐观的预期，新马历史研究的成熟时代到来之时的特征之一，是

拥有更多本地人才投身研究。他同时认为一九八○年代与一九九○年代为新马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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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之处，除了运用海峡殖民地政府所遗留下来之档案资料，更善用新马华

文报章与碑铭资料，详加分析梳理。
7
海峡殖民地档案触及重要政策、法律

与统治事务；华人报章与碑铭则记录华人社会时势和社团组织之间的活动，

两者相辅相成。然而，槟城作为海峡殖民地 早 埠的城市，亦为早期新

马重要的城市之一，当地的华人研究却甚少引起学者关注。近年在槟城召

的当地研究学术会议，仅有少数的学者和槟城当地的文史研究者参与，

从事研究。
8
槟城华人研究所受到的重视，始终有待提升。 

槟榔屿华人研究中，试列其主要者，一是重华人商业经营，关注的包

括如何承包税务，华人之间如何合作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如 J.W.Cushman、

Michael R.Godley 和吴小安等人的研究。其二是黄贤强关注的华人社会之

间的微妙互动，帮与帮之间的权力结构； 后是今堀诚二和张少宽的华人

社会的调查研究，侧重华人社会的组织与各单位剖析，考察其成立的时间

与特性等。以下的回顾将依照此三点分述之。 

J.W.Cushman，Michael R.Godley 和吴小安均重视槟城华人的网络联

系，视其为华人发展事业的首要条件之一。
9
库甚曼和吴小安认为槟城作为

英国治理的殖民地，拥有法治和商业的基础设施，基础条件相对临近地区

而言，较为完善，槟城因而成为华人建立商业总部的首选。Cushman 以许

泗漳家族于泰国南部和槟城的发展为例，认为许氏家族在地理上有其双重

性，他们的政治活动在泰国，经济活动却大部份在槟城，这一双重性，让

                                                                                                                         
的本士人才鼎盛期。但是，黄贤强根据新马研究论文数量较高数额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

文系相关课题的论文数量为例子，认为八十年代是低产量时期。虽然两者的重点不一，

亦说明杨进发乐观的期望并没达成。参见杨进发，〈二十年来新马历史研究的动向〉，《南

洋文摘》，卷 1 期 9(1970)，页 577-580；黄贤强，〈二十五年来新加坡的华人研究概况〉，

收于文平强主编，《华研 20 周年—乘风破浪济沧海》(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页 81-86；
黄贤强，〈近二十年来新马的华人研究〉，收于李元瑾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

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2)，页 477-515。  
7 举其要者，如杨进发、李发沉译，《陈嘉庚  : 华侨传奇人物》( Teaneck : 八方文化企

业公司，1990)；林孝胜，《新加坡的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
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

(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响应：

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 (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1)。  
8 目前， 新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是，陈剑虹，黄贤强主编，《槟榔屿华人研究》(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槟城：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2005)。  
9 J.W.Cushman, “The Khaw Group: Chinese Busines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Penang＂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XVII, No1, (1986);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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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以在泰国的西南岸维持政治优势，又可以通过槟城进入区域之间的

华人网络，形成其家族的发展特色。Michael R.Godley 与 Cushman 持同样

的见解，认为槟城华人的商业投资的特征之一，是他们善用其关系网络，

投资人因而可以轻易跨越地理上的界线，联络上他们同一宗族、方言群或

是祖籍人士。相较于 Cushman 对华人多重特性的理解，以及 Michael 

R.Godley 把槟城对外的关系网络视为槟城华人资本在区域之间流动的要

素，吴小安重视华人网络如何在吉打与槟城创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他分

析华人的商业网络与权力关系，考虑两者在吉打及其周边地区所产生的作

用。此外，吴小安更进一步论证华人的网络互动并不局限于华人与华人之

间，华人也和土著及西方人建立网络，发展事业。 

近年来，黄贤强对槟城华人社会的研究不遗余力。他关注华人社会之

间的微妙互动，以及帮与帮之间的权力结构。在〈客籍领事与槟城华人社

会〉的研究之中，他对槟城自一八九三年，清政府所设置的领事，为何都

由客籍人士担任的现象，持有高度的兴趣。
10
他认为槟城领事由黄遵宪挑

选，第一任领事除了符合他所要求的「就地取材」和「绅商派充」外，另

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他们都是客家人。由于槟城的领事由新加坡管辖，黄

遵宪比较愿意找一位同籍人士为他服务。作者认为地缘和方言的关系，也

许可以解释为何往后的历任领事均由客籍人士担任。作者以新马地区方言

群独占某一行业的概念，认为客家人以人脉关系长期垄断某一行业，正符

合新马华人社会各籍人士分别垄断不同行业的特点。作者亦认为，客家人

在槟城长期担任领事的结果，得以突破广福两帮的势力，成为华人社会的

第三股势力。
11
因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广福宫是槟榔屿华人社会的领

导中心。广福宫建于一八○○年，是槟榔屿早期 重要的华人组织，为广

东人和福建人共同建立的一个庙宇，历任理事也都是由广福两帮绅商出任。

一八八一年，平章会馆成立，亦为广福两帮的人士所把持。作者通过证明

客家人有意垄断领事一职，以及他们在槟城华人社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证明客帮富商得以在广福两帮人士的势力之下形成新的势力，造成槟城的

                                           
10 黄贤强，〈客籍领事与槟城华人社会〉，《亚洲文化》第 21 期，页 181-191。  
11 黄贤强，〈十九世纪槟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第三股势力〉，《亚洲文化》第 23 期，页

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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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势力三分天下的局面。 

今堀诚二和张少宽对于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侧重华人社会的组织与

机构剖析，考察其成立的时间与特性等。
12
今堀诚二于槟城的华人社会分

析之中，他着重讨论了福建帮、广府帮、客家帮和槟城的华人手工业组织。

分析组织的成立、演变与管理阶层的成员背景，作者把这些组织视为华人

垄断某一行业的行为看待。作者据华人社团由商人领导的特点，认为这些

社团为商业基尔特(Guild)的看法，显然是混淆商人领导与商业垄断两个概

念，实应仔细评估。张少宽以槟城各别的社团为对象，加以叙述，讨论社

团组织的起始、重要变革的过程等。他与陈育崧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槟城

华人早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五大家族的家庙成员广泛的参与槟城社会各

组织，他们彼此的影响力也和他们所参加的组织数量成正比。
13
作者认为

十九世纪槟城华人的权力结构是以广福宫为槟城华人社会的领导中心，因

为广东人和福建人共同建立，历任的领事亦由广福两帮绅商出任。根据作

者研究，两者的领袖出身差异甚为不同，福帮人物多系宗祠与家庙的领导

人，尤以财势雄厚的五大姓氏为基础，广帮的领导人物则主要来自秘密会

社义兴会的领袖。 

以上所谈及的近人研究，可以归纳出几个特色，一是 J.W.Cushman、

Michael R.Godley 和吴小安等人的研究，着重讨论华人的商业经营，而且

通常从地理的角度出发，把槟城视为区域的中心，观察华人如何从槟城的

「外围」进入槟城，进而以槟城为基地，从事商业活动，再向其它的地区

扩展。抑或反之，以槟城为中心点出发，再扩展到其它地区；其二是黄贤

强所关注的华人社会之间，帮与帮的微妙互动； 后，是今堀诚二和张少

宽的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三类研究的方法与角度，各有所不同。出身槟

城的张少宽积极为当地的社团或是方言群组织编撰特刊，而投身其中。其

特点是，长年累月的耕耘，田野调查工夫扎实。而西方学者研究通常以档

案为重，或是辅以实地调查的方法，不过甚少使用中文资料，特别是碑铭

                                           
12 今堀诚二，刘果因 ,《马来亚华侨社会》(槟城：槟城加 [嘉 ]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
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吉隆坡：燧人氏出版社，2002)；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

话续编》 (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3)。  
13陈荆和、陈育崧编着，《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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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中文报章；如《槟城新报》等，无疑造成他们难以深入剖析华人社

会的内部结构，也造成其研究成果的局限。黄贤强近来的研究则大量使用

《槟城新报》，辅以其它材料，展现更多当时华人的看法与观点。另外，从

研究者的背景来看，一类是学者出身，多是受历史学训练者；另一批人是

槟城当地的文史研究者，对当地的华人历史保有高度的兴趣，他们的特点

通常是自我摸索，自学成家。  

 

(二)、帮群关系的研究回顾   

新马华人社会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其特色之一是会馆林立，这些会馆

多系于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等为组织原则。陈达在一九三○年代进行

海外华人调查研究时，已经注意到海外华人有同乡聚居一处，同乡加入一

行业的情形。陈达并且认为南洋华人的地理分布和职业的选择，可以按照

华人的家乡划分。14而新马地区华人因方言群和地域的差异，各类会馆林

立现象，随后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吸引学者进行研究，如 M.Freeman，

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研究，今堀诚二对行业的分析，李亦园对麻坡华人社

会的调查，以及谢剑对华人社团所做的研究。15上述研究多把新马华人社

会视为是「实验室」或是在六十年代流行的范式概念下所进行，研究对象

也多数集中在华人社团与家庭，重视组织的结构与功能性的变化。而陈育

崧所提出的帮之观念，则包含有结集的概念。16一九七二年，陈育崧在建

于新加坡的恒山亭的碑铭名单中，认为恒山亭的社群，很明显代表着一个

阶级的集体，而这个阶级仅限于一个方言群。作者认为恒山亭碑铭作为新

加坡 早的系年文物之一，可视为华人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特征，由此

可知华人社会自恒山亭以来，即「奠定了一个传统制度---帮和帮权的运用，

                                           
14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页 51-52。  
15 Freedman, M. “Colonial Law and Chinese Societ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80 (2), 1950:pp.97-123; Freedman. M.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3(1):pp25-48,1961; 
今堀诚二，刘果因译 , 《马来西亚华侨社会》；李亦园，《一个移殖的乡镇：马来亚华人

市镇生活调查研究》(台北：台北正中书局，1985)；谢剑，〈志愿团体的组织原则：新加

坡华人社团的个案研究〉，收于李亦园、乔健编，《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 (台北：食

货版社社，1981) 
16 结集，乃结合聚集之意，原则上是结集之后，以进行某件事。《汉语大词典》所列的

例子，包括盗匪结集，以图犯事；学生结集，对政局有所要求；结集兵士，以备进犯。

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九卷，(香港：三联书店，1987)，页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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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日，牢不可破」。17 

对于新马华人社会的帮权观念，陈育崧可说是第一位对帮权提出 为

人所熟知的见解。他随后把上述观点加以延伸，认为帮或是帮权的概念，

是新马华人社会结构的特征，由不同的方言群移居到新马后，不同的方言

群之间的隔阂所造成。帮是代表一种方言的社群，因此一方面强化了地缘

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突破地缘的限制，为共同的利益互相结合，高度发挥

帮的作用，形成排外的意识，促成帮的威望。一九七二年，陈育崧和陈荆

和合作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出版，他首度在华人碑铭的初步研究中

提出了帮和帮权的概念，并为帮的组成以及其活动特点下了以上的定义。

陈育崧该文是为了碑铭集的出版所写的绪言，对于新马的帮权没有再做深

入研究，不过他针对收集到的华人碑铭资料，对新加坡华人的分析研究，

后来成为学者研究当地帮权的重要概念，是学者分析华人帮权社会的基础

观点。18陈育崧对帮的解释与实为东南亚华人史的研究者立下指导性的重

要原则。19 

林孝胜继承陈育崧的观点，加以发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林孝胜

投入研究新加坡华人帮的结构，他在帮权后加上政治两个字，明确告示他

的目标和对帮的看法。20林孝胜承接陈育崧谈及的新华帮权特点，深入研

                                           
17 参见陈育崧、陈荆和，《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 5；陈育崧在撰文之时，新加坡华

人社会众所注目的中华总商会的帮派存废问题才刚落幕，不排除陈育崧撰写此文，讨论

帮之作用与性质之时，受到当时氛围的影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行帮派制度，董事分别

由福帮、广帮、潮帮、琼帮和客帮组成，并由各帮各自推选其帮之董事。这一被认为不

合时宜的制度，一九三九年及一九四九年分别由李光前及杨溢璘担任会长期间，即倡议

修改章程，废除帮制。一九五二年时，十五名福帮重要董事及会员联名，要求修改章程。

一九五二年高德根任会长之时，又倡议修改章程，终废除会长帮派限制，而董事分帮则

保留旧制。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之间，商会复因修订章程，为废除帮派一事，成立

特别小组，研究讨论。一九六八年七月，支持帮制的商会会长孙炳炎与反对帮制的代表

人物，即前商会财政康振福因意见不和，在各华文报上爆发笔战。此事 终导致商会于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召 会员特别大会，以破六十年纪录之四百九十三名会员出席人

数，并且在混乱中通过三分之二以的法定票数，赞成董事会所提出的章程，保留分帮选

举的帮派制席。当时，商会的事件受到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重视，各大中文媒体争相报导

和评论帮派制保留与废除的看法与观点。详情请参考，著者？，《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帮

派论争来龙去脉》(新加坡：国际时报出版社，1969)。  
18 陈育崧、陈荆和，《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 15。  
19 参见陈铁凡，〈新加坡华人碑刻集录读后〉，《南洋文摘》，卷 14 期 12(1973)，页 802-805。 
20 林孝胜，〈导言：十九世纪星华社会的帮权政治〉，此文 初收于林孝胜等合着，《石

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页 1-38；后以〈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

为名，收于林孝胜，《新加坡的华社与华商》，页 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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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加以发挥，取得研究成果。21特别是提出福建人的团体在十九世纪遭

到由广人、客人、潮人、琼人组成联合阵线抗衡的说法，受到注目。22林

孝胜的论述和陈育崧不同的是，他在帮权的竞争中，考量殖民地政府和清

朝政府的态度。他认为殖民地政府甚为了解华人社会不同方言群的帮权势

力，懂得利用他们处理同一方言群及不同方言群之间的纠纷。23而清政府

较殖民地政府和当时的华人社会而言，更把新加坡华人社会视为一个整体，

而非各帮权分立的社会。24在帮权的研究中，林孝胜的成果 重要的是注

意到当地情境，如果把华人帮权社会视为一个整体，那么他注意到这帮权

的外围环境对整体的影响，这可能是林对帮权研究 重要的贡献。25 

华人方言群或帮的研究至一九八五年，出现另一部有份量的著作。即

是麦留芳的《方言群认同》26麦留芳从方言群入手，把方言群视为华人定

居新马 早的分类法则。该书首先根据人口普查的记录分析相同方言群聚

居的原因，提出方言群认同的原因和基础，书中强调华人方言群之间不是

绝对的互不往来，对过往学者把方言群视为是华人社会分裂的根源，也持

反对态度。27麦留芳在这一点和杨进发持相同的意见，杨进发致力于新马

                                           
21 80 年代中期之后的著作收于《新加坡的华社与华商》一书， 新的帮权研究作品发

表在 2002 年的《亚洲文化》，该篇主要是依据收于《新加坡的华社与华商》的〈十九世

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一文修订。参见 Lim How Seng “Singapore Chinese in the 19th 

Century: Power Structure and Bang Politics＂ (Singapore: Singapore: Asia Culture Studies 26, 

June 2002), pp.26-72.. 
22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页 28-62；林孝胜的观念不排除受到陈育

崧影响，陈育崧认为帮是华人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而环绕在一个大核心的周围，许多

小群也有结集的现象，彼此「互相关系，而又互相对立；互相矛盾，而又互相协调。它

们之间存在着歧视(discrimination)的偏见，但不等于分裂(separation)的绝境，在分化转

向结集」。陈育崧、陈荆和，《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 24。  
23 随后，杨进发的研究也同意这一观察。C.F.Yong. “  Emergence of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 1890-1941.＂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30:1&2(1975), 
pp.1-18; C.F.Yong.“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 
1819-1941 ＂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40:1&2(1985), pp.73-82. 
24 一八七七年成功运作的清朝首任驻新加坡领事由广帮的胡亚基出任，而非来自当时势

力 大的福建帮的领袖，说明清政府没有视帮为一重要的课题。林孝胜，《新加坡的华

社与华商》，页 57-58。  
25 林孝胜之前已经注意到华人与殖民地政府和清领事的之间的关系，观察的成果是他所

写的一篇文章〈华社控制权之争：清领事与英国官员的纠纷〉， 早收于柯木林、吴振

强，《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随后又收于林孝胜，

《新加坡的华社与华商》。  
26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新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85)。
庄钦永评价该书采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方言群关系，是当时重要的突破。庄钦永，〈关于

十九世纪新华社会史的一些原始资料〉，《亚洲文化》第 10 期(1987)，4-10。  
27 作者这一力面的论证，可参见麦留芳，《方言群认同》，页  3-9，11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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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权力结构的研究，他亦不认为华人社会方言群林立是分裂了华人社会。

反之，方言群组织林立的结果，实有助于华人社会结构更趋绵密。 28麦留

芳以「认同中和」的概念，说明华人的冲突和方言群并无直接的关系。针

对林孝胜所提出的联合阵线的说法，他认为福建社群的排他特征固然明显，

但若是因而造成非福建社群联合抵抗福建社群，他认为中间尚需增补一些

环节，此说才能成立。此外，双方对抗些甚么呢  ? 他认为若是因秘密会社

之间的械斗而结怨，则对抗的讨论应返回到会社的层次，而非把方言群视

为祸首。29 

颜清湟继马来亚华人与辛亥革命的力作出版后，以他收集了数十年的

资料为基础，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新马华人社会史》，该书是当时少数研

究华人社会史的著作之一。30作者从组织结构切入，分析华人方言群组织、

功能、结构与领导。对于建立方言群组织的态度，作者留意到十九世纪初

期以客家人 为积极，推断可能是他们在婆罗洲的经验有关，加上客家人

是人数较少的方言群体，他们因而更为积极组织会馆自保。作者把帮权社

会视为华人分化的根源，认为各帮之间各自拥有他们自已的活动地盘，建

立自已的学校，这些都加强了他们的隔离程度，同时也造成方言群之间的

危机。31他提出帮之中尚有各个小帮，各帮实由更小的帮组成的观念，似

受陈育崧的影响。32颜清湟各方言群分立成帮的观点近来也有学者用以讨

                                           
28 参见杨进发，〈战前新加坡的华人领袖〉，收于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

探》，页 87；不过，曾少聪似乎认为华人社会的方言群之分是华人内部冲突的原因，但

是作者在这一方面的讨论尚有疑点，首先作者笼统的将这些称之为华人内容矛盾，其次，

作者在其文章中，论证时间从明代至二十一世纪九十年代，地区由菲律宾横跨到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作者前言虽提出不把东南亚华人视为一个整体，但操作时却无法跳脱此框

架。参见曾少聪，〈海外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页 443-463。  
29 麦留芳论证同党或是同乡的人士亦互相斗争，在同一方言群的人士亦斗争的事例，说

明方言群认同无法构成滋事双方的认同标准，倒是方言群之外的其它认同标准更值得注

意，而 终诉诸冲突的标准可能是关系、村籍、会党等。是故，冲突双方必须寻找共同

的认同根源，再寻找其它的认同根源，是为其「认同中和」的概念。麦留芳，《方言群

认同》，页  3-9，165。  
30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1)，页 1。  
31 在讨论之时，作者所引用的例子主要来自十九世纪华人社会的内部冲突，并以一八六

七年槟城骚乱为例子，说明方言群支持的秘密会社之间存在极大的危机。与此同时，作

者亦认为一八八九年秘密会社遭海峡殖民地政府查禁之后，新马大规模的社会冲突有所

缓解。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165-205。  
32陈育崧、陈荆和，《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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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槟城华人社会的帮与帮之间的势力。33 

颜著出版次年，杨进发出版其陈嘉庚研究。34杨进发认为理论上，华

人社会是帮权的社会，一个人必须占据一个帮为实力地盘，才能成为社会

领袖。而欲成为整体华人社会的领袖，在过程中必须为整个华人社会的利

益服务和奋斗，如此才越过帮权社会的藩篱，再到中华总商会之类的机构

占有一职，至此可获得认可的领袖。杨进发由陈嘉庚在经济、工商业、教

育、慈善事业，社会与政治的努力，建立他的社会地位的模式，归纳出一

个人如何成为一帮之领袖的法则。35陈嘉庚藉由自已的努力，一九一八年，

已经是一位跨帮、跨姓、跨门户的的华人领袖。36 

纵观以上所论，可见帮、帮权和方言群分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方面，

一是林孝胜传承陈育崧关于结集的看法，提出广帮联合阵线与福帮抗衡的

说法；二是麦留芳提出的帮与帮之间一般的交往过程，讨论彼此的关系；

三是颜清湟由各地缘和血缘组织的成立时间加以归纳，观察各帮之间的互

动； 后，杨进发把帮权社会视为一个绵密的社会结构，以陈嘉庚的研究

说明一位领袖如何从一帮之领袖，进而成为全体华人领袖的过程。以上的

结论与看法，其中重要而不应忽略的条件是年代的问题。一般均同意，十

九世纪末期，华人社会方言群之间的矛盾已经和缓，若以此为分界，可以

发现倘若讨论集中在此期之前，也许观察到更多的华人会社与方言群之间

的矛盾与不和；若是研究资料更多是来自此时期之后，则看法当会有所差

异。此外，采用甚么资料为主要的依据，也会影响研究者的看法。例如，

直接由组织出版的资料讨论，通常会产生华人社会各帮分立的看法，若是

采用碑铭捐款资料观察，则会有各帮和谐往来纪录。以上两个因素，都可

能影响到研究者的看法与论断。  

                                           
33 张晓威，〈晚清驻槟榔屿副领事之角色分析〉，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研究部博士论

文，2005。  
34 C.F. Yong, Tan Kah-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中文版于一九九○年出版，杨进发，李发沉译 , 《陈嘉庚—华侨

传奇人物》。  
35 根据杨进发的研究，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一帮领袖，胥视他是否具备下列的条件：一

是财富；二是能力；三是对帮利益之关怀；四是乐于牺牲部份时间，以从事有利帮中成

员之活动；五是在诸如乡、县、府、省各级帮团体中所据职位。杨进发，李发沉译 , 《陈

嘉庚—华侨传奇人物》，页 152-153。  
36 杨进发，李发沉译 , 《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页 9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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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帮」的定义与研究时限意义 
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概念，是关于「帮」这一词汇的运用。如同研究

回顾的讨论所述，「帮」、「帮权」、「方言群」和「帮群」，均为论者使用，

以说明各帮分立的一群人。「帮」一词，根据《汉语大词典》，有六种解释。

37其中第五与第六个解释与上述的概念较为相近，据其举例说明的解释理

解，伙与群并没有组织的性质，该概念时而指固定的一群人，时而指一群

人正好在一起时的统称，其成员可以有共同背景，或是背景不一，没有定

论。而第六个解释则有组织性质，结合目的可以是因地区之故，如福建帮、

广东帮；或是职业之故，如茶帮，亦指帮会。由其解释理解，因地区而结

合自是可能拥有同一方言的成份，职业与帮会虽然不排除共同方言者一同

组织的成份，却也未必尽然。这两种解释，与新马华人社会研究采用此语

说明一群人之时，其含意与《汉语大词典》的解释甚为近似，却又有所区

分。  

杨进发曾简约概括「帮」的含意，他认为「帮」有三个主要的内容形

式。一是方言群的组合，用以统纳持同一方言的移民；二是指一个地缘性

质的社群，用以统称畛域有别，而方言类似的移民；三则可视为行业或职

业组合，这是因为同一方言群者，通常均从事同一行业。38杨进发的解释，

与林孝胜对于帮的解释极为近似。林孝胜认为帮是一个方言社群，带有浓

厚的地缘、业缘和血缘性质。39杨进发的解释，均以方言为基础， 后一

个解释虽以职业为重点，其基础还是以方言为前提。是故，杨进发的说法，

可以用以指称组成条件各异，但有同一方言为背景的组织。而林孝胜的观

点，则具有以方言群为主，以地缘和业缘为辅的内涵与特点。不论如何，

两者均认为，方言群为构成帮的主要条件。这个看法显然结合了《汉语大

词典》对帮一词之第四与第五个解释。《汉语大词典》所解释的伙、群与团

                                           
37 分别为：一、鞋的侧面部份；二、增补、补加；三、靠拢、挨近；四、帮助、帮衬；

五、伙、群；六、为某种目的而结合起来的团体。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三卷，

页 763。  
38 C.F.Yong.“  Pang, Pang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During the 1930S. ＂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32 
Parts1&2,1977),pp.31-52；杨进发，李发沉译 , 《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页 149-150。 
39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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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概念，在新马研究的看法，均加入方言概念。  

林孝胜是大量使用「帮权」一词的研究者。帮权一词，在字面上的意

义，与帮并不相同。权含有势力之意，「帮权」即为帮之势力之意。40帮权

与帮这一看似较为中性的字眼比较，其内涵更为具体，形象鲜明。林孝胜

将帮权政治两词结合，即表明帮权一词，存在竞逐与角力的意味。41是故，

帮权并非单纯的指同一方言群的人而已，而是为这一群人赋予特定势力的

内涵。林氏在指称某一帮之时，是以帮称之，如果是指两帮之间的善意互

动，则以帮际关系/活动称之。倘若是指不同的帮之间的角力竞争之时，始

以帮权称之。42这一用法，清楚表明他对帮权一词的理解。  

方言群这一字眼，在字面上的意义，较之帮与帮权等字而言，更易于

理解。麦留芳将其界定为祖籍未必相同，但持相近方言的社群。这一内涵

可指涉同一方言之人所组成的正式群体，亦可指同一方言，但不属于这些

正式团体的群体。是故，他认为方言群指涉的对象，不一定是一个具体如

会馆的对象，而其所提出的方言群认同，是指这一群人所共享的同一意识。

43麦留芳的概念和前述研究者不同之处，乃是指出以方言群为分类的概念，

并不以一实体为重，亦非以一实体为出发点，以为理解。他将群体的分类

重点摆在其认同意识，说明一个群体的认同，可以作为归类的依据，而无

需藉由一实体为据，加以论证。44 

以上所论，是对帮一词及其所衍生的其它词汇，就运用及其内涵，加

以概述。在本文的研究当中，帮乃是至为重要的一个概念。以往论者在用

帮这一概念之时，尽管为其界定，赋予意义，却甚少说明选用该词汇的原

因。        

「帮」在新马华人社会的史料之中，至少在本文所探讨的这一时段，

可说是普遍使用的字眼。本文对于「帮」一词的使用，主要依据当时华人

社会的习惯。当时中文媒体对这一词语的使用，除了在标题之外，也在内

                                           
40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四卷，页 1360。  
41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页 28。  
42 前揭文，页 28-62。  
43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页  15-16。  
44 陈其南亦采用此分类法研究台湾汉人的移民社会，他认为部份学者研究中国华南所采

用的分类法则不适用于台湾及海外华人社会，参见陈其南《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台
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87)，页 102-1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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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出现。例如一九一二年，平章会馆因广帮之值理梁乐卿逝世，集议票选

新的广帮成员代之，《槟城新报》的标题即以〈广帮选举大总理情形〉称之。

45。「帮」之字眼也出现在报导之中，例如，一九一四年，为了赈济广州方

便医院，会议公举「广帮劝捐义务员…」，以广帮称之。46会议也公举福帮

的成员，拟请其协同赈济，报导内容以「福帮劝捐义务员…」称之。47对

广帮的称呼，偶尔有以粤字代广，称之粤帮。福帮的称呼亦如是，偶有以

闽帮称之。然而，不论其字眼如何变更，其所指涉的对象并无不同。重要

的是，「帮」的字眼并没有被其它的字汇替代。可见「帮」是当时华人习惯

使用的，也为福广两帮人士接受。  

在本研究之中，有信可征者，平章会馆与中华总商会 (以下简称商会 )

的领导层均经历数次的更替，正副会长及其成员皆按照福广两帮加以公举。

48
槟城所谓福帮，早期主要由漳州府和泉州府籍人士组成，而广帮则主要

由一般指广府、客家、潮州乃至琼州方言的华人组成。所谓福帮并非纯然

以地域划分，例如，福建汀州府永定县的客家人并非福帮成员，而为广帮

成员，福建诏安也遭到福帮排挤，加入广帮。
49
张少宽以建于一九○○年

之福建公冢于十九世纪末期始接受福建客籍成员，说明福建公冢突破方言

群的观念。50但是，依平章会馆和商会的福帮及广帮的分类，出身福建汀

州府永定县之客籍依旧属类为广帮，代表人物如吴德志与胡子春。就地区

而言，福帮主要由闽南成员组成，而广帮则由来自广东省与福建省的成员

组成。就方言群而言，广帮成员的方言群包括广府、潮州、客家和海南等。 

一般而言，本文讨论的两组织之首要两名领导人的籍贯时，当正会长 /

主席为福帮成员，而副会长 /主席为广帮成员时，所指即为上述两者之分。

若会长为福帮，则副会长为广帮的话，副会长则会是来自广府、潮州或是

客藉。例如，一九一二年，平章会馆的两名总值理的首领为广帮之梁乐卿(广

                                           
45 《槟城新报》，〈广帮选举大总理情形〉，1912 年 7 月 2 日。  
46 《槟城新报》，〈阴历四月十五日集议广州城西方便医院筹捐〉，1914 年 5 月 6 日。  
47 《槟城新报》，〈阴历四月十五日集议广州城西方便医院筹捐〉，1914 年 5 月 6 日。  
48 平章会馆的导层名单，参见附录二；商会的历届领导层名单，参见附录三。  
49 张少宽，〈十九世纪槟榔屿福建公冢研究〉，收于张少宽，《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

铭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7)，页 2；张少宽，〈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

史略〉，收于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页 25-32。  
50 张少宽，〈同安人在槟城〉，收于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页 19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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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顺德县龙眼乡)和福帮柯孟淇(福建同安县鼎尾后社庄江)；另外，当福帮

之柯孟淇于一九一二年成为商会的会长(正总理)时，其副会长(副总理)为广

帮的吴德志(福建汀州府永定县)。商会自一九○三年成立，首任会长为福

帮的林克全，副会长为广帮之梁乐卿。51他们两人自一九○三年以来，连

任至一九○六年。一九○七至一九一二年，广帮的梁乐卿和福帮的柯孟淇

分别担任正副会长达五年。52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年柯孟淇担任会长

期间，分别由广帮(客藉)之吴德志和陈观圣(潮藉)担任副会长。53至一九一

六年，广帮(潮藉)的连瑞利成为继梁乐卿之后，第二位当上会长的广帮成

员。54随后，至本文研究期间，又为正会长为福帮，副会长为广帮的情况。

55商会在本研究范围的十八年之间(1903-1920)，总计其中的六年由广帮(梁

乐卿、连瑞利)成员担任会长，其余的十二年为福帮担任会长。  

本研究期限以二十世纪初为重点，主要是因为这是过去较受到研究者

忽略的时段。一般学者均同意，十九世纪末期，华人方言群之间的冲突已

经趋缓，彼此之间的对立不如过去尖锐。这使得进入二十世纪初期的帮与

帮之间的关系和及其问题，较不受到重视。此外，约于一九二○年代之后

的历史发展，也对帮与帮之间的关系，有所影响。例如，一九一九年中国

在五四之后推行白话文教育，对新马造成影响，新马推行此教育之后，无

疑冲淡帮与帮之间的隔膜。是故，有学者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

是研究方言群互动的适当时期。56这一段介于两个主题之间的时期，其特

点相较而言并不鲜明。然而，作为被学者认为是新马华人社会秩序 为稳

定的时期，而且是外在因素介入之前的时期，实应受到应有的重视，是为

本研究期限的原因。 

 

三、史料与方法 

就史料而言，因新马社团组织本身所保存的资料多数已遭烧毁或是残

                                           
51 前揭文。  
52 前揭文。  
53 前揭文。  
54 但是，连瑞利尽管有其社会地位，其个人势力并非他当上会长的主因。详细讨论请参

见第五章。  
55 参见附录四。  
56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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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不全，故本文采用报章所刊载的会议报告及其它的相关报导为主要史料，

加以阐述。新马社团组织资料不保，乃是新马华人介入中国的抗日和随后

日本入侵新马的结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新马华人同仇敌忾，相继

投入抗日的行列。七七事变之后，新马华人全力响应，投身劝募，捐款资

助，协同中国抗日。待日本入侵新马之后，许多华人社团因曾发动捐款，

赈济中国，协助抗日，担心日本人依循会议记录与名册等资料，秋后算帐，

追寻报复。是故，华人社团在日本人入侵新马之时，为免招致杀身之祸，

均适时毁灭资料名册，断其线索，以为自保。
57
日军入侵对新马华人社会

各社团组织的资料保存而言，其后果可说是灾难性的，其结果是直接造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仅有极少部份的漏网之鱼和残

件遗留下来。
58
由于新马华人社团所保存的记录多数已遭烧毁，目前新马

所保存下来的报章因而成为研究早期华人社会的重要史料。报章之所以成

为研究社团重要史料，肇因新马报章的习惯，当时的报章一般会完整的刊

登它们所获得之各重要社团的会议纪录。一般而言，报章获得会议记录的

管道有二：一则从该社团的会议纪录者手中取得；二则由出席旁听的该报

访员(记者 )记录而得。前者所记录的会议内容也许更为精准明确，内容完

整；后者则经访员个人判断，加以报导。报章史料，于新马社团本身佚失

会议记录之余，成为后世可以重新获得会议记录的首要管道，实为始料未

及。  

就槟城而言，在本文研究期间，重要的当地出版之报章，既是《槟城

新报》。该报目前保存年份 早的是一八九五年八月十日至一九四一年。对

本研究课题而言，当中尤以〈本屿〉版至为重要。〈本屿〉版顾名思义，乃

特别刊载槟城相关新闻，内容包华人社会的组织动态、社会问题，包罗万

象。本文所研究的两个社团组织的会议记录，在〈本屿〉均有刊载。据笔

者详细阅读一九○○年至一九二○年《槟城新报》的经验，平章会馆与中

                                           
57 陈铁凡，《南洋华裔文物论集》 (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页 3-4；

颜清湟，粟明鲜等译 ,《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1；洪镰德，《马六甲华会馆的结构与功能》，

(新加坡：南洋大学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1977)，页 46-47。  
58 目前，新近被发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华人社团史料，为华裔馆出版福德祠绿野亭

史料。参见曾玲主编，《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  : 1824-2004 》 (新加坡：华裔馆，2005)；

曾玲主编，《福德祠绿野亭文建会汇编之一  : 1920-1927 年会议记录汇编》(新加坡：华裔

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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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总商会乃为〈本屿〉版 为关注的两个槟城的华人社团组织。就槟城的

华人社团组织而言，平章会馆与中华总商会的事务长期受到该报的关注及

报导，在时间的持续与报导数量而言，这两个社团组织无疑独占鳌头，没

有其它的社团组织可以与之比拟，其中又当以平章会馆 受注目。职是之

故，〈本屿〉版刊载之平章会馆与中华总商会之新闻和会议纪录，成为本研

究课题 主要的史料来源。  

对本研究而言，除了〈本屿〉版可以提供会议史料之外，《槟城新报》

的言论版与告白版(广告)所揭示的舆论观点以及特殊的隐情，亦给予重视。

针对重要的华人社会问题，言论版通常会有该报访员或是读者投书，针砭

时弊，发表评论。言论版的内容对〈本屿〉的报导而言，是重要的辅助材

料。由于〈本屿〉版的报导通常仅报导事件，其内容性质偶有不明或是片

断之虑，无法全面了解详情。言论版的议论在讨论之余，对事件详加分析，

此举一则可以呈现事件的前因后果；二则可以揭露报导内容背后的隐情，

有助读者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掌握详情，此乃言论版额外的意义之一。

当然，言论版 主要的，乃是向读者揭示报社立场及舆论观点。虽然，言

论版的观点偶有其定见与特殊立场，但不失为了解当时特定立场人士与社

会情境的管道与媒介。另外，似难以确定其用途之告白，却可以提供了解

事件过程与转折的资料，其作用不可小观。笔者将在研究当中证明，告白

变化所揭示的史实，可以佐证商会斗争的实情。 

除了以上所谈及的史料，海峡殖民地政府的部门年度报告书，亦为本

文主要参考史料。
59
该档案收藏时间从一八五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报告内

容涵盖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等地。内容包括殖民地的公共工程与支出、

立法、教育、警察、移民、华民护卫司的报告等，史料相当丰富。因为部

门报告之故，其内容较一般的报告内容详细。该报告收录的内容在不同的

年代会有一些区别，或因应时局，对某部份的报告较为重视，占较大篇幅；

反之则加以缩减。本文将善用该档，特别是对于海峡殖民地政府政策以及

各项与本文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相关政策和后续的结果。此一报告也透露海

峡殖民地政府对某些事项的观点，这些观点或直接由其文字表述，或是经

                                           
59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Government 
Microfilm Unit, Raffles National Library Archives, [19--]. 1855-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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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报告中所采取的态度显露端倪，均为本文观察的途径和切入点。  

以上两类主要史料，即报章与档案，除了在内容上有所区分，还有必

要厘清一个普遍看法。这一看法普遍认为档案更具份量，可信度较高；而

报章的可信程度与份量均不如档案。
60
这两个看法的问题，一是对档案评

价过高，二是对报章的评价过低，两者均忽略其背后各有功能与目的。以

前述所举的史料为例，两者存在的作用，其实决定其资料的性格。首先，

部门年度报告书主要是海峡殖民地官员在统治的过程，为其上级提供的治

理报告。报章是传媒，主要是为读者提供新闻。根据笔者阅读以上所举的

档案与报章的经验，如果比较同一事件的话，报章通常较为直接表达其观

感与社会气氛；而档案则较为理性，报告的态度一般以正面居多，且带有

事件在其掌握的意味。两者面对的对象迥异，之间的区分，说明各有定位，

孰轻孰重，不应简易划分，判其轻重，当视个别事项及其撰写的态度而定。

报章对于华人社会研究的重要程度，应当根据其内容加以区分，不应过度

贬低其地位。对于档案的内容评价亦如是，当视情况而定，不应高估其所

撰述的事件内容较报章内容更为真实。  

本研究以事件为主轴，加以阐述讨论。笔者藉由详细阅读《槟城新报》

二十五年以上的〈本屿〉与〈言论〉等版位，了解槟城相关的新闻与言论

立场，以为进入当时华人社会的管道和媒介。在槟城华人或新马华人的中

文史料之中，碑铭和报章为两大主要的史料来源。碑铭史料重要的特性，

乃是单一的碑铭可以传达权力、社会地位和财力的高低；而结合所有碑铭

之时，则可区别华人与华人之间社群属性，乃至了解不同社群之间的互动。

61
碑铭和报章的史料性质 主要的区别，则是报章呈现有机与流动的华人

社会内涵，这是其与相对「静止」的碑铭史料， 主要的不同之处。报章

报导一般可以说明一个事件的过程，研究者同时可以藉以了解时人的看法

与态度，乃至当时的社会气氛，是为其有机的特点；复因报章通常每天出

                                           
60 这里的看法，乃就档案描述事件的观点而言，并不涉及政令和法律条文等资料。  
61 林孝胜认为：一、十九世纪前的专着；二、中西文报章；三、官方档案等，呈现新加

坡华人社会之峇峇华人 (Baba，该文以侨民称之 )与直接来自中国的华人 (该文以迁民称之 )

互相孤立，不相往来的情况。碑铭史料则可以证明两者实于宗教、文化和教育领域互相

合作的事实。参见林孝胜，〈十九世纪星华社会的分合问题 ---检讨侨民，迁民论〉《南洋

文摘》，卷 14 期 12(1973)，页 82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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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事件若是具有新闻价值，报章会持续追踪，加以报导。研究者在追阅

之余，也同时进入时人理解该事件的同一个过程，与他们一同逐步的揭

事件的面纱。这一有机与流动的特性，可以揭示更多细致的华人感受与情

境，乃为碑铭史料所不能及。笔者藉阅读报章对当地社会的报导，理解是

时华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以为进入当时历史情境的媒介。 

相较于重视学理架构的论着，本文侧着重呈现史料所展现的事件之原

来的面貌，在铺陈描述之余，再藉以追问其中的意义。在研究与撰写过程

中，保留史料在会议及事件发展中所陈述的先后秩序，行文脉络，以呈现

当时的情境。因为，如果研究者任意的改组史料，均将影响我们对当时情

境的理解与认识，进而造成读者进入了错误的历史情境。是故，笔者采取

理解历史情境的方式，循其思路想法，以为分析评论。在面对条理分明、

整齐划一的学术要求与历史事实之间，拿捏分寸，慬慎评估。另外，对于

槟城华人历史人物在事件与会议过程中所做的抉择，以及在各个事件中所

表现的坚强与懦弱、大公无私抑或自私自利，均采取诚实面对的态度，而

不会刻意漠然回避其软弱与自利的表现，为之掩饰。诚实面对，持续对话，

实为理解过去的 佳途径之一。  

 

四、问题提出与预期成果 

以槟城华人历史研究为主的著作甚少，亦没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这也

许是由以下三个因素所引起的。首先，由于新马向来被视为一家，特别是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历史。而新加坡在一八一九年 埠后，快速成

长的港口，集区域的商业、行政中心于一身，所遗留下来的各类史料，如

英殖民地的档案等，极为丰富。而槟城的历史情境与新加坡有其相似之处，

同样是以华人为主的英殖民城市，也是区域中华人社会的中心，其同质性

造成学者研究华人历史时，会因为新加坡的史料集中之故，易引起学者们

的关注，而忽略槟城；其二，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大部份关注全国性的

问题，而少部份的华人个案研究也不是在槟城进行；其三，马来西亚出身

的华人研究者多集中精力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或当代的研究，所要探究的

是形成今日马来西亚政治或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对更早期的华人历史，

则甚少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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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以槟城二个重要的华人社团组织个案为例，进行研究。这二

个个案分别是平章会馆和中华总商会，这两社团组织各有其特点与意义。
62

平章会馆和中华总商会，分属二种不同性质的华人组织，也是华人社会具

有其代表性的团体。两者在领导层与成员的组成均被视为为跨帮组织。所

谓跨帮，其原始的意义是与相对由单一帮所组成的组织相对的概念。
63
因

为这一概念，让人易于联想帮与帮之间是打破单一帮的利益，或是不以单

一帮的思考为出发点。这一「跨」的概念，也造成上述两组织在一般的认

识之中，通常为学者视为两帮合作的重要代表。
64 

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均视两组织为槟城华人社会的跨帮组织。但是，

追根究底，两帮之间在此两组织之中到底是如何相处，相互之间的关系在

两帮合作的外衣之下，是否对等，或者在甚么情形之下是对等的，而甚么

情形之下又不对等，实需更深入了解。藉由这一些问题，可以了解在实际

的运作过程当中两帮之间的关系。由于过往学者对两组织的认识的依据，

主要来自其固定的两帮成员各半的领导层结构，并以此断定两帮之间即是

对等领导。这一评论，其实是过于简约。本文拟透过两会在实际运作的过

程，理解两帮之间的关系，避免以固定的领导层名单，片面的认识两帮之

间的关系。 

从帮权社会的具体表现来看，以上两组织为跨帮组织。平章会馆是华

人社会在进入十九世纪末期一次重要的整合， 初的目标在社会性质的事

务；中华总商会则是商人的自我整合，关注点在商业经济利益，两者均由

福广两帮主导。  

本研究将以组织活动为对象，藉由社团组织实际处理事件的角色，以

                                           
62 平章公馆于一九一四年更名为平章会馆，其原因与动机请参考本文第五章。为行文方

便，除了情况需要，本文一律以平章会馆称之。平章公馆更名为平章会馆的报导，请参

见《槟城新报》，〈平章公馆更定名称〉，1914 年 3 月 13 日；中华总商会，早期称槟榔屿

中华商会 /华人商务局 /华人商务种植局，为行文方便，以下均以中华总商会，或商会简

称之。 
63 跨帮，又称超帮，少部份研究亦称越帮。根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跨有越过、跨

越；而超一语的解释，则明显较不适用于以上跨帮的概念，故本文采用跨帮一词。这两

个字的解释，请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三卷，页 458-461；罗竹风主编，《汉

语大词典》第九卷，页 1122-1131；林孝胜曾以十九世纪末新加坡华人社会为例子，说

明跨帮的目的是为全体华人社会服务。参见 Lim How Seng, “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 Power Structure and Bang Politic.” pp.26-72. 
64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页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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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领袖与帮群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平章会馆与商会成立之后，前者的性

质除了调解纠纷，亦被认为是兼具文教与慈善性质的组织，后者则被认为

是商业性质的组织，互有区分。两社团组织皆为槟城华人社会 为重要的

领导组织，其领袖高度重叠，当槟城华人面临重要的问题时，均需两组织

个别或是合作领导。当时的社会各帮分立，由福广两帮共同领导的两组织

因而被学者视为是跨帮组织，具有联合槟城华人社会的作用。尽管两组织

之间的性质不同，在面对海峡殖民地政府时，它们处理事务与两帮之间的

互动为何？重叠的领袖是否意味两组织拥有一致的两帮关系？其间对两帮

具有甚么意义，应当加以审视。  

平章会馆与商会所面对的问题，依时局变迁，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

它们为何愿意承接办理某件事，皆有其背后的动机与意义。它们所办理的

事务，依其对象，可略分为与海峡殖民地政府有关、与中国所发生的事件

有关，以及和槟城华人社会有关，三大类别。本文除了关注其愿意承办的

事项所代表的意义之外，也关注其不热中或是不愿意办理的事务。就两组

织的主要福广两帮领导而言，它们愿意办理与不愿办理之间，可以说明两

帮领导这一个形式具有怎么样的现实意义。在本文中，将把帮视为一个已

经存在的事实，并且直接从华人的跨帮社团组织切入，剖析华人的帮群关

系与内部之间，是否分享权力与义务，权力关系是否平等的问题，并且追

问这些情况可以藉以说明甚么现象。  

另外，从槟城华人和帮的研究回顾，笔者拟提出两个看法，为研究的

主要视角。首先，本文采用直接进入历史现场的方式，讨论当时的问题。

对历史文本进行理性分析，是一般作法，而理性分析的背后，尚有一个重

要的条件，即需要对当时的社会气氛有深入的理解。只有深入的理解是时

的社会气氛，才能在进行分析阐述之余，理解当时的问题，以符合当时华

人的期望和感受，合理的呈现当时的情境。换言之，当时的氛围乃是史料

的灵魂；用学术的说法，当时的氛围是文本的脉络，不可缺一。这在槟城

华人的研究之中，乃是笔者 为关心的。本研究藉由史料，寻找情势与演

变，切入两帮关系与互动，以为研究的起点。本研究将大量运用会议史料，

关注细节，以达到亲临会场，感同身受的目标。 

其次，对「帮」的阐述因其接触的史料与研究对象不同，产生不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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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帮」的真实面貌为何，也许研究者必须回到许多条件与前提一致的共

同平台上，才有明确的对话空间。甚么是「帮」的真实面貌？并非本文要

回答的问题。不过，本文将以平章会馆和中华总商会在实际运作过程，对

「帮」所呈现的态度，归纳笔者个人的看法。笔者藉由两组织所处理的事

项，说明各帮之间，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已的帮群属性，并就当时的华人社

会所呈现的氛围与情势，说明人们如何面对帮与帮之间的关系。易言之，

在两组织的范畴之下，实质的帮群关系如何在具体的运作过程表现；各帮

华人在面对较为重大的议题，而又必须表明他们自身的帮群属性之时，他

们的态度为何？当中又可以说明甚么帮群现象？经由这一角度理解帮，呈

现帮以及帮与帮之间的关系，这是目前学者较没有触及的切入点。 

本文第一章爲前言，說明研究回顧、概念限定、史料方法，以及預期

成果。第二章說明平章會館的成立經過，并以所處理的各事項爲例，说明

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之中，福广两帮之间的关系如何呈现，应当如何理解。

第三章，将以平章会馆积极承办及不愿办理的两极事项，说明两帮关系。

指出平章会馆在强势帮群主导之余，其帮与帮之间的实质关系。第四章则

以商会主要办理的事项，说明商会的作用及帮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之意义。

平章会馆与商会的领导者高度重叠，其中一帮却在商会表现出积极参与的

态度，与平章会馆情形不同，其特有的空间是如何形成的？是否影响商会

的权力分派？第五章讨论商会于一九一二年更名为「华侨公会」的前因后

果，说明原革命派的支持者如何争夺领导权，以及受到商会原有的领导层

阻挠的过程。 后，以这一事例说明其对于弱势的帮群及领导的意义。  

 

 



 22

第二章：平章会馆的成立、组织与活动 
 

平章会馆作为槟城华人 为重要的机构，在各类与槟城相关之事务，

均不同程度的参与投入。平章会馆由福广两帮组成，在实际的运作中，福

广两帮实际的关系以那一帮为主导，需要更为明确的梳理。平章会馆处理

各项事件之余，亦有视事件的帮群属性，分帮办理或是各帮自理的原则。

但是，倘若事件关系槟城大部份华人的利益，两帮华人均在平章会馆的旗

帜之下，以平章之名义共同筹办，这即是两帮合作的意义。笔者根据《槟

城新报》，归纳与平章会馆相关的重要事件，在本章讨论实际运作过程，以

说明实际的负责人为何帮的成员。  

所谓重要事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笔者主要以两个原则为指标：首

先，以其事件涉及大部份槟城华人的利益；复次，以其受到槟城华人重视

的程度。这两个原则背后的出发点，是以平章会馆为槟城华人社会 为重

要的领导组织为依据，加以延伸。由事件的角度来说，其所办理的事件亦

可反映它作为主要领导者的特征，是两个互为因果的观点。本章，首先阐

述平章会馆的成立经过，次则分析二十世纪初期的领导层， 后论述平章

会馆的会务与活动，藉以说明实际运作过程的领袖与两帮关系。  

        

一、 成立经过 

早期华人在马来亚(既现今的马来西亚的前身)成立的庙宇，一则为宗

教中心，二则为华人敦睦乡邻和排解纠纷的场所。例如，马六甲的青云亭，

除了是华人善男信女膜拜的场所，同时也是华人甲必丹 (Capitan)办公的地

点。
1
槟城 早的庙宇是海珠屿大伯公，一七九九年之前已经存在，为客家

人所创立。
2
福广两帮所建庙宇则有福帮的清云岩福兴宫、凤山寺；广帮的

                                                 
1 是 Kapitan 或 Capitan 的中译。甲必丹制度大抵滥觞于葡萄牙人之统治马六甲，十六世

纪初，葡萄牙政府在此地设置了第一个华人甲必丹。此后，荷兰人之统治爪哇，西班牙

人之统治菲律宾，以及英国人统治马来亚初期，都沿袭了甲必丹制度，作为该族人与政

府之间的桥梁。甲必丹有权负责解决各种纠纷，若有司法问题，亦可由甲必丹负责审理。

如果甲必丹不能解决，则提交政府解决。黄存燊，张清江译 , 《华人甲必丹》(新加坡：

新嘉坡国家语文局，1965) ，页 1-29。  
2 陈铁凡、陈璋，〈槟城庙宇文物及其价值〉，《南洋文摘》，卷 13 期 8(1972)，页 514-516；

邝国祥，《槟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8)，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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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屿大伯公、大伯公福德祠和胡靖公庙等。
3
两帮人士各自创建庙宇，由

来已久。一七八六年，槟城 埠后，吸引各地华人到此地谋生，华人人口

逐步增加，一批马六甲华人亦前来寻找商业机会，为了宗教和认同的需要，

槟城和马六甲两地的福广华人，共同努力，于一八○○年建立广福宫。
4
广

福宫是早期移民的精神寄托中心，亦有协调华人各帮利益和纠纷的作用，

乃有仿照马六甲青云亭而建之意。
5
不过，广福宫在成立六十年之后，即是

一八六○年，明显的受到方言群势力与结社发展的制约，无法发挥解决华

人社会内部纠纷的作用。以方言群为基础的秘密会社争夺经济资源和饷码

承包，加上方言群组织进一步扩展，巩固各自的势力，均削弱广福宫的作

用。一八六七年，槟城大暴动和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四年的拉律(Larut)战

争，削弱华人社会的凝聚力，广福宫作为排解华人社会内部问题的功能失

效，无法执行创建时的宗旨与目标。
6 

早期华人方言群明显的现象之一，乃是人口相对弱势的方言群比较积

极的建立方言群组织。在一八○一年至一八三九年之间，新加坡、马六甲

和槟城的十四个方言群会馆之中，有十三个属于客家人与广府人，他们都

是当地华人的少数族群。
7
根据颜清湟的研究，甲必丹制度是造成少数的方

言群积极建立会馆的原因之一。
8
因为，殖民地政府倾向于在占人口优势的

方言群中遴选甲必丹，担任华人领袖，负责管理华人社会的治安和福利，

亦可以逮捕及审讯华人，维持治安。
9
一般而言，甲必丹倾向保护自已方言

群的利益。由于方言隔阂，造成与其它方言群之间难以沟通，无法有效的

                                                 
3 关于福广两帮的定义与内涵，请参见第一章第二节。  
4 陈铁凡、陈璋〈槟城庙宇文物及其价值〉，页 514-516。  
5 林孝胜，〈青云亭与十九世纪新华社会〉，《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

会，1986），页 50-59。  
6 拉律 (Larut)战争的前因后果及影响，可以参考以下著作，Khoo Kay Kim, The Western 

Malay States 1850-1873: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Growth of Economic Activities(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159-175；张礼千，〈义兴海山两党拿律血战

记〉，《南洋学报》卷 1 辑 1(1940)，页 82-89；黄存燊，张清江译 , 《华人甲必丹》，页

81。  
7 Yen Ching-Hwang,“Early Hakka Dialect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801-1900.” Asia Culture Studies (17, 1993),pp.106-126; 颜清湟，粟明鲜等译 ,《新马华

人社会史》，页 39。  
8 颜清湟，粟明鲜等译 ,《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39。  
9 前揭文，页 39；郑良树，〈亭主时代的青云亭及华族社会〉，《亚洲文化》第 3 期（1984），
页 24-34；郑良树，〈亭主时代的青云亭及华族社会〉，《亚洲文化》第 5 期（1984），页

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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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保障其它方言群的利益。弱势的方言群因而急需建立方言群组织，

以团结同一个方言群的力量，维护他们自身的权益。
10
槟城创建方言群团

体时间甚早。一般而言，新马地区 早的方言群组织是成立于槟城的嘉应

公司，时为一八○一年。
11
其后创立者为一八○五年创建立之中山会馆，

以及马六甲的惠州会馆。十九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可说是新马地区方言

群组织发展 重要的时期，至少有十一个方言群组织成立。仅在槟城地区

就有一八二八年成立的南海会馆、一八三一年之前已经创立的宁阳会馆、

一八三八年的顺德会馆。
12
这个时期方言群会馆建立的结果，造成方言群

之间分立情势益发严重，无疑削弱了广福宫的功能与作用。  

以宗亲会馆而言，槟城是 早建立宗亲会馆的地区之一。一八二八年，

槟城江夏堂成立。不过，有信可征的宗亲会馆则是成立于一八三五年的龙

山堂邱公司。
13
是年的端午节，邱氏族人聚会庆祝在中国的保护神大使爷

的诞辰，一致同意为邱氏族人的利益，当立宗祠。随后，槟城的杨氏宗族

也在一八四一年创立了霞阳植德堂杨公司，相继创立的尚有颖川堂陈公司、

一八五八年成立的宗德堂谢公司、一八六六年成立的林氏九龙堂。
14
槟城

的宗亲会馆 初是以「家」为名，后始改为「公司」。
15
在槟城成立的上述

的组织，可以注意两层面的意义。一是槟城作为临近区域华人社会活动的

中心在十九世纪已经形成，各方言群与宗亲组织都以槟城为他们活动的中

心点；其二，槟城华人是 为热衷成立宗亲会馆的地区之一，上述所提及

的宗亲组织在槟城发展成为重要和强大的势力，也形成槟城以宗亲组织为

                                                 
10 颜清湟，粟明鲜等译 ,《新马华人社会史》，页 40。  
11 傅吾康、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册， (吉隆坡：马来亚学出版社，

1985)，页 770-772；刘果因，〈槟城 古的会馆和神庙〉，《南洋文摘》，卷 12 期 10(1971)，
页 633-635。  
12 傅吾康、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822，804-805；《槟城顺德

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1838-1988》(槟城：槟城顺德会馆，1992)，页 21。 
13 傅吾康、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856-865；Yen 
Ching-Hwang,“Early Chinese Clan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19-1911.” 
Journal of The Southeast asia Studies, XII: 1(1981)pp.62-92.。  
14傅吾康、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903-904；883-889，886，856-876；

张少宽〈五大姓与福建公司话渊源〉，收于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页 12-24；
据张少宽的考证，陈氏颖川堂应在 1850 年之前即已存在，但无法考证出其确切的成立

日期。  
15 饶宗颐，〈星马华人碑刻系年〉，《书目季刊》(第 5 卷第 2 期，台北：书目季刊社，1970)，
页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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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帮群结构，为槟城特有现象。
16 

帮的组织可以促进整体与个人事业的发展，许多华人在经商、发展事

业或是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时，得力于所属的帮的协助。藉由所属的帮，

他们可以寻得事业伙伴、资金；在对内或是对外时，所属帮的领袖需要成

员的支持，作为该帮的领袖，他们也可以在华人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地位。

此外，某一行业如果为某一帮的人士所占有的话，那么其属下工人选择，

也会从该帮之中选取，其它帮的人士，难有机会进入该帮的领域。例如，

槟城的鲁班行(水泥工)，在入会章程中就明文规定，入会者必须是广东人。

17
帮的功用广泛，除了对个人和维护同一群体的作用之外，当帮作为一个

整体一致对外时，也可以在社会和文教等领域有所贡献。
18
但是，帮与帮

之间门户森严，也造成华人社会之间，各个帮分立的现象。彼此的利益若

是互相抵触或产生矛盾时，华人即以各自所属的的帮为单位，向对手展

攻击。其对手亦以所属的帮为群体，共同还击。这些敌对的状态往往导致

华人社会情势紧张，造成冲突。
19  

帮作为华人社会 为重要的结构，可说无所不在。地域性质的会馆、

公会和同乡会等，固然拥有帮的色彩。庙宇、义山和学校，亦由各帮各自

成立，依帮的组成划分。一些跨帮的组织本身也充满帮的权力分配，其理

事或是重要的领袖是按照各帮成员分配固定的席位。一八八一年成立的平

章会馆，即是如此。平章会馆成立的原因，乃是一八六○年代以来，槟城

的华人秘密会社之间不断冲突的结果。
20
平章会馆建立，乃是把调解纠纷

的责任加以组织，并由其负责。一八八六年所立的碑铭资料，可以说明创

立目的：   

                                                 
16 陈荆和、陈育松编着，《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页 16。  
17 傅吾康、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585。  
18 例如，客家人之绅商合作建立新式学校，供客家子弟就学。参见郑良树，《马来西亚

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页 152-156。  
19 如 1867 年槟城的大暴动，槟城华人介入甚深的拿律(Larut)战争等，其敌对的双方都

以帮或是方言群做为他们自我巩固的基础。  
20 C. L.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 to 
1900, (Locust Valley, N.Y.: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J.J. Augustin, 

1959), pp.94-128；就在同一年，槟城来自闽南漳州三都村的杨公司、邱公司和谢公司合

作成立了三魁堂公司，由三家公司各派四人组一委员会，其中一项主要的工作是解调三

家公司之间的纠纷。Yen Ching-Hwang,“Early Chinese Clan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19-1911.”pp.62-92；颜清湟，〈从历史的角度看新马宗亲会的发展和前途〉，《亚

洲文化》第 25 期(1991)，页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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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城…闽粤商贾窟宅，昔也膻风扑鼻，今也奇气荡胸。…创建公

馆。无事则悬规植矩，有事则排难解纷，诚盛举也…名曰平章，盖取

诸典史，曰平章百姓，召同平章事。他如平则不呜，章可明义；所愿

一堂坐论，睚眦胥蠲，百代祥和，界疆勿限。 21 

 

创建平章会馆所需的捐款，获得不同帮群组织捐赠。例如，福建帮有

福建公司、同庆社、清和社、叶氏公司、邱氏、谢氏、杨氏和陈氏等公司。

广东帮则有潮州府、琼州府、肇庆府曲邑的大姓伍氏、梅氏、黄氏、许氏、

邝氏、难氏和潘氏等。客家人则有嘉应州、惠州府、永定公司，以及个人

捐款 多的增城客人郑嗣文(郑景贵)等。
22
由上述的创立宗旨与捐款名单，

可得知华人社会创立平章会馆，是华人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创馆之初，

平章会馆的十四位理事，分别由福广两帮各占七位，模仿广福宫的制度，

拟恢复广福宫的精神。  

平章会馆与海峡殖民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应当加以留意，其所显示的

重要意义是，平章会馆成立之初，其领导层即已经直接受制于海峡殖民地

政府。是故，笔者对平章会馆创建时，乃为华人主动创立的论断，采取存

疑看法。平章会馆正好在海峡殖民地政府对会社采取控制与压制的时期成

立，其实已经显示它的特性。
23
是故，平章会馆创立之初，若是将其视为

华人为争取其利益而创，似乎过于强调华人本身的主动态度。平章会馆创

建时，得到殖民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土地建立会所，也赞助部份

                                                 
21 碑铭全文如下：「天 海宇，地拓要荒，鬼神斧凿之奇，蜃气楼台之奇幻，忽忽如覩

神州，而镜水屏山，蔚然列峙者，则槟屿也。山楼水阁，俨然都会也。翳维杭南引壮，

航海梯山，尤为闽粤商贾窟宅，昔也膻风扑鼻，今也奇气荡胸；文物之邦，计日可覩，

邹鲁之风，尚常戴励。故各府各县，创建会馆，无事则悬规植矩，有事则排难解纷，诚

盛举也，而我两省之经始，尤当亟亟焉。英藩司牧，适莅兹土，本心向义，生性疎财，

闻斯公举，怂恿勷成。遂于六达交衢观音亭侧，捐地一轴，俾建公馆相土既合阴阳，威

仪蔼如松粟，入此室处，因以钖名，名曰平章，盖取诸典史，曰平章百姓，召同平章事。

他如平则不呜，章可明义；所愿一堂坐论，睚眦胥蠲，百代祥和，界疆勿限。从此衣冠

蔚起，羽仪萃万国之休，弦诵兴歌，文教臻中朝之盛；固不特海外奇观，天南胜概也。

为序」。傅吾康、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800-801。  
22 前揭文，页 801-802。  
23 杨进发称 1877-1890 年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华人会社的控制与压制时期。原因是一八

七七年成立了华民护卫司，而一八九○年，社团注册法令 (Societies Ordinance, 1889)生效。

C.F.Yong.“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 
1819-1941. ＂  pp.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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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所经费，鼎力支持。
24
在创建平章会馆的碑铭资料之中，提到海峡殖民

地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据一八八六年的碑文所示，当海峡殖民地政府得知

华人有创建公馆之举时，「英藩司牧，…闻斯公举，怂恿勷成。遂于六达交

衢观音亭侧，捐地一轴，俾建公馆」。
25
在创建的捐款名单之中，公班衙

(Company, 指海峡殖民地政府的东印度公司)捐地与捐款总计达一万元，居

捐款名单之首位，捐款金额占总经费的 37%，不可谓不钜。
26 

海峡殖民地政府在平章会馆的角色，并不仅仅是其创建时的赞助者。

据一九○六年，平章会馆创建以来首次重大的公举值协理人员选举，林花

鐕以原始值理人之名义刊登通知，在说选举事由之后，他提到把获选名单

「…送呈参政司批准充为平章公馆值理」。27据一九一四年修订之平章会馆

规章第四十条，亦提及它与参政司之间的关系，该条文云：  

 

凡信理人谢世、或过往外埠有年之久、或自辞、或不能办事、或

参政司不合意者，均能退任，所遗之缺，应由信协理会议选择调补充，

亦需由参政司批准。28 

 

林花鐕的说词和规章第四十条，均提及一个共同的特点，既是获选的

值理名单必须获得参政司的同意。参政司的同意权除了具有承认和授予权

力的意味之外，在规章第四十条之中，亦指出参政司可针对  「不合意者」，

请其退任，说明参政司乃是这一名单的 后决策者，也说明其获选的领导

层必然惟海峡殖民地政府之命是从。在第四十条所列举之不适任者的条件，

如过埠有年、自辞、不能办事等条件，均相当具体，亦合乎情理。而把「不

合意者」列为条件之一，相较之余，则显得主观，也为模糊参政司否决某

人之时，不需客观理由加以认定，留下伏笔。  

一八六七年槟城大暴动之后，海峡殖民地政府于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通过危险社团注册法令(Dangerous Societies, No XIX,1869)，图以管制

                                                 
24 傅吾康、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801。  
25 前揭文。  
26 相较于华人捐款 高额者，为福建公司之两千元，海峡殖民地政府所捐甚钜。傅吾康、

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801。  
27 《槟城新报》，〈集众会议〉，1906 年 9 月 20 日。  
28 参见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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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社。
29
该法令规定社团向警方呈交申请书，并且需注明成立源由、目的、

设置地点及负责人资料，可惜成效不彰。
30
一八八九年，海峡殖民地政府

成立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road)，由华民护卫司担任主席，作为治

理华人的另一个方案。
31
根据参事局创建时的条规，可以理解该局的权力

与责任。以下六类事项，是该局可以讨论的事项，其一，当法令、即将通

过的法案和仪式等影响一般华人的利益；其二，任何影响部份华人社群的

事情；三，任何可以促进华人教育之事；四，任何可以协助贫病华人的基

金事宜；五，任何华人认为可以交由参事局仲裁的事件；六，任何特定华

人社群希望政府留意其困难之时。32该局由总督(Governor)从不同方言群的

华人选取代表，原则上规定每个月均需 议，局员倘若无故缺席三次，即

遭除名，并由总督提名其它人选代之。
33
观其主旨，乃是协助海峡殖民地

政府评估影响华人利益的事件，同时向海峡殖民地政府报告详情，同时排

解华人之间的困难纠纷，以防事件扩大。
34 

一八九○年，社团注册法令(Societies Ordinance, 1889)生效。
35
所有社

团需向政府申请注册或免注册，申请书由警方负责调查，与一八六九年之

危险社团注册法令以管制为目标不同者，此条拟一举铲除被视为危及其利

害之会社组织。
36
新的法令立竿见影，减少了大规模的冲突事件。

37
至一九

                                                 
29 Straits Settlements ordinancesn.Nos.1-21, 1869(Singapore: Govt. Print. Off, 1867-1941), 
pp. 25-30; C. S. Wong, “The Protector and the Triad Societies.” 《东南亚研究》，卷 2 
(1966) ，65-77。  
30 Ibid; L. F.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134-136. 
31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9, p.188;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890(Singapore: Mission Press), pp.25-26; C. F. Yong.“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 1819-1941. ＂ , pp.73-82. 
32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890, pp.25-26. 
33 Ibid.  
34 杨进发研究新加坡华人参事局之后，他认为成立参事局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一、为了

与中国的驻星领事争取华人效忠对象的领导权；二、为了扑灭和控制华人的私会党势力，

故设此机构，争取华族领导人的支持与同情。就局员的特点而言，获得海峡殖民地政府

支持的局员通常年高德劭，思想不偏激，有影响力。而 Fong Lai Yoke 则认为，设立参

事局，是由局员为海峡殖民地政府提供咨询，以便有效治理华人。不论如何，以上两位

研究者均同意海峡殖民地政府收编华人领袖为己用的目的；Fong Lai Yoke, The 
Singapore Chinese Advisory Board 1889-1933(Singapo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0),pp.2-20; 杨进发，〈战前新加孝华人参事局〉，杨进发，《战

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页 78-85；C. F. Yong. 
“  Emergence of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 1890-1941. ＂  pp.1-18;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9, p.188. 
35 Straits Settlements Ordinancesn.Nos.1-21, 1889, pp.1-5. 
36 L.F.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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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据华民护卫司的报告显示，槟城的会社在组织结构已经不如

过去的会社绵密。对这些会社仅需监视和查禁，与称之「危险」相距甚远。

38
时移势转，会社受到控制，间接造成平章会馆于一九○○年之后的角色，

和二十年之前创立时的目标有所差距。  

平章会馆目前所存 早的章程，乃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六日通过之「平

章规条」。
39
这一章程乃是为了防堵槟城之革命派支持者觊觎平章会馆领导

权，而加以修订，当中也许与创立时之原意略有不同。
40
兼之为了阻断革

命派的念头，这一章程也必然增加更多自我防卫的条规，若图藉以理解其

创立之时的原意，也许难以如愿。但是，倘若将其视为一九一四年规章修

订时，平章会馆所面临的情势加以观察，则为重要的史料，透露修章的重

要目的。这一章程共可分为两个部份，一则为「槟城平章会馆规条」；二则

为附则。前者共有四十条条文；后者则有八条条文。据其内容，「槟城平章

会馆规条」可略分为三大类，其一为平章会馆之宗旨及首要办理之事项；

复次，为协理之任用资格； 后，乃是 议规定。就其篇幅，后两者的规

定占据大部份的规章条文，钜细靡遗，以防纠纷。
41
而附则则可以分为两

大类，一为禁止之事；二为应当遵守及办理之事。  

就具体的内容而言，平章会馆规条在第一条的本会宗旨的首两条条文，

点出其主要办理的事，乃是「凡关华人一切紧要公共利益之事，本会乐为

担任讨论」，以及「凡演说或读颂词或讨论关于公益等事，本会乐为赞助」。

42
这两条条文 宗明义，说明其所乐于及可以办理之事。但是，对于其所

应当承当的作用，其言词并不明确，仅以「乐为担任讨论」和「乐为赞助」

轻易带过，可见是有意为其责任及担当的义务，预留空间。除此之外，其

附则条文之中，应当注意者，乃是于相对较不明显之地位之第三条(丁)项

                                                                                                                                            
37 Ibid. p.270. 
38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2, p.149. 
39 〈平章会馆早期的章程〉，收于《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成 幕纪

念特刊》 (槟城：槟州华人大会堂，1983)，页 163-168。参见附录一。  
40 关于革命派之与平章公馆修订章程及更平章公馆之名为平章会馆的原因，请参见第五

章，兹不赘述。  
41 如第 2、3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7、32、33、34、35、36、37、38、40 等，总计三十二条。  
42 参见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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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四条条文。
43
第三条(丁)项内容会馆内严禁「不法集会与私会或政事集

会」，及第四条「平章会馆祇可用以办理华人公益事不得用以办理别事」。
44

这两条看似并不占显著位置的条文，实则透露平章会馆新规章的主要性格，

乃是其所隐含的浓厚防御特性。这种特性，乃是为了阻上革命派藉成立华

侨公会，而染指平章会馆的结果。
45 

平章会馆的领导层以正、副会长为主，下设总值理人员，福广两帮各

五名，总计十名。另有协理人员二十名，亦为福广各半。46平章会馆创建

时期的领导层，均为终身职，至其逝世之后，始由各帮自行加以递补。例

如，倘若是福帮的成员需要递补，则由福帮的成员自行遴选，正式就任前

也许需要再获得广帮成员的认可，就可以上任。47而若是广帮成员有缺待

补，同样由广帮的成员自行选举。48以一九一二年，广帮成员选举的情形

为例子，可以了解其选举的过程。首先是发出盖上公司印鉴的选票，再由

获选的数名人员负责监督派票、投票和 票。投票完毕，即可 票，票数

高者中选。广帮选举大总理时，总共发出 532 张票， 票当时实收 307 条，

发出而未投票之票数为 262 条。49一九一四年平章公馆更名为平章会馆之

后，新规章随之通过，主要领导人名称由两大总理更名为正副会长，另设

总书记、财政员、查帐员。例每三年由各信协理 会投票，选举新职员。

而正副会长由「闽粤两省侨胞大众票选…其余如总书记、财政员、查帐员、

尽可任我等选举」，可见其余职员可由已经获选的职员票选决定，无需再由

大众投选，形式上较前精简。50 

 

 

 

 

 
                                                 
43 参见附录一。  
44 参见附录一。  
45 相关详情，请参见第五章。  
46 参见附录二。  
47 请参见本章二之(二)柯孟淇就任的详情。  
48 参见附录二，一九一二年广帮成员选举的情况。  
49 前揭文；《槟城新报》，〈广帮选举大总理情形〉，1912 年 7 月 2 日。  
50 《槟城新报》，〈平章公馆议案照录〉，191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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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結構與领导分析 

(一)、林花鐕其人及帮群势力 
林花鐕是平章会馆创建时的福帮大总理之一，在二十世纪分期，平章

会馆创建时的大总理，仅有他积极参与会议。此时林花鐕已经七十 外，

但是体力充盈，至七十七岁(1912)逝世之前，他尚每日阅报，获取知识。51

这也许是他除了对社会活动表示关心之外，尚能积极参与的原因。林花鐕

于一八四八年抵屿，允当店伴。十年之后，即自行经营，到亚齐各埠贸易。

一八八三年 办石版印刷馆，号点石斋。又拥有老万全药铺。创设《槟城

新报》与《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历任林公司、清和社、同庆社之董

事，亦为参事局创始局员，一九○三年获得海峡殖民地政府授予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52又得清朝杨士琦侍郎奏保，钦赐道衔，可见其名望之

重。53 

林花鐕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始担任重要的职务。例如：  

表 2.1 十九世纪未林花鐕职务。  

组织  职务/年份  捐款(元)/年份  

清云严  董事/1880 100/1907 

波罗知滑福建公冢  董事/1880 --- 

波罗知滑福建公冢  董事/1886/7 24/1886/7 

峇都眼东公冢  董事/1886 102/1886 

波池滑公冢  董事/1890 36/1890，  

190/1892 

张藻翔福建公冢  董事/1892 --- 

                                                 
51 根据《槟城新报》报导，林花鐕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晨十二时十五分仙逝，得年

七十七岁。参见《槟城新报》，〈标题?〉，1912 年 2 月 13 日。  
52 Co 273/337/23345 Straits Settlements Correspondence,original,1901-1919, p112；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890, p.1217；《南洋名人集传》第一集，(槟城：出版社？，

1922)，页 19；郑永美，〈平章先列传〉收于《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

成 幕纪念特刊》(槟城：槟州华人大会堂，1983)，页 170；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

页 241-244。  
53 根据学者研究，第一位获得清朝官衔的新加坡华人是章芳琳，时为一八六九年。而买

官捐爵的风气至 1889 年之时，在星马显然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Yen 
Ching-Hwang,“Chings Sale of Honours an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877-1911).” Journal of The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2(1970),pp.20-32；颜清湟，

〈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领导层〉，颜清湟，《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

研究学会，1992)，页 1-43；《槟城新报》，〈标题?〉，1912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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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581，584，727，
729，730，731，733，737，747，751，754。  

 

同一时期，以林花鐕捐款上述组织的财力视之，他在福帮成员当中，

并非财力雄厚型的领袖。十九世纪未期，林花鐕担任以上组织董事的数次

捐款为例子，他除了在一九八九二年的波池滑公冢捐款一百九十元和一九

○七年的清云严捐款一百元之时，排首五名之外，其余的捐款金额均排名

五十至一百五十之间。54林花鐕显然不是以财力取胜的领袖，十九世纪未

之时，他在华人组织的地位，亦不是 为重要的成员，这时在平章会馆创

建时所受到的重视，显然不符。  

林花鐕在平章会馆的地位，也许是得到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支持。林花

鐕作为此时期平章会馆乃至槟城华人社会重要领袖，需要海殖民地政府的

支持，林花鐕亦需宣示其效忠，加以回报。55林花鐕于一八五九年成英国

籍民(British Subject)，一九○八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因林花鐕身为英国籍

民，却又获取清朝官衔的行为，而质疑其忠诚。 终，此事以两个因素为

由，不加追究。其一是以林花鐕身为华人，同时又是居住在海峡殖民地之

英籍人士，获取官衔自有其合理之情；其次，为免林花鐕因为海峡殖民地

政府追究之后，愤而报复，为其统治制造麻烦为由，决不追究。56 以买官

捐爵的风气至一八八九年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理解，海峡殖民地对华人领

袖取得官位，当无需过度反应。可能的解释是林花鐕之于海峡殖民地政府

的密切关系，当以他对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忠诚为首要条件。海峡殖民地政

府的这一看法，除了显示林花鐕的势力，也说明海峡殖民地政府收编及安

抚他的意义。  

林花鐕在社会上各类正式的职位，亦可促进其个人的私人关系与影响

力。林花鐕个人在槟城华人社会的庞大私人社会关系，可于一九○○年其

长女生男孩的庆贺之时显现。是时，为庆祝林花鐕长女生男，贺客盈门，

共有一百八十余名宾客向其祝贺，皆为槟城当时重要的绅商。当中以商号

                                                 
54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729，733，747。  
55 平章会馆的领导人与海峡殖民地政府之间的关系，请参见第一章之二、研究对象平章

会馆与中华总商会的成立背景与宗旨。  
56 Co 273/337/23345 Straits Settlements Correspondence,original,1901-1919, p112；
Co273/343/25305 Straits Settlements Correspondence,original,1901-1919, p47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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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个人名义祝贺的华人，举其要者，如：高源号、海记栈、万裕兴、裕

生春、郑慎之、庄清建、林克全、林玉衡、郑大平、杨秀苗、梁乐卿、邱

昭忠、罗广生、林妈栽、谢自友、罗茂生、辜上达、林文虎、谢德顺、黄

进聪、谢增煜、辜祯善。57上述名单之首四家商号，高源号为暹罗南部的

著名商人许泗章所创办的商号、海记栈的东主为郑景贵所有、万裕兴为张

弼士之商号、裕生春为戴喜云所创建之商号。以上所列举之以个人名义祝

贺的宾客当中，其社会地位之尊，均为一时之选。林家当时收到不少珍贵

的贺礼，以致于报章皆详细的记录下来，供读者一窥其贺礼之华贵。58  

二十世纪初期，平章会馆创始之广福两帮的大总理，不是已经逝世，

就是深居简出，并不积极参与平章会馆的事务。第一届平章会馆的十四位

领导人是广帮的胡泰兴、朱昌怀、黄秉文、黄进聪、周兴杨、许武安和伍

积齐等七人；以及福帮的邱天德、邱心美、杨章枊、谢允协、陈合水、叶

合吉和林花鐕等七人。59在一八九六年五月三十日之前，已经逝世者包括：

                                                 
57 以下为完整的祝贺名单：高源号、海记栈、万裕兴、杨维岳、郑慎之、庄清建、家(林)
克全、家(林)玉衡、邱有斐、胡台衡、陈玉灿、江有本、王文炜、胡果献、郑大平、家(林)
秀麟、瑞通号、家(林)诗翁、家(林 )要翁、泉合发、杨秀苗、邱昭忠、叶景庭、得昌号、

陈子明、陈子才、文成全、吴祥麟、李逸溪、杨昌明、家(林)长源、家(林)建昭、彭元

英、谢其安、柯明河、温昭宝、刘生余、李阿广、陈善宝、张忠明、甘德明、阮观有、

尤朝钦、承东发、瑞福号、家(林)子文、连启兴、家(林)国祥、广安号、梁乐卿、伍连

兴、詹昭兴、协发号、家(林)曕宝、 发号、胡青龙、家(林)新田、张鸿嗷、黄秀珠、

广顺生、家(林)邦孝、家(林)庶锦、兴利号、黄赞夏、韦敬斋、邱天赐、罗广生、谢传

书、邱清德、张求广、邱玉幼、家(林)玉京、家(林)妈栽、谢自友、义香号、丰成号、

裕生春、王豁然、协和号、张求荣、新德顺、好娘、邱怡赐、罗茂生、邱华树、家(林)
自修、辜上达、家(林)作学秉、再安号、家(林)有道、尤长春、陈瑞吉、王恒毛、合兴

号、家(林)红□、万源兴、家(林)国清、裕胜栈、曾妈力、家(林)文虎、家(林)载阳、家(林)
择选、温文炏、甘清霖、李日新、新益兴、柯自发、施滋发、王天星、方殿翁、广生隆、

谢德顺、珍祥号、张吉田、邱捷元、怡顺号、邱福松、李良心、万吉号、集盈号、杨真

龙、童金龙、梅福星、黄进聪、吴信贤、锦发号、发记号、张金针、恒茂号、和盛号、

杨文瑞、家(林)月亭、家(林)凤墀、家(林)厥官、郑扬绪、翁扬顺、翁福顺、绵振号、谢

增煜、吉隆承、承隆圃、张昭彰、李雨盖、李植根、昆隆号、何长达、辜祯善、振□号、

新集安、谢绍武、谢福坤、柯振杨、邱明进、家(林)收心、益利号、谢荣光、子端娘、

新振顺、黄子经、万珍南、源利号、刘先厘、谢银树、苏有余、谢明德、谢自忠、家(林)
金粒娘、谢沧州、黄连登娘、李网爱娘、李网信娘、家(林)金连娘、黄昆山、家(林)清
孝、邱玉弦、张素梯娘、李钦政、家(林)金满、庄文娘、家(林)玉深娘。其中林姓之宾

客姓氏均以「家」字代之，括号中的「林」为笔者加注。《槟城新报》，〈贺婚照录〉，1900
年 7 月 30 日。  
58 例如，香水八十盒、万年池二箱、委实杞一箱、缎衫七件、江鱼六罐、香柴四罐、茘

技四箱、峇迪衫十四件、花瓶十二对、时钟一个、香粉四盒、胭脂二盒、绸手巾四条、

官花一盒、火腿四支、上红毛丹一千枚、祖家玻瓈花矸带花一盆，以及礼仪五十三封，

共银七十三元三十二占，拟将礼仪全数捐给大英义学作为经费。前揭文。  
59 《槟城新报》，〈举贤任事〉，1896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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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帮的胡泰兴和周兴杨，福帮的邱天德、邱心美和陈合水等五人。60此外，

于一九○六年九月之前逝世者还有广帮之黄进聪和许武安。61换言之，一

九○六年四月之后，平章会馆创始之广福两帮的大总理已经所剩无已，福

帮之林花鐕的地位自是获得大家的认可与尊崇。62 

其实，槟城华人社会福广两帮之间的势力，当以福帮为强，广帮为弱。

福帮在槟城华人社会的实力，自广福宫建立之时，即已显见。一八六二年

之前，广福宫主要由福帮成员领导，之后才有广帮成员加入领导层。63槟

城福帮的优势，学者历来从人口及财力加以分析，均说明福帮成员在槟城

的势力，非他帮可攀比。就人口而言，槟城华人人口于二十世纪初期的首

二十年，基本上介于九万余人至十三万余人之间。64各华人方言群人口数

额则如下表：  

表 2.2：1891-1921 华人方言群人口数额与百分比。  

年份  

方言群  

人口与百分比    

 

1891 

    

1901  

    

1911 

    

1921 

 

福建人  24,246 

(27.5%)

29,072 

(29.8%) 

54,528 

(49.2%) 

64,085 

(48.4%) 

广东人  17,400 

(19.7%)

18,355 

(18.8%) 

22,575 

(20.4%) 

30,846 

(23.3%) 

海南人  2,850 

(3.2%) 

2,880 

(2.9%) 

4,166 

(3.7%) 

3,883 

(2.9%) 

                                                 
60  前揭文。  
61 黄进聪为粤之新宁人，于一九○五年八月中旬的某个清晨五时病卒于槟屿寓所，享年

七十七岁。参见《槟城新报》，〈老人星殒〉，1905 年 8 月 17 日；许武安于一九○六年四

月初旬逝世。详细的讨论参见吴龙云，〈父业子扬：潮州人领袖许栳合与许武安及槟榔

屿华人社会〉，《南洋学报》第 60 期，2006；另可参阅《槟城新报》，〈勿药可期〉，1905
年 8 月 12 日；〈本屿近闻〉，1905 年 9 月 8 日；〈吊丧定期〉，1906 年 4 月 9 日；〈许绅

丧仪〉，1906 年 4 月 10 日；〈扶柩回唐〉，1906 年 11 月 27 日。  
62 福帮在槟城华人社会的势力向来引人注目，引起学者兴趣。例如，麦留芳根据各碑铭

资料的捐款数额与捐资巨款者分析，认为十九世纪未至二十世纪初期，福帮为槟城提供

大部份的领袖。他从公冢的捐款资料中证明，福帮的捐款能力高于广帮十三倍之多，因

而认为这必然造成广帮极大的压力。麦留芳，《方言群认同》，页 156，176。  
63 张少宽，〈广福宫的研究(1800-1862)〉，收于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页

115-136。  
64 参见第一章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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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  7,216 

(8.20%)

7,951 

(8.1%) 

12,898 

(11.6%) 

14,293 

(10.7%) 

潮州人  19,218 

(21.8%)

15,085 

(15%) 

16,482 

(14.8%) 

19,236 

(14.5%) 

福州人  --- 661 

(0.6%) 

--- --- 

侨生  16,981 

(19.3%) 

23,500 

(24.1%) 

--- --- 

总计  87,911 

(100%) 

97,504 

(100%) 

110,649 

(100%) 

132,343 

(100%) 
资料来源：J.R. Innes,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1,p.68. J.E. Nathan,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1921, pp. 79-83. 

 

不论是广东人、海南人、客家人和潮州人，若个别与福建人比较，其

人数比率均与福建人悬殊。福建人在一九○一、一九一一及一九二一分别

占有华人人口的 29%、49%和 48%。当人口分类删除侨生的分类之后，福

建人数暴增。惟有联合福建人之外的方言群人数合计，人数才紧邻福建人

人数之后。如一九一一年与一九二一年，合计超过低于一至两个百分点。

杨进发认为，人口决定帮的势力，福建人人口的优势，自是对其势力有所

提升。65同时，人口的优势也可以为该帮提供更多的资源。例如说，一则

可以为帮提供更多的领袖；二则更多人力与各类资源；三则在各类代表其

利益的组织拥有更多代表；四则可以为领袖提供更多资源，以面对其它帮

的挑战。66除了来自人口的优势，据麦留芳的论证，福帮在槟城的财力无

人能出其左。他根据各帮捐款的数额论证，广东人的经济实力较福建人低

十三倍，和新加坡的广东人相较，他们面对更为强大的福建人压力。67 

如果以平章会馆创建时的广帮潮州籍为例子，当更可理解福帮成员前

述优势及其势力。如同上表所载，潮州人十九世纪末至一九一一年之前，

其人口为一万六千余至近二万之间，占华人人口的 14%至 21%之间。一八

                                                 
65 C.F.Yong.“  Pang, Pang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During the 1930S. ＂ ,pp.31-52；  
66 Ibid.  
67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页 14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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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年，许栳合(许亚栳，老合)与王武昌、黄遇冬、洪声挂在韩江公司的

基础之上共同创建韩江家庙，为其地盘，是韩江会馆的前身。68接着，一

八六四年，又扩展韩江公司的功能。把韩江公司改名为韩江家庙，扩大组

织功能，使其成为凝聚会员的中心。同时也放宽会员的入会资格，以便可

以吸引更多潮州人入会，加强他们的实力。建立韩江家庙时，潮籍领袖的

态度相对比较保守。当时潮州人似乎没有足够的财力建立一个完善的场所，

至一八七○年始建一厅一堂的会所，规模粗具。69 

就十九世纪槟榔屿华人的权力结构而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广

福宫是槟榔屿华人社会的领导中心。广福宫建于一八○○年，是槟榔屿早

期 重要的华人组织，由广东人和福建人共同建立。历任的领袖均为广、

福两帮成员。广福宫由于是早期移民的精神寄托中心，具有协调华人帮派

利益和纠纷的作用，广、福绅商因而得以奠定他们在槟榔屿的领导地位。

广帮成员包括广府、客家、潮州和琼州方言群，其中广府人占有人口优势，

其它方言群的人数相形见绌，无法与之相提并论。70 许栳合与黄遇冬在广

福宫中的势力，不如其它的广帮领袖。71这可能促他与黄遇冬等人，在一

八六四年扩展韩江公司及其功能的原因。  

一八八一年，平章会馆成立，当时的潮籍领袖许武安 (许栳合之子 )

成为槟榔屿平章会馆的发起人之一。平章会馆领导层由广、福两帮把持，

许武安置身于广帮，成为潮州人的代表。一八九○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成立

槟榔屿华人参事局。许武安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受到殖民政府的重视，

被委任为该局的潮籍局员至一九○四年。72一八八○年至一八九○年代之

                                                 
68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538-539，694，773；方

君壮，〈槟榔屿潮州会馆〉，收于潘醒农编，《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

1950)，页 309；从 1863 年王武昌在广福宫的捐款来看，王的财力或是捐款的能力也许

不如许栳合及黄遇冬。1863 年，许栳合和黄遇冬各捐了 100 元修广福宫，成为潮州人中

捐款数 多的两名捐款人，另一名韩江家庙的创立者王武昌则捐了 24 元。在 1860 年福

德祠和义冢凉亭的捐款活动中，王武昌为劝捐人之一，可见他或许是推行活动的能手，

也是潮州人中的活跃份子。王的财力或许不如其它潮州人，但无损他在潮州人中的地位。

根据麦留芳的研究，他认为十九世纪三州府的华人领袖可分为两类，由此可衍生出第三

类。其中一类的权力来源是其财力，可称为经济型的领袖；另一类是社会领袖，他们捐

款广泛，但不钜额；第三类则是上述两类的结合体。参见麦留芳，《方言群认同》，页 167；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538-539，694。  
69方君壮，前揭文，页 309-310。  
70 黄贤强，〈十九世纪槟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第三股势力〉，页 95-102。  
71 张少宽，〈广福宫的研究〉，页 126-136。收于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   
72 槟城华人参事局名单请参见附录七；黄存燊，张清江译 , 《华人甲必丹》，页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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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许武安可能已经处于其作为潮州人领袖的高峰。在这一时期，他先后

获得海峡殖民地政府委任的职位及华人社团组织中的高位。73但是，有鉴

于潮州人势力不如其它方言群，为了提升他们的地位，他首先在一八八六

年与潮人领袖一同扩建韩江家庙，从十六年前的一堂一厅，改为前中后三

大座，增其式廓成为现址正座基础。74扩建会所，除了需要一座更为符合

家庙需要和代表潮州人地位的会所外，也可以向其它的方言群展示财力与

势力。75 

尽管潮人领袖拟藉由扩建会所和扩大招收会员，加强实力。但是，他

们的实力在平章会馆尚属弱势。许武安作为广帮的创始成员之一，甚少出

席会议，并不积极。根据笔者从《槟城新报》检阅平章会馆的活动，发现

从一八九五年 始，会议中提到的参与者，只有一八九七年七月、一九○

四年十月和十一月的三次会议，言及许武安出席。76作为潮州人领袖，显

然并不活跃，对广帮成员而言，自是难以提升他们的地位，这与福帮的积

极态度相较，可谓天壤之别。许武安在广帮的组织态度积极，对平章会馆

的事务却兴趣缺缺，也许肇因于广帮的势力不如福帮，难以施展所致。甚

少出席参与和广帮势力不彰，两者互为循环，互为因果。总而言之，福帮

在槟城的势力，为广帮所不能及。  

 

 (二)、柯孟淇其人及权力来源 

一九○六年至一九一二年之间，平章会馆经过四次的人事更动。77第

一次在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下午三时，平章会馆进行新的公举值协

理人员选举。在召 会议的十天之前，林花鐕以「原始值理人」的名义，

                                                 
73 从之前的碑铭，可见到许栳合早在建立自已的事业之前，即已利用地缘关系，共同维

系广东暨汀州第一公冢，1837 年就 始首次捐款。随后，许武安亦出任该公冢理事，1885
年的捐款名单中，许武安捐出 100 元。时年 60 岁的他也是该公冢理事，名列大董事的

首位，为首要的领导人，甚至名列广帮的重要领袖胡泰兴之上。参见傅吾康、陈铁凡合

编，《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696-699。  
74 方君壮，〈槟榔屿潮州会馆〉，页 310。  
75 许武安此时虽然已经在槟榔屿华人社会拥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在槟榔屿的跨帮组织，

福建人都扮演主要角色。  
76 参见《槟城新报》，〈会议止盗〉，1897 年 7 月 23 日；〈否决新例〉，1904 年 10 月 18
日；〈会议特纪〉，11 月 29 日。  
77 名单可以参考附录二。第四次为梁乐卿逝世之后，广帮成员必须选一人代其位置，因

笔者没有查获随后的详情，暂时不在此讨论，相关详情亦请参考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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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会告白，慎重的说明 会的理由与原因。78该告白原文如下：「启者

兹定八月十二日拜六下午三点，请我华商人等齐到平章会馆会议选举十四

位值理人，以便送呈参政司批准充为平章会馆值理。此系紧要事宜，届时

期望各踊跃早临」。79九月二十九日，共有二十四人出席当天会议。80会议

始，由首座林克全宣布举立之事，于是马上进行公举，其中总值理人员

为：「林花鐕翁、梁乐卿翁，公认二位   为首领。邱有用翁、罗荣光翁、谢

自友翁、伍社旺翁、邱汉阳翁、胡子春翁、陈锦隆翁、郑大平翁、杨章才

翁、谢梦池翁、林克全翁、连瑞利翁」。81而协理人员，「公议协理廿名，

以三年为一任，届任乃行重立」。82其名单如下：黄学文、伍时信、温文旦、

陈子荣、谢五湖、陈宗赵、徐时忠、林叅、王天星、蔡奇逢、许如琢、曹

迟发、柯孟淇、赵庆云、王汉宗、伍连德、辜立亭、张舜卿、蔡水义和黄

子经。83 

第二次在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平章会馆又有递补总协理之缺的

会议。「福建帮已故总理林克全之缺，以柯孟淇升授。而柯君协理之缺，以

林君耀煌补授」。84「广东协理已故者三人，伍君时信、蔡君奇逢、黄君子

经。回唐者二人，赵君庆云、伍君连德」。85其缺由吴德志、谢雨田、黎观

森、欧阳子衡、林英文补授。86第三次是在一年之后，即一九一二年二月，

因林花鐕逝世，遗留下福帮首领之缺。平章会馆于三月中旬 会，以便递

补林花鐕所遗留下来的空缺。87 议时，柯孟淇举梁乐卿为首座，获得林

成辉赞成。梁乐随即起身发言，说明今日之会议，乃是因为平章大总理林

                                                 
78 《槟城新报》，〈集众会议〉，1906 年 9 月 20 日。  
79 前揭文。  
80 当天出席者为林花鐕、温文旦、林廷祥、王天星、邱有道、林成辉、罗子刚、陈子荣、

黄金庆、吴德志、邱衡亮、徐时忠、王汉宗、黄学文、赵庆云、伍时信、谢梦池、伍连

德、杨章才、柯孟淇、许如琢、林克全、张舜卿和邱 端等二十四人；《槟城新报》，〈公

举总协理人员〉，1906 年 10 月 1 日。  
81  前揭文。  
82  前揭文。  
83  前揭文。  
84 《槟城新报》，〈纪述会议情形〉，1911 年 2 月 27 日。  
85  前揭文。  
86  前揭文。  
87 会议的出席者有：黎观森、辜立亭、吴德志、林成辉、柯孟淇、王汉宗、郑大平、梁

乐卿、林耀煌、黄学文、杨锦泉、、陈子荣、陈宗赵、谢自友、谢德顺、林选择、温文

旦、杨文田、杨玉吉、、林英文、林如德、谢雨田、谢殿秋、杨碧达、邱金经。《槟城新

报》，〈平章大集议〉，1912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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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鐕及总理杨章才，先后谢世，所遗留之缺，「经闽帮公举总理柯孟淇升任，

而柯君孟淇之缺，以协理员林君耀煌升任。杨章才翁之缺，则以林君成辉

补任」。88林耀煌升任之后，其缺由林如德补任。  

一九○六的公举，福帮的林花鐕与广帮之梁乐卿担任首领。其余总值

理人员为福帮邱有用、谢自友、邱汉阳、杨章才及林克全；广帮罗荣光、

伍社旺、胡子春、陈锦隆、郑大平、谢梦池(春生)和连瑞利各五名。从一

九○三年至一九一二年之间，以上首领与总值理在面对与殖民地府相关的

政策事例中，以林花鐕与梁乐卿 为热心。梁乐卿先后出席与水、公冢及

验尸等事例的会议。89在广帮的代表成员当中，梁乐卿无疑是 为热心的

成员。不过，这并不表示其它的广帮总值理成员亦如同梁乐卿热心会务。

如果检视一九○六年所公举的广帮名单，可以发现自一九○三年至一九一

二年之间，在以上的事例中，仅有胡子春与郑大平各自出席一会议。90其

它的广帮成员如伍社旺、谢梦池(春生)、连瑞利和罗荣光皆未曾出席会议，

参与讨论。相较而言，福帮的总值理人员较为较积极出席会议，关心会务。

例如，以一九○六年所公举的总值理名单来看，可以发现杨章才、林克全

和陈锦隆都曾出席两次以上的会议。91 

梁乐卿于一九○六年担任首领之前，已经积极的参与平章会馆的事

务，出席会议或是担任协理成员之一。而柯孟淇于一九○六年的公举中，

成为三年一任的二十名协理员之一。一九一一年升任总值理。一九一二年，

柯孟淇升任成为平章会馆的两名首领之一，成为与梁乐卿平起平坐的人物。

就程序而言，一九一二年柯孟淇出任首领一职，是事先达成协议之后，再

由另一名首领梁乐卿于会议中宣布。这与一九○六年选出林花鐕与梁乐卿

为首领的程序明显不同，当时是于会议中进行公举，而非事前协议之后，

仅于会议中宣布而已。一九一二年柯孟淇于梁乐卿宣布由他递补林花鐕所

遗留下来的空缺之后，柯孟淇起身发言，他说：「如梁乐卿翁所发高论，弟

                                                 
88  前揭文。  
89 《槟城新报》，〈会议特纪〉，1904 年 11 月 29 日；《槟城新报》，〈会议对待取缔坟场

章程〉，1908 年 7 月 25 日；《槟城新报》，〈会议详纪〉，1908 年 2 月 12 日；亦请参见本

章三之(一)与(二)。  
90 《槟城新报》，〈会议特纪〉，1904 年 11 月 1 日；《槟城新报》，〈平章会议〉，1903 年

11 月 3 日。  
91 《槟城新报》，〈平章会议〉，1903 年 11 月 3 日；《槟城新报》，〈会议特纪〉，1904 年

11 月 29 日；《槟城新报》，〈会议对待取缔坟场章程〉，1908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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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赞成。然弟以菲才，□□我闽帮公举为大总理之任，复蒙粤帮诸公许可，

自愧才学疏浅，恐有辜重托。深望两省诸对，勿分畛域，联为一气，共襄

公益。倘弟或有过失，伏乞诸公，时赐教言，以匡不逮。鄙人幸甚，华侨

幸甚」。92柯孟淇的语气，显示他是欣然接受。而且，从他的说词中，提到

闽、广两帮接受由他升任，可见会议之前，两帮已有默契。  

梁乐卿去世之后，柯孟淇成为平章会馆位高权重的人物。93林花鐕向

来比较少表达个人意见，即使表态，他个人的风格也相当平和。梁乐卿与

林花鐕近似之处是，他的作风平易近人，但是较之林花鐕而言，对事件有

个人的看法。柯孟淇生于一八七二年，父亲为 Quah Joo Moye，为一椰子

园园主。柯孟淇在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和加尔各达(Calcutta)

的 Roberts College 受教育，后与其兄弟合创公司 Beng Bros 公司，经营船

务。复创源利兴轮船公司(Guan Lee Hin Steamship CO)。这是柯孟淇于一九

一二年担任平章会馆两大总值理的前四年，即一九○八年出版之著作对他

的介绍，也许是 为贴近反映他一九一二年任平章会馆两大总值理时的个

人简介。94就其个人地位而言，这一两年是其意气风发的时期，其实就在

一九一○年，他获海峡殖民地政府颁予太平局绅(Justice of Peace)。95一九

一一年，他成为槟城华人参事局的新成员，代替谢增煜的空缺。96而一九

一二年始，平章会馆权力就掌握在柯孟淇的手中。柯孟淇在会议中的表现

相当积极，柯孟淇相较于上述两位领袖在会议中的表现，主导意图强烈，

又深谙世务，为其主要特征。但在表现方式上，柯孟淇擅长委婉的表达他

的意见，尽管其语气与姿态看似谦和，与会者对其所建言，通常不会与之

争辩。这至少说明两种现象，一是其它人没有异议；二是不愿或是不敢与

之争论。若是后者，则表明柯孟淇谦和的言语之下，自有其强势的性格。97

                                                 
92 《槟城新报》，〈平章大集议〉，1912 年 3 月 18 日。  
93 《槟城新报》，〈绅商逝世〉，1912 年 5 月 11 日；《槟城新报》，〈梁乐卿出殡〉，1912
年 5 月 31 日。  
94参见 Arnold Wright & H.A. Cart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Singapore: G. Brash, 1989.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London: Lloyd's Greater Pub. Co., 1908.), p.755. 
95 Ooi, Diana. A stud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Chinese of Penang, 1900-1941(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1967), p.162. 
96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07, p.191. 
97 一九一六年柯孟淇遭连瑞利和陈新政联手攻下商会主席职位之后，他在会议对陈新政

的挑衅态度，颇可说明他的这一性格。详情请参考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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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强势的领袖，柯孟淇也拥有强烈的自尊心，商会两派斗争事件，其反

应与表现均可彰显这一特征。98 

一九一二年之后，平章会馆即进入由柯孟淇主导的时代，其中一个重

要的意义是，平章会馆创建时的第一代领袖皆已作古，他们通常是出身会

党领袖或是宗亲及各类华人社团的华人领袖。例如，第一届平章会馆的十

四位领导人，如广帮许武安(义兴的潮州籍领袖)和黄进聪；以及福帮的邱

天德(建德堂)、林花鐕(建德堂)、谢允协(建德堂)、叶合吉(「见签」公司领

袖)等人，均有会社的背景。99换言之，他们之所以获选为平章会馆的创馆

之主要领导人，乃是以其在华人社会的社团权力为基础，代表其背后的华

人，必要之时可为海峡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权效力，达到海峡殖民地政府收

编他们，以间接统治的目的。  

柯孟淇的出身背景与前述领袖迥异，他一九一二年成为平章会馆重要

的领导人之时，一则没有会党背景；二则他也没有担任重要的华人宗亲社

团领导职位。这与研究者一向认为槟城华人社会向由福帮之五大姓氏控制

的看法，有所不同；100三则没有凭借捐资钜额款以为缘首，这与陈育崧认

为一帮之领袖必须富裕，慷慨解囊的模式迥然不同。101不仅如此，柯孟淇

在平章会馆所获得的高位，说明其建立个人权力的基础与一般华人领袖必

须在其所属之地缘或是血缘的组织获得高位，再逐步向外扩展的方式不同。

102倘若以此方式检视柯孟淇在平章会馆成为主要领导者的过程，可说完全

不符，情况迥异。这就不禁令人诧异，柯孟淇之所以可得高位的权力基础

从何而来？103  

                                                 
98 详情请参见第五章，兹不赘述。   
99 《槟城新报》，〈举贤任事〉，1896 年 5 月 30 日。  
100 五大姓氏，指的是邱氏龙山堂、陈氏颖川堂、杨氏植德堂、林氏九龙堂和谢氏宗德

堂。陈育崧、陈荆和，《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 16；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页

25；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页 11-50，58-62。。  
101 陈育崧、陈荆和，《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 5；Lim How Seng, “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 Power Structure and Bang Politic.” pp. 26-72. 
102 这是杨进发研究陈嘉庚为对象之时的领袖模式，以柯孟淇担任领袖的时期而言，会

社已经不是柯孟淇可以获得权力的公 组织，杨进发对陈嘉庚如何在新加坡的福建帮内

获得认可，再成为新加坡及南洋的海外华人领袖的讨论，也许更为符合柯孟淇所处的时

代。杨进发，李发沉译 , 《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149-200；另亦请参考 C.F.Yong.“  Pang, 
Pang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During the 
1930S. ＂ ,pp.31-52；。  
103 柯孟淇的各类社会职衔包括：工部局员(1902-1918)、政府粮食统制司(1919-1921)、
海殖民地立法议员(1926-1929)、四州府驻槟城峇眼色海及古楼米粮给官、礼伸局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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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孟淇除了是以个人的能力担任此职务，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海峡殖民

地政府之间密切的关系。杨进发曾提出海峡殖民地政府提拔华人领袖的三

个步骤，首先是授予太平局绅；次则担任工部局局员； 后则是成为参事

局的局员。104柯孟淇于一九○二年即担任工部局局员至一九一八年，与海

峡殖民政府之间关系密切，深受信赖。105如前所述，他在一九一○年，获

海峡殖民地政府颁予太平局绅，翌年成为槟城华人参事局的新成员，代替

谢增煜的空缺。106一九一六年，他复被海峡殖民地政府委任为槟城港务局

(Penang Harbour Board)的新成员，于一九一七年的一月一日就职。107柯孟

淇的情况，可说是符合杨进发的看法。柯孟淇在海峡殖民地政府这一方所

获得之荣耀与职衔，确立他在华人社会的地位，并成为其权力基础，这是

柯孟淇与早期平章会馆领袖 主要之不同。108易言之，平章会馆本身即可

以赋予他领导华人社会的权力，他不需要在平章会馆之外的社团获得权力，

再以该背景争取海峡殖民地政府肯定他为华人社会的领袖，藉以进入平章

会馆。柯孟淇的模式甚为特殊，其 为主要的基础即以他与海峡殖民地政

府之间的忠诚为条件，彰其效忠之心，执行有利于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政策

为责。109 

                                                                                                                                            
华人参事局局员。  
104 C.F.Yong.“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 
1819-1941 ＂ , pp.73-82. 
105 柯孟淇与海峡殖民地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于一九一八年出现裂痕。这一年五月，

柯孟淇的东方轮船有限公司的九艘船只被海峡殖民地政府征用。是年十月，柯孟淇因求

偿遭拒，愤而提出告诉。在双方谈判之时，柯孟淇也许承受不少压力。海峡殖民地政府

的谈判代表赴槟城谈判之前，曾去函询问给槟城的华民护卫司查询东方轮船有限公司的

董事(director)是否为英藉人士(British Subject)，并要求代为提供全部董事名单。官司于

一九二一年的七月二十日， 庭审理。上诉结果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初旬宣判，判定柯孟

淇胜诉。这一结果在英国及其各殖民地均引起注意与讨论。Report of the trial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of the action brought by the Eastern Shipping Co. 
Ltd against His Majesty's Attorney General for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concerning the 
requisitions of ships (Penang: Criterion Press, 1922?), pp.1-116; Grace Chia Beng Imm, Asia 
member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Legislative Council (1908-1941)(Singapo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1960), pp.25-27. 
106 Ooi, Diana. A stud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Chinese of Penang 1900-1941, p.162;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07, p.191. 
107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16, p.1060. 
108 一般的共视，担任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半官方职员均可以提高他们在华人社会的地位。
C.F.Yong.“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 
1819-1941 ＂ , pp.73-82;杨进发，〈战前新加坡华人参事局〉，页 78-85；颜清湟，《新马华

人社会史》，页 137-139。  
109 而柯孟淇随后亦表现对某些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政策并不支持，这是其它的因素造成，

和一九一二年上任之时的情形不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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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花鐕获取清朝官衔造成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其忠诚的不安，以及柯

孟淇的情形，均说明他们在就任平章会馆主要的领导者之时，其对海峡殖

民地政府的效忠，乃是获选的首要因素。就这一个意义而言，平章会馆必

须代表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利益，若将平章会馆纯粹理解为华人争取权益的

代表，也许过于一厢情愿。而成为英国藉民，亦是表示忠诚的方式之一。

柯孟淇为英国藉民，前一位主要领袖林花鐕于一八五九年成为英国藉民。

110梁乐卿在一九○七年担任商会会长之时，于是年的二月份，通过其所申

请的入藉为英国藉民一事，亦获海峡殖民地政府颁赠太平局绅，其间的意

义，当非巧合。111  

杨进发认为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一帮领袖，胥视他是否具备下列的条

件：一是财富；二是能力；三是对帮利益之关怀；四是乐于牺牲部份时间，

以从事有利帮中成员之活动；五是在诸如乡、县、府、省各级帮团体中所

据职位。112而建立声名的方式则有：一赞助慈善事业；二成为同乡或宗亲

组织的领导人。113柯孟淇的模式是陈嘉庚模式的悖论，显见与一般华人领

袖的模式迥然不同，当然柯孟淇不曾达到如陈嘉庚般的崇高地位，柯孟淇

依赖海峡殖民地政府，却没有本身坚实的个人基础，他与海峡殖民地政府

之间的关系因而成为关键，若是双方不和，柯孟淇也许就失去他的惟一赖

以凭借的权力来源。随人俯仰，乃其局限。另外， 为重要的现象之一是，

柯孟淇得高位的模式，说明会社领袖的重要程度已经大幅减退，这个因素

在平章会馆遴选首要领导人之时，已经不再是 为主要的条件。114不论如

何，柯孟淇与官方的关系显示出柯孟淇在西方人眼中的地位。二十世纪初

期，在 Arnold Wright 编写的槟城东方人物志中，柯孟淇成为第一位介绍出

                                                 
110 Lee Yong Hock, A history of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1960),p.26;Co 273/337/23345 Straits Settlements 
Correspondence,original,1901-1919, p112 ； Co273/343/25305 Straits Settlements 
Correspondence,original,1901-1919, pp.477-480. 
111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07, p.324, 539. 
112 杨进发，李发沉译 , 《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页 152-153。  
113 杨进发，〈战前新加坡的华人领袖〉，收于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

页 90-94。  
114 杨进发认为，1890 年社团注册法令生效，标示会社领袖领导华人社会的时代结束。
C.F.Yong. “  Emergence of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 
1890-1941. ＂ ,p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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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华人绅商，名列二十二名华人绅商之首。115  

 

三、平章会务与活动 

(一)疾病与卫生  

自一九○三年以来，槟城以及威利斯省的卫生条件不佳，海峡殖民地

政府为了改善卫生条件，制定新措施。这些新的措施因涉及华人的利益，

槟城华人因而必须面对相关问题。自一九○○年以来，槟城每年因染上各

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数皆达八百余人。
116
一九○二年，槟城在公共卫生的表

现，令人颇为不满。
117
在传染病的管理中，其中的两类与华人面临的上述

事件有关，其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与瘟疫，其二是水源遭到污染而传染

的疫病。例如，一九○二年，槟城有五十一人感染霍乱，造成二十二人死

亡。118一九○三年，槟城对岸的威斯利省发生霍乱，造成六十七人死亡，

其中十六名死于槟城。119疫情产生的原因是抵达屿之中国人已经遭到感染

之后传 ，疫情的来源是由外地传入，而非由槟城本土所产生。120一九○

五年，威斯利省发生瘟疫，疫情仅于华人之间传播。这一次，为了改进威

斯利省传染病的问题，提供干净的水源被视为首要之务。因为当局认为水

源是疫情传染的根源，必须为水源提供良好的过滤，同时也要清洁市区的

水沟，以杜绝传染病。121同一年，威省染上痢疾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二十四

人。122这一年痢疾在海峡殖民地总共造成八百一十二人死亡。而痢疾与腹

泻在威省占据 高百分比的死亡率，水供不清洁被认为是造成此两项疾病

高居死亡率之首的原因。123威省与槟城的卫生令人感到不满。124 

一九○八年的情形特别严重，并且威胁到乔治市(George Town)。这

一年因染上传染病而死亡的死亡率大增，其中疟疾(malarial)就造成八百二

                                                 
115 该书初版于一九○八年。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p p.752-781. 
116 一九○○年为八百九十人，一九○一年为八百三十九人，一九○二年为八百一十四

人。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1902. p. 515. 
11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2, p.244, 476. 
118 Ibid. p.244. 
119 Robert L. Jarman Ed,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5, p.203. 
120 Ibid. p.213. 
121 Ibid. p.409, 53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5, p.599. 
122 Ibid.p.770. 
123 Ibid. p.682. 
124 Ibid. p.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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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死亡。染上肺结核而死亡的有九百一十七人，其中的七百一十二人来

自市政府所在地之乔治市。125这势必让政府极为担心市区的卫生问题。同

一年的五月，威斯利省发生霍乱，起因是同一个地区的人民都饮用来自吉

打的河水，此水源已遭到污染，饮用者因而遭到传染，六十人因而死亡。126

政府随即采取围堵疫区及由槟城运送食水到疫区食用的对策，才阻止疫情

扩散。其实，海峡殖民地政府一直持续的改进威省的供水问题，以提供干

净的饮用水为目标。一九○三年与一九○四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分别支出

四万元与二万二千余元，修建 Panchor 蓄水池，总支出预计为九万元。127由

此可见，海峡殖民地政府对此时期的威省之饮用水的水质，不断的设法改

进。128 

这一个时期，槟城的疾病传染不如威省般，主要都是因为水供不干净

而起。不过，威省所发生的各类因饮用水所造成的疾病，必然引起海峡殖

民地官员关注槟城的饮用水及其它可能造成疾病传染的根源。这是为何海

峡殖民地政府针对槟城的坟地、工人寓所及验尸等，发布新规章的原因。

槟城人受感染 多之疾病为疟疾与梅毒，每一年皆名列槟城感染人数 多

的前三名。129其次为脚气病、痢疾、痲疯病和贫血症等。槟城人感染 多

之疾病虽为疟疾与梅毒，但这两种疾病所造成的死率不高。主要造成槟城

人死亡的疾病为痲疯病、脚气病、痢疾和贫血症。130在槟城人感染 多及

造成死亡的疾病中，其传染途径各异，主要可分为人与人之间传染，如痲

疯病、痢疾、疟疾和梅毒；以及先天的因素及后天的营养不足所致，例如

脚气病与紫斑症。其中疟疾 主要的传染途径为蚊子，藉由蚊子的叮咬快

速扩散，这即是为何 多人受到感染的原因。而痢疾的病菌则可以通过食

物与食水传染，是上述几种疾病当中，和食水的干净与否关系 为密切的

疾病。  

 一九○四年中旬，集丰和 恒美两米较，因接获工部局 (Municipal 

                                                 
125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5-1941,Vol.6, p.25. 
126 Ibid. p.25;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5, p.556. 
12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3, p.663;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4, p.650. 
128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7, p.83;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8, p.557. 
129 参见附录六表 2.1。  
130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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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医生要求以工人寓所的章程办法，依法申请牌照，深感不便，

遂于平章会馆召 会议，以安排双方代表会面，当面讨论。工人寓所主要

是指佣工者公共租寓之屋，或是东家给十五名以上工人之寓所之屋，以及

特租寓给病人和妇人产子等屋而言。其时工部局首座亦在座。他解释说工

人寓所章程原意是为了保护新街妓女之染病及外埠病人到本屿调病而设，

以防染病人未得委善安置，或是防止染疾之人，未加明报，而得以保护地

方安全，并无意干涉商家。在座商家试图以立此章程之原意，与之理论。

他们提到工部局首座当时立此章程之时，宣明并无意干涉商家，而今日竟

要求两米较领牌照，似与原意不符。他们认为，应实时免要求两米较领牌

照。由于工部局首座的说词前后不符，他们决定把情形向三州府督宪报告，

求其批准。131 

 

(二)、坟墓的管理 
一九○四年下旬，公部局公布坟冢新例，针对华人的各公私冢，颁布

二十四条限管条例。132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土地使用、坟场管理、负责人或

组织资料等。此事公布之后，引起舆论强烈反应，群情愤慨。133是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槟城新报》刊登一篇〈论工部局拟设公私各冢条例〉的文章，

该文首先把此事定位在华人风俗习惯范围之内，指政府不应干涉华人风俗

习惯。同时亦以无法与英国人一律为由，说明规定不合情理。另外，从具

体的原因来看，该文认为指称华人坟场有碍建康，极不合理。该文认为华

人坟场并不碍于水源，不应谓华人之坟场有碍健康。该文也反驳说，若是

健康问题，为何「畓田仔路、中路、风中路、牛车水等处，沟渍秽潦，浊

气熏大，行人掩鼻，何以不为之整顿之」。134对于要各坟场呈交总理资料，

以至限期他们办理新例中所拟订各事，作者也为总理叫委，他说：「…为总

理者，又皆非受薪水之人，不过热心为众办事而已。今责以限期呈图，责

以般般烦琐事务，自后尚有人肯为总理乎」。 135 后，该文对拟定新例之

                                                 
131 《槟城新报》，〈纪平章会馆集议工人寓所事〉，1904 年 7 月 7 日。  
132 中译的条例原文，可以参见，《槟城新报》，〈本屿工部局拟立所辖界内公私各冢埋葬

则例列左〉，1904 年 11 月 28 日。  
133 《槟城新报》，〈论本屿工部局拟立公私各冢条例之不合〉，1904 年 12 月 20 日。  
134 《槟城新报》，〈论工部局拟设公私各冢条例〉，1904 年 12 月 21 日。  
135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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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语带讽刺的说：「此例倘亦颁行，则将来华人之食饭若干颗粒，用

盐若干粒，恐亦立例以限制之」。 136作者的这一席话，显示了其不满的程

度。数天之后，亦果西报(Straits Echo)也在报导中评论新条规不当，反对行

此条例。
137 

一九○四年十一月下旬，平章会馆各绅商集议讨论工部局的公冢新

例，总共有二十六人出席了这一场会议。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处理此事，一

是把委托局员洛君医生(Donald Keith McDowell)、谢德泰和柯孟淇三人为

代表，向工部局诉明。另外再由谢自友(福)、林克全(福)、梁乐卿(广)及林

成辉(福)等，向华民政务司分诉。会议也拟定一致的申诉原因，以此例干

碍华人风俗文化，诸多窒碍，「故万不能允从工部局辖冢新例也」，为一致

的行动目标。138为了慎重起见，会议也考虑万一以上两个申诉方案失败，

应直接向督禀申诉，待其定夺。139这一年，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road )所召 的惟一的一场会议，就是讨论公冢新例。140不过，在华民护

卫司的报告中，并没有对会议讨论的具体结果，加以说明。一九○四年的

华人参事局员的福建代表为谢增煜太平局绅、林克全、Cheah Choo Yew、

Lim Sun Ho 和林花鐕。潮州人的代表 Hia Sui Li 和 Ki Tek Kui。以及广东

人的代表梁乐卿和 Ng Seah Wong 等，他们是否皆出席讨论，也没有详加

纪录。141这一年福建人代表 Tan Kim Kheng 逝世，潮州人代表许武安请辞，

报告中也没有说明当时两人是否出席。142不过，华人反对行动已经奏效。

随后，工部局召 会议讨论华人公冢新例，以及华人的申诉时，主席建议

应另择数人负责此事，且择日另议。因此，会议中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

方案，而是主张由特定的负责人另行 议，再为定夺。谢德泰和华民政务

司等人被委为负责人，处理此事。143翌年一月六日，工部局 会时，主席

终于宣布公冢新例暂时搁置，他日另酌，而了结此例。华民政务司，以及

华人工部局员谢德泰和林有道对于该结果都极为赞成，甚为满意。根据一

                                                 
136  前揭文。  
137 Straits echo, “The Burial Grounds By-Laws.” 15-12-1904. 
138 《槟城新报》，〈会议特记〉，1904 年 11 月 29 日。  
139  前揭文。  
140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4,p.108. 
141 Ibid.p.108, 143. 
142 Ibid.p.108. 
143 《槟城新报》，〈会议记闻〉，1904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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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年一月九日，《槟城新报》的报导，这一结果乃是「…经本屿前辈及

各领袖暗中运动甚勤…故有今日之效果也」。144 

一九○八年，工部局又提出取缔坟场章程。平章会馆慎重看待此事，

约五十余人出席会议，讨论应对之策。会议主席梁乐卿(广)首先发言，他

从风俗与宗教的观点，认为工部局的做法有违我华人宗教与风俗。工部局

「华人代表员林君有道起言，工部局议长虽拟实行此例，惟其中有不合者，

仍许参酌更订也」。
145
林有道的修正观点，无法获得林成辉(福)的同意，他

起身发言，从三方面提出他的看法。首先是立此章程的原因，他说工部局

议长只说明要实行此例，实应给予一个充足的理由，说明为何实行此例；

其二，他从管理权的角度说明华人坟地自主的权力，他认为华人坟场向由

华人自行出资，交由绅董管辖。言下之意，是指他人无权干预其自主权。

其三，他说明了事情的因果不尽合理，方法可以更为弹性。他认为如果是

为了防止坟场遭人盗墓，有何不合规则之处，尽可改善，不必小题大造也。

林成辉以上的说法，点出了立新例并无足以服人之理由。这促使工部局华

人代表柯孟淇(福)起身响应，并且说明立新例之原因。他说此事乃因「王

家医生致书工部局言，各公冢往往有盗葬之事也」。
146
柯孟淇解释之后，杨

元续(福)重提出修正新例的说法，此看法无异与林有道之说相呼应。然而，

辜祯善(福)并不苟同修正的看法，他倾向林成辉立新例必须要有充分理由

的观点。他说工部局「不能明言立例之理由，亦殊不足以服人，若秪因盗

葬之末节，何难设法禁阻，不能因一人之盗，而治及众人」。147随后，他

又提到英国先帝并不干预各领地的宗教风俗。是故，他建议此事应设协理，

以便处理。这一场会议虽然与会者意见不同，修正与拒绝者各有所持，不

过会议之后，林成辉与辜祯善的说法却似乎更具说服力，他们也表现出较

为强硬的立场，协理们处理此事之时，也许正是朝此方向努力。  

会中推举的协理为三名广帮成员梁乐卿、吴德志和罗荣光。以及五名

福帮成员林耀煌、王汉宗、谢琦意、辜祯善和林成辉。148随后，协理会见

                                                 
144《槟城新报》，〈公冢新例暂勿议〉，1905 年 1 月 9 日。  
145《槟城新报》，〈会议对待取缔坟场章程〉，1908 年 7 月 25 日。  
146  前揭文。  
147  前揭文。  
148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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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部局议长，议长八月份时提到此次会面的情形。据他的说法，平章会

馆所举之坟场协理和代表人员曾往谒见，会商结果，彼此之间达成一致的

意见，就是由华人团体设法严禁盗葬，他并答应华人自行拟定条例，拟定

之后，暂时实行华人所拟定的条例，为期六个月，观其成效。而此六个月

之间，工部局将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密切观察华人坟场的安全。期间如果

盗墓案件再度发生，工部局将纪录在案，倘若事实证明华人自行拟订的条

例成效不彰，则必须接受工部局的新例，不可再有疑议。华人代表会见议

长之后，工部局对此事做出让步，但是又说明了他们的条件，并且表明他

们并非放弃原意，一退一进之间，即保留了自身的颜面，又为自已找到台

阶，手法圆融。149 

一九○八年二月，平章会馆发布紧要通告，说明三州府政府发布验尸

新例，其中共有四条与华人习俗甚为不便，特为列明。
150
同时订定 议日

期，研商对策。会议之时，林花鐕 (福 )虽然被选举为主席，但是会议 始

之时，并没有依照惯例首先由主席发言，而是由伍连德医生(广)首先说明

此会议主旨乃是为了讨论新验尸例而 ，请众发言讨论。杨元续(福)与柯

孟淇(福)先后发言，均认为此新例对华人风俗极为防碍。伍连德随后以医

生的专业知识，认为此例有两大弊端，首先是对华人风俗有碍。其次是反

而更能惹起传染病。倘若一旦实行，其流弊将不可胜数。出席会议的巫商

亚文沙发言，表明他们与吉宁人(印度人)的立场，亦是不愿此例实行，原

因是其条件有碍其宗教。杨碧达见出席者对此事有相同意见，已无异议，

逐提议举协理处理此事。会议中决举林花鐕(福)、梁乐卿(广)、柯孟淇(福)、

挨士因罗连、杨元续(福)、伍连德(广)、亚文沙等七人为协理，表达同人的

意见。151 

这些议题所涉及的对象，不仅仅是针对华人。职是之故，此时的平章

                                                 
149 《槟城新报》，〈关于取缔坟场之要闻〉，1908 年 8 月 15 日。  
150 这四条新列如下：一、凡为死者报案，其报告书中如系填写死者因疠疫及诸病毒身

亡，则注册员及医士均有权将其尸体检验；二、凡人如系染时行疠疫而死，或致死原因

疑而莫定，虽经入棺或归土者，奉到三州府总督之令，即能 棺再行检视；三、凡尸体

虽经检验而仍有验未明确之处，则检官有权将该死者之骨骸脏腑寄送石叻政府再行饬

验；四、凡遇疠疫及诸恶毒病而死之人，无论其初犯何症均依照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所订

工部局则例认定死者系遇毒而亡。《槟城新报》，〈平章公馆紧要广告〉，1908 年 2 月 8
日。  
151 《槟城新报》，〈会议详纪〉，1908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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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在处理问题之时，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与各色人等一同商议，讨论

解决方案。例如公冢验尸会议，均有其它族人，如吉宁人(印度人)一同出

席讨论。
152
在决定举协理共同办理事件时，也会举各色人等联合代表，共

商对策。
153
一般而言，由于上述事件的议题多受到时人的关注。这些事件

涉及华人的风俗习惯，切身至极，深受到华人的重视。处理公冢事宜，华

人领袖除了出席会议，也踊跃发言。
154
福广两帮的合作，在以上的事例中，

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所举协理的名单上。不过，在这一个时期，两帮所

举之协理名单，并不平衡。例如处理坟场所举协理为梁乐卿、吴德志、罗

荣光、林耀煌、王汉宗、谢琦意、辜祯善和林成辉等八人为协理，办理此

事。
155
其中梁乐卿、吴德志和罗荣光为广帮，其余五名协理则均为福帮。

在处理验尸事例中，会后也举定两名广帮与三名福帮人士为协理，即广帮

的梁乐卿与伍连德，福帮的林花鐕、柯孟淇和杨元续。在以上人士中，有

数名人士特别活跃，在福帮的成员中，积极参与会议者包括林花鐕、林成

辉、柯孟淇与林克全。广帮成员，仅有梁乐卿是比较积极参与会议。  

前述事件，平章会馆为海峡殖民政府所制定的政策进行讨论，其功能

类似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咨询机构，同时也是海峡殖民地政府制订新政策的

风向球，用以探询华人的意见。这一时期，其 为主要的领导者为福帮之

林花鐕，广帮的势力相对弱势，福帮领袖是实际运作的主要负责人与执行

者。一九一○年代，平章会馆在数起攸关槟城全体华人的重大事件，表达

其反对或是协同处理的立场。平章会馆在这一类事件的表现，说明其与海

                                                 
152 会议出席名单，参见《槟城新报》，〈平章会议〉，1903 年 4 月 11 日；《槟城新报》，

〈平章会议〉，1903 年 11 月 3 日；《槟城新报》，〈会议特纪〉，1904 年 11 月 29 日。  
153 《槟城新报》，〈会议特纪〉，1904 年 11 月 1 日；《槟城新报》，〈会议详纪〉，1908 年

2 月 12 日。  
154 例如，工部局拟行公冢新例后，平章会馆召 会议，出席者包括：黄进聪、林花鐕、

林克全、伍时信、谢德顺、杨章才、黄学文、徐时忠、梁乐卿、王天星、谢自友、林耀

煌、黄金庆、许武安、陈锦隆、吴金爵、邱新和、许如琢、吴奕欉、林成辉、温文旦、

杨文追、林山敦、陈子明和陈科等。一九○八年旧事重提时，会议由梁乐卿担任主席，

包括梁乐卿、林成辉、柯孟淇、辜祯善和杨元肃出席。在处理验尸事件时，出席者为林

花鐕、梁乐卿、伍时信、黄学文、伍连德、柯孟淇、杨元续、杨章才、杨碧达、王汉宗、

林成辉、何彩忠、蔡德、杨升利、张舜卿、吴德志和陈锦隆。154会议中包括伍连德、杨

元续、柯孟淇和杨碧达皆先后发言，参与讨论。《槟城新报》，〈会议特纪〉，1904 年 11
月 29 日；《槟城新报》，〈会议对待取缔坟场章程〉，1908 年 7 月 25 日；《槟城新报》，〈会

议详纪〉，1908 年 2 月 12 日。  
155 此份资料没有列明出席者名单。《槟城新报》，〈会议对待取缔坟场章程〉，1908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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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殖民地政府的关系和之前作为咨询机构的作用有所不同。与此同时，福

帮的领导者亦有所变更，其领导者由林花鐕传至柯孟淇手中。以下以十六

家药店、征收入息税和米粮风潮事件與反日風潮，说明平章会馆于一九一

三年至一九一九年之间对涉及槟城华人的重大事件的态度，同时也呈现领

导者其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担任平章会馆会长期间其态度的转变。  

 

(三)、药店与鸦片管制 

一九一三年四月初的早晨，当地警察带领部下前往华人所经营的药

店，搜查止咳丸，同时逮捕二十余人到案，随即对这二十余人提出告诉。156

店东当中，李义才和吴福注为客籍，李英和林瑞嘉是闽籍，其它人为何籍

贯，则没有明言。至于他们所出售之止咳丸为何遭禁止，据称是因所出售

之何镜湖止咳丸，内含摩啡(吗啡)杂质搀入丸中，有违政府规定。被逮捕

之各人分别发保，处以五十元或一百元不等，并将于二十四号候传审讯。

次日，逮捕的经过和目的逐渐明朗。事情的经过是如此的，是日巡长派员

到药店，手持何镜湖止咳丸之纸盒，向各药店宣称购买此丸，倘有出售者，

来人以大量采购为由，请店中人员送至局中；而如声称没出售者，巡长随

后则大举搜索药店，以证明是否属实。出售或是查获店中藏有该丸者，将

被控以未持牌照，而出售摩啡之罪名。该丸因内含摩啡成份，可代之以戒

烟瘾，乃是该丸遭查禁主因。157遭控告之药店随即拟定应对方针，决定将

以店号乃出售者，非制造者，且不知丸中有不合规定之杂质为由，集合屿

中商家，共同合作，还其清白。158 

海峡殖民地政府垄断鸦片买卖，禁止没有执照者出售鸦片(Chandu)。

何镜湖止咳丸倘若可以代之以戒烟瘾，将损坏其利益。是故，出售鸦片必

须拥有执照。以槟城为例，有执照的鸦片出售地点于一九○九年共有一百

二十七个，一九一三年增至一百五十个地点。159吸食鸦片的地点自一九○

                                                 
156 止咳丸涉案的乐店为，北塞街门牌 24 号；北塞街门牌 57 号；新街门牌 8 号；新街

门牌 121 号；大门楼门牌 296 号；畓仔田街门牌 211 号；李义才；李英；北塞街门牌 54
号；北塞街门牌 59 号；新街门牌 55 号；大门楼门牌 39 号；打铜街门牌 12 号；唐人街

门牌 82 号；吴福注；林瑞嘉。《槟城新报》，〈十六家药店被控案〉，1913 年 4 月 10 日；

《槟城新报》，〈搜查乐店〉，1913 年 4 月 9 日。  
157 《槟城新报》，〈平章公馆议案〉，1913 年 4 月 15 日。  
158 《槟城新报》，〈十六家药店被控案之续闻〉，1913 年 4 月 11 日。  
159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3, 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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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以来，数目介于二十七至二十九之间，一九一三年的数目即为二十九

间。160鸦片是海峡殖民地政府 主要的收入。以一九一三年为例，槟城一

月至六月份的鸦片收入达九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七元。七月至十二月份的

鸦片收入更高达一百零六万一千二百六十二元。161全年的鸦片执照收入则

为一万四千九百七十七元。162槟城全年的饷码收入为二百七十九万六千三

百四十二元，而鸦片全年的相关收入为一百九十九万四千九百零六元，占

饷码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一。无怪乎它们对无执照而出售鸦片或是其它可替

代鸦片的药品，严加查缉。  

以一九一三年为例，槟城共查获二十一起私自出售或非法持有鸦片的

案例。其中华人涉案者共有十九起，其余三起的涉案者分别为日本人和印

度人。163华人涉案的内容包括没有执照而出售鸦片，或是出售其它含鸦片

及吗啡成份的药品；以及非法持有鸦片及吗啡成份的药品等。在十九起华

人涉案的案例中，共有三起是华人所经营的药店非法出售鸦片，或是含有

鸦片成份的药品，其店东皆遭到罚款，罚款金额从一百元至二百五十元不

等。在这一年遭到逮捕的华人当中，遭到罚款的 高金额为一千元。从这

一年的罚款金额来看，以走私者面临的罚款金额 高，由五百元至一千元

不等。出售或非法持有的罚款金额通常介于一百元至三百元之间。164 

数日的筹备，平章会馆终于由柯孟淇(福)主持会议讨论此事。柯孟淇

说明此次会议的由来之时，清楚的说明「…搜查何镜湖止咳丸事，拘违药

店东或理事人十七人，今案内各商翁，请由本公馆征集众意，故有此会议」。

165此次会议引起华人的注意，约百余人出席。由于屿中华人商家甚多，此

事攸关商人命运，他们甚为关心。柯孟淇首先发言，他从止咳丸的来源和

逮捕行动之合理与否两处着手，为商民辩护。他并针对何镜湖止咳丸的历

史、贩售地区、功效等作出说明。他说何镜湖止咳丸在市场贩售已百年之

久，其销售地点遍及中国与海外，其药效仅止用于止咳。柯孟淇之言主要

阐明，此丸乃正当的商品，出售于各地之间，不曾违法，除了止咳，无其

                                                 
160 Ibid.p.157. 
161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3, pp.160-174. 
162 Ibid. pp. 160-174. 
163 Ibid. pp.153-154. 
164 Ibid. pp.153-154. 
165 《槟城新报》，〈平章公馆议案〉，1913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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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功效，非为戒除烟瘾之品。由于该止咳丸经搜查之后，已化验出摩啡成

份，柯孟淇从贩售者无化验知识，亦无法私自化验为由，试图说明出售者

并非知法犯法，为药店辩说。166 

结束以上的说明之后，柯孟淇接着指责逮捕行动不当之处，乃是对待

店东之方式。十七家号东遭捉拿，并令号东们打指模印。167他认为如药店

所售之止咳丸有违法律，应预行通知，不得出售；或是控之于案，使商家

无法再出售止咳丸，而非把号东待之以犯人之礼。因为打手指模印，是捉

逮大盗贼或是凶手时，才采取的作法。今日如此对待无辜商家、平民百姓，

黑白不分，百词莫辩，非仁政所为。168林成辉(福)实时起身发言，明确的

提出三个解决方案，表示平章会馆愿意代为处理。首先，他认为应请十七

商家，将逮捕情形具文呈交平章会馆，再由平章会馆转交参事局， 议评

论此事。其次，再将具文交给辅政司，求其省释各商家。 后，如以上的

方案失败，林成辉建议诉诸法律，聘请律师与烟公司对簿公堂。169林成辉

的方案获得一致认可，决定依计行事。由于林成辉的方案涉及参事局，柯

孟淇随即起身，说明他是参事局的一份子，所以应退席避嫌，会议于是另

举吴德志(广)代之为主席。吴德志认为平章会馆即将为十七商家代为申诉，

公馆应举四人为代表，以专其责，这四名获选为代表者分是广帮的吴德志、

及福帮的林成辉、杨碧达和辜立亭。  

数日之后，十七家药店的申诉书完成，交由平章会馆代为转交参事局。

170约一个星期之后，《槟城新报》的〈言权〉字段发表了署名钝的作者之

                                                 
166  前揭文。  
167 此案 初一说皆为十六家涉及，后则说十七家，由于没有其它的资料可以佐证涉案

店家数目，故此后依照《槟城新报》报导中的数字为准。  
168 《槟城新报》，〈平章公馆议案〉，1913 年 4 月 15 日。  
169  前揭文。  
170 此文的内容如下：平章公馆，大总理诸公鍳，敬启者，窃商等向在槟榔屿 设药材

生意，所售药料丸散丹膏、皆办自唐山名家字号，纯止药物。…讵于本一千九百十三年

四月九日，忽被本屿烟公司命令，到各商店搜查广东何镜湖化痰止咳丸提去，指此药丸，

内搀杂质，有违英政府禁令。并将商等拘到警局，按名入案，盖指模，量身体，责保候

审。伏思商等，所有何镜湖止咳丸，皆贩买贩卖，并非自制。且我华人素无化验实学，

即其丸中有无杂质，均不得而知。且何镜湖字号，商标鉴鉴，经在香港禀请英政府注册，

准予发行，故自几十年来，驰名海外。而华人凡沾咳病，频为效验。若后一旦搜除，不

惟众商血本捐失，即病者要求亦无以为应。不得以联名上求，大总理诸君，曲赐周旋，

据情转达大英政府体恤商艰，明察民隐，恩施释放，或设法善售，俾商等血本有归，营

生有赖。而我华人，航海远来，素仰大英政府文明，立法善保，侨商托庇仁寙，感戴莫

名，惟此次所拘留商人，一入警局，锢禁铁门之内，盖手模，量身体此等荷待，商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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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作者此文分三个层次讨论问题。首先，他阐述东南亚各殖民地的统

治情况，认为不论是法属的越南或是荷属的爪哇，都有苛法，虐待华人。

他赞扬英国人所殖民之地，向来一视平等，无歧视华人之处，足见英国政

府宽待华人，华人因而趋集如鹜，宾至如归；其次，作者话锋一转，谓近

日却有一、两件事，「足损我华人之权利，与碍我华商之体面」。171钝所指

之一两件事，即是近日之屋后扩建横巷和此次药店被控之事。作者进一步

说明，虽屋后扩建横巷涉及各色人等，然而华人还是占大多数。而药店所

涉及者，则均为华人；其三，作者采用公禀申诉书的观点，认为华人无化

学知识，不知丸中成份，乃不知罪也。他提出，如政府已知该丸不合规定，

应不许进口，而非至药店提控售卖者。他并且质疑为何该丸已在各店出售

数十年，为何至今才发觉问题。且质疑政府为何以对待犯人的方试，对待

体面的商人。文后，作者「恳请平章会馆总协理等，为之转求华人参事局

诸君，代向政府转圜」。172这一篇文章的诉求与平章会馆的诉求并没有太

多的差异。不论是于平章会馆所召 的会议或是钝的文章，皆希望参事局

可以代为申诉，协助药店解决难题。如果依据参事局创立时的原则，以及

其所列明可以讨论的事项，参事局当为适宜的组织。173不过，他们善良的

期望落空，这一年槟城的华人参事局没有召 会议。174换言之，十六家药

店的事件并没有经由参事局 会讨论，代为之申诉。  

此事 终进入法律程序，林成辉所建议的第一及第二方案皆告失败。

案件 初的两次 庭却因各药店东主所聘之律师无暇出庭，而延期 庭。

175至六月初旬，事情有了初步的进展，被告已提呈供词，并将再 庭。176

根据六月中旬的 庭结果，被告律师请求把洋人制造及出售的止咳丸化验

结果加以报告时，遭到控方律师的反对，谓与此案无关，经被告律师力驳，

终于得请化验的医生出庭做证。结果证明洋人所制之止咳丸中所含之鸦片

                                                                                                                                            
堪，亦与大英政府保护商民之善政相背。故敢据直陈，恳请代表上言大英政府明察施

行，…。《槟城新报》，〈十七家药店之公禀〉，1913 年 4 月 22 日。  
171 《槟城新报》，〈论华人参事局理宜为各药店代求伸理〉，1913 年 4 月 28 日。  
172 前揭文。  
173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890, pp.25-26; C.S.Wong, “The Protector and 
the Triad Societies.” 《东南亚研究》，卷 2(1966)，65-77。 . 
174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3, p.49. 
175 《槟城新报》，〈十七家乐店案再展期〉，1913 年 5 月 8 日；《槟城新报》，〈十七家乐

店案又展期〉，1913 年 5 月 22 日。  
176 《槟城新报》，〈十七家乐商案仍未结献谟谳〉，1913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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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较何镜湖止咳丸为高。同时，也证明鸦片有医疗作用，可以入药。这

一供词，马上为被告律师善加运用，他认为政府立法是防止人民误服鸦片，

而非禁止出售药丸。而且政府是禁止人民服有害之药丸，而非有益之药丸。

被告律师的申论，把吸食鸦片和运用鸦片入药的观念加以区分。同时分析

洋人出售的药丸鸦片成份较高，并没被提控，华人所售之止咳丸反遭提控，

指出矛盾及没有平等对待的问题。 后，被告律师以鸦片成份有益于医疗，

服用含有鸦片之止咳丸在医疗程序上并无错误，说明何镜湖止咳丸含有鸦

片成份是合理作法。根据上述的分析，被告律师力求法庭释放华人店主。

后判决是每位店东罚银二元，当中名列第九位的被告则因贮藏药丸过多，

且是因为经官方搜查所获，故重判罚银二十五元。针对所搜获的止咳丸，

一律毁弃，此案至此了结。177 

此次事件，平章会馆是经商家要求，始 会讨论，其态度略为被动。

柯孟淇作为会长，除了发言评议海峡殖民地政府处置不当之外，并没有提

出挽救措施，代为申冤。反观林成辉则提出建设意义的见解，有计划的为

药店提供解决之道，其方式是采循序渐进之法，由涉案者把申诉书交由平

章会馆，再由其代为转交给参事局讨论。林成辉的方案一则表明平章会馆

代为申诉之诚意；二则可以增加参事局，乃至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压力，期

望可以私下解决此事，否则采取法律途径。此事 终以林成辉所建议的第

三个方案处理，经此可见林成辉为药店解决难题的诚意略高于柯孟淇的态

度。柯孟淇于这一次药店事件所采取的姿态，相较一九一六年海峡殖民地

政府拟征收入息税时，他持高分贝的鲜明反对立场，明显不同。他身为富

裕的商人之一，征入息税有损其利益，是其态度积极的原因。  

 

(四)、征入息税 

欧战爆发之后，海峡殖民地政府为了扩充财源，于一九一六年提案征

收入息税(Income Tax)。178征收入息税的对象，为年收入三千元以上者，目

                                                 
177 尽管法院做出判决，以上十七家药店的事件，并没有如同一般的非法出售案例，记

录在海峡殖民地部门报告书之非法出售鸦片报告当中。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3, pp.160-174. 
178 根据一九一九年修订的法案，所谓的入息包括：公司收入与个人收入之薪资分红；

凡是其收入来源与海峡殖民地统治地区有关，均应列入计算。 Straits Settlements 
ordinances, 1919-1921, pp.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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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为正在参与欧战的大英帝国政府提供财政支持。179根据海峡殖民地政

府的说法，征收入息税以支持参与欧战的英国财政之 初法案依据，是一

九一○年所提出的征收钜额收入税的提案而来。这一个提案因为抗议声浪

不断，于一九一一年一月在议会遭到反驳而胎死腹中。180一九一六年提案

征收入息税之后，海峡殖民地政府面对不少争议。为了推动法案，海峡殖

民地政府的原则是尽量减少争议，并且加强宣导，以便民众可以接受此案。

181由于海峡殖民地政府每年必须提供二十万英镑的军事支出给英国政府，

对海峡殖民地政府是不小的财政压力，势必另辟财源，增加收入。182根据

海峡殖民地政府 初的估计，征收入息税一年可以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增加

四十万英镑的财政收入，可以舒缓目前的财政压力。183该法案自一九一六

年六月于议会中提出之后，随即成立委员会，负责修订法案。经过修订与

讨论之后，议会终于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通过法案，实时生效。184 

一九一六年六月下旬，平章会馆针对此事召 会议。这会议由柯孟淇

(福)主持，焦点是讨论拟以征收入息税，以增加海峡殖民地收入的政府，

提供其它的税收方案。柯孟淇首先发言，认为此事对「商场实有不便之处，

并谓如各侨商均以为抽入息税，实属繁难」。 185柯孟淇的发言，明确的说

明了他对此事的意见与立场。柯孟淇以不便与繁难指称，并不具体。应当

如何面对，他希望与会者商讨之后，有了共视，再设法向政府禀求。出席

者针对此事，意见不一，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可向政府提议增收其它的税

收，如抽土油税、人头税、付书扎邮税、或是抽摩多车与马车税者。186众

人正议论纷纷，难以定夺之时，杨达碧(福)适时提议，以「征收个人税五

则，以代入息税。(一)殷富之家，如头等店东，每名每岁缴纳五十元。(二)

小康之家，如二等店东等，每名每岁缴纳廿五元。(三) 三等店东，每名每

岁缴纳五元。(四)佣工者如商店中之书记员等，每月薪金多过五十元者，

                                                 
179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7, p.129. 
180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237. 
181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7, p.148. 
182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251. 
183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7, p.148. 
184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252. 
185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会议纪事〉，1916 年 6 月 30 日。  
186 根据海峡殖民地的报告，入息税的法案提出之后，舆论的看法分为三类，一为支持；

二为反对；三为建议以其它的税收替代者。平章会馆的提议，明显的可以归为第三类。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252；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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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岁缴纳二元。(五)劳动家如咕哩等，每人每岁缴纳一元」。187杨碧达

的建议，拟把入息税的范围扩及到各个阶层。从会议记录看来，杨碧达的

提议并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同，这也许是因为入息税本是针对个人收入而订，

杨碧达的建议基本上还是围绕于此，当然难以获得与会者的赞同。而且，

何谓一、二和三等店东，划分上也有困难。虽然如此，针对反对征收入息

税，会中倒是一致同意通过。188 

柯孟淇提及代表本屿的议政局员希望于「本屿中华商务总会内，举出

代表，共同商议此事…代表槟城之民意」。 189 后，会议中即选举代表，

由柯孟淇(福)、连瑞利(广)、吴德志(广)、林成辉(福)、朱和乐(广)、杨碧达

(福)等六人为代表，会见本屿的议政局员，共商入息税之事。190会议结束

之后，平章会馆代表即与议政员会面，平章会馆所提出之建议，即把入息

税的征收，转移到邮税、摩多车和马车税等提议，遭到议政员的拒绝，原

因是「惜与英政府宗旨不符」。 191为了研商进一步的对策，平章会馆决定

再次召 大会议，共同商讨应对之策。192 

七月初旬 议，与前次一样，会议吸引众多人士的关注，二百余人出

席会议。征收入息税的事情，受到华人的极度重视。这一场由柯孟淇所主

持的会议，在会议一 始，他就公 询问与会者是否反对征收入息税，结

果「座中全体，均极端反对」。 193与会者一致响应极力反对，柯孟淇的立

场获得大家的认同。柯孟淇随即阐述其立场不变，还是建议采取增加其它

税收，以代替征收入息税的作法。194辜立亭(福)起身发言，他试图从提议

征收入息税的正当性说明此事，并且加以反对。他说提议征入息税的是议

政局，而非来自政府，他认为由代表人民的议员提议此，乃失其正当性。

论及以其它税收代之的建议，他认为政府希望得税銄若干，尚未明言，亦

无从设想以何种税收代之，此事应待政府宣布之后再议。因此，他提议此

阶段应做的工作，是向政府表达华人的立场，声明各侨胞「为保重商场权

                                                 
187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会议纪事〉，1916 年 6 月 30 日。  
188  前揭文。  
189  前揭文。  
190  前揭文。  
191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重 大会议〉，1916 年 7 月 6 日。  
192  前揭文。  
193  前揭文。  
194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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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起见，全体反对此提议之入息税，惟求政府体察商艰。待政府他日需款

若干，另拟抽别项税，倘无场者，届时然后赞成之为愈也」。 195辜立亭的

说法，一质疑提议者之正当性，二则采缓兵之计，希望可暂时不实行征收

入息税。196辜立亭的看法显然符合大部份人的利益，获得全体与会者的支

持与赞同，平章会馆于是决定据此方案与海峡殖民地政府协商。  

四个月之后，平章会馆再度针对征收入息税的事情， 议讨论。会议

主席柯孟淇起身发言，此次发言，他的立场与四个月之前汲汲图成相较，

已大为不同。他一 始即表明立场，谓本屿前因入息税有碍商务，然英政

府因战事费用浩繁，不得不征收各税。为英国政府说明征收各项税收的苦

衷之后，他接着认为我华侨处此居留地，「亟宜研究当以何税为代，不能徒

作空言推塞」。 197他随后又再次强调英政府为了战争耗费钜资，尚需偿还

利息，实有不得以之苦衷。阐述目的之后，柯孟淇希望出席会议的资本家

可协助提供意见，共同解决此问题。然而，他环顾现场，发现「诸富商巨

贾，到会者少，实难取决」。 198柯孟淇的支持者朱和乐起身发言，赞成柯

孟淇的建议，为了进一步落实柯孟淇的建议，他认为应举屿中「富有学识，

德望众孚之人，为各属代表，俾得咨询众意，以定方针」。 199于是遂举四

十八位人士为代表，范围几乎涵盖屿上的重要富商与社会领袖。200 

选出代表之后，会议也决定代表将在十一月三十日召 会议，以商讨

此事。然而，平章此次所选出来的代表，却没依照预定的日期赴会。一九

一七年，征收入息已经完成修订法案，正式实行。201根据当时华人理解，

缴交此税，必须备整三类文件，一是个人之报告，二是公司及会社之报告，

三是个人公司及会社应备之文件。另外入息税是年收入三千元以上者，始

需缴交，但是此次必须缴交文件，也包含收入不满三千元，或已亏本，而

预知今年收入不满三千元者，亦需依照办理，缴交文件。海峡殖民地政府

决定征收入息税的事情，于过去一年多以来，皆是华人社会注目的事，经

                                                 
195  前揭文。  
196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大会议纪事〉，1916 年 7 月 11 日。  
197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会议纪〉，1916 年 11 月 28 日。  
198  前揭文。  
199  前揭文。  
200 参见附录六表 2.4。  
201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5-1941,Vol.6,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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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反对与替代方案的建议之后，华人 终是接受这一个事实。202 

入息税在槟城所涉及的人数与对象甚为广泛。以入息税一九一七年首

次征收及第二年征收为例，槟城华人的个人缴交入息税的人数分别为二百

五十六人与二百八十二人。203依据全文后附录一表 2.5 和 2.6 的资料，一

九一七年与一九一八年，个人入息税需缴交六个百分比的人数 多，分别

是九十五人与一百一十五人。所缴交的税额也是 高的，分别十一万三千

八百九十九元及十七万零六千三百三十三元。占华人所缴交个人入息税之

百分之八十四及八十二。此外，缴交百分之六的入息税的人士收入是 高。

一九一七年，他们的年收入为一百八十九万八千三百二十二元，平均每人

的年收入为十九万十千余元。一九一八年，他们一百一十五人的年收入是

一百七十万零六千三百三十元，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为十四万八千余元。从

这个结构来看，收入 高的华人所缴的税金 高，受到的影响 大。  

在华人所有的公司方面，一九一七年的公司数目为二百五十家，一九

一八年为三百家。204其中以缴交六个百分比的公司所缴交的税金 高，分

别是九万八千八百七十二元四角四分及十三万零三百一十元四角。占公司

所缴交的税金的百分之七十八与七十九。如果把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

的华人个人所得及公司收入加起来计算，收入分别共为五百二十一万三千

五百零九元及五百七十五万二千五百三十二元。缴交税金为二十六万一千

二百四十五元一角四分与和二十八万九千一百六十七元三角一分。一九一

七年与一九一八年，海峡殖民地华人分别为海峡殖民地政府缴纳税金一百

二十一万四千零九十九元一角一分及一百四十一万七千二百零八元二角八

分。205槟城华人于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所缴交的税金占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一及二十。以上资料，说明微收入息税攸关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庞大利

益，华人反对征收，自是难以抗衡。  

身为平章会馆的会长，柯孟淇在此次海峡殖民地政府一九一六年和一

九一七年征税事件表现相当积极。一九一六年中旬，柯孟淇的反对立场鲜

                                                 
202一九一七年，入息税的收入为四十万英镑，次年达到四十七万五千英镑。一九一七年

首次征收入息税时，海峡殖民地官员评估华人的态度，说他们进一步了解了入息税之后，

忠诚的接受此事。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5-1941,Vol.6, p.189, 300. 
203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p.268-269, 275. 
204 参见附录六表 2.7 和 2.8。  
205 Ibid.p.294. 



 60

明，至是年的十一月，其态度骤变，由领导反对，转而成为说服者，以说

服其它人支持征税。事件的转变也许经已在当地流传，以致会议当天出席

者甚少，仅有柯孟淇的忠诚支持者朱和乐附和支持。以柯孟淇的反对立场

为保护华人的利益之观点视之，这无疑是柯孟淇的利益与大多数槟城华人

为契合的事件之一。一九一九年，当槟城暴发缺米风潮时，柯孟淇在主

持会议讨论相关事宜，并将该事交付新成立之协理会负责之后，此后就没

有直接参与。其后，他曾担任海峡殖民地政府代表，为其寻找食米来源，

解决缺米问题。206 

 

(五)、米粮风潮 

一九一九年，槟城米粮短缺，全城闹米荒，居民也陷入粮食不足的恐

惧之中。欧战发生之后，物价逐步高涨。207一九一七年，已经出现米粮短

缺之虑，引起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担忧。208一九一八年下旬至一九一九年初

旬，米粮短缺的问题益发严重。米粮短缺，究其因素，可分为产量减少、

需求和成本增加三个主要的因素。首先，印度米粮于一九一八年歉收，出

口量减少。海峡殖民地政府虽然尝试在威斯利省及马六甲等地种植稻米，

但是产量令人失望，不足以解其燃眉之急；209其次，更多欧洲国家向暹罗

与西贡购买米粮，以及马来亚与荷属印度尼亚的需求量增加，造成各地竞

相抢购暹米的局面； 后，欧战之后，货船抵屿的数量持续减少，以及运

输成本增加等因素，造成入口米粮价格高涨，影响槟城的米粮价格。210一

九一七年五月，海峡殖民地政府成立了粮食监管局委员会，并于槟城成立

其支会(Penang Food Control Sub-Committee)。该委员会采取两个步骤，其

一是增加当地的食物产量，特别是米粮与蔬菜；211复次，是确定各地的米

粮消耗数量，并安排船只专门负责输入，以确保持续供应，不致于间断。

                                                 
206 柯孟淇随后受海峡殖民地政府委托，前往缅甸和暹罗购米。参见 Straits echo, “Two 
Distinguished Chinese.” 16-03-1923. 
207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5-1941,Vol.6, p.198；宋旺相，《新加坡华

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版，1993)，页 458. 
208 Ibid. p.198. 
209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165. 
210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5-1941,Vol.7, pp.198, 308-309;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9, p.51. 
211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7,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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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所需要的米粮与食品，主要的来源是由仰光(Rangoon)、暹罗(Siam)和

西贡(Saigon)入口，其它的食品则由汕头一带入口。212 

欧战之前，以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三年为例，海峡殖民地每年进口的

米粮达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九及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 pikuls 之间。213欧战爆

发之后至一九一七年之间，进口米粮的数额持续增长，由一万四千三百零

六 pikuls 增至一万八千三百三十三 pikuls。214但是，到了一九一八年，进

口数减为一万三千二百五十 pikuls。较之前年共减少三千九百五十五 pikuls

的进口数额。一九一九年，米粮的进口数额更减至七千七百五十四 pikuls，

较一九一八年的进口数量少了六千一百零四 pikuls。215尽管米粮的进口数

额减少，但是海峡殖民地政府购买米粮及其它谷类的金额支出却不减反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之间，涨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三。216显见成本确是

大幅增加，压力沉重。  

因为米价高昂，对一般人而言，特别是贫民造成消费压力。一九一八

年，华民护卫司的报告，就凸显华人贫户的处境特别艰难。217为了调低米

价，海峡殖民地政府 初估计不致于亏损的售价应为每根登(Gantang)售价

一元，因考虑到人民无法负担，向下修订为七角五分。218但是，复因无法

承受亏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决定把每根登的价格调高至原定

的一元。219此价格与欧战的前一年，即一九一三年的仰光米之熟米仅为每

根登售价二角九仙，可谓天渊之别。220尽管槟城米粮监管局规定米价，以

便一般贫民可免无米可炊之虑。然而，根据《槟城新报》报导，一般米商

因预估米价会继续上涨，宁愿贮藏所有之米，而不愿按价出售，造成贫民

无米可炊。221尽管槟城粮食监管局不断发出告示，规定米价，问题仍是悬

                                                 
212 Ibid. p.147;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5-1941,Vol.6, p.199. 
213 参见附录六表 2.9。  
214 前揭文。  
215 前揭文。  
216 参见附录六表 2.10。  
21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p.180-181. 
218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9, p.52. 
219 其实，一九一九年，海峡殖民地政府还是从出售仰米中获利，这些利润也许有部份

投入对米粮的援助，以致于减少了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损失。Ibid.p.52;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5-1941,Vol.7, p.418. 
220 《槟城新报》，〈仰光熟米抵屿情形〉，1913 年 11 月 10 日。  
221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页 458；《槟城新报》，〈米商仍垄断居奇欤〉，1919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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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决。222到了四月份，平章会馆决定召 会议讨论米粮问题，其焦点集

中在殖民政府规定进口米粮，必须仰光与暹罗米各半的问题上。平章会馆

在召 大会议的传单中提：「本屿管粮官谕令米效米店凡粜米必以仰暹各

半，而沽侨民更困苦难堪。昨接各园坵商店来函，请将此事 大会议」。223

平章会馆决定于四月十七日召 大会议讨论。224 

这一场四月十七日召 的会议，由平章会馆主席柯孟淇(福)说明 会

理由，乃是因为印度米去年欠收，印度督宪本来答应年给七州府十三万吨

米。然而，由于未能照顾支配，今日只能给七州府六万吨米，缺额达六万

吨之多，政府因而谕令商店，输入米粮以补不足之数。由于商家皆进口暹

米以补不足，柯孟淇认为有妨碍者，是暹罗米无定价，造成价目暂时高涨。

一般贫民多依赖仰米，因其价格较为低廉，今欲兼食较贵之暹米，难免有

望米兴叹之虑。225柯孟淇言毕，林文虎(福)起身发言，谈到他的难题。他

说米价高涨，不只造成贫民的困难，他在过港吉礁地区的园坵，因管粮局

的限制，而无法运米到该地，造成工人无米可食。根据海峡殖民地政府的

粮食出口规定，除了拥有粮食出口许可证的持有者之外，一般人均不可将

粮食运出海峡殖民地。226是故，林文虎有建议应设立一单位，以处理白米

的问题。227随后，林有道(福)、谢琦意(福)和林耀椿(福)先后发言，皆为贫

民诉其求食之困难。228 

柯孟淇归纳众人意见，认为应由政府专办白米，将白米分各米效(辗

米厂)出售。为了确定此议，柯孟淇决定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以确定众人

的意见一致。他请赞成他说法的出席者举手，反对者则无需举手的方式表

决。结果，举手者有五十二人，没举手者有十四人，同意柯孟淇的结论者

                                                 
222《槟城新报》，〈米价渐平之可喜〉，1919 年 1 月 24 日；《槟城新报》，〈监察院官规定

米粮〉，1919 年 2 月 28 日；《槟城新报》，〈规定赤谷及熟米价目广告〉，1919 年 3 月 3
日；《槟城新报》，〈粮食检察局示照录〉，1919 年 3 月 11 日；《槟城新报》，〈粮食监察局

要示〉，1919 年 3 月 14 日。  
223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大会议〉，1919 年 4 月 12 日。  
224 前揭文；《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事纪〉，1919 年 4 月 14 日；《槟城新报》，〈华商

研究维持粮食〉，1919 年 4 月 17 日。。  
225 柯孟淇言米商皆进口暹米，以补不足，确为实情。自一九一二年以来，暹米进口到

槟城的金额即稳定的增长。参见附录六表 2.12。  
226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19, p.291. 
227 Straits Settlement. Statistical Office.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919(Singapore: Govt. Print. 
Off, 1877-1940),pp.H6-H8；《槟城新报》，〈平章会馆大会议〉，1919 年 4 月 24 日。  
228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大会议〉，1919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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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多数。229林有道见众人达成共视，他遂起身发言，说明他有四点建议，

拟提供给政府参考。他所提出的四点建议：其一与此会议所达成的共视相

同；复次，是充许中国船只运米，并且可以简化申请手续；其三，是请政

府把仰米与暹米的价格扯平； 后，他认为政府应贮藏足额的白米，以免

七州府有米荒之虑。230会议 后举定六名协理，向参政司表达会议所取得

之共视。这六名协理分别是：林文虎(福)、林有道(福)、林耀椿(福)、朱和

乐(广)、邱新和(福)与谢琦意(福)。231 

这一场会议结束之后，平章会馆即与中华总商会共同组成了特别协理

会，负责处理米粮的问题。会议结束两个星期之后，五月二日，特别协理

会的代表终于会见三州府粮食总监。在场的尚有华民政务司、槟榔屿的粮

食官及港务局的官员。232谢琦意(福)作为此行的代表之一，首先由他发言，

说明会面的目的。谢琦意非常谨慎，他首先表明立场，说明他们此次是为

公益，非为米商之私利，更不是代表米商的利益。所提出的建议是「志在

协助政府，筹画方法，以解救大局之困难。望君请勿以吾侪越俎代庖，以

评论政策之得失也」。233随后，谢琦意先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暹米的订

价；其二是仰米贮藏问题。第一个问题，谢琦意希望政府介入规定暹米的

订价。因政府没有规定暹米价格，米商可以自由订价出售，造成市价过高，

米商利润优厚。在槟城售暹米的利润究竟多高，据谢琦意的说法，以一车

米为例，槟榔屿之暹米商的利润，高于叻之暹米商七十余元；其二是仰米

虽规定价格，米商宁愿受罚，也不愿出售，造成市场缺米。  

是故，谢琦意建议可依照平章会馆会议中的共视办理，即价格应由政

府规定。他说：「凡暹米仰米，应由政府掌管，规定价格。如暹米涨价，仰

                                                 
229 根据此次的会议报告，文前言及出席者约百余人，表决之时，同意与反对者合计六

十六人。如文前所说的出席人数是正确的话，这一份会议报告并没有说明这六十六人之

外的出席者为何没被列入上述的表决名单之中。前揭文。  
230 前揭文。  
231 前揭文。  
232 这一次的会面，乃是由平章会馆和中华总商会的代表联同拜会。这一次会面，柯孟

淇也在场。但是，他并不是此次华人代表的团员之一。参见《槟城新报》，〈华商谒粮食

总监〉，1919 年 5 月 5 日；《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四续)，1919 年 7
月 30 日。  
233 谢琦意此次发言，所代表的是「即中华总商会及平章会馆公众大会议所选举之协理

会会员」。参见《槟城新报》，〈华商谒粮食总监〉，1919 年 5 月 5 日；《槟城新报》，〈特

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四续)，1919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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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随之，必令两种米粒之价格，在市价有比例涨落之地位，庶免一增一降」。

234除此之外，为了照顾到一般贫民的能力与需要，谢也建议如果前述的方

法失效，政府应「分发仰米与劳动家，盖劳动家之财力，仅能购食仰米也」。

235此外，谢琦意也提到仰米与暹米各半的政策缺点在于仰米不能获利，米

商都从暹米中获取厚利，米价因而居高不下。加上如果仰米来源不足，仰

米与暹米各半的政策也会因为仰米短缺，而无法执行。谢琦意结束他的发

言之后，其它的代表各有发言。主要是「述及米食现状，及解救方法」。236

殖民地政府代表听取华人的意见之后，三州府粮食总监「虽未所有表示，

然其意，似甚赞成之」。237 其实，海峡殖民地政府于五月中旬始召 会议

讨论，讨论米粮的问，会中决定政府必须尽速接管一切与米粮相关的事项，

以掌控局面。238  

在平章会馆的代表与殖民地官员会面之后，数名华人包括邱善佑

(福)、朱和乐(广)、同裕公司和邱体仁等发起组织平粜局，并于五月十四日

设立了第一家粜米店，售米给贫民。239在上述华人成立平粜米局之前，林

文虎(福)曾因不堪贫困华人遭无米可炊之苦，出资把米售给华人。他是请

林有道(福)、朱和乐与林福明三人和华民护卫司商量，并由他居中斡旋，

终获得批准。由他的恒茂丰记公司负责，分别在日落洞本头屿与亚逸意淡

两地，以采购原价贩售米给各村之贫民，没有获取任何利润。240不过，可

惜的是林文虎并没有进一步扩展他的善意。虽然如此，平粜局的成立，也

许是受到了林文虎的启发。随后，平粜局也和林文虎合作，共同管理平粜

局。正当各界如火如荼的为平粜局努力之时，海峡殖民地政府因为亏损加

激，再度调高米价，每根登定价为一元二角六分。241 

平粜局成立之后，其理念与赈济方式很快获得认同与支持。一个星期

                                                 
234 《槟城新报》，〈华商谒粮食总监〉，1919 年 5 月 5 日。  
235 前揭文。  
236 林有道发问时，提到为何去月仰米消售超过一万四千包。据在场官员的答复，这或

与居民多食仰米有关，或与米商贪高价而多加出售有关，他承认其中确存在着米商不遵

守规定的因素。参见前揭文。  
237  前揭文。  
238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5-1941,Vol.7, p.309. 
239 《槟城新报》，〈华商倡办平粜捐〉，1919 年 5 月 13 日；《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

报告事务书〉，1919 年 7 月 25 日。。  
240  前揭文。  
241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5-1941,Vol.7, p.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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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白话剧社 会决定协助平粜局演出筹款，随即选出职员推动筹划此

事，从职员名单来看，其主要的成员皆来自广帮。242白话剧社成立才两个

月，社长吴顺清乃是广帮领袖吴德志之子。243平粜局得到更多华人的支持

与资助之后，终于有能力扩张。林文虎所拥有的恒茂丰记于五月二十四及

二十八日，分别在铳药房警局和畓田仔警局增加两处粜米地点。林文虎的

扩张，给乃仓公所(米商公会前身)带来鼓舞。乃仓公所也随即在平章会馆、

直落甘巴及潮内各设一所平粜地点。随后，林耀椿、林英豪与邱新和分别

在社尾、姓林公司与浮炉地骨设平粜局。244除了设立平粜米局低价售米给

贫民之外，特别协理会也试图与乃仓公所的会员合作，以解决米粮问题。

五月三十日，特别协理会的成员之一林有道，前往会见了乃仓公所的「著

名会友某君，提议请入口米商，与仆(按：林有道自称)等 心见诚，共筹

善法，俾令居民易于买米」。 245可惜林有道等人的提议无法获得该会友的

赞同，事件因而搁置。数日后，华民护司提议组织一个本地的协理会，由

四方代表组成，分别是华民护卫司、西商会会友、中华总商会会友和乃仓

公所为会友。 后，此提案复因乃仓公所反对，而胎死腹中。  

五月底之时，林文虎见贫民的困难无法解决，米价持续高涨，「本屿

居民因此，殊为恐慌，且形惊动」。 246他前往会见华民护卫司之后，自愿

出资垫款十万元，并且不计利息，代为购买当时廉价米粮，俾后廉价出售

米粮，以救贫民。林文虎此举共购入暹米七百包，及仰米一千包。247尽管

平粜局与林文虎尽力救济贫民，他们还是无法承受米粮高涨的压力，约于

                                                 
242 此社所举的办事职员包括：财政员为裕生春宝号；查帐员为丘文绍和吴瑞庭；正总

干事为吴顺清；副总干事为钟乐臣；其它的干事员分是：谢殿秋、朱和乐、欧阳日葵、

梁元藻、李逸湖、陶乐甫、林福全、刘日三、陈瞻侃、邹烈卿、王德清、许生理、熊玉

珊、刘子宽、唐松轩、伍干(于)显、关汝驹、陈瑞云、庄家钵、崔广秀、黄回澜、古伟

堂、李彩臣、李新伟、许瑞庭、李迎春、岳有益、朱仁育和麦柄初。参见《槟城新报》，

〈白话剧赞助平粜〉，1919 年 5 月 21 日。  
243 此外，该社的成员尚有以下等人：总理为陈自雄；剧务教员为林泽；庶务长为钟乐

臣；财政员为林惠；文牍为陈自雄；书记为邱仰陶与陈笑红；庶员为李彩臣、饶恩九、

麦柄初、冯汝兆；艺员为林泽、陈自雄、陈笑红、林惠和、吴镜史、马国恩、冯汝兆、

丘仰陶、饶恩九、饶弼钧、戴杰基、易汉璋、钟明发、偌如羣、李练秋、王祖纶、麦榕

枝、黄坤秀、林伯烈、陈若愚、李惠民、李惠祥、李义文、杨铭康、黄桂贤、黄远英、

麦冠球。参见《槟城新报》，〈槟城白话剧社出世宣言〉，1919 年 5 月 22 日。  
244 《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1919 年 7 月 25 日。  
245 《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续)，1919 年 7 月 26 日。  
246  前揭文。  
247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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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米价由原订的每根登六角二占增至七角半。248六月十二日，林文

虎等人在广福居集会讨论，是晚他们得出舒解民困之法，就是请「华民护

司，恳他于所管各米店，低价粜米，以苏民困」。 249翌日，当林文虎等人

会见华民护司，并提出他们的要求时，华民护司宣称零售米店的管理权已

经交由林耀椿，由其担任义务司理人。250华民护司此举无异说明他目前不

过问，也无权处理林文虎等人的要求。林文虎等人竭力救济之时，他们对

乃仓公所的态度益加不满。林文虎出资垫款十万元所购买的米粮，部份米

粮也由乃仓公所的零售店贩售。林文虎等认为乃仓公所藏有大量米粮，尚

可出售其库存米粮，不应把由他垫款购买，主旨乃是为了救济贫民的米粮

交由乃仓公所贩售。对于林文虎的这一个问题，华民护司同样没有给予明

确的答复。251 

约一个月之后，贫民食米的问题益发严重，粮食管理局有鉴于此，特

许慈善家于各处设售米地点，售米给贫民，以舒其困。平粜局也实时行动，

设立多处售米地点。252在六月初所公布的售米地点与时刻表中，分别是由

恒茂丰记的林文虎、乃仓公所与中街全美号的林成辉(福)管理，其中又以

林文虎所管理之出售地点为 多。253这约十处出售地点当中，包括在平章

会馆一地。一般而言，每个地点约一星期售米三或四次，每次约为一至四

个小时。254由于米的来源短缺，求过于供，以上管理各处售米的管理人或

慈善家，皆遵照定价，出售食米，以杜绝高抬米价之弊。255数日之后，《槟

城新报》赞扬由林文虎等人所管理的售米方式，声称已经奏效，并将解决

米食恐慌的问题。文中并且指出此举的四大益处，其一可杜高抬米价；二

可杜贮藏之敝；三可实益贫民，让他们可以少量购米，无需支出大笔 销

                                                 
248 据海峡殖民地政府官员的看法，他们拟议中的米价原为一根登(Gantang)一元，始不

至于亏损。但是，顾虑到劳动阶层无法承担，因而向下修订为一根登七角五分。依据海

峡殖民地政府的观点，这个售价，已经是牺牲钜额利润后的价格。林文虎等要求低于七

角五分的售价，华民护卫司自是无法允准。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5-1941,Vol.7, p.309；前揭文。  
249  《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1919 年 7 月 25 日；《槟城新报》，〈特

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续)，1919 年 7 月 26 日。  
250  前揭文。  
251  前揭文。  
252 《槟城新报》，〈注意民食〉，1919 年 6 月 4 日。  
253  前揭文。  
254  前揭文。  
255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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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一包米；四可强制米店依定价售米，以免遭此政策排挤，终无顾客光顾。

256 

此方法推行约两个星期，已经逐渐有系统。将售卖地点分为十四区，

每区每星期售米三天。「闻每区售出之米，或为三四十包、或为五六十包、

或为七八十包，以达百余包者有之，均从规定之 平价格而出粜出」。257售

米地点由于人多拥挤，也无一定之管理方式，一些地方也出现争先恐后的

情形，诸多危险。258加上各地点售米时间不一，一些人在某个地点买米之

后，又赶往另一个地点购米。米如果集中到这些人的手中，也许就达不到

把米平均的出售给大众的目的。259尽管部份地点不善管理，也有售米的地

点因为管理得当，购米之大众皆能遵守会场之规定，而显得井然有序。以

林成辉所管理的林氏公司售米地点为例，皆有其售米的程序与方法。出售

米时，必由林英豪负责到场亲自监督。为了避免混乱与拥挤，售米之对象

有一定之程序，以儿童为先，次为妇女， 后为男性。并且限制每次仅许

十人进入室内，购米之后，即得离去，以杜重复购米之弊。260平粜局介入

出售米给贫民后，逐步解决了问题。  

 

(六)、反日风潮 

米糧風潮尚未正式落幕，檳城發生反日事件，且成為米糧事件的暴發

點。六月二十一日晚间，槟城华人发生反日货风潮，事源于五四运动在北

京爆发，槟城华人群起响应。261同时，也引爆对缺米的不满情绪，数个月

的困扰与压抑，在反日货中同时宣泄。新加坡的抵日货事件更早爆发，牛

                                                 
256 《槟城新报》，〈维持米食之办法〉，1919 年 6 月 7 日。  
257 《槟城新报》，〈分区售米之时刻〉，1919 年 6 月 14 日。  
258  前揭文。  
259  前揭文。  
260 六月中旬，粮食监管局所规定的米价是：(一)缅甸米(仰米)，入口米商，每包卖价十

二元三角。发行米商十二元七角。零沽米商每根冬(登)卖价四角七仙。(二)西贡白米，

入口米商，卖四十元零八十六个半。发行米商四十一元二十六个半仙。零沽米商每根冬

一元三角半。(三)甲号暹罗米，入口米商每包(即一百六十五公斤)卖价三十三元零二仙。

发行米商三十三元四角二仙。零沽米商每根冬一元二角四仙。(四)乙号暹米入米商，每

包(即一百八十二斤)卖三十六元二角九仙。发行米商三十六元二角九仙。零沽米商每根

冬(登)一元二角四仙。(五)半熟米，每根冬五角半。前揭文；《槟城新报》，〈规定之米价〉，

1919 年 6 月 17 日。  
261 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当中，首先起而具体响应者，乃是五月下旬以吴世荣为首的四十

七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学生。崔贵强，〈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五四运动的反应〉，

《南洋学报》卷 20 辑 1&2，页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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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水、大坡和小坡一带售日货之商店遭到华人的攻击，售日货的小摊亦收

摊走避，牛车水一带妓院也把妓院所使用之日货，从店中拋到街头。事件

在两天内获得控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中国驻叻领事皆出面安抚，并且

呼吁停止一切攻击性质式的行动。海峡殖民地官员评论新加坡的事件时，

认为情况并不严重，社会秩序也很快的恢复正常。262 

槟城的抵制日货者攻击日人商店的行动始于新街，而至牛根登，沿途

破坏日人商店之玻璃与招牌。日本妓院中的日货与街头之东洋手车也都遭

捣毁。抵制日货者在街头张贴抵制劣货的传单，指日货等同劣货，呼吁人

们不要购买劣等货物，加以抵制。263二十二日午后一时许，米商叶祖意所

拥有之万兴利商号店面遭到攻击，「有千百成群之华人(中多为工人)会集于

港仔口，万兴利店前空地，各拾石头，猛向万兴利店掷击，有如雨注，剎

那间，招牌攻击侧，窻户为穿，玻璃破碎，群众蜂拥而前，正却力破其门，

尚警兵到援甚早，否则必有不堪。当义兵队长到时，见群情凶悍，连发空

鎗数声。然群众不惧，反以掷万兴利之石，转而掷击之。队长知非可以力

服，乃收藏其鎗，由队长及华民护卫司等，向众演说，劝各安静，必担任

以米粮供给人民，而低其价格，众人闻言欢呼，鼓掌示意」。 264除了万兴

利，新街之源太米店也遭到捣毁，警差弹压，伤及一名华人。265汫水港附

近一个米仓也遭到一群华人破门而入，抢夺仓内之米，赶至现场的警差因

华人已预先设立路碍，无法顺利追捕，抢米华人得以顺利的逃走。266 

抵制日货与抢米骚乱之后，槟城全市店家都停止营业。华人商店几乎

全数停业，因为没有工人搬货或是运载货物，货仓也无法办公。土库街一

带向为商务繁忙之地，此刻也显得格外冷清。经营小生意之食物摊位，亦

                                                 
262参见《叻报》，〈昨晚今朝之闻闻见见〉，1919 年 6 月 20 日；《叻报》，〈再志本坡之闻

闻见见〉，1919 年 6 月 21 日；《叻报》，〈奉劝侨胞格守文明〉，1919 年 6 月 21 日；《叻

报》，〈纷扰中之死死伤伤〉，1919 年 6 月 21 日；《叻报》，〈补录驻坡总领事之通告〉，1919
年 6 月 23 日；《叻报》，〈总商会照译总司令官原稿之通告〉，1919 年 6 月 23 日；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9, p.57; David L. Kenley, 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pp.47-56.。  
263 《槟城新报》，〈足快一时之暴举〉，1919 年 6 月 23 日。  
264 根据 7 月 15 日《槟城新报》的资料，万兴利为进口米商之一。自政府收管米粮之后，

米商都必须注册，领有执照，始可营业，万兴利也是有照之进口米商之一。前揭文；《槟

城新报》，〈注册米商一览表〉，1919 年 7 月 15 日。  
265 《叻报》，〈槟埠之风潮〉，1919 年 6 月 27 日。  
266 一部份被逮捕的饥民得到中国驻槟榔屿领事的说情，得以从轻发落。《叻报》，〈槟埠

之风潮〉，1919 年 6 月 27 日；《槟城新报》，〈饥民暴动监禁从轻〉，1919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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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生意。267街头「手车固已绝迹，行人亦不多」。268「新街附近，向来

为夜市热闹之区，然十句钟后，除警差外，罕有行人踪影」。 269由于售卖

日货的商店遭到攻击，抵制日货者作风强势，华人商家都甚为惶恐，纷纷

表态。270商家们刊登广告，广告中的词句以「敝号赞成众意」为标题，表

明他们的立场。271遭到攻击的万兴利，即叶祖意的商号，也刊出声明启事。

叶祖意在声明中强调他并非如外界所讹传的入日本籍。同时，他也以身为

屿中商会成员之一的身份佐证，如他已入日籍，如何得以成为商会会员。272 

事件的起因，林文虎在报告事务书中提出他的看法。 273风潮之后，

于六月二十三日之时，华民护司与罗荣光(广)、林有道(福)往土库街至社尾

一带的数个地点，集众演说。劝令华人勿因抵制日本，而扰乱地方治安。

众人闻言，「即答谓余等恳将米每登减至五角，因余等无财力，足以购买每

登七角半，或较贵之米粮也」。 274特别协理员会主要负责人林文虎，在他

的报告书中提到此次风潮的起因，以此二十三日华民护司与民众对话的结

果，论证说：「由是以观，可知此次乱事，实由米价昂贵所酿成。至于抵制

日本一举，特其导线而已」。 275根据《叻报》报导，它们在槟城的事件发

生之后，曾在新闻稿的文后说道：「日来多数平民，喧呼米贵，咸谓每根冬

米，售七角半为太昂，众有不堪之苦，按此喧呼米贵贵者，实足以代表全

埠居民之意见也」。 276所持意见，与林文虎等人一致。与以上两个皆归咎

于米价不同的是，海峡殖民地官员认为槟城的抵制风潮较新加坡持续更长

                                                 
267 《叻报》，〈槟埠之风潮〉，1919 年 6 月 27 日。  
268 前揭文。  
269 前揭文。  
270 据《槟城新报》报导，抵制日货者在街头张贴传单，据闻无人敢撕下所张贴的传单。

槟榔屿警察官与侦探长途经打铜街，当他们想随手撕下某张传单时，遭到「围观之华人，

拾石掷击」。警察官因而伤及胫骨，侦探长则安然无恙。海峡殖民地之年度报告书也证

实，当警察欲撕下墙上的传单时，遭到石头的掷击。据海峡殖民政府的部门报告，槟城

骚动的幕后策者为「爱国同盟」，同时亦有广州共产组织「新社」的支部「诚社」之教

唆。参见前揭文；《槟城新报》，〈足快一时之暴举〉，1919 年 6 月 23 日；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9, p.43,57,221. 
271 《槟城新报》，〈庆丰号启事〉，1919 年 6 月 25 日；《槟城新报》，〈代邮〉，1919 年 6
月 25 日；《槟城新报》，〈永安和启事〉，1919 年 6 月 25 日；《槟城新报》，〈代邮〉，1919
年 6 月 25 日。  
272 《槟城新报》，〈叶祖意启〉，1919 年 6 月 25 日。  
273 这一份报告，是平章会馆与中华总商会共同组成的特别理会成员于七月下旬所提呈

的报告，参见《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再续)，1919 年 7 月 28 日。  
274 《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再续)，1919 年 7 月 28 日。  
275 前揭文。  
276 《叻报》，〈槟埠之风潮〉，1919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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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其后续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并且认为物价高涨、粮食短缺、抵制

日货的宣传与劳工的煽动，加上共产党员的介入之后，一切似乎无法避免。

277明显的说明海峡殖民地官员对事件起因的看法与上述等人不同。  

事件发生五日之后，商家尚无 始营业的迹象。华民政务司与数名德

高望重之华人联同沿街拜访商家，分发告示，劝请商家复业。278尽管如此，

商家还是担心 店营业会遭到报复。针对此事，戒严司令在他们所派发的

告示中保证会保护商家的安全。279此告示中所提及的恐吓者，的确有其作

用。林文虎即曾当面告诉抵屿的三州府辅政司 (Colonial Secretary, Straits 

Settlement )：「…谓商人与车夫，并非有意罢市，其所以为是者，实因为恐

被暴动者所攻击耳」。280三州府辅政司抵屿之后，理解要恢复正常的秩序，

还需要克服「有部份之华人，尚不愿改变其目前之态度，及停止恐吓他人

之营业」。281除了安抚商家，另外一个极待处理的问题是米价昂贵的问题。

华民政务司明白要处理风潮之问题，即得处理米价问题。是以，风潮之后，

华民政务司政府说到本屿米事，即表明他会和三州府辅政司合作讨论。辅

政司了解米价乃是此次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提到此次事件的起因时，

说到乃是因「本屿华人，提倡抵制日货，并米价昂贵，以致酿成暴动风潮」。

282是以，米价的问题，华民政务司说，他们当「与本屿华人绅商磋商一切，

其所定之价，当行公布」。283 

六月二十三日，风潮发生第三天之后，林有道(福)、朱和乐(广)、林

耀椿(福)、许如琢(福)、林成辉(福)、罗荣光(广)和华民护司等人一同 会，

讨论结果，他们一致决定希望每月可进口四千包仰米，定价每根登五角。284

是晚，华民护司又和罗荣光(广)、陆秋泰(广)、林有道(福)、朱和乐(广)及

                                                 
27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9, pp.57-58.。  
278 《槟城新报》，〈地方已庆安宁〉，1919 年 6 月 27 日。  
279 《槟城新报》，〈戒严司令之示谕〉，1919 年 6 月 27 日。  
280 《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再续)，1919 年 7 月 28 日。  
281 《槟城新报》，〈辅政司抵屿〉，1919 年 6 月 27 日。  
282 《槟城新报》，〈戒严司令之示谕〉，1919 年 6 月 27 日。  
283 华民政务司与华人所分发的告示原文如下：「槟榔屿华民政务司文，特出示谕，照得

本屿米事，经由三州辅政司，与本屿华人绅商磋商一切，其所定之价，当再行布告。本

政府对于人民之疾苦，凡有可以救济者，必乐为尽力。凡尔等商民，各宜照常复业，而

本政府则袒任保护之责。尔工商各界，宜于明日照常复业为幸，此示。西历一千九百十

九年。六月廿六号」。参见《槟城新报》，〈地方已庆安宁〉，1919 年 6 月 27 日。  
284 会后，他们写信给叻的督宪，静候佳音。但是，他们苦等不到回音，始知此提案已

遭否决。参见《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再续)，1919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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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椿( 福)于广福居 会，商量应如何处理风潮发生之后的难题。285六月

二十四日，昨天参与讨论行程的华人当中，部份又随同林文虎(福)、杨元

续(福)和中国驻槟城领事戴培元(广)会见华民护司。286此行的目的是重申华

人的要求，希望规定「米粒每登五角，以慰羣情」。 287由于按此价出售米

粮，必会出现亏损，林文虎及部份同行者的立场是希望由政府承担。不过，

戴领事则有不同的意见，他提出自愿捐款的建议，并且自愿担任劝募，以

补部份亏损之额。288华民护司对戴领事的见解深表认同，复见领事承诺负

担支出，华民护司即刻表示同意此举，同时也提出弥补亏损之额约需一百

万，若众人同意承担其中的七十五万，他愿意促成此事。随后，为了此事，

林文虎、林有道、杨元续和戴领事等人和抵屿的三州府辅政司占士君

(Frederick Seton James)会面，讨论是否可以依照此计划进行。辅政司 出

条件说，「若余等能劝令各商店 门人力车夫拉车俾令各人停止罢业，照常

复业，则他允为商议低减米价问题」。289 

六月二十六日，为了劝请商店与车夫复业，华民护司、林有道、林耀

椿、林文读和罗荣光一同到必治实得力、吊头桥和新街等处劝说商家复业。

林文虎等则到社尾等地，劝说车夫复业。同时，林文虎为加强车夫复业的

信心，他首先搭乘人力车，以为先导。风潮之后，售米乃是当务之急。乃

仓公所在事件发生之后，即停止在平章会馆的贩售地点。林文虎等人考虑

贫民的需要，乃实时介入，承办在平章会馆的粜米销售地点。尽管二十三

日和二十四日时，社会秩序乃未恢复，亚意逸依淡和日落洞的售米地点即

已经 始正常的售米，以便贫民买米，防止无米之患。六月三十日，殖民

地政府宣布各种米粒，每登价格定为七角半。价格公布之后，林耀椿即向

辅政司询问，以了解此价格适用期限。林耀椿随后得知，此价格仅适用于

七月份一个月，将来之米价，则将另行议定。290协理会的成员至此，认为

                                                 
285 前揭文。  
286 前揭文；《槟城新报》，〈广告〉，1919 年 6 月 24 日。  
287 《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再续)，1919 年 7 月 28 日。  
288  前揭文。  
289  前揭文。  
290 6 月 30 日，辅政司和管粮官等人和华人会面，出席者包括柯孟淇、林有道、林成辉、

杨元续、邱善佑、罗荣光、林耀椿、林文虎和中国领事戴培元。辅政司说明七角半的米

价只适用于七月份一个月之后，林有道代表中华总商会道谢。会中仅有杨元续对七角半

的定价只限七月份之举，表达他的疑虑。不过，他并没有获得任何正面的答复。根据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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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已经告一个段落，日常生活已经恢复秩序，他们的任务亦告结束。291 

米粮风潮的事件，《槟城新报》报导所表现的惶恐与不安，与海峡殖

民地政府部门年度报告书的镇静态度形成强烈对比。 292而根据笔者阅读

《槟城新报》的理解，该报一直没有报导平章会馆参与处理此事，倒是报

导许多情势危急和慈善家捐赠的情形。至由林文虎主持的特别协理会的报

告于七月下旬出炉之后，始得以了解平章会馆的作为。这一由平章会馆成

立的协理会的协理分别是林文虎、林耀椿、朱和乐、谢琦意、林有道、邱

新和等六人，当中仅有朱和乐为广帮成员，其余五人为福帮成员。这一事

件的参与者，或是和林文虎配合过的槟城华人，林文虎特别在协理会的报

告，感谢以下人士：罗劳光、杨元续、杨章安、邱善佑、连新厚、王福明、

温鸿宝、邱恒德、林炳照、陈作深、林朝锦、王振成、陈哲世、林露、林

明德、蔡成德、谢自友、谢雨田、梁相廷、陈耀庭、黎子晋、区次候、李

迎春、冯植涵、曾福善、林其坞和林进三。293 

林文虎的报告，他没感谢的关键人物是戴培元领事。戴领事培元，字

淑原，粤之大埔人。父春荣(欣然，喜云)曾任清朝驻槟榔屿领事(1907-1911)。

兄芷汀，历任闽中诸郡邑。培元生长于霹雳太平，后随其父迁居槟城，幼

习英文，博览西籍。光绪二十二年丙午(1906)，清廷办理赈务，当道荐君

充任，叠着贤劳，奏请奖以员外郎，后分法部，因见清政不纲，不足有为，

兼之其父年事已高，决计弃官，归返槟城。宣统二年(1911)父春荣告假返

国，他获星州领事批准为代副领事，民国成立之后，先委以代理槟榔屿领

事职  至民国六年，外交部正式委以槟榔屿正领事。294 

林文虎与戴领之间是否不和，实难论证。可以确定者，林文虎在其报

告中并没有提及戴领事六月二十日之后参与平章会馆协理会的行程，亦没

有提及戴领事与他们一同会见华民护司之时，适时切入，理解海峡殖民地

                                                                                                                                            
上讹传，柯孟淇与林文虎向政府包办米粮牟利。不过，此说随后遭到否认。至九月一日，

海峡殖民地政府把米价调高至每根登一元。《槟城新报》，〈规定本月米价〉，1919 年 7
月 1 日；《米贵之原因》，〈规定本月米价〉，1919 年 7 月 2 日；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5-1941,Vol.7, p.418. 
291《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再续)，1919 年 7 月 28 日。  
292 请参考第一章第三节史料与方法的说明。  
293 《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再续)，1919 年 7 月 28 日。  
294 参见《南洋名人集传》第一集，页 31-32；《槟榔屿大埔同乡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槟
城：出版?，年?)，页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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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迟疑不前，资金实为首要因素，而为双方协调供米与米价之事带来转

机。295当时，平章会馆协理及戴领事一同与华民护司会面，戴领事在此次

的会面中扮演关键角色。针对粜米所出现的亏损应如何分担的问题，戴领

事的立场与林文虎等人不同。林文虎等建议由政府补亏损差额，戴领事则

主动提出补米价亏损差额之举，并且愿意发动劝捐，以集资赈济贫民之困，

让此事出现转机。针对一百万的捐款目标，戴领事当场答应个人捐资五万，

以为先导。296当时，戴领事正值「…乃父六七之期，含泪东奔西走，亲□

富商之门，面谕劝捐，代贫苦侨民请命，诚能人所不能」。 297戴领事在风

潮发生次日，即致函平章会馆与中华总商会，请其维持。298六月二十三日，

戴领事会见了参政司与华民护司，奔走终日，不得要领。至二十四日，「决

由华商筹款百万元，始克办理粜米」299。戴领事在二十四日会见华民护司

这一天，在《槟城新报》刊登广告，安抚侨众，亦显示其解决难题的决心。

原文如下：「为通知事，查近日本埠侨胞罢市罢工，虽系出自爱国热诚，然

恐举动激，有碍居留地安，致遭干涉。为此竭诚奉告，凡我华侨，各宜恪

守文明，照常贸易工作。至米食一层，自当与居留地政府设法平沽，以苏

侨困，特此通告」。 300戴领事在会见华民护司，取得成果之后，次日即刊

出通告，原文如下：  

 

为通知事，查近日睬食问题，全埠骚动，惟米食腾贵之故，因来

                                                 
295 在《南洋名人集传》戴领事条，提到米粮风潮时，清楚说明戴领事的表现，可以参

考。该文曰：「八年(1919)夏，槟城米值数增，人心惊惶，因而罢市，贫民无所得食，乘

机劫掠，英政府迫以兵力，侨众益危。君(按：指领事)闻警即函平章会馆，召集侨众，

会议挽救方法。平章会馆者，华侨公共议事之机关也。而当时埠中富商巨贾，见事危而

乱亟，恐为贫民所嫉，皆匿而不出。羣情汹汹其象愈危，君深以为忧，数与英政府会商，

照旧平沽，不复加价，政府坚执不可。君遂提议，由侨商自办平粜，即倡捐五万，并各

大商奔走捐募，侨众闻之，知将有解决方案，群情少安。政府感君之诚，经民政长到槟

会议之后，遂不加价，弭巨患于无形君之力大矣」。见《南洋名人集传》第一集，页 32；
《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再续)，1919 年 7 月 28 日。  
296 《槟城新报》，〈照刊领事通知〉，1919 年 6 月 25 日；《槟城新报》，〈戴领事是吾侨之

贤领袖〉，1919 年 6 月 26 日。  
297 戴喜云于一九一九五月十五日清晨过世，得年七十一岁。他对槟城及叻等地的教育

黆为关心，长期以来对公益所捐出的款项前以达十几万以上。《槟城新报》，〈富商又弱

一人〉，1919 年 5 月 15 日；《槟城新报》，〈戴忻园先生哀词〉，1919 年 5 月 23 日；《槟

城新报》，〈戴领事是吾侨之贤领袖〉，1919 年 6 月 26 日。  
298 《槟城新报》，〈戴领事是吾侨之贤领袖〉，1919 年 6 月 26 日。  
299 前揭文；《槟城新报》，〈照刊领事通知〉，1919 年 6 月 25 日。  
300 《槟城新报》，〈广告〉，1919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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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缺乏。本领事经向华民政务司一再磋商，准由屿中商富，合力筹□

减平粜，以舒侨困。但须筹备屿银一百万，乃可实行等情，当场即由

本领事担任五万元，以为众倡。屿中富商不乏慷慨好义之人，所望慷

慨解囊，共襄盛举。尤望吾侨胞等恪守文明，万勿轶出轨范，除□自

协仝侨商出为劝捐外。  

特此布告通知。301 

 

戴领事在此事件中，为谋公众利益，放下私事，尽速行动。会见华民

护司时，能够实时切入，且能自愿承担重责，负责劝捐筹款，获得华人舆

论赞扬，称其为「吾侨之贤领袖」。302 

合而观之，以上十六家药店和税款新例事件，其特点皆由平章会馆向

海峡殖民地政府表达意见，起因是政策及刑事等因素所引起。十六家药店

与入息税的事情，华人极为关注，前者涉及华人所贩售之商品成份及责任

的问题，后者涉及华人必须向政府公 他们的收入，以征收入息税，两者

皆涉及了大部份华人所关心的权益。303就 会的原因而言，前者是经由涉

案的商翁请平章会馆 议，始有柯孟淇主持的会议，后者则由柯孟淇主导，

拟建议其它方案，代替正在进行修案的入息税法案。304在上述的事件中，

入息税所举的负责人为福帮与广帮各半。而为入息税前往与参政局员会面

者为福帮之柯孟淇、林成辉和杨碧达，以及广帮之连瑞利、吴德志和朱和

乐。305在十六家药店的事件中，平章会馆决定代商家为之申诉，会议所公

                                                 
301 《槟城新报》，〈照刊领事通知〉，1919 年 6 月 25 日  
302 《槟城新报》，〈戴领事是吾侨之贤领袖〉，1919 年 6 月 26 日。  
303 在十六家药站事件中，出席者有：柯孟淇、林成辉、吴德志。在与入息税相关的三

场会议中，出席者有：柯孟淇、林成辉、辜立亭、朱和乐、杨碧达、张丽棠、林在田、

陈宗赵、朱重绪、杨章安、黄学文、邱体仁、麦炳昌、方文娴、陈山泉、陶乐甫、周晋

材、林英豪和伍秩臣。两个星期之内的另一场会议，出席者为：柯孟淇、辜立亭、王汉

宗、朱和乐、吴德志、陶乐甫、林在田、林清德、李振和、林耀煌、陈宗赵、朱重绪、

李盘三、方文娴、邱体仁、杨章安、麦炳初、邱哲卿、黎观森、黄学文、伍文雅、林英

文和陆朝杰。 后一场与入息税有关的会议的出席者为：陈山泉、叶维新、吴德志、林

英豪、林山基、谢殿秋、倪云山、柯孟淇、林如瑞、王汉宗、朱和乐、邱金经、朱凤心、

陶乐甫、刘子宽和黎观森。《槟城新报》，〈平章公馆议案〉，1913 年 4 月 15 日；《槟城新

报》，〈平章会馆会议纪事〉，1916 年 6 月 30 日；《槟城新报》，〈平章会馆大会议纪事〉，

1916 年 7 月 11 日；《槟城新报》，〈平章会馆会议纪〉，1916 年 11 月 28 日；《槟城新报》，

〈平章会议要闻〉，1917 年 8 月 22 日。。  
304 《槟城新报》，〈平章公馆议案〉，1913 年 4 月 15 日。  
305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会议纪事〉，1916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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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之四名负责人当中，三名为福帮代表林成辉、杨碧达和辜立亭，以及一

名广帮代表吴德志。306米粮风潮的协理会的协理分别是林文虎、林耀椿、

朱和乐、谢琦意、林有道、邱新和等六人，当中仅有朱和乐为广帮成员，

其余五人为福帮成员。307以上事件所公举的负责人中，尽管图以维持福广

各有代表的局面，但是在十六家药店的事件和米粮风潮的事件，福帮成员

占了明显的优势。在平章会馆实际运作的过程中，福帮的势力亦为主导，

广帮仅为其协助者，无法与其平分秋色。  

福帮在平章会馆，不论是对事务的热心及出席会议，以及他们在此组

织的领导角色，均说明广帮在实际运作过程，处于弱势。以福帮的优势检

视广帮，可以发现广帮主要的领袖对于出席会议并不热中，其首要的领袖

亦孤掌难鸣， 没有其它社会地位与能力近似的成员与之配合。福帮成员势

力则较厚实，其成员可以相互支持，会议或是会外也相对活跃。以上事件，

虽然两帮势力不均，但没有影响他们合作，以上事件的性质多与华人社会

的权益或是为了保护其利益相关，参与这一些事务，部份亦有为海峡殖民

地政府提供咨询之意，其强制性质的力量，还是较为宽松。这一个较为宽

松的前提，颇可说明两帮成员在相对自动自发的事件之关系。  

 

 

 

 

 

 

 

 

 

 

 

 

                                                 
306 《槟城新报》，〈平章公馆议案〉，1913 年 4 月 15 日。  
307 《槟城新报》，〈特别协理员会报告事务书〉(再续)，1919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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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根据以上事例，平章会馆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前十年之间，其角色略似

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咨询机构，对于涉及民生与社会生活经济事宜，加以讨

论，再与海峡殖民地政府商谈，供其定夺。虽然，平章会馆得以和海峡殖

民政府协商，却又未必可以左右其看法，作用有限，乃其角色特质。其后

十年，平章会馆咨询的性质不再受到海峡殖民地政府重视，这一转变的因

素可以由平章所办理的事件窥见端倪，其与海峡殖民地政府之间的沟通，

亦不如过往密切。欧战暴发之后，平章会馆的活动明显减少，这也许是当

时平章会馆的功用在此时无法发挥之故。  

二十世纪初期，平章会馆主要的领袖为福帮之林花鐕与柯孟淇。大体

而言，两人均与海峡殖民地政的关系密切，受到重用。林花鐕相较于柯孟

淇而言，较不强势，不会强加压力。瘦削的柯孟淇眼神锐利，尽管言词较

林花鐕谦和，其言语背后的性格却是相当强势，平章会馆的成员对此相当

了解，甚少与之争论。柯孟淇相当维护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利益，与其个人

利益有关者，极为关心，积极投入。但是，柯孟淇身为两大总理及会长，

即使事关槟城华人利益，而与其利益无涉，他则不会主动办理，通常亦不

出席参与，以为槟城华人争取权益，取向鲜明。柯孟淇强势作风及其对事

情的态度，基本上决定平章会馆在其主持之下的性格。  

平章会馆所办理的事件特性与领导人的背景，基本上决定两帮的合作

关系。两帮在平章会馆的领导层各半，但由其办理各事的主导权而言，两

帮合作办理前述事宜，福帮成员为主要的领导者，广帮成员的领导权力，

明显不如福帮。当然，福帮为平章会馆强势帮群，事件由平章会馆领导办

理，由福帮主导，并不表示会忽略广帮利益。不过，前提是事件必须涉及

全体华人的利益与权力。如果事件涉及福广两帮，福帮亦需要维护其利益，

在这一情况之下，福帮领袖在处理相关事件，必然考虑全体华人的利益，

而不仅是该帮的权利。易言之，就这个意义而言，福帮领导并不表示忽视

广帮的利益。但是，相对而言，福帮主导，亦非为了保护广帮的利益，而

是因为两帮利益一致，其出发点并非为了保护广帮利益。两帮之间还是由

福帮为主导，两帮之间的关系，是协调合作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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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平章会馆福广两帮的合作、互动与分歧 

       

前一章笔者说明在平章会馆的实际运作过程，福帮成员为首要领袖，

主导重要的事务，广帮成员的势力明显不如福帮。而平章会馆在乐于办理

及不愿办理的两极表现，可以清楚说明两帮之间的关系。过去一般理解帮

与帮的关系，通常藉由碑铭资料加以论证。
1
碑铭资料的特性，乃是可以依

据捐款名单，追踪捐款者之背景，以为分析。此举一则可以理解帮与帮之

间的互动；二则可以依其捐款数额与排名先后，理解不同帮领袖的地位与

辈份。碑铭资料这一种特性，成为易于理解帮与帮之关系的工具，为学者

善用。不过，藉由报章资料以理解帮与帮之关系一事，则甚少引起学者注

意。部份报章史料亦可如同碑铭资料般，清楚显现两帮关系。本章藉由报

章资料，就平章会馆所乐意与不乐意办理的事件，说明两帮之间的互动关

系。  

 

一、福广两帮的积极合作与互动 

做为槟城华人社会 重要的组织，平章会馆对英国的态度值得关注。

平章会馆身为槟城华人 为重要的机构，亦是各项庆典活动的主要领导者。

这些与英国人相关的庆典，平章会馆均热心参与。华人无可避免的必须和

海峡殖民地政府合作，推行庆祝活动。以下将以与英国相关的三场庆典活

动为例，说明两帮之间的关系。  

 

(一)、参与海峡殖民地的庆典与筹募 

1、纪念英先女皇帝与英王加冕 

一九○二年初旬，平章会馆为了英王加冕之事，集议讨论庆祝之事，

共有六十余人出席会议。
2
平章会馆召 此议，源于维多利亚女皇 (Queen 

Victoria,1837-1901)于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二日逝世。
3
女皇在位六十四年，

                                                 
1 代表著作，如麦留芳，《方言群认同》；以及部份林孝胜的著作，参见林孝胜，《新加坡

的华社与华商》。  
2《槟城新报》，〈会议照录〉，1902 年 3 月 3 日。  
3 为表达致哀之意，海峡殖民地政府召 参事局会议，要求华人在是年的农历 28 日

(16-02-1901)，才可以公 演奏，在此之前，房屋及店面也不可以张挂何任节日布条。

其它的要求包括七日之内所有的戏院必须关闭，店面也必须在葬礼时关闭，不可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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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国历史上在位 久的国王，过世之后，英国的王位由维多利亚女皇的

长子继承，是为国王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VII,1841-1910)。因此，此次

集议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则是庆祝英王加冕；二则讨论如何纪念英先女

皇帝。杨秀苗提议谢增煜为议长之后，林花鐕提议暂时搁置其它事项，优

先讨论庆贺英王之事。
4
应当如何办理，谢德顺提议由两方面着手，一是致

电祝贺；二是屿中各店铺应休假两天，同时「张灯结彩，以志大庆，亦可

聊尽其诚欵」。
5
然而，议长谢增煜认为「我旅居属土华人，皆食其泽，宜

劝办捐资，以建纪念」。
6
他又建意恭奉女帝遗像于平章会馆，以垂不朽。

7

这一年，谢增煜已经从繁忙的商业活动退休，拥有更多时间从事公益活动。

8
为了办理庆祝活动，会议公举五十二人担任协理。

9
 

五月初旬的会议，同样为谢增煜主持。他首先提出平章会馆前已决定

纪念英女先帝的方式，并见诸中西各报，希望华人各任其事，踊跃劝捐，

以成美举。言下之意，华人目前骑虎难下。是故，他接着说，华人势必办

成此事，切「勿为外国人所笑，亦固吾群之体面也」。
10
谢增煜这席话，除

了软性的劝捐，同时以华人在外人面前的尊严为诉求，寻求支持，以成斯

举。谢增煜言毕，谢德泰随即附议，同时提议双管齐下，进行劝捐。他说：

「各铺之劝捐，由广福各绅董经理。而各会社及各公馆，则由彼各领袖经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01, pp.201-202. 
4 此次会议议长由杨秀苗提名谢增煜，获辜祯善赞成。司理则由林克全提议辜祯善，获

林成辉赞成。《槟城新报》，〈会议照录〉，1902 年 3 月 3 日。  
5 前揭文。  
6 前揭文。  
7 这个当初热情炉造的铜像， 终却以颇为尴尬的结果收场。纪念铜像于一九○八年始

寄达槟城，当时出席会议的谢自友、许如琢、柯孟淇、林耀煌、杨文瑞、林山基、叶瑞

麟、林士志、林成辉等人商议如何处置，会议主席谢自友决定先将铜像妥为收藏，待齐

收缘款后，再议位置。前揭文；《槟城新报》，〈遍请会议〉，1908 年 2 月 25 日；《槟城新

报》，〈会议纪闻〉，1908 年 2 月 26 日。  
8 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p.761. 
9 他们分别是：谢增煜 (福 )、谢春生 (广 )、颜五美 (福 )、林克全 (福 )、林维岳、郑大平 (广 )、

胡子春 (广 )、梁乐卿 (广 )、林花鐕 (福 )、谢德顺 (福 )、陈锦庆、邱有用、吴世荣 (福 )、辜祯

善 (福 )、林山河、杨章才 (福 )、黄学文、王汉鼎、伍百山、谢德顺 (福 )、柯孟淇 (福 )、杨

文瑞、辜朝古、陈昌和、许朝霖、林有道 (福 )、杨碧达 (福 )、甘德善、林建传、黄进聪 (广 )、

杨允两、邱有用 (福 )、邱月松、许武安 (广 )、杨秀苗、邱鸟在、林文虎 (福 )、何长远、邱

天来 (福 )、温文旦 (福 )、邱启明、林三贵、郑亚五、罗汝源、罗荣光 (广 )、李亚有、纪德

贵 (广 )、连瑞利 (广 )、陈宗赵 (广 )、伍社旺 (广 )、陈畊全和陆丙贵等，共五十二人。《槟城

新报》，〈会议照录〉，1902 年 3 月 3 日。  
10 《槟城新报》，〈平章会议〉，1902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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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俾自劝其群，则集欵必易也」。
11
为了掌管筹募所得，谢春生与林克全

(福)被推举出掌筹款，而辜祯善则被举为司理人。 

其实，四月份时，平章会馆接到海峡殖民地政府官员来函，询问华人

应当如何庆祝英王加冕，拟请华人提供意见。五月初旬，平章会馆召 会

议，首座谢增煜藉此信函，阐述华人应立协理协助劝捐，以通融办理此事。

谢增煜在劝捐事上不断的加强说明，施加压力。尽管谢德泰曾建议具体进

行筹捐，但是没有建议劝捐名单，因而无人负起其责。此次针对谢增煜的

建议，杨秀苗立即反应，提出各负责人，以免覆辙重蹈。 

为了讨论英王加冕，平章会馆总共召 三次会议，杨秀苗、谢增煜、

林成辉、谢顺德、谢春生、梁乐卿、林克全、辜祯善、林成辉等人皆出席

第一次会议。
12
谢增煜、谢德泰、杨章才、谢春生、谢自友和梁乐卿出席

了第二次的会议。
13
谢增煜、杨秀苗、黄阳泰和谢德泰出席五月七日的会

议。
14
三次的会议中，皆由谢增煜(福)担任议长 /首座。其中第一次是由杨秀

苗提议，辜祯善赞成。
15
另外两次会议，虽没有提议议长 /首座的程序，谢

增煜理所当然的成为会议主持人。
16
谢增煜原籍福建，一八五二年出生，

于大英义学(Pinang Free School)受教育，曾于槟城的渣打商业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分行任职，后经营饷码承包超过二十五年。
17
在一九○○年，

他在赴欧洲游历归来的两年之后，他决定从繁忙的商业活动退休。
18
同一

年，他为纪念英女帝(维多利亚女皇，Queen Victoria)于一八九七年为登基

六十周年纪念，而出资三万元建造的大钟楼，经过五年的筹划与构思之后，

终于落成。
19
一九○二年，他主持此次筹款之后，即甚少出席平章会馆的

                                                 
11 前揭文。  
12 出席人数为六十余人，该文仅列出以上人士的姓名。《槟城新报》，〈会议照录〉，1902
年 3 月 3 日。  
13 《槟城新报》，〈平章会议〉，1902 年 5 月 3 日。  
14 具体出席人数不详。《槟城新报》，〈会议庆典〉，1902 年 5 月 7 日。  
15 《槟城新报》，〈会议照录〉，1902 年 3 月 3 日。  
16 《槟城新报》，〈平章会议〉，1902 年 5 月 3 日；《槟城新报》，〈会议庆典〉，1902 年 5
月 7 日。  
17 他也是太平局绅(Justice of Peace)、市议员(Municipal Commissioner)及华人参事局

(Chinese Advisory Board)的成员。《槟城新报》，〈建物志庆〉，1897 年 6 月 18 日；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p.757, 761. 
18 《槟城新报》，〈多一阅历〉，1900 年 6 月 14 日；Ibid. p.757, 761. 
19《槟城新报》，〈建物志庆〉，1897 年 6 月 18 日；《槟城新报》，〈图画已成〉，1897 年

11 月 24 日；《槟城新报》，〈绘图领赏〉，1898 年 1 月 4 日；《槟城新报》，〈监造得人〉，

1898 年 3 月 30 日；《槟城新报》，〈择地建楼〉，1898 年 4 月 6 日；《槟城新报》，〈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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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谢增煜对海峡殖民地政府的贡献有目共睹，可圈可点。一九○一年，

他受海峡殖民地政府封为太平局绅，以肯定他对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忠诚。
20 

此次的庆典活动，平章会馆可说是倾巢而出，全力配合。在收到海峡

殖民地官员的来信询问之后，负责人谢增煜更加强了压力，以收良效。这

一次的活动，平章会馆积极的扮演组织华人为海峡殖民地政府筹划与庆祝

的角色。易言之，从这一个庆祝，可以明确的理解，平章会馆面向华人时，

他们的角色是向华人说明庆典之意义，同时确保华人可以全力支持庆祝活

动。面对海峡殖民地政府，他们则是华人代表，负责执行海峡殖民地政府

的期望。  

       

2、英皇加冕 

一九一○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驾崩，平章会馆成员于五月初旬接

获消息之后，实时召 会议，「到会之人极形拥挤不堪，共举林君花鐕为议

长」。
21
对于应当如何致哀，众人讨论结果，决定「…电乞七州府大臣以代

表旅槟全体华人字样…」，以为凭吊。
22
随后，平章会馆又召 会议，一则

宣布海峡殖民地政府的致哀公告，二则宣布议定五月二十日当天，「合埠华

人商店及戏院均停市」之规定。
23
平章会馆会董也决定「…请高僧在平章

会馆设坛诵经，并传知极乐寺僧及城隍庙释道等，诵经礼忏，以祈大行帝

栖神安养，而表华旅之哀思」。
24
平章会馆代表槟城华人表达他们的哀悼，

并且刊登告示，通知华人停市致哀的相关措施与规定。
25
为了讨论如何纪

念英皇，海峡殖民地政府于二月下旬及三月中旬分别召 会议，广招中西

绅商 议。出席二月下旬会议的华人代表为广帮的梁乐卿和吴德志，以及

                                                                                                                                            
志庆〉，1902 年 7 月 25 日。  
20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01, p.961；杨进发认为，华族领导人获得太平

局绅等头衔，是华族领袖与海峡殖民地政府合作所获得的回报。杨进发，〈战前新加坡

华人参事局〉，收于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页 78-85；《槟城新报》，

〈局绅返屿〉，1904 年 11 月 26 日。  
21 《槟城新报》，〈述平章公馆会议事〉，1911 年 3 月 6 日。  
22 《槟城新报》，〈本屿记事〉，1910 年 5 月 10 日。  
23 《槟城新报》，〈会议致哀〉，1910 年 5 月 17 日。  
24  前揭文。  
25 《槟城新报》，〈殡期停市〉，1910 年 5 月 19 日；《槟城新报》，〈殡期致哀〉，191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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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帮之柯孟淇和林成辉。
26
三月中旬的会议则有梁乐卿和林成辉出席。

27
由

于海峡殖民地政府决定兴建接生院与养生院为资纪念，所需经费共为十六

万，其中海峡殖民地政府出资八万，剩余的八万元经费由各色人等加以筹

捐。在参政司与各色人等一同召 的会议，共举二十三名华人为劝捐员，

加以筹措。
28

终共有十二名华人获选为劝捐员。
29 

三月初旬，槟城参政司召集中西绅商会议，讨论在六月份举行英皇加

冕的庆祝活动。当日的会议约有四十余人出席，华人代表为福帮之林花鐕、

颜五美和柯孟淇，以及广帮之吴德志、纪德贵和梁乐卿。
30
数日之后，平

章会馆 会讨论庆祝英皇加冕之大会议。
31
邱仙丹推举德高望重的林花鐕

(福)为会议主席，获得林耀煌的赞成。林花鐕即起身说明平章会馆为了庆

祝英皇加冕，决定举行出游赛会、竞斗龙舟等方式，以贺英王加冕。他说

庆贺之事因兹事体大，故特邀请大家出席会议，商讨是否可行。林花鐕言

毕，杨碧达(福)、柯孟淇(福)、王汉宗(福)、林耀煌(福)和叶祖意(福)相继起

身发言，支持林花鐕的建议。
32 

林花鐕的建议虽然获得众人发言支持，但是为求统一言论起见，他还
                                                 
26 在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的平章会馆会议中，梁乐卿说明他于二月二十日出席大会

堂的会议，与各绅商一同商讨纪念事。事后，他亦获选为十四名协理之一。他建议另选

三名代表，与他一同出席二月二十七日将召 的会议。结果由吴德志、柯孟淇和林成辉

获选。《槟城新报》，〈纪述会议情形〉，1911 年 2 月 27 日。  
27 《槟城新报》，〈述会议纪念事〉，1911 年 3 月 28 日；《槟城新报》，〈述大会堂集议〉，

1911 年 3 月 21 日。  
28 这二十三名被举为劝捐员的华人为戴喜云、连瑞利、纪德贵、谢增煜、伍社旺、杨章

财、梁辉(碧如)、林有道、杨碧达、谢自友、林清德、林耀煌、杨元续、林成辉、柯孟

淇、吴德志、梁乐卿、张肇燮、叶祖意、邱有用、谢春生、邱昭忠、颜五美。在这一份

当时倡举的名单中， 终没成为劝捐员的为邱昭忠、颜五美、梁辉(碧如) 和纪德贵等四

人。《槟城新报》，〈述大会堂集议〉，1911 年 3 月 21 日；《槟城新报》，〈英皇壹屈第七纪

念公举办事员〉，1911 年 4 月 8 日。。  
29 梁乐卿 (广 )、戴喜云 (广 )、连瑞利 (广 )、吴德志 (广 )、谢增煜 (福 )、杨章财、林有道 (福 )、

杨碧达 (福 )、谢自友 (福 )、林清德 (福 )、林耀煌 (福 )、杨元续 (福 )、林成辉 (福 )、柯孟淇 (福 )、

张肇燮、叶祖意 (福 )、邱有用 (福 )、谢春生 (广 )和王汉宗 (福 )等二十人。这一份劝捐员名

单的成员，王汉宗是惟一一位不在 初倡举的名单之中。《槟城新报》，〈述大会堂集议〉，

1911 年 3 月 21 日；《槟城新报》，〈英皇壹屈第七纪念公举办事员〉，1911 年 4 月 8 日。 
30 《槟城新报》，〈述会议办理庆贺事〉，1911 年 3 月 1 日。  
31 出席会议的人数甚多，有林花鐕、陈文纪、黄菁松、陶乐甫、邱仙丹、吴葳珠、吴苗

蛋、徐时忠、曾妈宁、王必发、叶祖意、杨元续、李振和、王汉寿、林山基、温丰宝、

林成辉、广安宝、朱宝兰、黄金庆、林千福、庄明歪、林英文、冯利兴、庄来兴、林耀

煌、柯孟淇、杨碧达、邱金经、罗荣光、刘子宽、黄学文、林妈栽、温文旦、陈宗赵、

陈山泉和杨玉吉等人。《槟城新报》，〈述平章公馆会议事〉，1911 年 3 月 6 日。  
32 在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林花鐕曾在一次会议提出讨论应当如何庆祝之事。林花

鐕当时即建议赛会出游及竞斗龙舟。前揭文；《槟城新报》，〈纪述会议情形〉，1911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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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议表决是否采用以上方式庆祝。表决结果，全体通过支持。
33
柯孟淇

见出席者一致同意，遂说明庆祝日期未定，也许在六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

惟当不出六月二十六日。由于庆祝方式已定，会议实时公举「闽帮协理：

林君成辉、王君汉宗、温君文旦、柯君孟淇、杨君碧达、林君清德、李君

振和、王君汉寿、林君妈栽、邱君仙丹、杨君元续、邱君金经、李君敦笃、

谢君德顺、邱君守义、黄君金庆、邱君有美」。
34
而「粤帮协理：吴君德志、

梁君乐卿、罗君荣光、王君礼园、王君名合、连君瑞利、林君英文、胡君

子春、伍君社旺、郑君大平、陶君乐甫、张君舜卿、冯利兴号、三益号、

祥隆号、欧阳君子衡、罗君广生、罗君茂生」等三十五人负责。
35 

    平章会馆首先就庆祝活动进程，提出全盘规划，再进一步讨论细节。

这些事务包括庆祝活动所需准备的各项用具、出游当天的进程等。一九一

一年四月，平章会馆为英皇加冕之事，商讨庆祝事宜。应当如何庆祝。预

定建造六艘龙舟分别由六名人士负责，同时承担造船经费，这些地区分别

是：  

表 3.1：平章会馆庆祝英皇加冕之造船负责人及负责地区。  

负责人  承担造船费之地区  

林耀煌(福) 过港仔  

杨碧达(福) 港仔口  

李振和(福) 柑仔园  

黄增松(福) 中街  

王汉宗(福) 縀罗申  

邱金经(福)、王汉寿(福) 社尾街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纪会议迎神事〉，1911 年 4 月 11 日。  

 

    除了造龙舟，会议也就游行的各事项，分工合作，举定负责人。详请

如下表：  

表 3.2：平章会馆庆祝英皇加冕之各事负责人。  

                                                 
33 《槟城新报》，〈述平章公馆会议事〉，1911 年 3 月 6 日。  
34 前揭文。  
35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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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负责事项  

林成辉(福) 拟定出游路线  

柯孟淇(福)、梁乐卿(广)、  

吴德志(广) 

向王家 (按：殖民政府 )申请出游字

(按：游行准证)及各日放假半天(按：意

指出游当天) 

王汉宗(福) 稽查出入帐目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纪会议迎神事〉，1911 年 4 月 11 日。  

  

六月十九日，为了讨论出游当天的细节，平章会馆复 会议，由柯孟

淇说明各庆祝的行程与细节。會中公举柯孟淇宣读颂词，同行者十一人，

其中福帮为林耀煌、林花鐕、杨章才、邱仙丹和林成辉。广帮为连瑞利、

郑大平、梁乐卿、吴德志、伍社旺和罗荣光，各六名代表。
36 

为了此事，平章会馆至少召 四次会议，出席者极为踊跃。
37
三月份

的会议由林花鐕分别获得杨章安和林耀煌赞成。
38
而六月十九日时，由杨

碧达举柯孟淇担任会议主席，邱汉炎赞成。
39
林花鐕担任首座，四月份的

会议，由柯孟淇担任首座，他是时获得杨碧达的提议及杨元续的赞成。
40
随

后两场会议分别由林花鐕和梁乐卿担任首座，他们皆由杨碧达提议。上述

三名会议首座中，柯孟淇和林花鐕皆来自福帮，梁乐卿则是广帮。负责提

议他们为首座者，皆为福帮之杨碧达。而三名赞成者都是福帮的成员。而

负责建造六艘龙舟的负责人，当中六名皆来自福帮。另外，负责拟定出游

                                                 
36 前揭文。  
37 四月八日出席会议者有：林成辉、林千福、谢德顺、李振和、林英文、林英豪、杨章

安、黄增松、黄金泉、柯孟淇、杨碧达、邱汉炎、王汉宗、杨元续、王汉寿、林耀煌、

林文读、林清德、三益宝号、邱金经、林文虎等共二十一人。五月中旬会议的出席者有：

林花鐕、黄增松、陈天荣、陈利君、郑金甲、苏南星、谢德顺、林成辉、林英豪、吴德

志、杨碧达、杨章安、黄增松、宋石九、唐俊南、黎观森。梁乐卿、杨碧达、林成辉、

杨章安、黄增松、王汉宗、陈天荣、陈得利、周泗川、林耀煌、邱青来、林千福、杨章

安、郑金甲、黄金泉。六月十九日会议的出席者有：林英文、邱仙丹、邱守义、邱汉炎、

陈得利、郑金甲、黎观森、宋石水、杨碧达、林成辉、柯孟淇、林辉煌、杨章才、李振

和、黄增松、杨章才和邱金经。《槟城新报》，〈纪会议迎神事〉，1911 年 4 月 11 日；《槟

城新报》，〈会议照录〉，1911 年 5 月 15 日；《槟城新报》，〈会议照登〉，1911 年 5 月 22
日；《槟城新报》，〈会议纪略〉，1911 年 6 月 20 日。  
38 《槟城新报》，〈会议照录〉，1911 年 5 月 15 日；《槟城新报》，〈会议照登〉，1911 年

5 月 22 日。  
39 《槟城新报》，〈会议纪略〉，1911 年 6 月 20 日。  
40 《槟城新报》，〈纪会议迎神事〉，1911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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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和稽查出入帐目的林成辉与王汉宗都是福帮成员。仅有向王家申请出

游字及各日放假半天的代表是由福帮的柯孟淇与两名广帮成员梁乐卿及吴

德志协同办理。总的来说，平章会馆此次活动，其主导者皆为福帮成员。

广帮成员仅能扮演协办者的角色。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庆祝活动终于如期举行。
41
当天一早七点半钟，

梁乐卿(广)、吴德志(广) 、罗荣光(广)、邱有用(福)、林耀煌(福)、邱仙丹(福)、

柯孟淇(福)「为华侨代表，在关仔角，恭读颂词」。
42
据六月十九日拟定的

名单，福帮之林花鐕、杨章才、林成辉及广帮之连瑞利、郑大平、伍社旺

没有出席。并增举福帮之邱有用为代表。随后同各国领事及英国官商到大

礼拜堂行礼，复往平章会馆楼上菩萨坛前，行三跪九叩之礼，叩求英皇福

寿无强。
43
正式的官方活动结束之后，各项娱乐性质的活动登场。在庆祝

正式举行之前，社会各界极为期待，数日之前，「…槟城商民，即预备装点

景色、不暇计及商务…各街皆满悬英国国旗…各街各巷、游人如蚁、其服

饰均甚华美、且举欣欣然有喜色、老者壮者少者，莫不共表爱戴之诚，而

各个学堂之小学生，亦皆趋跄恐后…华人各社会、即已结队出游，是为华

人庆贺之第一日，所有会景，如台阁旗帜等，较之前比，更觉华彩鲜妍，

无论何省何县，凡属华人俱各同心庆贺。其沿途会景，次第排列，络绎不

绝，约有二英里之长，阅一点钟有余，始能观止， 销不下十余万金」。
44

庆典举行的数日之间，「外埠之来观，有乘汔车来者，有乘汔船来者，如蚁

附膻，帆影轮声，络绎不绝。大抵此数日间全埠人数，骤增至三万有余」。

45 

    这一场庆典办得有声有色，极为热闹。
46
根据《槟城新报》报导，此

                                                 
41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07, p.856. 
42 其中三名代表为广帮成员，即梁乐卿、吴德志和罗荣光，而其余四名代表为福帮成员。

《槟城新报》，〈华侨庆贺之热忱〉，1911 年 6 月 24 日。  
43 《槟城新报》，〈领事官同伸庆祝〉，1911 年 6 月 24 日。  
44《槟城新报》，〈庆典汇纪〉，1911 年 6 月 26 日。  
45 《槟城新报》，〈追忆庆典之热闹〉，1911 年 6 月 29 日。  
46 正式庆祝的前一天，各类竞赛陆续登场。如海滨举行的捉鸭比赛、赛龙舟、游泳，赛

舢舨和汽车装饰比赛。是日海面上的船只载满游客，岸边人山人海。许如琢 (福 )和柯孟

淇 (福 )是竞赛仲裁团的两名华人裁判。华人也为竞赛提供奖金。例如，二十一日在关仔

角海举行的的第一场龙舟竞赛，夺得第一者为缎纙申街代表，林清德 (福 )赏银百元。第

二名为港仔口代表，邱守义赏银数十元。第二场龙舟赛中，夺第一者为柑桔园代表，杨

碧达 (福 )赏银百元。第二名为中街代表，施求美赏银五十元。第三名为过港仔代表，由

社尾街赏银二十五元。第三场由过港仔夺冠，得赏银三十元，第二名为港仔口，得赏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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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庆典，闽广两省人民共耗资七万六千九百余元。
47
但是，部份人士显然

不同意以佛祖出游的方式庆祝，并且对于华人耗费钜资的庆祝方式提出质

疑。
48
五月份时，胡子春(广)曾致函《槟城新报》反对耗费钜资以佛出游，

大事庆祝英皇加冕。
49
胡子春自称近日接获槟城友人来信，告知多主张佛

祖出游，以申庆祝之事。他接信之后，深表遗憾，认为吾人居留此地，庆

祝英王加冕，理所当然。不过，当事实求是，不尚虚文。他建议以休业、

升旗志庆，或者是募资建设工厂，创建学堂，以垂永远之纪念的方式进行

庆祝。
50
他认为「欲借佛祖出游之热闹，以表华侨淧爱慕之真忱，靡论迷

信神权性成依赖，近于亡国奴之气习。即此装饰景物，丑端百出，腐败不

堪。外人见之，必非之笑之、轻之、侮之」。
51
他同时认为今日祖国濒临危

亡，江北一带又连年水灾，当不宜作此无益之举。胡子春此文立意高远，

语重心长，溢于言表。这已经不是胡子春第一次发表反对耗费钜资从事这

一类宗教活动的言论。
52
胡子春为保皇党的支持者，革命党四月份发动的

黄花岗起义虽告失败，胡必然极为忧心清朝的前景。无奈槟城华人庆祝方

式已成定局，胡作此文，亦无法挽回。
53 

这一次平章会馆成员在出席槟城参政司所召 的会议之后，他们即积

                                                                                                                                            
二十五元，奖金均由许如琢提供。六月二十三日的龙舟竞赛，第一场由缎纙申代表夺冠，

林清德赏银百元。第二名为中街代表，李振和 (福 )赏银五十元。第三名为港仔口，伍百

海赏银二十五元。第二场的第一名港仔口，陈文芳银百元。第二名为社尾，林耀煌 (福 )

赏银五十元。第三场的第一名为过港仔，得赏银三十元。第二名为社尾，得赏银二十五

元，皆由许如琢提供赏金。《槟城新报》，〈昨日龙舟获赏者〉，1911 年 6 月 24 日；《槟城

新报》，〈昨日出游之仪仗〉，1911 年 6 月 25 日。  
47 期间富商余东旋和颜五美甚至分别赴英国参观加冕典礼。《槟城新报》，〈追忆庆典之

热闹〉，1911 年 6 月 29 日；《槟城新报》，〈华绅往英〉，1911 年 3 月 31 日；《槟城新报》，

〈槟商往英〉，1911 年 4 月 7 日；《槟城新报》，〈颜五美回槟〉，1911 年 7 月 28 日；《槟

城新报》，〈与宴为荣〉，1911 年 7 月 29 日。  
48 以下两篇文章皆认为与其耗费钜资庆祝，不如把金钱投资在对全体华人更为有意义的

事项，如教育和医疗等。《槟城新报》，〈标题？〉，1911 年 5 月 23 日；《槟城新报》，〈继

阅西报述伍君连德事略有惑而书〉，1911 年 6 月 28 日。  
49 《槟城新报》，〈标题？〉，1911 年 5 月 23 日。  
50 前揭文。  
51 前揭文。  
52 一九○五年，胡子春曾反对霹雳吧罗埠的迎神建醮活动。《槟城新报》，〈胡君子春议

停霹雳吧罗埠迎神建醮演说〉，1905 年 3 月 10 日；《槟城新报》，〈霹雳吧罗埠议建中华

学堂序〉，1905 年 3 月 14 日。  
53 《槟城新报》的访员或是编辑于胡子春文后，附加说明屿中以此方式庆祝，该报原欲

作言论讽之，但舆论翕然，不便拂人之意，故欲言又止。今得胡子春来函，足征特色，

惜为时已晚，所有装点景，均已定制，无可挽回。《槟城新报》，〈标题？〉，1911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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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筹划，林花鐕(福)是此次庆典的主要负责人。这一次庆典，平章会馆

负责召集华人一同商议事宜，而庆祝活动中所需的的各细节，平章会馆亦

积极介入，全情投入，确保所有的事项顺利无误。平章会馆于不到一个月

之内即拟定完整的庆祝计划，并且在两个月之内即动员华人完成所有的筹

备事宜，效率明快。与一九○二年的庆祝活动相似，平章会馆再次扮演为

海峡殖民地政府组织华人的角色，为其庆祝活动服务。对海峡殖民地政府

而言，平章会馆无疑是一个有效率的华人总机关，可以有效的结合大部份

重要的华人，传达政府的期望，扮演它的角色。  

 

3、和平庆祝会 

至一九一八年，平章会馆再度协同海峡殖民地政府筹办大型庆典。是

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消息传到槟城，不分种族，全屿大事庆

祝。而华人由于「事前由平章会馆发出传单，故侨人能踊跃而贺」。
54
至翌

年二月，平章会馆成员揣测殖民地政府的态度，觉得欧战结束，必定会举

行和平大会，以示庆祝。成员们估计活动也许是赛会迎神，或是其它形式

的欢庆等等。虽然日期未定，但是华人应事先准备，以为应变之策。在二

月份召 的会议中讨论之后，认为「以我华人性质，凡赛会迎神外，不能

致其兴高采烈」。
55
虽然会议已经决定，并且表决，取得出席者支持。但是，

佛袓出游尚需观音大士前杯卜准许。不料杯卜结果，竟然不许。出席者决

定暂时搁置，下次会议，再详加讨论。
56 

二月下旬，平章会馆藉大众会议，商请出席者表决是否同意以佛袓出

游的方式，庆祝和平。由于前次杯卜询问观音不许出游，此次会议是否可

以获得大众会议的赞同，显然极为重要。表决结果，出席者同意藉佛袓出

游，欢庆和平。柯孟淇见出席者均同意此举，随即决定推举数人劝捐，获

举者有权再推举各街的劝捐员。被推举者名单为：黄学文(福)、林叅(广)、

谢殿秋(福)、叶祖意(福)、林有道(福)、邱朝宗、杨成顺、周四川 (福 )、吴

                                                 
54《槟城新报》，〈停战庆贺之盛况〉，1918 年 11 月 14 日；《槟城新报》，〈停战庆贺续志〉，

1918 年 11 月 15 日。  
55《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案录〉，1919 年 2 月 22 日。  
56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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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志(广)、黎观森(广)、伍秩臣等十一人。
57
事后被推举之劝捐员，也成为

此次庆祝活动的干事。推举劝捐员之后，林叅提到之所以有此次会议，乃

是因上次杯卜不准之故。他建议说，今日此事即经大会通过，应再杯卜，

以征求同意。众人遂于林叅建议之下，一同前往再卜，由林叅主事。杯卜

结果，出游获准，众人甚为满意，乃欢声雷动而散。
58 

出游庆祝和平之时，部份华人拟舞狮随行，以增添欢乐气氛。不过，

这个意见遭到华民政务司来函反对。对于华民政务司的要求，平章会馆马

上拟妥信函，回复华民政务司的要求。平章会馆的回函如下：「华民政务司

文大人钧鉴。肃复者前奉惠书，示以观音大士出游，恐舞狮者执戈在手，

或生不测之虞，淇等转达坡中商民，届时勿作舞狮之举等因，闻命之下，

当昨日敞馆 会时，将公文宣读，咸颂大人爱民如子，不胜感佩之至，旋

由众公决，将公文刊登报瑞，俾侨众周知，到时料能将舞狮取消，以慰厪

念，肃此复闻」。
59
覆函署名平章会馆司理人柯孟淇。这一封回函清楚表示

理解华民政务司所求，给予具体答复，同时也向大众宣告勿有舞狮之举。  

何时庆祝和平，一直困扰干事员。周四川担心，如果日期是四月份，

则过于急迫，百事未备，「欲请大士同日出游，势所不能」。
60
为此，周四

川邀请各地头集议商讨，议决备定三份方案，以应付不同的情况。第一项

方案是从采购物资的时间期限切入，由于迎神赛会所需之装饰物品，购办

自内地 (中国)，费时不下两、三个月。因此，七月份是举行和平大会 佳

时机。此时距离七月份尚有两个月余至三个月，时间充裕机。第二方案是

倘若不及筹措，惟有取消观音出游，代之以各街张灯结彩，地头自备大旗

锣鼓，以庆和平。第三个方案是庆祝时间落在五月下旬或是六初旬，若是

各事齐备，庆祝与迎神可一起进行。
61
周四川所提出的三个方案，严格而

言，第一方案应是他们对举行庆祝会之日期的揣测，并且是从资源采购及

筹备所需要的日期推断，六月是 好的时间，一是筹备时间充足，所需物

品又可同时备齐。第二和三方案是因应庆祝会不同的时间，而订定不同的

                                                 
57《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事纪〉，1919 年 2 月 28 日。  
58 前揭文。  
59 前揭文。  
60《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事纪〉，1919 年 4 月 14 日。  
61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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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周四川 担心的事情成真。四月十四日，平章会馆匆匆忙忙召 临时

会议，由于柯孟淇接获华民政务司来函，确定庆祝会将在阳历本月二十五、

二十六日举行。
62
殖民地政府已将活动时间表交给林耀椿，事已底定，万

一改期庆祝，亦是落在五月三、四日之间。是故，柯孟淇认为日期紧迫，

当未能从事佛祖出游之举。因此，届时的庆祝活动，必需采周四川所提议

的第二个方案，即预备灯彩旗鼓，一同出游庆祝。而观音出游本是此次华

人游行的「…元首，今大士既不能出游，应推平章会馆为首，到时平章会

馆彩灯先行」。
63
会议遂请各街预备灯彩与大旗等物，准备出游。而「各种

亭枰，则随各人力量」。
64
由于日期确定，必须尽速准备。平章会馆决定下

星期二，在平章会馆召 大众会议，请各街地头参阅由林有道 (福 )和林耀

椿(福)拟定的路关图。为召集所有地头，平章会馆呼吁尚未登记的地头尽

速往平章会馆登记，以资筹备。  

四月份，平章会馆匆匆忙忙筹备庆祝会，不料庆祝日期生变。海峡殖

民地政府 终决定等到七月初，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即将签定，

才确定和平大会的日期为七月十九日。
65
尽管日期延后，庆祝活动基本上

的程序还是依照四月中旬由参政司委任的庆祝和平协理会所拟定的庆祝议

程。
66
七月十九日当天，出席观礼者约有万余人。上午是举行联合运动会，

屿中各校相互角逐，晚上点放烟火，公众可以免费观赏。庆典并由各藉人

士代表，向参政司致词庆祝。华人代表为林有道、林文虎及林成辉三名来

自福帮的成员。他们「…仆等(按：指上述华人代表)代表平章会馆、中华

总商会及华人参事局人员等。谨此于战息和成之时，敬表庆贺英国政府之

                                                 
62根据参政司委任的庆祝和平协理会所拟定的庆祝议程，第一天上午八点，各教堂举行

祈祷。十点集众游街，游行次序是：「一军乐队、二装饰么托车队、三学生队、四巫人

队、五印人队、六华人队。所经路程，首关仔角大钟楼起行，经土库街、港仔口，出吉

宁仔街、大门楼、牛干冬、必珠实得力、古林巷、草塘街、吊头桥、庇能路、花瓜实得

力、臬署前、关仔角路。…是晚广福居主席林文虎君，设宴于府第」第二天的活动则有：

「上午十点，华人出游，下午一点半钟，男女学生在关仔角草场 游艺运动会。…计

英文学生、巫文学生、华文学生、英文女生。」到了晚上，则有电影戏、巫戏、华戏、

印戏。《槟城新报》，〈庆祝和平之进行〉，1919 年 4 月 16 日。  
63《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案录〉，1919 年 4 月 15 日。  
64  前揭文。  
65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9, p.231. 
66 《槟城新报》，〈英政府之庆祝和平〉，1919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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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67 

平章会馆筹备约五个月之久的出游之举，并没有在庆典中举行。根据

《槟城新报》的报导，个中原因，乃因各团体为增加庆祝气氛，特地往中

国购办所需的物资，因而延误，无法如期出游，事情就此搁置。
68
事后，

柯孟淇接获广福信理员的来函，信中提到「请 大会，表决大士出游日期，

以慰众望」。
69
此事搁置已久，此时再度重提，吴顺清透露主要的原因，是

酝酿已久，如矢在弦，不得不发。林妈裁的说法更为直接，点出为何需要

举行的关键。因此事二月份即 始筹划，各地头团体都已经投入经费装饰

出游用具，必须有所交代。以林妈裁所属的清芳阁为例，所投入的资金已

达二千余元。林妈裁认为出游所需已准备完成，应尽速进行，并且提议阴

历八月份举行。不过，杨碧达建议在阴历九月中旬，理由是出游细节尚需

与各地头各街负责人协调，而且届时观音诞辰，益可彰显出游的意义。会

议倾向杨碧达的看法，并商请林有道(福)和吴顺清(广)向海峡殖民地政府求

准。  

阴历九月十五日(1919 年-11 月-07 日)，出游终于如期举行。是日「各

西商银行，皆于正午闭门，吾侨商店，则一停市休息，并多在门外铺陈华

丽，结彩张灯…出游之时，车驾载道，如水如龙，旌旗迎风，仪从极盛，

管弦并奏，乐韵悠扬。旁立观者，见其络绎而行，历时两句钟始能尽。…

说者多谓以目下物价之昂贵，而能点缀如是，所费必钜。…各地头随从之

景色，皆大有可观，尤以清芳阁福州公帮刣牛后港仔口縀纙申等团体，其

装点 为特色，人多称扬」。
70
正当兴高采烈之际，下午突然下起大雨，游

行只好临时决定提早结束。由于游行尚未完成，众人决定次日傍晚将再继

续游行。  

为出游庆祝，平章会馆曾于六次会议中，讨论此事，其中三次会议特

为此召 。
71
这三场会议，分别由福帮黄学文(福)、周四川(福)及柯孟淇(福)

                                                 
67 《槟城新报》，〈庆祝和平之见闻〉，1919 年 7 月 20 日。  
68 《槟城新报》，〈观音出游有期〉，1919 年 8 月 23 日。  
69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事纪〉，1919 年 8 月 26 日。  
70 《槟城新报》，〈迎神游行略志〉，1919 年 11 月 8 日。  
71 《槟城新报》，〈观音佛祖出游为英政府庆祝世界和平会议〉，1919 年 3 月 13 日；《槟

城新报》，〈平章会馆大会议〉，1919 年 3 月 25 日；《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案录〉，1919
年 4 月 15 日。  



 91

主持。黄学文是获广帮之林叅提议，福帮的周四川赞成。周四川主持的会

议则是获得众人公举，柯孟淇则是没有经过公举的程序，即成为会议主持

人。在这三场会议中，第一场会议由黄学文和周四川发言，对于应当如何

筹划，皆由周四川一人建议。第三场会议，虽然周四川、林耀椿和邱哲卿

都有发言。但是针对庆祝活动，皆由周四川发言，建议各种应变的方案。

前两次的会议，仅有劝捐员与干事员出席，如林叅、黄学文、周四川、杨

成顺、谢殿秋、黎观森和邱朝宗。
72
第二次会议与各地头 会时，劝捐员

与干事成员中，仅有周四川和林耀椿出席。
73
另一场四月中旬的会议，则

由柯孟淇主持。
74 

是年八月，当柯孟淇接函，希望出游之事，可以择日举行。平章会馆

于是月下旬召 会议，柯孟淇没有出席是次会议，这一场由吴顺清(吴德志

之子)所主持的会议，共有七十余人出席，可见华人相当关心此次会议的议

题与结果。原庆祝会的劝捐员与干事出席的有：周四川、谢殿秋、林有道、

林耀椿、黎观森。
75
其它的出席包括：陶乐甫、林妈裁、吴顺清、谢自友、

杨碧达、邱新和、杨章安和林英文。
76
根据所有讨论出游会议的已知出席

名单，叶祖意、杨成顺和吴德志不曾出席任何一场会议。
77
其中吴德志可

能已经病重，无法参与。叶祖意此时正自顾不暇，无暇他顾。
78 

有了前面数次筹划庆祝的经验，平章会馆深知欧战结束这类重大的事

                                                 
72 《槟城新报》，〈观音佛祖出游为英政府庆祝世界和平会议〉，1919 年 3 月 13 日。  
73 此次与各地头的会议，约有四十余人出席，但该文不录出席者名单。《槟城新报》，〈平

章会馆大会议〉，1919 年 3 月 25 日。  
74 出席者为：柯孟淇、徐时忠、林英文、谢殿秋、黄学文、周四川、林耀椿、黎观森、

林有道、邱翰宗、李瑞德、王植桂、邱可和、刘贵、蔡清根、林水沬、廖廷均、陈鸿基、

李为政、齐有荣、杨章安、合顺发号、林枝铠和林其潮。《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案

录〉，1919 年 4 月 15 日。  
75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事纪〉，1919 年 8 月 26 日。  
76  前揭文。  
77 参阅以下会议出席名单所得。前揭文；《槟城新报》，〈观音佛祖出游为英政府庆祝世

界和平会议〉，1919 年 3 月 13 日；《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职员会议〉，1919 年 3 月 21
日；《槟城新报》，〈平章会馆大会议〉，1919 年 3 月 25 日；《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事

纪〉，1919 年 4 月 14 日；《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案录〉，1919 年 4 月 15 日；《槟城

新报》，〈议定庆祝游行次第〉，1919 年 4 月 25 日。  
78吳德志在二月下旬的會議獲選為慶祝和平活動的幹事員，卻不幸於陰曆二月十六日

(1919-03-17)逝世，吳德志生於「前清同治壬戍年(按：1862)…享壽五十有八歲…」。吳德

志去年患病，一直無法病癒，終於是日上午病逝。《檳城新報》，〈殷商仙逝之傳聞〉，1919
年 3 月 17 日；《檳城新報》，〈標題?〉，1919 年 3 月 18 日；《檳城新報》，〈殷商仙逝續誌〉，

1919 年 3 月 18 日。叶祖意事，请参见第二章第三节之米粮风潮与反日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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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海峡殖民地政府必定会加以庆祝。是故，它于欧战结束之后，即有所

准备。为了提高庆祝的气氛和层面，平章会馆决定请大士出游，以示份量。

这一次，平章会馆亦恰如其分的扮演它在过去这一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它对庆祝活动中的细节，以及海峡殖民地政府的要求，可说是全力配合。

舞狮之事，即为一例。正式的庆祝活动完毕之后，平章会馆其实并不关心

事先热络筹备的大士出游是否需要进行，对它而言，其为海峡殖民地政府

服务的角色已经完成。平章会馆的负责人在 终大士出游的决定，其角色

甚为被动，与之前积极筹划之情相较，可说是差以毫厘，失之千里。  

 

(二)、福广两帮募款财力比较 

籌辦庆祝活动，平章会馆负责人证明他是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忠诚支持

者，对海峡殖民地政府而言，平章会馆是其可信赖的华人组织，可以全力

协助其完成它们所交付的事宜，扮演其为海峡殖民地服务的角色。平章公

馆 /会馆对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忠诚与付出，必定令其感到龙心大悦。对平章

会馆而言，这亦为其创造相对通畅的对话空间，在其它的事件，可以发现

平章会馆与海峡殖民地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明显的较中华总商会更为通

畅。
79 

以上事件，两帮之间的关系是处于相对平等的情况。这是因为事关海

峡殖民地政府，平章作为华人代表组织，必须表达其代表各帮华人。这一

层义意，近似前一章它们必须与海峡殖民地政府交涉或是洽谈时，举福广

各半为代表的作法。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表示两帮绝对平等。

负责筹划者，两帮负责各半，福帮领袖是负责人，广帮是协同办理。其实，

上一章的事件与本章第一节 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在相较自由与宽松的

情形下参与；后者则具有一种软性的劝进与强制的压力，平章会馆的成员

难以拒绝，无法自行决定是否要参与办理。事件性质迥然不同，影响领袖

参与的态度。整体而言，以上事件是两帮合作办理的典范。广帮成员对海

峡殖民地相关之活动，亦表现他们积极的态度。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庆典主

                                                 
79 杨进发认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为华人领袖提供与海峡殖民地政府及中国政府

接触的平台与机会。就槟城的情形而言，此情亦属实，然与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关系则不

如平章会馆密切。C.F.Yong.“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 1819-1941. ＂ , pp.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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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涉及资金与筹划两大内容，两帮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两大内容上，所现

不同的倾向。  

尽管在办理庆典时的两项主要的工作当中，负责筹划者还是福帮成员，

广帮成员却曾在资金捐款，表现更为积极的态度。这一类两帮之间互相合

作办理，两帮的利益一致，不分轩辕的事件，可以作为理解两帮之财力的

绝佳明证。举例而言，如果该组织与活动乃是该帮所建及管理，该帮成员

自是极力支持，所彰显的现象仅是该帮成员之财力，无法理解该帮的财力

在整体的华人社会是否较他帮雄厚。而上述的庆典，则是一个较客观的案

例，可以藉以理解两帮之间的财力。麦留芳将槟城福建人和广东人捐款给

各自的公冢金额加后比较，他的结论是广东人的经济实力较福建人低十三

倍之多，财力悬殊。他因而认为，槟城的广东人和新加坡的广东人相较，

面对更为强大的福建人压力。麦留芳的作法，依旧是以该帮之自身组织互

相比对，没有将两帮的财力置于一个对等的平台比较，理解两方投入程度，

以为理解。  

首先，以一九○二年平章会馆为英皇加冕為例子，六月二十日之后，

劝捐结果陆续出炉，所得如下：  

表 3.4：平章会馆为英皇加冕之各区劝捐所得。  

劝捐员  筹款地区与得款条数 金额(元) 

广东街与大街合计共 53 条  1069 

大门楼街地区合计共 115 条  213 

新街与上下横街合计 260 条  578 

梁乐卿(广)、黄进聪(广)、

谢春生(广)、伍时信  

义兴街和漆林街合计 58 条  102.5 

土库街合计 16 条  735 林克全(福) 

港仔口街合计 45 条  330 

辜祯善(福) 各公馆劝捐所得合计 16 条  780 

吴世荣(福) 缎纙申街合计 42 条  201 

王汉宗(福)、庆丰号与春兴

号  

打铁街合计 66 条  112 

蒙珍祥号与合兴号  社尾合计 76 条，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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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宗(福)和锦发号  湾头仔合计 41 条，。  81 

林成辉(福) 中街合计 44 条  617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0 日；《槟城新报》，〈乐题庆典〉(续
昨稿)，1902 年 6 月 21 日；《槟城新报》，〈三续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3 日；《槟城

新报》，〈四续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5 日；《槟城新报》，〈五续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5 日。以上所得共为八百七十四条，金额为五千一百九十一元。  

 

此次庆祝活动所涉及的捐款单位之广，与槟城当时各类捐款活动相较，

可谓极为罕见。以商号或是团体组织为名捐款者达八百七十四笔，槟城当

时大部份的华人商号团体与组织，均参与捐款。
80
就捐款对象而言，以广

帮之梁乐卿、黄进聪、谢春生、伍时信等人所劝捐的地区获得 多笔捐款，

共为六百五十九条。其次为王汉宗(福)所负责的地区，共有二百二十五条。

第三为林克全(福)之六十一条。以各负责人的劝捐所得而论，广帮的负责

梁乐卿、黄进聪、谢春生和伍时信等人居首，筹款金额总计二千五百零二

元五角。其次为福帮之林克全，总计筹得一千零六十五元。第三则是福帮

之辜祯善向各公馆劝捐所得，金额为七百八十元。从方言群的角度视之，

由广帮之梁乐卿和黄进聪等人所负责之地区为此次活动筹得 多的捐款，

其余捐款则由福帮的负责人所筹得。  

在商号团体中捐款 多者为万联美鸦片公司，总共捐款二百元。其次

是平记号、复崇号、以文斋、清芳阁、萃雅轩、小兰亭等，各捐一百元。
81

财力 为雄厚的地区，当为土库街。林克全(福)所收十六条中，即获得七

百三十五元的捐款。
82
其次为由林成辉(福)所负责之中街，四十四条共得款

六百一十七元。
83
社团组织部份，公馆的财力 为雄厚，辜祯善(福)收十六

条，得款七百八十元。
84
此次庆典，华人为了表示支持，均尽力捐助。在

八百七十四条捐款中，以个人名义捐款数额 为钜额者，乃胡子春(广)所

捐的二百元，其次是谢春生(广)与张弼士(广)之一百五十元，以及梁乐卿

                                                 
80 参见《槟城新报》，〈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0 日；《槟城新报》，〈乐题庆典〉(续
昨稿)，1902 年 6 月 21 日；《槟城新报》，〈三续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3 日；《槟城新

报》，〈四续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5 日；《槟城新报》，〈五续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5 日。  
81 《槟城新报》，〈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0 日；《槟城新报》，〈四续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5 日。  
82 《槟城新报》，〈四续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5 日。  
83 《槟城新报》，〈五续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5 日。  
84 《槟城新报》，〈四续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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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陈畊全和林克全(福)的一百元。
85
戴喜云(广)也以个人名义捐款五十元。

86
以个人名义捐款 钜之首三位人士，既胡子春、谢春生与张弼士，皆来

自广帮。  

一九一一年英皇加冕之時，华民政务司召集各族代表及平章會馆的兩

幫領袖参与筹捐。华人劝捐员为林清德(福)、谢自友(福)、王汉宗(福)、邱

有用(福)、杨碧达(福)、杨章财(福)、林有道(福)、林成辉(福)、梁乐卿(广)、

伍社旺(广)、连瑞利(广)和吴德志(广)。87
至六月十五日为止，总共为活动筹

得五万二千六百零六元，华人所筹捐数目超过二万元以上。
88
其中华人以

个人名义出资较钜额者，首推林清德(福)捐款五千元、次为颜五美(福)及谢

春生(广)各捐三千元、接着是梁辉(碧如) (广)、连瑞利(广)和叶祖意(福)各

捐款二千元，以及邱昭忠(福)所捐的一千元。
89
当中谢春生、叶祖意与连瑞

利的捐款皆于四月中旬与华民政务司 会之时，当场承诺认捐。
90
总计以

上七名华人所捐的款项总数即达一万八千元。以上数名捐献巨款者当中，

林清德、颜五美、叶祖意和邱昭忠来自福帮，四名福帮成员共捐款一万一

千元；谢春生、梁辉(碧如)和连瑞利来自广帮，三名广帮成员则总共捐款

七千元。  

就以上的事例而言，大体来说，福帮的财力明显优于广帮。91但是，

如果以一九○二年的庆典捐款为例子，可以发现广帮在单一与各别的捐款

金额超越福帮，尽管因资料不足之故，笔者无法就全部金额精确分理出两

帮所捐款额度与百分比。但是，可以发现数名广帮富裕成员捐助庆典的捐

款是该次庆典筹款 高额的捐款，福帮领袖的捐款明显不如广帮。这至少

说明部份广帮成员在必要时，他们所展现的财力高于福帮。此外，由梁乐

                                                 
85 《槟城新报》，〈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0 日；《槟城新报》，〈四续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5 日。  
86 《槟城新报》，〈乐题庆典〉，1902 年 6 月 20 日。  
87 《槟城新报》，〈英皇噎屈第七纪念之缘捐〉，1911 年 4 月 19 日；《槟城新报》，〈纪念

缘欵之总数〉，1911 年 6 月 15 日。  
88 这一次庆祝活动的华人捐款并没有完整的刊登，特别是数目较少的捐款，因而无法确

定 终华人的捐款数字。参见《槟城新报》，〈英皇噎屈第七纪念之缘捐〉，1911 年 4 月

19 日；《槟城新报》，〈英皇噎屈第七纪念缘欵〉，1911 年 5 月 22 日；《槟城新报》，〈英

皇纪念缘欵〉，1911 年 5 月 22 日；《槟城新报》，〈纪念缘欵之总数〉，1911 年 6 月 15 日。 
89 前揭文。  
90 《槟城新报》，〈英皇噎屈第七纪念之缘捐〉，1911 年 4 月 19 日。  
91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页 14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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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和黄进聪等广帮成员组成的劝捐队伍，亦筹得钜额捐款为所有劝捐队伍

之冠，当时广帮成员的财力不可小观。不过，广帮在随后的两场庆典，并

没有展现他们在一九○二年相同的优势。  

不论如何，与海峡殖民地相关的庆典显示出两帮在利益一致的情形之

下，愿意相互配合，共同合作。麦留芳曾认为，方言群之间只有在宗教和

庙宇活动较多合作的倾向。92由以上的事例，可以发现在与海峡殖民地政

府相关的活动，不同方言群的华人呈现积极合作的倾向，其态度之诚，动

员之广，与华人对宗教和庙宇活动相较，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辛亥革命与民国 

(一)、对保皇与革命派的态度 

平章会馆成员多数为保皇派的支持者，对于清朝皇亲国戚的诞辰或是

值得庆祝的日子，他们向来给予支持，在平章会馆加以庆祝。一九○六年

二月份，光绪皇后诞辰，槟城华人黄咏才、何惠荃、黄学文、林花鐕、林

廷祥、柯淡文、赖慕彭、黄金庆、梅云□、李楷人、林笠樵、万日祥、陈

德祥、邱哲卿、李俊卿、黄庶侯，徐时忠、李其华和林择选等人，代表行

行礼仪式，向皇后祝贺。
93
这其中要注意的是黄金庆，他在此次祝贺活动

的同一年，成为槟城阅书报社及同盟会的副会长，追随孙中山的理念，支

持反清革命。
94
黄金庆曾于此次庆贺活动的前一年，即一九○五年，首次

与孙中山在槟城会面。黄金庆与孙中山第一次会面之后，对他的理念有了

深一层的了解。
95
不过，黄金庆在一九○五年与孙中山见面后，至一九○

六年成为阅书报社及同盟会的副会长期间，显然有所挣扎，始会出席皇后

的庆贺活动。他显然在与孙中山会面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与理解的

过程，才成为其忠贞的支持者。
96     

平章会馆与革命派之间公 的恩怨，始于一九○六年孙中山于平章会

                                                 
92 麦留芳，〈星、马华族移民的阶级与方言群意识〉，页 137-148。  
93 《槟城新报》，〈恭祝千秋〉，1906 年 2 月 5 日。  
94 《槟城阅书报社廿四周年纪念特刊》(槟城：出版社？，1931)，页 6 
95  本文为陈新政于民国十年在槟城阅书报社的演讲稿。陈新政，〈华侨革命史〉，收于

《陈新政先生遗着》(出版?)，页 2。  
96 据颜清湟的研究，新加坡维新派的大部份支持者于一九○三年之际，转变成为革命派，

反映海外华人对清廷与维新派大失所望。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

出版社，1982)，页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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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反满演讲。
97
这一年，孙中山与黄克强、胡汉民、汪精卫及李竹痴等

人抵达槟城，寓居小兰亭，为了宣传反满与革命思想，乃借得平章会馆

演说大会。平章会馆的部份会董事后对此后悔不已，他们当时也许对孙中

山等人预定的演说内容所知有限，或者是判定演说内容是在可以接受的范

围之内，才会借出场地。孙中山及随同抵步的盟友皆有演说，根据槟城革

命党人陈新政的记述，大意是谓满虏盗我国政，同胞必起而革命之，以救

祖国。
98
当时有保皇党的支持者起而阻止，谓「革命党毁谤皇太后，平章

为两省公共机关，不应演此无父无君是禽兽之语」。
99
保皇派以平章为两省

公共机关的诉求，并没有获得革命党人的认同。当时，革命党「同人起与

辩难，该保妖始知难而退」。
100
平章经此之后，为恐得罪满清政府，逐订章

程，不准在平章会馆讲革命，此后凡欲借场地演说，必须先将演词呈阅，

方准使用，可见尽忠之用心。
101
 

一九○六年的六月，与孙中山等人同行的李竹痴再度到平章会馆演说。

李竹痴原拟定六月二十六日到平章会馆演说国权与民权思想，由于平章会

馆「…向例，凡到该馆演说者，须将所讲原稿呈送，始能 讲」。
102
据陈新

政说，孙中山等人于平章会馆的演说内容，遭到保皇派的指其「…毁谤皇

太后」，称他们无父无君。
103
可见当时孙中山等人演说时，曾以强烈措词攻

击满清政权，以煽动听众的情绪。李竹痴这一次所呈交的讲稿改采温和理

性策略，谈国家复权之道，同时强调人民对国权之失也负有一半之责，不

把中国当前的困境完全归咎于满清政权。根据《槟城新报》刊载，李竹痴

呈交的讲稿内容有六大重点，分别为：一、中国人民今日为万国所不齿，

皆因失去人权；二、国权之失非一朝一夕，由来已久矣。兹二说明其故，

使我国人知之；三、日本昔日失去国权亦如中国，而彼中三五志士提倡其

理，鼓励国人。于是上下一心力恢复。故今日得为地球上一雄邦，吾人当

                                                 
97 孙中山此次演讲稿收于《槟城阅书报社廿四周年纪念特刊》，页 141-142；《孙中山全

集》却遗漏这一篇，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一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1)。  
98 陈新政，〈华侨革命史〉，页 2。  
99 前揭文，页 2。  
100 前揭文，页 2。  
101 前揭文，页 2。  
102 《槟城新报》，〈演讲展期〉，1906 年 6 月 27 日。  
103 陈新政，〈华侨革命史〉，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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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四、中国国权之失不尽关于君上之失，而人民亦不能辞其责；五、

中国人民向以自大骄人，偷安苟且，故失去民权。而不知民权一去，国权

亦随之。故今日之危亡，人民亦当任一半之过也；六、复权之道在合群，

而合群之道在 智，演说者 智之第一要法也，故为诸君一讲此旨。
104
李

竹痴的策略果然奏效，他的演说获得批准。李竹痴是晚的演说「谈词泉涌，

议论风生，听者咸鸣掌认可」。
105
但是，在演说当晚，出现一位平章会董及

一位中华学校的某教员闹场。该名会董「口操粤语，不中不西，出面阻止…

言伊是平章会董，今欲演说，不光请命于我，岂能竟为…」。
106
该名会董终

经众人劝阻，始默然离去。  

一九○八年七月，为了庆祝光绪皇帝诞辰，吴德志 (广 )特地于平章会

馆举办庆祝活动，他也是此次庆祝活动的召集人。
107
出席者达一千余人，

其中学生约三百余人。计有来自中华学校、邱氏学校、南华学校、梅笃初

学校和连季香等校的学生。以上的出席人数扣除三百余名学生之后，其余

当为槟城华人各界人士，这一类的活动反映出槟城华人对清朝的支持力量，

从其出席人数即可见一斑。至正午十二时活动 始，由中国驻槟城的载领

事主持行礼仪式，旋由学生演唱爱国歌曲及兵步操等。
108
至一点钟，戴欣

然领事令各人演说，遂有陈介叔登台演说，提倡忠君爱国之观念。光绪皇

帝公历生日当天，槟城的商店均张灯结彩，高悬龙帜。「诸绅商以及中华学

校教员生徒，皆在平章会馆叩嵩呼查」。
109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十五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

日)，光绪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恶耗传来，清朝驻槟城领事发布消息给驻

槟的各国领事及「华人商会，由会员决议，凡我华商普遍停市一日，藉表

哀思」。
110
在十一月十九日预定停市当天，槟城「自土库街直至过港仔城隍

                                                 
104 《槟城新报》，〈演讲展期〉，1906 年 6 月 27 日  
105 《槟城新报》，〈记平章会馆演说事〉，1906 年 6 月 29 日。  
106  前揭文。  
107 至一九○七年，除了平章公馆之外，尚有五福书院也庆祝光绪皇帝的诞辰。光绪皇

帝生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08.14）。《槟城新报》，〈共效嵩祝〉，1908 年 7 月 25
日；《槟城新报》，〈共祝万寿之庆闹〉，1907 年 8 月 5 日。  
108 戴领事喜云(春荣、欣然)为清朝驻槟榔屿领事(1907-1911)。黄贤强，〈清末槟城副领

事戴欣然与南洋华人方言群社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3 期(2004)，页 51-58；黄贤

强〈客籍领事与槟城华人社会〉，页 181-191。  
109 《槟城新报》，〈一人有庆〉，1908 年 8 月 15 日。  
110 《槟城新报》，〈大丧志哀〉，1908 年 11 月 20 日。  



 99

庙及其它各街…各种手作店及酒楼、茶馆、糕羔茶店、饭店、薙发店、走

财、娼寮等，无一不闭门停市，寂然若重」。
111
而「各典肆虽照例不能不启

门，然亦至午便各止截当赎…东方轮船公司各轮船…皆下半旗致哀悼」。
112

对于当日华人的表现，《槟城新报》的访员评论说，「由平章两省代表公定

者，亦可见其能服舆论自见，望团体日坚，是诚佳现象也」。
113
相较于维新

派对光绪过世的悲哀与伤痛，革命派视此为好消息。槟城一名郑姓的革命

派支持者，自公定的停市致哀的前一日，即十八日 始，四处派发传单，

称十九日为「…双喜之日，卒指停市诸店为无耻」。
114 

 

(二)、保安捐与剪辫之争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暴发，中国的情势急转直下。十一月十一日下午

三点钟，「旅槟华侨绅界商界报界工界等千余人，齐集平章会馆，会议祖国

近事，及善后诸情」。
115
会议由黄金庆(福)举邱昭忠(福)为首座，获梁乐卿(广)

的同意。且由邱哲卿和李榕卿负责记录。在这场大规模的会议中，邱昭忠

首先说明今前国情势好音迭至，呼吁与会者各尽其力，慷慨解囊，汇款回

内地，以接济前途所需。他说，「所以今日特请列位到议者，实专为此」。
116

随后，黄金庆和陈新政分别演说，陈新政把近日接获闽粤两省已经光复之

电报当众宣读，同时建议推举有名望兼事业殷实之邱有美为收款人，获得

与会者热烈的响应。
117
对于何时庆祝光复，陈新政以兴奋的口气说，「…连

日来接到内地来电后，现闻石叻及四州各埠侨胞，多已举行光复大庆典，

以鄙见而观，本埠众侨胞，无论大小店，均望一律预备共和国之国旗军旗

两式，俟他日北京克定之后，然后一齐悬升，方昭划一，以壮观瞻」。
118
劝

捐地区共划分为十二个地点，一百零三名劝捐员。兹见表 3.4：  

表 3.4：一九一一年平章会馆之保安捐款的劝捐地区与负责人。  

                                                 
111  前揭文。  
112  前揭文。  
113  前揭文。  
114 《槟城新报》，〈无耻之尤〉，1908 年 11 月 20 日。  
115 《槟城新报》，〈平章公馆华侨大会议记〉，1911 年 11 月 13 日。  
116  前揭文。  
117  前揭文。  
118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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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劝捐员名单  

莲花河  邱善佑、杨元续、岑宪臻、辜六合  

土库街  伍社旺、陈宗赵、张舜卿、黄山水  

港仔口  罗广生、杨碧达、邱有美、黎健衡、欧阳子衡  

中街  梁乐卿、林文进、姚耕道、黄增松、邱有和、杨章安、

林英豪、连瑞利、黄成瑞、  

缎罗申街  王汉宗、黄学文、林如德、林如瑞、蔡益敏、林 佐、

林长喜、黄文银、周恭英、蔡新阮、魏文山  

打铁街  庄永亨、潘奕源、周满堂、仁裕号、延寿堂、大生堂、

南发栈  

社尾街湾头仔 邱金经、邱明昶、王汉寿、周泗川、黎观森、邱水明、

邱振宇、有隆和  

过港仔柑仔园 李振和、蔡长守、郑金甲、陈得利、林瑞道、林文读、

杜忠志、三山木厂  

大门楼新街  陈继祖、林世安、张丽棠、陈山泉、谭炳麟、庄连胜、

迵生号、广源号、祥隆号、三益号、源泰号、同济堂、

万源当、谢有兴、杨城、蔡水 

吊头桥前头街、

畓田仔、港仔墘

洪应选、陈观圣、林文露、蔡有成、李阿海、林尚忠、

林妈栽、谢五湖、林欣头、罗春耀、温文旦、辜立亭  

打索街、漆木街、

大街、广东街  

公信昌、新福兴、林成田、谢殿秋、和利昌、仁爱堂、

延春堂、熊玉珊、吴德志、浩士公司、华春号、马少隽、

黄文启、贺煜臣、李文华、陈干卿  

新万山  复宝合、再发号、郑溪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平章公馆华侨大会议记〉，1911 年 11 月 14 日。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由总理人梁乐卿(广)和财政员黄金庆(福)及邱

有美(福)署名的报告中显示，槟城华人自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始至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之间，共汇款至中国十四次，总数达十三万五千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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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元零六仙。
119
为了取信大众，梁乐卿和财政员黄金庆及邱有美把汇

款日期和金额一一列明。
120
以上的捐款在此份报告被称为「广福两省救济

保安捐欵」，声明是「…由槟城汇回中国赈济各数…」。
121
一般而言，新马

一带在武昌起义之后，把捐助新政府的捐款冠以保安之词。
122
这一次报告

以梁乐卿为总理人，名列革命派的中坚份子黄金庆之前，可见梁乐卿在此

报告中的地位。不过，梁乐卿向来不曾公 支持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之后，

梁乐卿才高度关切，热心投入，显见其与世浮沉的性格。
123
从时间来看，

自辛亥革命于十月十一日即 始汇款，但是平章会馆决定推举劝捐员，筹

保安捐款之事的会议，却是十一月十一日才举行。
124
由此推断，以上的汇

款记录中，十一月十一日汇出的款项，才是平章会议之后的成果。按此推

断，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一月八日，共八次的汇款，是由原本的革

命派支持者所筹措，总数为三万一千九百五十八元。十一日平章会馆会议

之后，十二月一日的汇款达二万，一个月之后，即翌年一月二日，汇款更

达五万余元。
125
平章会议后动员的结果，成效相当可观。不过，中国的情

势逐渐明朗，以及革命派财政困难，催促各地华侨捐助，也是槟城汇款逐

步增加的主要因素。
126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平章会馆召 会席，讨论剪辫事宜，出席

者为陈文纪、林花鐕、谢德顺、吴德志、辜六合、温文旦、谢荣溅、邱金

经、林成辉、黄增松、邱有全、杨碧达、蔡有泰、同协隆、李振和、林贻

博、王汉宗、梁乐卿柯孟淇和辜立亭等，其余旁听达千余人。
127
杨碧达(福)

举林花鐕(福)为会议主席之后，林花鐕即请出席者发表意见。杨碧达首先

                                                 
119 《槟城新报》，〈来稿照登〉，1912 年 1 月 12 日。  
120 梁乐卿和黄金庆收到署名闽泉下士杨撮强的覆信，建议将汇款记录登报，以取信大

众。《槟城新报》，〈来稿照登〉，1912 年 1 月 10 日。  
121 《槟城新报》，〈来稿照登〉，1912 年 1 月 12 日。  
122 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 282。  
123 梁乐卿也许顾虑他在中国的投资，希望中国局势尽快稳定。一九一二年初旬之时，

梁乐卿拥有粤路公司的股份，同时也是该公司的槟城代表。《槟城新报》，〈电信照登〉，

1912 年 2 月 3 日。  
124 《槟城新报》，〈平章公馆华侨大会议记〉，1911 年 11 月 13 日。  
125《槟城新报》，〈来稿照登〉，1912 年 1 月 12 日。 
126 自武昌起义暴发至翌年初旬，中国各地先后由革命派人士控制或是光复的地区与省

份计有：广东、上海、南京、福建等。由于发动革命及随后的治理，均需要财政支持，

革命党人向华侨寻求财政支持，海外华人也积极响应。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

页 351-358。  
127 《槟城新报》，〈剪辫大会议〉，1911 年 12 月 18 日。  



 102

发言支持剪辫，并且举例说明蓄辫者被西方人瞧不起的事例，支持他的看

法决定。
128
杨碧达言毕，由邱哲卿译以粤音。随即表决，没有人赞成留辫，

「如赞成剪辫者，请举手为号，众皆举手，一时鼓掌如雷」。
129
梁乐卿(广)

见剪辫之举无异议通过之后，建议众人互相劝告家庭成员，一律剪清，以

免参差不齐。对于梁乐卿的说法，林花鐕较为保留，表示该馆的议决并不

具有强制的力量与性质。他说：「…惟是本馆同人，只有将此问题解决，并

非有权可以压制」，说明平章会馆对此事的权限。
130
但是，林花鐕看法显然

没有获得大多数领袖的认可。柯孟淇(福)起身发言，他说：「大众既已赞成

剪辫，鄙人更进一言，愿阖埠侨胞限于年底，一律剪清。新年新政府成立，

别有一番新气象，未审列位赞成否」。
131
结果是「合座鼓掌之声，溢于户外」。

132
而林花鐕约于会议结束的三星期，即一九一二年初旬始剪掉辫子。

133 

 

(三)、民国庆典 

一九一二年四月，林博爱在《槟城新报》发表一篇文章，呼请平章会

馆出面主持中华民国成立庆典。
134
林博爱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支持革命。

一九一○年中国同盟会的南洋总机关由新加坡迁到槟城之后，孙中山将组

织改组，林博爱即担任文案科科员，是革命派的中坚份子。
135
他说：「中国

成立，内地外洋，举行庆典者，已达数十埠矣。本屿为南洋同盟机关，反

寂寂无闻，似非赞成共和者…以鄙人之见，庆贺中华民国成立，为数千年

未有之大典… 好者早日刊布报章，照此大题目，应如何布置，如何点缀，

许全埠士商，发挥论说，早交平章研究…」。
136
尽管林博爱对庆祝的意义与

                                                 
128  前揭文。  
129  前揭文。  
130  前揭文。  
131  前揭文。  
132  前揭文。  
133 对于林花鐕此时方才剪辫之举，其子所主持的《槟城新报》报导似乎有为其粉饰之

嫌，兹将《槟城新报》所报导的内容列下：「林翁花鐕，为本埠平章公馆之大总理，实

我侨胞之领袖也，老成硕望，素为侨胞所钦式。本日亦毅然剪去发辫，以为侨胞之迟疑

观望者倡。则尽此年内，一律剪清，本埠侨胞，当必争先恐后也已」。前揭文；《槟城新

报》，〈大总理剪辫〉，1912 年 1 月 4 日。  
134 《槟城新报》，〈庆贺共和之伟议〉，1912 年 4 月 1 日。  
135 这一份职员名单由陈新政提供，据陈新政说，原有的「机关部党人名录自民国三年

被匪人唆弄当道顿起风潮故付之一炬」。见陈新政，〈华侨革命史〉，页 12，16；《槟城阅

书报社廿四周年纪念特刊》，页 22，149。  
136 《槟城新报》，〈庆贺共和之伟议〉，1912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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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等均提其意义与看法，不过并没有获得平章会馆的响应。  

一九一二年九月，平章会馆发出传单，通告将 会讨论民国成立一周

年，应当如何庆祝。
137
九月下旬平章会馆召 会议时，主席柯孟淇发言，

提到去年阴历八月十九日 (阳历十月十日)，武汉起义，祖国光复。今一年

之期将届，应如何庆祝，他希望与会者发表意见，随后议决。讨论的结果，

决定把阴历八月十八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订为光复纪念日，庆祝的方式

是升国旗与放假。当天希望「凡我华侨铺户，一律齐升五色国旗，张灯结

彩，各商店休业一天。其余贩卖小生意者，与不张灯结彩者，亦各听其自

便」。
138
平章会馆为划一及观瞻起见，规劝华人除五色旗外，不得滥升其它

旗帜，宜以黄蓝白黑为正式国旗。九月二十六日，平章会馆把之前所议定

的事项，广为公布，周知槟城华人。
139
是日庆祝时，除了少数食品店之外，

「余皆遵照平章传单，休业志庆」。
140
不过，庆祝当天，新街头的富荣号误

升青天白日旗，以及新街公市附近某某两店皆升出黄红篮白黑旗。后者「经

人告以不合之故，亦即收去，于此亦可见数店之从善如流」。
141 

次年，第二次庆祝国庆时，庆祝日期为十月十日。平章会馆十月九日

发布传单，宣告次日是「武昌起义国庆日」。
142
循例是日停市一天。这次停

市庆祝依照惯例，要求各店铺一起悬挂国旗，张灯结彩，以志庆贺。传单

中也强调「非五色旗免升」。
143
这一次的国庆传单除了强调翌日是为庆祝，

也说明是「我正式总统就职之日」。
144
因此，这一年的国庆庆祝，明显的是

包括了国庆和总统就职等，两事件的庆典。三个月之后，是为南京政府成

立纪念日，又为民国二年之岁首，平章决定派发传单，通知「合埠我侨商

店，是日悬升民国国旗，及张灯结彩，以志纪念」。
145
在平章所发布的通告

中，特殊的是这一次他们以「广福平章公馆」的名义，联合发布。
146 

对于中华民国的国庆，平章于一九一二年时，较为慎重待之，随后依
                                                 
137《槟城新报》，〈平章集议光复纪念传单〉，1912 年 9 月 23 日。  
138《槟城新报》，〈公议纪念日之举行〉，1912 年 9 月 24 日。  
139《槟城新报》，〈平章议定光复日休业升旗传单〉，1912 年 9 月 26 日。  
140《槟城新报》，〈纪念日食物店须知〉，1912 年 9 月 30 日。  
141《槟城新报》，〈庆贺光复纪念之种种〉，1912 年 9 月 30 日。  
142《槟城新报》，〈平章公馆传单〉，1913 年 10 月 9 日。  
143 前揭文。  
144 前揭文。  
145《槟城新报》，〈平章议定纪念日升旗庆祝〉，1912 年 12 月 26 日。   
146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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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方案，依循惯例的方式，发布休假的通告，以便周知。往后一九一

四、一五、一六和一七年等，平章会馆都不再发布国庆休假的通知。
147
而

一九一二年国庆，曾出现庆祝日期不一的问题。事源于戴培元领事接获通

知，国庆日期订定为十月十日。该结果显然与平章会馆所订之庆祝日期不

符，舆论认为，平章之前已经公布升旗之日，希望各界依平章会馆之规定，

次年再依领事所盼之日期庆祝。
148
此事显然获得大众的接受，并无异议。  

自一九一六之后，槟城华人社会主要的双十庆祝由本来革命派支持者

所拥护的教育研究会及中华学校学生主导，其形式是以提灯会游行的方式

进行庆祝。
149
提灯会游行自一九一六教育研究会策划，并于中华学校 会

讨论之后，一九一六年首次尝试举行。
150
一九一六年成功试办之后，一九

一七年，双十将届之际，中华学校师生决定办提灯会庆祝。十月初旬，戴

培元代其向殖民地政府申请准字，获得批准。
151
随后，领事又发布通告，

宣布双十停市。
152
游行路线规划妥当之后，提灯会顺利于十月十日当晚举

行。
153
活动办理两年，广受好评。一九一八年，参与提灯游行的队伍为之

扩大，更多学校加入，共襄盛举。这一年参加游行的学校包括元澡学校、

中华学校、杨氏学校、陈氏学校、新江学校、商务学校、崇德学校、林氏

学校、台山学校、毓南女学校、同善学校、钟灵学校和务内女学校等。
154
其

中参加提灯游行的学生人数以中华学校学生为 ，其次为元澡学校学生。
155 

双十国庆前一天，戴领发布通知，双十应行给假，升旗志庆。
156
槟城

                                                 
147 此乃根据笔者在上述年份的《槟城新报》中，并没有查获平章会馆发布相关的通知

而得。  
148 《槟城新报》，〈侨商对于武昌纪念宜升旗〉，1912 年 10 月 9 日。  
149 《槟城新报》，〈学校议决提灯会〉，1916 年 9 月 28 日；《槟城新报》，〈议决毕行提灯

会之进行〉，1916 年 10 月 2 日；《槟城新报》，〈学校会议提灯会纪闻〉，1916 年 10 月 7
日。  
150 《槟城新报》，〈国庆提灯之热闹〉，1916 年 10 月 11 日。  
151 《槟城新报》，〈提灯会举行有着〉，1917 年 10 月 2 日。  
152 《槟城新报》，〈领事通告照录〉，1917 年 10 月 5 日。  
153 《槟城新报》，〈提灯会巡游路程续纪〉，1917 年 10 月 3 日；《槟城新报》，〈国庆提灯

会志盛〉，1917 年 10 月 11 日。  
154 《槟城新报》，〈国庆提灯会议详纪〉，1918 年 9 月 30 日。  
155 对于应当由中华学校或是元澡学校先行，两校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戴领事居中协调，

致书梁元澡(梁乐卿之子)，请其让中华学校先行。《槟城新报》，〈国庆提灯纪盛〉，1918
年 10 月 11 日；《槟城新报》，〈林成辉启事〉，1918 年 10 月 16 日。  
156 《槟城新报》，〈领事通告〉，1919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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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校于距离双十约五天之前，已经 筹划提灯游行，以事庆祝。
157
国庆

当天，因「先期有领事官之通告，及商会学界国庆会之传单，所以吾侨商

店，一律闭门休业…除少数食物店之执业外，学界则全体停课，工商界亦

多休息」。
158
当天的街景是「高悬五色国旗，更有于门外张灯结彩，或设筳

宴，用庆盛典。尤以中街之各商店灯光□然…」。
159
街头所见之景象，对时

人而言，具有甚么意义。《槟城新报》访员说得很清楚，他在谈完街上的情

景之后，说：「即此足见爱国之心，人所同具」。
160
而举行活动，庆祝双十

庆典，对屿中华人的意义，有何重要之处。一九一八年时，访员清楚的说：

「国庆纪念，为民国重典。吾人侨居海外，所赖以振作爱国精神，奋发对

外观念者，关系殊属匪浅」。
161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之前，平章会馆主要倾向保皇派。辛亥革命成功

之后，它曾短暂支持孙中山。易言之，平章会馆的立场是支持中国的当权

派。平章会馆在易代的过程，维持统一的对外姿态，没有明显的矛盾。平

章公 的统一表现，亦显示两帮在这一类事件的态度相当一致，广帮的吴

德志主持光绪皇帝诞辰庆祝活动，两大总值理之一的广帮梁乐卿在辛亥革

命成功之时，实时参与革命派的会议与筹款，态度积极。把梁乐卿的举动

与另一位福帮的大总理林花鐕相较，林花鐕则对易代之变，显得适应不良，

态度迟疑。然而，对原为保皇派支持者的平章会馆领袖而言，这一时期处

境尴尬。柯孟淇在剪辫会议的积极态度，说明他们适应局势的能力。虽然，

福帮与广帮之两大总理接受的态度并不协调，但两帮对新成立的民国政府

的态度，还是步调一致，并没有造成分歧。  

 

 

 

 

 
                                                 
157 《槟城新报》，〈筹备国庆预闻〉，1919 年 10 月 6 日；《槟城新报》，〈国庆提灯之会议〉，

1919 年 10 月 7 日；《槟城新报》，〈国庆宜休业升旗〉，1919 年 10 月 9 日。  
158 《槟城新报》，〈国庆之见闻种种〉，1919 年 10 月 11 日。  
159  前揭文。  
160  前揭文。  
161 《槟城新报》，〈国庆提灯会之进行〉，1918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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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帮领导分歧与地位起伏 
以上事件与统一的态度，表明这些事宜受到平章会馆负责人重视。平

章会馆既愿意办理某事，反之亦有其不愿办理的事件。平章会馆较少涉及

的事件，可以归纳出两大类别：其一是文教类有关，如以下所举的例子之

女学与中学事件；其二是与广帮的事务有关者，特别是筹捐活动，平章会

馆的态度消极被动，不愿承办，其藉以推诿之词，随后又出现矛盾。这一

类事例说明平章会馆的态度，亦说明广帮在该组织的弱势地位。  

 

(一)、籌設女校、中学的過程及募款活動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建立民国。平章会馆曾提及希望建

一女校，以纪念革命成功、民国成立。162然而，民国成立已近一年之际，

平章会馆尚无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声明。平章会馆漠然的态度，引起部

份华人的不解。舆论推测财政困难也许是影响此事成功与否的关键 , 但去

年 (1911)纪念英皇时，华人极为乐意捐款的情形，说明财政问题并非难以

克服的因素。163平章会馆明显的感受到舆论的压力，迫使他们必须响应。

平章会馆一 始即表现其被动态度，但在其召 会议的传单，它们则表明

其坚定立场与态度。平章会馆在《槟城新报》刊登召 会议的传单，说明

它们确曾说欲建一女校，为纪念 国，传单中说这是纪念民国成立 为正

当的作法，建立女校在现实上也是当务之急。是以，当以之为纪念革命成

功、民国成立。此次会议日期定于十月二十三日。据传单所示，是日会议

要讨论筹款事宜，且将为女校命名。164是日出席的人士有柯孟淇(福)、林

成辉(福)、王汉宗(福)、林玉桂、丘哲卿、丘明昶(福)、林叅(广)等数人。

此次会议曾当面通知相关人士，先抵达会场的人士久候他人不至，出席者

寥寥无几，少于十人，只得不议而散。165此事不了了之，引起舆论对女学

前途的忧虑，以及平章会馆置身事外的不满。166 

                                                 
162 根据陈新政的说法，此校议定之时，拟为女校命名为「武昌」。陈新政，〈新政遗集〉，

收于《陈新政遗着》(出版?)，页 7。  
163 《槟城新报》，〈纪念光复之女学将何时创办乎〉，1912 年 10 月 1 日。  
164 《槟城新报》，〈平章集议兴办女学校之传单〉，1912 年 11 月 18 日。  
165 《槟城新报》，〈嗟嗟本屿女学校之前途〉，1912 年 11 月 27 日；陈新政，〈新政遗集〉，

页 7。  
166 《槟城新报》，〈女学可视为缓图耶〉，1912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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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女学以为某事件的纪念之说，到了一九一九年欧战结束之时，复旧

事重提。平章会馆在二月份召 会议时，会中主席柯孟淇发言，提及本屿

商家，面呈公函予本馆，谓屿中各公私立学校林立，男公立学校已有之，

而独缺公立女校。「诸人有慨乎此，用特恳请平章会馆，切宜创设女子公学，

为当务之急」。 167众人商量结果，认为由于事关公益，应 大会议讨论，

方为上策，并且决定二月二十七日 大会议决定。168二十七日 议之时，

约有五十余人出席会议，福帮许如琢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会中杨碧达、邱

衡本、杨汉翔、林博爱、潘奕源、邱文绍相继发言。根据会议纪录，邱衡

本的发言被视为是 「为中肯」。 169他说「欲办此女学， 注意者为经费

问题，平章会馆系我华侨总机关，诸总理德隆望重，登高一呼，众山皆应，

故前日诸商家有心虽欲办，惟恐力薄，用特函请平章诸公提倡，则事未有

不成之理」。 170他的说词中，指出经费乃是创建女学的关键，并且说明平

章会馆总理之社会地位崇高，得其带领筹办，可得事半功倍之效。受到会

场气氛的鼓舞，会议主席许如琢起身发言，认为众人如此热情，「平章诸人，

岂有不赞成之理，唯经费问题，须用平章名义，盖平章公印向各资本家劝

捐」。 171他接着说把所筹得之经费，暂存于和丰银行，视款项充足之后，

再 会讨论详情。经主席补充说明之后，会议当场决定选举协理筹措经费，

并且授权协理选举各街劝捐人选，以为募款。  

平章会馆 议之后，建女校似乎成功在望，社会上部份人士因而对建

女校之事寄予厚望。刊于《槟城新报》，署名李鹤之寄稿即赞扬与会者热心

办学， 创建女校之风。此文也说明协理近日已于振兴公司楼上 会，不

日将有进一步的行动。作者因而预测公立女学之创立，为期不久。172至八

月中旬，校名已确定为中华女子公学。不过，被视为 重要的经费，正要

始筹措。二月份的会议之时，已举定协理劝捐，以筹经费，当时是决定

各街劝捐的方式进行。此时，筹办处发布的公告表示他们改变筹募的方式，

这次他们与白话剧社合作筹募经费。白话剧社一九一九年五月成立，其主

                                                 
167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案录〉，1919 年 2 月 22 日。  
168  前揭文。  
169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事纪〉，1919 年 2 月 28 日。  
170  前揭文。  
171  前揭文。  
172 《槟城新报》，〈庆女子公学之将成〉，1919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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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成员皆来自广帮，社长吴顺清乃是广帮领袖吴德志之子。173 

至九月中旬，筹办处发布各劝捐员名单，以及目前劝捐所得名单，公

告他们筹建女校的决心不变。其劝捐名单如下：  

表 3.5：一九一九年筹办女学劝捐员名单。  

地点  劝捐员  

土库街  吴顺清(广)、邱体仁(福) 

港仔口街  邱衡本、黎健行(广)、邱朝宗、杨汉翔  

中街  欧阳日葵、梁金盏、谢生珍、黄回沵  

缎纙申街  林如瑞、周晋材、敦燕声、冯成君  

打铁街  周满堂(广)、庄永亨、吕毓甫  

社美街  黎观森(广)、王汉宗(福)、陈光道、邱润德、  

周四川(福) 

汫水港  庄来福(福)、叶太仓  

畓仔田街、刣牛后、

盐鱼埕  

林如德(福)、许生理、杨长寿、杨升顺、杨升和

港仔墘街、湾头仔街  林清露(福)、余尼姑、邱永明  

海墘街、新路  吴裕再、吴成春  

槟领律、新街  陶乐甫(广)、李迎春、唐俊南、谭林  

大咯巷、莲花河、色

仔乳巷、南华医院街  

邱善佑、林连登(广)、颜仲训、胡有益  

汕头街、胡椒埕  蔡有成、蔡有泰  

李振和、黄天赐、郑玉指、陆尧峯  火车路、铳药间、  

柑仔园、四坎店  杨耀文、罗丽泉、关宅棠  

漆木街、义兴街  钟乐臣(广)、邓保、梅秋  

                                                 
173其余成员为：总理为陈自雄；剧务教员为林泽；庶务长为钟乐臣；财政员为林惠；文

牍为陈自雄；书记为邱仰陶与陈笑红；庶员为李彩臣、饶恩九、麦柄初、冯汝兆；艺员

为林泽、陈自雄、陈笑红、林惠和、吴镜史、马国恩、冯汝兆、丘仰陶、饶恩九、饶弼

钧、戴杰基、易汉璋、钟明发、偌如羣、李练秋、王祖纶、麦榕枝、黄坤秀、林伯烈、

陈若愚、李惠民、李惠祥、李义文、杨铭康、黄桂贤、黄远英和麦冠球。参见《槟城新

报》，〈槟城白话剧社出世宣言〉，1919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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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北索街  谢殿秋(广)、伍干显、熊玉珊(广)、刘日三、  

岑钖祥  

吉宁街、牛干冬  吴瑞庭、陈山泉、廖桂生、袁奕常  

高楼仔、本头公巷、

椰脚街、打铜街  

林良文、倪云山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筹办女子公学进行〉，1919 年 9 月 15 日。  
 
根据《槟城新报》报导，以上劝捐员共得捐款一百二十笔，收银七千

六百二十一元。174加上白话剧社筹得之四千五百五十五元四角九分，两者

共得一万二千一百七十六元四角九分。对于如何保管这笔收入，筹备处也

交代将其中四千五百五十五元四角九分全数寄存和丰银行之外，其它的数

目仍未收取。而如果尚有热心人士再捐款，将「再发表报端，藉扬慷慨」。

175而存于和丰银行的该笔款项，将遵照平章会馆公推的许如琢为临时财政

员，如需取款，得许如琢签押，把图章交由两名广帮成员，即裕生春(按：

戴氏家族事业)和谢殿秋保管。  

一九一二年，平章会馆因压力所致，召 会议，讨论办理女学之事。

然而，其承办意愿甚低，召 一次会议不果之后，即停止一切行动，可见

诚意不足。时人表达深切的遗憾，失望之情，溢于言表。176但是，这一以

中华女子公学命名的女学校，始终没有正式在槟城成立。177这一事件关系

槟城全体华人，平章会馆的福帮正会长柯孟淇和广帮之副会长罗荣光均没

有直接参与。尽管劝捐员名单上的福广两帮成员尚称平均，不过，助其筹

款的白话剧社由广帮成员组成，筹得之款 终亦交由两名广帮成员保管，

其中裕生春号的戴氏家族成员与此时的平章会馆更是没有直接关系。这说

明广帮在这一事件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易言之，平章会馆主要的福帮成

员并不甚重视这一事件的结果。  

                                                 
174 《槟城新报》，〈筹办女子公学进行〉(续)，1919 年 9 月 17 日。合计 106 条，总计 7437
元。  
175 前揭文。  
176 陈新政，〈新政遗集〉，页 7。  
177 根据郑良树的研究，二十世纪初期至一九二二年为止，槟城的女学校分别有：创于

一九一二年之壁如女校；一九一五年之务内女校；一九一六年之中华女校；一九一八年

之毓南女校；一九二○年之福建女校；一九二一年之华侨女校；一九二二年之坤仪女校

等。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1998)，页 252-254。  



 110

除了女学事件，一九一○年代末期，槟城也致力于创办中学，为小学

毕业之后在当地苦无升学途径之学生，提供升学之路。平章会馆在勉为其

难的召 一次会议之后，终把领导筹办中学的责任，推诿给主催者戴培元

领事。对于槟城应办一中学，以解决国小毕业学生可于当地就学的呼声，

由来已久。根据黄贤强的研究，筹办中学 初的文献之一，可能是一九一

四年戴淑原与熊长卿联名呈请中央教育部，要求按年拨款资助办理中学经

费的呈文。178另外，叶钟铃则以一九一五年，北京教育部特派学务视察梁

家义和高登鲈南来视察时，特邀槟城绅商共同集议，商讨筹办事宜为起点。

179一般国小学生毕业之后，多不再升学。究其原因，是欲读中学者，必须

回中国就学，诸为不便。由于国小毕业生年龄太小，父母爱子心切，不忍

心送年幼的孩子到中国生活，与之分离；其二，则是没有就近的学校可供

就读。一九一八年四月，中国驻槟城之戴培元领事发函给平章会馆，「嘱召

集会议，倡办中学」。 180平章接获此信函之后，由柯孟淇会长发出传单，

召 会议，以商讨此事，戴领事的信函，清楚的说明兴建中学的原因。其

文如下：  

 

窃以种族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关于教育，故造就人

才，所以保种族，夫人而知之，且夫人而言之矣。但居今日而提倡教

育，兴办学校，则当急其所当急。比年来吾人侨居异域，富于财者解

私襄，富于学者任教职，办一学校，则奔走呼号，汗流浃背，热心毅

力，莫可比伦，是吾华侨者，固知教育之关系于国家前途甚钜也。然

则学之当兴，不待烦言，而细察情形，今之所亟当讲求者，兴学之秩

序耳。秩序为何?曰学子升学有一定之阶级，则相当之学校，亦需应

时而设。是槟屿一埠，学校立，要皆至高等小学而止，学子毕业后，

除回国就学之外，无可转升之地。然回国就学，又非人人力所能及，

且年龄幼稚，亦形窒碍，使非就地筹设相当学校，以为升学之准备，

                                                 
178 黄贤强，〈客家领袖与槟城的社会文化〉，「全球客家区域文化学术讨论会」研讨会(厦
门：厦门大学大学文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财团法人馨筑文化基金会联办，2006)，
页 4-6。  
179 叶钟铃，〈槟城华侨中学校史〉，《中教学报》，1993 年第 19 期，页 65-76。  
180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传单照录〉，1918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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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致多数学子，中途废止其学业，夫使多数学子，中途废止其学业，

则吾人向日所费之心力，不几掷于虚牝欤，是则重违呼吾人造就人才

之本意，又遑论乎保国家保种族哉。中学者高等小学毕业之升阶，人

数日现其多，而报请咨送回国就学者，数实寥寥，以兴学之秩序言，

则筹办中学，使此项不能回国就学之生徒，就地有相当之教育，实为

今日刻不容缓之图，所谓急所当急也。敝领事管学是邦，有见及此，

特将筹办中学意见提出，后与诸公商榷，想诸公皆高明之士，必能玉

成欺举，为祖国光，则他日中学成立，造就人才，效力国家，悉出诸

公所赐矣，故敝领事有厚望焉。181 

 

这一封署名驻槟城领事戴培元的公文，说明此次会议的目标与宗旨。

这一场会议，戴领事没有亲自出席，由他委托代表胡任支出席。众人在讨

论之后，由会议主席谢自友提议，此事应与戴领事磋商，「应如何办法，求

为指南，俟得其方法，再 会议进行」。 182这一见解获得大家的同意，遂

选举林成辉、张舜卿、陈山泉、邱有用、谢自友、林连登等六人为代表，

择期与戴领会面，商量详情。平章此议之后，华人社会对筹建中学之事，

殷切期待。183 

平章会馆所选举的代表往见戴领事，戴领事当场慷慨解囊，捐献一万

元为创建经费。戴领事此举，无疑表示他推动建立中学的决心，同时也启

动筹款活动，对原本尚犹豫不决的平章会馆成员而言，领事此举，也促使

他们必须展 后续的行动。约两个月之后，平章会馆针对此事，再次 议。

不过，对于应由何人出任领导筹办此事，平章会馆尚未有所决定。这一场

会议，由会议主席谢自友请众人推荐职员，以行各事。谢丕郁随即起身发

言，他认为倡办中学，乃由戴领事函请平章会馆倡办，应举戴领事为临时

总理，他的看法，获得众人的同意，此职遂由戴领事出任，而财政亦由戴

领事家族事业之一的杏春堂获选。其它的职员名单如下：查帐员为温文旦。

                                                 
181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 会倡办中学之先声．附录戴领事提议倡办槟城中学意见

书〉，1918 年 5 月 6 日。  
182  前揭文。  
183 数日之后，署名藩的作者在《槟城新报》上的评论，即充满期待之意。希望六人代

表与戴领事会面之后，将会有进一步的结果。《槟城新报》，〈中学之筹设〉，1918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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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举十二名劝捐员，分是：吴成春、谢丕郁、林成辉、邱衡本、张舜卿、

陈山泉、林叅、周满堂、林英文、吴德志、周四川、邱哲卿。184 

选举职员之后，即可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七月份下旬，「槟城中学筹备

处」 议。185戴领事亦出席这场会议，由于他已经获选为临时总理，与会

者即推举戴领事出任会议主席，戴领事当仁不让，并且明确的提出了四个

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载领事的说法，这四个问题是「(一)中学地点；(二)

劝捐日期；(三)派寄各埠劝捐簿，然必先举定各埠殷商，方好将簿寄交；(四)

拟请另督宪令，准 彩票，以助基本」。186第一个问题，中学应建于何地，

乃决定暂假平章 学。187理由是议者认为平章会馆地点位于埠上中心点，

楼榭广阔，光线充足，于此 学，甚为适当。尽管平章会馆是适合的地点，

但必须获得平章会馆的同意，与会者认为应去函予平章总协理询问，或是

「商请时中学校，预早觅校舍迁让，以俾明年阴历元年上课」。188 

会议讨论内容的第二个问是为劝捐事宜。首先劝捐的时间表，及何时

劝捐之事，由筹办处协理自行决定。而应当如何劝捐，以及以何者为劝捐

对象，戴领事特别提到了各姓氏公司，以及处理方式。他说：「至欲请各姓

氏公司捐题，必须公函请各公司认捐，或基本，或年捐，各随其便」。189戴

领事尊重各姓氏公司采取它们认为适当的方式。但是，对于各店号的捐款

方式，他认为「当以年捐为宜」。 190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希望劝捐员们必

须加以配合与努力。谈到劝捐问题时，周四川起身建言应该增加劝捐员人

数，他的理由是此项工作必需花费数月时间，目前劝捐员只有十二名，未

免太少，当增加劝捐人数，并以「素称热心公益，定必竭尽义务，以副众

望」之人为劝捐员的条件；191其二，他认为为了达到劝捐的效果，某街劝

捐之日， 好十二名劝捐员可以一同前往劝捐。周认为此举可以让劝捐员

专其责，可造成各商号务必捐款，以支持创建中学的经费。  

周四川对于派寄各埠的劝捐簿的问题，则有慎重的考量。他认为当待

                                                 
184 《槟城新报》，〈筹办中学会议进行〉，1918 年 7 月 15 日。  
185 《槟城新报》，〈筹办中学之会议〉，1918 年 7 月 29 日。  
186 《槟城新报》，〈筹办中学之会议〉，1918 年 7 月 29 日。  
187  前揭文。  
188  前揭文。  
189 《槟城新报》，〈筹办中学之会议〉(续昨)，1918 年 7 月 30 日。  
190  前揭文。  
191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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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屿的捐款已有一定的成果之后，始为分寄。周也许是为了确定本屿所得

之后，派寄各埠的劝捐簿可以更明确的设定款项目标，同时也向劝捐各埠

表明槟城华人筹款已有一定数目，以向各埠宣明槟城华人筹建中学的决心。

关于请 彩票，以助经费之事，周四川提议推荐林成辉和华民政务及辅政

司等人商量，再为定夺。 后，会议告知各与会者，中学筹备处已经正式

成立，地点是在平章会馆，所有经费，先由戴领事先为支理。雇用文案及

甚伇一人，薪资是由阳历八月一日起计。会议随即公举劝捐员，各街的劝

捐员名单如下：  

表 3.6：一九一八年筹办中学劝捐员名单。  

地点  劝捐员  

土库街  温文旦、朱和乐  

港仔口  陈新政、朱宝兰号  

中街  林英豪、欧阳日葵  

缎纙申  黄学文、周进财  

打铁街  郭景良、沉德正  

社尾仔、湾头仔、红灯角  陈光道、黎观森  

过港仔、透汫水港  林文读、周水湖、麦长  

大街、北索街、广东街、义兴

街、漆木街  

林在田、刘子宽、熊玉珊  

大门楼、新街、汕头街、畓田

仔  

陶乐甫、陈□鹏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筹办中学之会议〉 (续昨 )，1918 年 7 月 30 日。  

 

九月初旬，中学筹备处接获邱氏龙山堂来函，认捐二千元。戴领事极

为 心，他「特提前函请贵报(按：《槟城新报》)登报表扬，并资激励」。192

而龙山堂所捐之两千元，只是助中学 办之费，龙山堂承诺随后还会捐资

巨款，以助中学之常费。193十一月下旬，它们公 刊登中学招生简章，确

                                                 
192 《槟城新报》，〈中学筹办处来函照登〉，1918 年 9 月 10 日。  
193 《槟城新报》，〈捐助中学之余闻〉，1918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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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校名为「槟城中学校」。 194课程包括国文，国语、历史、地理、数学、

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书，手工、乐歌、体操等。他们招生

的目标是一百名以下，分成两班上课。入学的资格是必须高等小学毕业，

或是有同等学力者，即可入学。学生每月的学费四元，经济困难的学生，

如得中学的总理认可，可以豁免学费。中学的招生简章公布之后，社会对

中学之成功在望，热烈期望。195中学筹备处积极的展 招生的行动，他们

在报章刊登一则招生的公文，向各高等小学招生，并把招生简章邮寄各校，

请各校长把符合资格的学生名单寄给中学筹备处，以备入学。196 

一九一九年的的三月初旬，中学选举校董，其方法是希望请「各校总

协理各二人，各公司家长各二人，暨当日推举热心学务，素有名望者，担

任校董」。 197选举校董之日，共有三十人出席是次会议，根据票选结果，

当选校董名单如下：正总理戴淑原、副总理林成辉、财政员梁德权、查帐

员邱文绍。198另外，干事员由公众推举，名单如下：吴成春、朱和乐、周

四川、林如德、黎观森、伍干显、陈光道、陈新政、林如瑞、刘子宽、周

满堂、邱明昶、吴顺清、谢丕郁、蔡长守、岑钖祥、方文娴、潘奕源、陈

山泉、周晋材、徐洋溢、郭景良、钟乐臣和谢四端。199 

获选的职员被委托全权处理及执行中学的一切事务。200数日之后，中

学校三职员们召 了另一次会议。是日会议由戴培元领事主持，此会议

重要的是规划如何筹捐的事务。这一场由戴领事主持的会议，讨论的事项

包括筹款人员配置、日期等。职员针对外出筹款应当采取何种方式，显得

相当谨慎，试图平均分配各职等的人员一同劝捐，会议建议「必须总理财

政各派一人，邀同普通劝捐员三四人，于每期一三五等日，由举定之各街

劝捐员，带同出街，沿街劝募」。 201而捐款者应以何种方式捐献，会议也

有其规定，「捐欵分二种，一为 办费，一次认交，一为常年费，分每年或

                                                 
194 《槟城新报》，〈槟城中学招生简章〉，1918 年 11 月 25 日。  
195 《槟城新报》，〈创办中学是当今侨界之急务〉，1918 年 12 月 9 日。  
196 《槟城新报》，〈代邮〉，1918 年 12 月 16 日。  
197 《槟城新报》，〈中学校董全体大会〉，1919 年 3 月 10 日。  
198  前揭文。  
199  前揭文。  
200  前揭文。  
201 《槟城新报》，〈中学校职员会议志〉，1919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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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认捐若干」。 202而认捐的对象。会议也认为应对函请尚未认捐的各公

司，从速认捐，外埠也要 始派发认捐薄。为了回报认捐者，「所有捐欵，

无论个人或团体，一律登报，以志盛意」。203 

戴领事为了鼓励华人认捐，在劝捐的方式上积极行事，除登报致谢，

随后也发布的褒奖方法。根据这一份领事公函，「华侨以私有财产刱设学校，

或捐入学校培养中国子弟，或捐助其它教育事业，数在百元以上者，均得

呈请分别褒奖，如在私人结合之团体捐赀，或遗嘱捐赀者未得褒奖而身故

时，亦得照此给予褒状等因。查华侨学校林立，热心捐赀之士，所在多有。

惟是人数即多，调查不易，且有一人而捐助多校者，数尤繁，非由各校自

行查明， 列事实，切实报告，难保不有遗漏，为此检同表式，函送贵总

理，请烦查照。所有贵校捐赀人员，无论现在是否担任职务，均请依照表

式填明，函送来馆，以便汇案请奖」。204戴领事此函虽是公 给所有学校，

但是，由于此时正是中学劝捐之时，这一份公文一经公布，对正在筹款的

中学校而言，无疑很有帮助。  

将平章会馆筹办中学与筹办女学相较，平章会馆则不愿承担重责，

终以此事为戴领事所建议为由，推举他领导。华侨中学于一九一九年三月

课之后，时任校董的戴领事也许认为应当功成身退，另择贤良代之，遂

去函华侨中学董事会要求辞职；205复次，在五、六月之时，槟城正值多事

之秋，缺米风潮冲击华人社会的各个层面，五月底时已现恐慌局势，六月

二十一日终于暴发抢米与抵日货的事件，戴领事需要更多精力投身协助华

人解决难题。尽管戴领事行事有条不紊，计划周密，可惜中学 终因经费

短缺，无以为继，于一九二一年起正式停办。206  

以上的两个事例，平章会馆态度被动，或是不愿承担重责，领导办理。

明确的说，两事件均为华文文教事业相关，柯孟淇主政时期，对这一类的

                                                 
202  前揭文。  
203  前揭文。  
204 《槟城新报》，〈照录领事馆公函〉，1919 年 3 月 20 日。  
205 戴领事来函辞职的消息乃是因公布会议议程所透露出来的消息，详细的讨论内容因

无会议纪录，无法得知详情。但是，因戴领事 终保留原职，推断会议必是对他极力挽

留。另外，叶钟铃以该资料为佐证客籍之戴领事辞职，乃是未能全面发动华人社会支持

他的办学计划的结果。《槟城新报》，〈槟城华侨中学大会议〉，1919 年 6 月 4 日；叶钟铃，

〈槟城华侨中学校史〉，页 65-76。  
206 叶钟铃，〈槟城华侨中学校史〉，页 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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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不甚关心，亦不曾投入领导。另一类事件的特点是与广帮有关，主要

内容为筹款和赈济。平章会馆对广帮的相关事件态度冷淡，始于一九一二

和一九一三年之时的不愉快经验，此后平章会馆对于广帮的这一类事件，

虽不能说是避之唯恐不及，亦相去不远。以下将以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

年广东水灾，以及一九一四年粤省方便医院筹款和一九一七年厦门风灾，

观察平章会馆对这类事件的态度。  

 

(二)、广东水灾 

一九一二年六月，乐乐公社接获粤都督胡汉民来电，因广东水灾，召

集 会。到议者约四十余人，会议中由郑大平主持，出席者讨论之后，达

成共识，决定于七月十三日、十四日与十五日演出赈灾。所得之款，将为

赈粤东北江常灾之用。会议也为办理此事举定协理，他们是：林耀桩、高

长福、蔡奇意、林成辉、陆秋泰、郑大平、黄建体、伍百海、吴祥麟、陈

子才、林建传、邱新料、陈钖源、杨逢见。207 

乐乐公社随后以郑大平的名义，发函给平章会馆，请其共同赈灾。一

九一二年七月二日，平章会馆 会集议。会议 始，会议主席柯孟淇说明

召 此次会议，肇因于「黄君金庆转到乐乐公社总理郑君大平函示粤东水

灾事」。 208此函主要的内容是「请平章公馆 会大会议，公举人员，为乐

乐公社赞助演戏等事，俾醵多金，汇济灾民」。 209出席者商量之后，决定

支持乐乐公社的赈济水灾演出。遂公举热心人士，代为负责，所举协理名

单如下：吴德志、邱哲卿、陈新政、黄金庆、打铁行、黄清松、茂源打金

行、杨章安、连义堂、吴顺清、鲁城行、黎观森、打石行、谢殿秋、冯利

兴广货行、陶乐甫、谢雨田、天宝华郑颖南、王汉寿、王汉宗、广存堂、

欧阳碧南、罗茂生、朱宝兰、陈山泉、周满堂、罗荣光、杨锦泉、邱金经、

林英文、谦荣和刘子宽。210 

七月六日，办事人员共同召 会议。211罗荣光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之后，

                                                 
207 《槟城新报》，〈演戏助赈已议决矣〉，1912 年 6 月 29 日。  
208 《槟城新报》，〈演戏助赈大集议〉，1912 年 7 月 4 日。  
209  前揭文。出席者包括柯孟淇、吴德志、黄金庆、黄增松、黎观森、谢殿秋、陶乐甫、 
郑颖南、王汉宗、罗茂生、邱金经、林耀桩和杨章安等人。  
210  前揭文。  
211 出席者为：陈山泉、林辉椿、罗荣光、黎健行、冯少湖、欧阳碧南、朱善廷、郑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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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定各街善长及演出当天的办事人员，其名单如下：  

表 3.7：一九一二年乐乐公社戏助赈粤灾之办事员。  

负责地区/地点  负责人员  

大门楼  天华宝、张丽棠、林世安、陈山泉、罗荣光  

新街  连义堂炉主、陶乐甫、品香楼、许瑞安、润发堂、

祥发号、桂月楼、潄香楼、祥和号、桂兰楼、潄凤楼

土库街  吴德志、伍社旺、吴顺清、林英文、刘子宽、谢

殿秋  

港仔口  朱宝兰、邱金经、谢雨田、林文琴、罗茂生、冯

利兴、罗广生、永安和  

中街  林成辉、黄增松、广荣昌、杨章安、裕昌号、迫

合发、广安号  

缎纙申街  黄金庆、王汉宗、瑞福号、庆昌号、陈新政  

打铁街  乃裕号、庄永亨、王益兴、杨锦泉  

社尾  王汉寿、周四川、隆兴号、黎观森  

过港仔  林耀煌、林文读、有隆和  

各行：打金行、

鲁城行、广仔行、打

石行、鲁北行、北城

行  

广货行、利贞号、广源利、陆隆记、裕生春、荣

栈  

唐人街  广同栈、回香号  

女界  郑秀英女士、伍百海夫人、许瑞安夫人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乐乐公社戏助赈粤灾之办事员〉，1912 年 7 月 9 日。  

 

表 3.8：一九一二年乐乐公社戏助赈粤灾演出当天工作表及幕后工作人员。 

负责工作  负责人员  

                                                                                                                                            
南、陶乐甫、杨锦泉、高长福、林英文、邱哲卿、林建传、黄建体、蔡奇意、郑大平、

吴祥麟、杨章安、黄金庆、黎观森、吴德志、伍百海、何沃生、陈子才、邱新料、黄增

松、杨逢见和蔡奇意等。《槟城新报》，〈乐乐公社戏助赈粤灾之办事员〉，1912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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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卖票  冯利兴、广源、广荣昌、失宝兰  

赠送点心  邱新科、郑大平、林文虎、林耀椿  

财政  林成辉  

查帐  陈山泉、罗荣光  

场内收票：特别位  罗荣光、邱新科、颜仲达  

场内收票：一号位  欧阳碧南、陈子发  

场内收票：二号位  谢雨田、伍子德  

场内收票：三号位  林建传、吴祥进  

楼上女士  杨章安、陈子材、谢绍武、吴祥麟  

办理点心  杨逢见、文成金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乐乐公社戏助赈粤灾之办事员〉，1912 年 7 月 9 日。  

 

 乐乐公社三天的演出，「观者坐为之满」，反应不错。212其中捐助 为

慷慨者有罗荣光赠送戏台免租、郑绣英女士购买一号位戏票九十张及捐款

五百元，以及吴德志捐款二百元等。213乐乐公社演出三晚之一、二和三号

位的门票收入所得共计三千零壹拾六元五角。214名誉位收入则有一千零七

十五元。215加上一些捐助并扣除 支后，乐乐公社总算此次演出所得，总

计三千八百五十八元七角五占。 216乐乐公社即刻将筹款汇寄粤东救济灾

民。乐乐公社此次热心为粤东水灾筹赈之举，在两个星期之后，获得署名

「广东暨汀州同人」的致谢。217 

乐乐公社演出结束的三天之后，即十八日的下午二时，「广东绅商，假

座福德祠，集议肋捐赈灾事」。 218出席会议者为：余云阶、饶实甫、胡植

生、戴芷汀、吴德志、谢雨田、张丽棠、伍社旺、陈宗赵、杨锦泉、荣栈

                                                 
212 《槟城新报》，〈演戏助赈之进欵〉，1912 年 7 月 16 日。  
213 《槟城新报》，〈演戏助赈之进欵〉，1912 年 7 月 16 日；《槟城新报》，〈广福居乐乐公

社诸忠士热心演戏助筹广东水灾进支总数一览表〉，1912 年 7 月 22 日。  
214 《槟城新报》，〈广福居乐乐公社诸忠士热心演戏助筹广东水灾进支总数一览表〉，1912
年 7 月 22 日。  
215  前揭文。  
216  前揭文。《槟城新报》，〈戏捐助赈之布告〉，1912 年 7 月 18 日。  
217 《槟城新报》，〈谢启照登〉，1912 年 7 月 30 日。  
218 《槟城新报》，〈粤商集议赈灾事〉，1912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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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代表、广源利代表、唐松轩、陈金□和李盘三等人。219吴德志起身宣布

此次 会的理由，乃是因为南华医院接到香港东华医院转到广东赈济会求

赈急电，求助赈此次水灾。由于粤东西北三江潦水同时并起，加上雨水连

绵，造成基围崩决，影响范围广阔，难民遍布。谢雨田阐述完毕，出席者

议决应当如何赈灾。首先决定公举总协理担任沿街劝捐义务。会议也决定

劝捐的时间与方式。自二十日起，每日下午二时，各总协理齐集福德祠，

沿门劝捐。会议也选出戴芷汀为财政，掌管赈款。并由财政员与十二名总

理共同汇款至粤。会议所选出的劝捐总理及劝捐协理如下：梁恩权、吴德

志、罗荣光、伍社旺、谢梦池、郑大平、陈宗赵、捐植生、杏春堂(按：为

戴氏家族事业)、万裕兴(按：为张弼士之商号)、朱宝兰和罗广生。220劝捐

协理名单则有：广安号、广荣昌、广同栈、罗茂生、连瑞利、谢雨田、陶

乐甫、林世安、许瑞安、张丽棠、陈山泉、黎观森、林叅、杨锦泉、唐松

轩、朱仁育、林英文、陈金福、李盘三、恒益号、乃裕号、公信昌、王益

兴、仁爱堂、傅炎记、打金行、鲁班行、打石行、机器行、连义堂、广存

堂、牛皮行、雷维晃。221 

安排了所有的事项之后，他们以「广州暨汀州同人」为署名，发表了

一则启事。222启事中详述此次广东灾情之重，也同时提到乐乐公社为此次

水灾所进行的义务演出。 后，强调他们因灾情范围甚广，灾民甚众，急

需更多捐助。同时沉重的呼吁：「诸大善长仁人，大发慈悲，不分畛域，慨

解腰囊。立濡大笔，多多益善，少少无妨，庶多施一分之惠，便多救一人

之命。早施一日之赈便早拯一日之苦」。 223三日之内，所共为四千余元。

加上戴芷汀以其父亲名义所捐之三千元，所得约为七千余元。224捐款名单

如下：  

表 3.9：一九一二年七月，赈广东水灾捐款名单。  

捐款人/商号  每人/ 

                                                 
219  前揭文。  
220  前揭文。  
221  前揭文。  
222 《槟城新报》，〈广东水灾劝捐启〉，1912 年 7 月 30 日。  
223  前揭文。  
224 《槟城新报》，〈芷汀君为乃翁首捐巨款〉，1912 年 7 月 22 日；《槟城新报》，〈劝捐赈

灾近闻〉，1912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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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商号捐款数额(元) 

戴喜云(广) 3000 

谢梦池(广)、梁恩权(广)、  500 

伍社旺(广)、陈广顺  200 

陈宗赵(广)、林叅(广)、广茂生、罗茂生、

广同栈、永安和、广安号、裕生春(广)、荣栈、

万裕兴(广) 

100 

冯利兴、广荣昌、广源利、利贞号  60 

陆隆记、彩生号  50 

《槟城新报》，〈劝捐赈灾近闻〉，1912 年 7 月 24 日。此文没有收录三十元以下的捐款名

单，这的筹赈所得之捐款总数，也仅告知整数为七千余元，而没提供详细数字。  

 

筹赈所收得款项已达八千余元，已经答应捐款，而尚未起付款者，也

有一千余元。
225
粤商经过数日的筹捐活动之后，又再度集议，商讨筹赈与

汇款等细节。此次的出席者包括：罗荣光、戴芷汀、谢雨田、胡值生、陶

乐甫、张丽棠、廋桂耀、伍文雅、翁联绥、朱振纲、林英文、朱广兰、广

同栈、罗茂生代表和英丈等人。
226
筹赈所得八千余元，会中议决把此笔捐

款先汇给粤救灾公所应急。屿中另有数名热心家尚未捐款，他们也决定近

日前往劝捐。戴芷汀此时适时建议，他说：「此次各家如是踊跃认捐，应将

各芳名刊登报上，以昭征信」。  
227
由于《槟城新报》之访员英丈在座，众

人接受他的提议，决定将征信单交给《槟城新报》随报派送，也将交各总

协理分存，以便捐款者取阅。  

九个月之后，即一九一三年四月，此事却发生广州都督收不到汇款之

事。据乐乐公社代表林耀椿在平章会馆会议的报告，粤东水灾时，乐乐公

社当时收到胡都督的来函，求助赈灾。乐乐公社随后登台演出三晚，扣除

支后，实得香港银五千一百七十三元。经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九日及二

十二日，电汇交给胡都督。然而，半年之后，即一九一三年一月，尚不见

                                                 
225 《槟城新报》，〈粤商集议电汇赈欵〉，1912 年 7 月 30 日。  
226 前揭文；文中的本报所指为《槟城新报》。。 
227 《槟城新报》，〈粤商集议电汇赈欵〉，1912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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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228乐乐公社遂致书救灾公所查询，得悉并未收到此款。林耀椿于是

联同乐乐公社于二月十九日，再次去函胡都督与救灾公所，详细说明汇款

的情形。据林耀椿等人追查所悉，第一次汇款之后，翌日胡都督已查收银

四千五百元。第二次汇款后，同样于次日，胡都督又签收银六百七十三元，

证明汇款已经收到。救灾公所此次接获林耀椿等人的来信之后，回复说已

经接获胡都督覆信，收到汇款，现存于都督府。乐乐公社认为如此办理公

益，对它们甚为不公，是以平章会馆决定把此事交由协理设法处理。229 

距前述事件八个月之后，即一九一三年的十一月，平章会馆致函乐乐

公社，邀请演出慈善剧，以赈济另一粤东水灾。平章会馆此次去信，乐乐

公社即刻响应。《槟城新报》报导评价「平章绅董之能为灾民请命，乐乐公

社之能从善如流」。 230十一月十七日，平章会馆召 会议，以选举办事人

员负责乐乐公社演出的各项事宜。会议主席罗荣光认为此事可依照去年

(1912)的办法处理，「推举各界担认售剧票，及管理台中各事」。 231会议所

选举的办事员人员如下：232 

表 3.10：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赈粤东水灾负责人。  

职称与负责人  工作内容  

粤帮总理：罗荣光  总理各事，并担任租剧台，及管督理台内

外装饰。  

闽帮总理：林成辉  综理各事，兼铤印剧票，及分派请各人代

售。  

财政：陶乐甫  管理财政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平章集议演戏助赈议案〉，1913 年 11 月 18 日。  

 

至此，平章会馆已万事俱备，只待乐乐公社演出。平章会馆会议结束

                                                 
228 《槟城新报》，〈论胡汉民对于本埠乐乐社赈欵事〉，1912 年 4 月 15 日。  
229 《槟城新报》，〈平章公馆议案〉，1912 年 4 月 15 日。  
230  前揭文。  
231 《槟城新报》，〈平章集议演戏助赈议案〉，1913 年 11 月 18 日。  
232 其它的办事人员为：谢德顺、黄学文、王天星、黎观森、谢殿秋、林英文、谢雨田、

杨绵泉、周满堂、刘子宽、邱福泰、杨章安、林耀煌、陈山泉、蔡其意、广福居总理、

邱新和、清芳阁总理、庄清建、萃雅轩总理、谢德泰、以礼总理、三山总理、双轮总理、

打球公馆总理、吴德志、吴顺清、林清露、邱善佑、林如□、唐俊南、许如琢、辜立亭、

张舜卿、柯孟淇、杨碧达、林清德和蔡有泰。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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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日，却收到乐乐公社来函，主要是声称「该社某某两君，近适偶拈清

恙，恐届时不克如期演奏」。 233为此，乐乐公社特地函请平章会馆展延演

出。罗荣光认为救灾刻不容缓，近日已有「广帮曾将国民捐提出之款，汇

寄一万元回粤」。 234他认为此不失为本屿之善举，不论国民捐或是演剧，

都是出于本屿之慈善家之解囊。于是，婉词道谢。而演剧筹赈之事，一同

取消。235 

乐乐公社是否藉词推演，难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不过，数日之后，

乐乐公社听闻中华学校经费困难，遂致函中华学校，表明愿意登台演出，

代为筹措经费。乐乐公社此举可是雪中送炭，中华学校经费困难，十一月

初旬曾商议筹措四万元，以为经费，其中一万元已由林清德认捐，剩余的

三万元必须由协理自行筹措，乐乐公社此举无疑可以为中华学校筹得部份

经费。236而乐乐公社经此次推演事件之后，造成平章会馆与广帮成员之心

结难解，平章会馆随后数年，不再以其名义协助广帮筹赈。  

 

(三)、粤省方便医院 

一九一四年的三月份，槟城南华医院接获来自粤省方便医院的消息，

已委派陈惠普筹捐医院经费，陈惠普经已抵屿，希望各界慷慨解囊，源源

接济。这一封信尽管是由南华医院接获，不过收信者却包含平章会馆，其

信函的起始是如此写的：「槟城南华医院分送平章会馆总协理各商界报界慈

善界列位先生均鉴」。237署名是广州城西方便医院。238就在南华医院接获

方便医院来函之时，《槟城新报》也收到方便医院由粤东寄出的信函，请其

筹措经费。《槟城新报》见此事已经刊登约两个星期，屿中冷漠以对，遂发

表一篇文章，呼吁屿中华人支持陈惠普筹捐。文中说：「虽然，以今日而言

劝捐，此来彼去，固已成强弩之末。然事关桑梓公益善举，纵使为难，亦

                                                 
233  前揭文。  
234 《槟城新报》，〈演戏赈灾已成画饼〉，1913 年 11 月 21 日。  
235《槟城新报》，〈乐乐公社乐善不倦〉，1913 年 11 月 24 日；《槟城新报》，〈中华学校议

决欢迎乐乐公社演戏〉，1913 年 12 月 8 日。  
236前揭文。  
237 《槟城新报》，〈南华医院接粤方便医院来电〉，1914 年 3 月 23 日。  
238 《槟城新报》，〈勘误〉，1914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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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诸君各尽其力，以维持之」。239又约十天之后，平章会馆终于作出响应，

他们提到接获方便医院来函， 会讨论的结果，认为「方便医院筹款事，

应归南华医院首倡办理」。 240尽管平章会馆作出决定，但是一没有针对此

决定的原因，提出任何的说明。  

在平章会馆 会作出决议的两个星期之后，南华医院决定 会讨论此

事，提到了平章会馆把此事转交它们办理的原因。对于由它们处理此事的

理由，南华医院说明是接获方便医院的来函之后，经「平章集议，以此事

属于慈善性质，应归南华医院诸绅办理。遂决议将该事函请南华医院总协

理酌量解决…」。 241出席是次会议者有：伍社旺、古秀阶、伍于显、周四

川、温文旦、翁洪沛、陈山泉、唐俊南、蔡添冷、陈惠普、倪云山、林

佐、王鹤田、刘生余、李盘三、王龙颜、林英文和梅宗雅。242讨论的结果，

决定采用周四川的建议，从两面入手，进行筹款活动。其一是向屿上大富

商直接劝捐；其二是「广福两帮各举劝捐义务员数十名出为劝捐」。 243商

定缘款由伍社旺负责管理。244会议所举定的广帮劝捐义务员是：伍社旺、

戴芷汀、戴淑原、罗荣光、吴德志、冯利兴、梅宗雅、林英文、陈山泉、

唐松轩、陈瑶光、伍于显、王鹤田、陶乐甫、唐俊南、刘子宽、古秀阶、

黎乐亭、李盘三、杨锦泉、刘生余、朱仁育、罗文晃、翁洪沛、胡惠民、

谢雨田和伍钰池。245而福帮劝捐义务员则是：王汉寿、柯孟淇、杨章安、

潘玉衡、陈新政、林清德、周四川、王龙颜、王文炒、林如德、潘子仪、

倪云山、蔡添冷、曾妈宁、林耀煌、温文旦、林庆章、林 佐和温庆标。246 

此次会议之后，南华医院即刻行动，五月七日即进行首次劝捐。当天

戴喜云捐款一千元，其家族的另三名成员，戴芷汀、戴淑云和戴陈氏太太，

以及邱昭忠等人各捐一百元。247除了个人捐款，戴喜云也想到另一笔可以

支用的款项，也就是前已筹得之国民捐。戴喜云于是致函「广帮团体」，请

                                                 
239 《槟城新报》，〈粤东方便医院来函照录〉，1914 年 4 月 8 日。  
240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提议方便医院筹欵事〉，1914 年 4 月 18 日。  
241 《槟城新报》，〈南华医院集议方便医院劝捐〉，1914 年 5 月 4 日。  
242 《槟城新报》，〈阴历四月十五日集议广州城西方便医院筹捐〉，1914 年 5 月 6 日。  
243 《槟城新报》，〈南华医院议捐方便医院〉，1914 年 5 月 6 日。  
244  前揭文。  
245 《槟城新报》，〈南华医院议定为方便劝捐办法〉，1914 年 5 月 5 日。  
246 《槟城新报》，〈阴历四月十五日集议广州城西方便医院筹捐〉，1914 年 5 月 6 日。  
247 《槟城新报》，〈鸣谢捐款〉，1914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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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民捐余款一千八百余元，拨广东城西方便医院经费之用。248为了此事，

广帮团体特地在大伯公庙召 会议，详加讨论。包括戴芷汀、伍社旺、黎

健行、刘生余、刘子宽、陶乐甫、贺文晃、林英文等人均出席是次会议。249

戴喜云的长子芷汀首先发言，他认为现今广东方便医院急需经费，国民捐

之捐款于去年 (1913)因广东水灾，已电汇给香港救灾公所一万元赈灾。目

前此笔国民捐尚有余款一千八百元，决定将此余款拨助方便医院。并即刻

通知陈惠普会议中的决定。次日，陈惠普于其鸣谢捐款的名单中，加入广

帮这一笔一千八百元的款项。250 

 

(四)、陈惠普案 
尽管平章会馆已把此事转交南华医院处理，一个星期之后，南华医院

和平章会馆又分别接获方便医院的来信，告知香港疫症流行，近日蔓延至

省城，可喜的是医治得宜，不过经费穷塞，希望各界捐助，以救此灾。251

数日之后，当捐款持续进行之际，却出现黑函指陈惠普为骗子，而非来自

方便医院的筹款代表，实与三、五名劝捐员联同冒捐骗财之举。252据称该

黑函是张贴于某街头墙上，某人由该处获得该黑函后，即紧急的召 会议，

讨论此函。南华医院召 紧急会议，「值年协理潘□衡君，在衫裤中取出该

揭帖，当众高声朗读，并逐句解释」。253 

南华医院协理讨论结果，决定即刻停止为方便医院筹捐，致函香港东

华医院，请其代查此事。254此匿名函指出三、五名劝捐员与陈惠普有合作

                                                 
248 《槟城新报》，〈广帮集议移拨善欵事〉，1914 年 5 月 13 日。  
249  前揭文。  
250 《槟城新报》，〈鸣谢捐款〉，1914 年 5 月 14 日。  
251 《槟城新报》，〈方便医院致南华医院鸣谢捐款〉，1914 年 5 月 21 日。  
252 对于此帖的原著为何人，《槟城新报》访员英丈曾和友人共同研究。他们取出原帖，

依其笔迹，详加比对。尽管他们似乎已经推断出为某某人所着，但报导中点到为止，难

以解读其所指为何人。《槟城新报》，〈不值一笑之匿名揭帖〉，1914 年 6 月 21 日。  
253 此会议中的情景，乃是《槟城新报》事后探听得之。该帖原文如下：「著名□棍，陈

姓惠普，前数已年，经已有到。大信银行，搵丁无数，荷襄已空，入□穷路。龙济光捉，

故走此路，先到□洲，无入手路。再来槟城，住几月数，值名善举，欺人呆佬。三五成

群，白衫白裤，三五作一，必有□数。沿门劝捐，来到我铺，捐银一元，登部百数。明

日收银，换过缘部，如此□骗，人不敢造。倘系真善，无敢胡涂，我闻捉丁，几十□数。

一千亦有，佰十无数，他系党人，妖怪佬□。卑污手段，全无主□，奴棣根深，惠普专

做。喂同胞，至紧要防住□大盗了」。此匿名帖原文系《槟城新报》访员向友人借阅，

抄录所得。《槟城新报》，〈匿名揭帖之原文〉，1914 年 5 月 30 日。  
254前揭文；《槟城新报》，〈南华医院集议纪闻〉，1914 年 5 月 27 日；《槟城新报》，〈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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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骗之嫌。这几名劝捐员皆为屿中热心人士，他们牺牲个人的时间，协助

劝捐，遭此指责，伤害他们的名誉，必须加以查证，还其清白。255陈惠普

被指为骗子，肇因于他的可疑行为。包括被指撕去数页捐款簿名单重新抄

写；以及自称是南华医院代表，携带缘簿离屿赴吡叻劝捐等举动。256另外， 

决定停捐之后，南华医院刊登停捐广告，内容主要涉及停捐的因素及善后

方式。其文如下：「因街上有□于代表谣论纷出，以是集议停止捐募，…即

行驰书香港东华医院恳其代查广洲城西方便医院代表之真伪。果系是真，

再集同人□行鸩收前捐未交诸欵…汇交香港东华医院，请其妥为转交广州

城西方便医院…倘或来信查出非真，则不论已交未交各捐欵，敝院概行奉

还认捐诸善长，以符为善之本旨…自声明止捐，以后不论各所若携有广州

城西方便医院缘册向各捐者，与敝院无涉」。257 

尽管南华医院已经议决，舆论则对于此事，则持不同的看法。针对停

捐之举，五月二十七日，《槟城新报》访员英丈听闻南华医院为该函召 会

议，认为此匿名函不具任何的效力，南华医院实可置之不理。258他同时建

议南华医院协理，若是有所顾虑，可双管齐下的处理。一方面向有嫌疑之

劝捐员取回缘簿，停止他们再对外劝捐；另一方面请香港东华医院代为查

明即可，无需全面停捐。259当南华医院 终决定停捐之后，《槟城新报》

访员认为，匿名帖之所以能产生停捐的效力，乃是协理们已经偏函中之事

实在先，复深信函中内容于后，故有此议。260《槟城新报》访员显然认为，

南华医院的协理过于紧张，议定停捐是反应过激。261其实，屿中冒捐之事

也有先例，如一九○八年下旬，就发生数起冒捐之事，协理们对此事也许

                                                                                                                                            
医院接方便医院电文照录〉，1914 年 6 月 13 日；《槟城新报》，〈如是我闻之议案〉，1914
年 6 月 19 日。  
255 《槟城新报》，〈忠告书匿名揭帖者〉，1914 年 5 月 28 日。  
256关于指责陈惠普携带缘簿离屿赴吡叻劝捐之事，南华医院书记代为解释说，是陈惠普

应陈山泉君邀请，赴大山脚某果园游览，非以劝捐之名而往。对于是何人指称陈惠普赴

吡叻劝捐，此报导仅以某大总理称之，而不具其名。《槟城新报》，〈如是我闻之议案〉，

1914 年 6 月 19 日；《槟城新报》，〈南华医院广告〉，1914 年 7 月 20 日；《槟城新报》，〈东

华医院再覆南华医院函照录〉，1914 年 7 月 25 日。  
257 《槟城新报》，〈停捐广告〉，1914 年 5 月 28 日。  
258 《槟城新报》，〈南华医院集议纪闻〉，1914 年 5 月 27 日。  
259 《槟城新报》，〈南华医院集议续志〉，1914 年 5 月 28 日。  
260 《槟城新报》，〈匿名揭帖之原文〉，1914 年 5 月 30 日；《槟城新报》，〈如是我闻之议

案〉，1914 年 6 月 19 日。  
261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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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犹新。262这无疑造成协理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处理此

事，议决停捐。  

陈惠普的身份， 初是由戴领事获得方便医院提供的详情。六月初旬，

戴领事把杏春堂经手之捐款汇交方便医院后，获得方便医院来函致谢，方

便医院证实收到汇款后，由方便医院的总协理同人卢辅宸、余丽屏、陈景

南、甘熙庭、黄载堂、宋俊堂、邝五臣和何友泉联名叩谢。263函中提到陈

惠普时说：「敝院经费穷蹙，去岁正式公推陈君惠普到□埠劝捐」。264不过，

南华医院的部份协理并不接受由戴领事所提供的证据。当陈山泉认为戴领

事所提供信函，已可证明陈惠普的身份无误，应取消停捐贷之议时，「…某

君，竟谓未接东华医院答复，原不能即根据方便一电文为凭，以取消前议，

应誜东华覆函，再行集议…」。 265该君的观点获得支持，以致无法取消前

议。七月初旬，香港东华医院回复南华医院托代查陈惠普的身份的事，南

华医院为了让大众了解详情，特别把香港东华医院来函，及其所附方便医

院给东华医院的信函一同刊登。  

南华医院在接到香港东华医院的覆函之后，并没有解除他们的疑虑。

针对陈惠普的身份，它们的说法是：「全无陈及陈君惠普之虚实」。266对南

华医院而言，不仅是陈惠普的身份无法获得证实，他们也怀疑方便医院的

信函别有所图。南华医院的说法是：「东华医院于未接本院函前，先接广州

城西方便医院付函，预托谓倘侨商有函查问，望为婉言签覆」。 267是故，

南华医院认为，其「回信尚欠明了」。 268南华医院除了在此告知他们对方

便医院覆函及陈惠普的看法之外，它们也借机反驳《槟城新报》访员对它

们的指责。例如南华医院决定停捐，遭访员指责，南华医院反驳说：「…槟

                                                 
262 例如以下的三个案例：两名骗子冒称为汕头医院劝捐，后经查证不实。《槟城新报》，

〈冒捐棍骗案〉，1908 年 10 月 24 日；骗子以叻总商会函，冒称为汕头 办留医所和闽

粤同善大医院劝募经费，韩江家庙董事追查之后，发现为骗子捏造。《槟城新报》，〈提

防冒捐〉，1908 年 10 月 30 日；为八邑水灾劝募的活动正式截止之后，骗徒借用其名义

诈骗，向大众劝捐。《槟城新报》，〈提防冒捐〉，1908 年 11 月 24 日。  
263 《槟城新报》，〈代广东城西方便医院鸣谢〉，1914 年 6 月 11 日；《槟城新报》，〈南华

医院接方便医院电文照录〉，1914 年 6 月 13 日。  
264 《槟城新报》，〈南华医院接方便医院电文照录〉，1914 年 6 月 13 日。  
265 《槟城新报》，〈如是我闻之议案〉，1914 年 6 月 19 日。  
266  前揭文。  
267  前揭文。  
268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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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新报访员，不知董等之苦衷，竟敢讪谤同人，谓凭一纸匿名揭帖，而受

人运动 议之愚蠢，然木偶堪供然一笑。又谓事之离奇怪诞，无逾于此。

董等是否受人运动，抑因陈君惠普之行为致启猜疑，明眼人自能高盺。乃

该访员之无知妄说，反自谓维持公益，未知有无愧乎…阅报诸君凡槟城新

报访员所布事情，湏要小心察理为是」。269 

南华医院是于七月初旬，接获上述覆函。其实，六月中旬，为了查明

陈惠普的身份，李英丈以《槟城新报》采访部的身份，致函香港东华医院，

请其回复南华医院于五月二十七日所发之查询函。270此函 终由香港转交

方便医院，由其回复。方便医院函中说明陈惠普的身份：「陈君惠普久历南

洋，熟悉情形，况劝捐一事尤为擅长。遂当众公推陈君为外埠劝捐员，旋

由敝同亲具□任书，以凭取信」。 271由方便医院再次说明陈惠普确为该医

院所委派。与此同时，南华医院也接获香港东华医院来函，对于陈惠普的

身份，该医院一改前次不明朗的态度，明确的由方便医院的来函中说明陈

惠普的身份。该函说：「据城西方便医院来函，既有谓于去岁新旧总理交替

之日，广集同人，公推陈君惠普往南洋各埠劝捐，藉帮一臂之力等语，则

陈君惠普，确系承方便医院公托而来者，已可想见」。 272经此次查询，陈

惠普的身份不再有所争议。  

当陈惠普身份尚未确定，纷扰不下之际，戴芷汀却毅然的决定把他所

掌管的筹款直接汇交方便医院。其实，陈惠普的真实身份尚未证实，若是

把筹款交给陈惠普，不免有担心遭其私吞之虑。然而，方便医院需要各方

捐款，乃是事实。是故，六月初，戴芷汀即把其家族经营的杏春堂商号所

经手的三千六百三十一元捐款，直接汇给方便医院。273当中包括其父亲、

家人和广帮的国民捐等之捐款。随后，方便医院即证实收到该笔汇款。由

方便医院的总协理同人卢辅宸、余丽屏、陈景南、甘熙庭、黄载堂、宋俊

                                                 
269  前揭文。  
270 南华医院在停捐之即刻发函查询，在会议中的某人问书记潘君：「…发寄东华之函，

在于何日。□答五月初三…」，此为阳历五月二十七日。《槟城新报》，〈如是我闻之议案〉，

1914 年 6 月 19 日；《槟城新报》，〈致香港东华医院书〉，1914 年 6 月 19 日。  
271 《槟城新报》，〈方便医院致本报函照录〉，1914 年 7 月 25 日。  
272 《槟城新报》，〈东华医院再覆南华医院函照录〉，1914 年 7 月 25 日。  
273 若是拫据《槟城新报》五月二十八日的〈鸣谢捐欵〉内文，筹得数额为三千六百六

十五元。《槟城新报》，〈鸣谢捐欵〉，1914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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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邝五臣和何友泉联名叩谢。274戴芷汀此举获得赞赏，《槟城新报》记

者赞扬他「于风潮荡漾之时，竟不为谣言所动…可见戴君之思想力与识见

力，当非一般之轻举妄动者所能比拟也」。 275《槟城新报》访员对戴芷汀

此举高度赞扬，由该报自陈惠普的身份问题爆发之后，皆秉持反对停捐的

态度而言，赞扬戴芷汀，也许其来有自。然而，方便医院急需经费援助，

亦是事实。若是陈惠普的身份有问题，实可将筹款直接汇交方便医院。此

举一可避 对陈惠普的顾虑；二可兼顾方便医院的需要。戴芷汀此举是捐

助方便医院为先，置纷扰于后。优先考虑方便医院的需要，确是处理此事

的 佳方案。  

然而，戴芷汀所汇寄的款项，一为广帮所筹的之国民捐，另一笔亦是

以捐助方便医院为名所筹得之款。戴芷汀在南华医院议停筹捐之后，为何

先把此两笔以广帮之名筹得之款，汇寄给方便医院，也引起南华医院部份

总协理的质疑，某君建议当面向戴君质问此事。276不过，据说戴芷汀于广

帮在五月份于大伯庙 会时，即已宣布将此笔捐款直接寄给方便医院，以

节省一番手续，加上疫症流行，急需经费，故提早寄出。277因此，是时会

议的出席者包括伍社旺、王汉寿、周四川、古秀阶、王鹤田、朱仁育、翁

洪沛、蔡添玲、杨章安等人，并没有同意该君质问戴芷汀的作法。278 

 

(五)厦门风灾 
一九一四年广州方便医院筹款时，平章会馆以事关慈善为由，转南华

医院办理。不过，平章会馆并非从此不再办理与中国境内相关的筹捐及赈

济等慈善活动。一九一七年九月，林文虎（福）到中国游玩省亲，适逢厦

门风灾，他实时在当地捐款救灾，慷慨解囊。十月下旬，平章会馆发出集

议的通告，召 大会议，共商救灾之举，并请各「侨胞一视同仁，不分畛

                                                 
274 《槟城新报》，〈代广东城西方便医院鸣谢〉，1914 年 6 月 11 日；《槟城新报》，〈南华

医院接方便医院电文照录〉，1914 年 6 月 13 日。  
275 《槟城新报》，〈南华医院接方便医院电文照录〉，1914 年 6 月 13 日。  
276 提出此建议者为何人，该报导中并没有指姓名，仅以某君称之。《槟城新报》，〈如是

我闻之议案〉，1914 年 6 月 19 日。  
277 《槟城新报》，〈如是我闻之议案〉，1914 年 6 月 19 日。  
278 根据记者报导，是「…据访闻者，记录大概」。而出席者中，除上述已列出之名单之

外，尚有另外三名出席者没有列入。受访者说另三人是谁，他「…已遗记矣」。《槟城新

报》，〈如是我闻之议案〉，1914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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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踊跃出席。279此次厦门的风灾所造成的破坏，为数十年未有。厦门

与金门等地的之数千艘船只被击沉，化为乌有，两地交通也中断五日之久。

水面上死伤人数，「或以千计，或以数百计，传说不一」。280对于应如何赈

灾，筹集捐款，平章会馆于十月二十九日 会讨论详情。 议之时，会议

主席柯孟淇建议由目前正在协助红十字会筹款的广福居演剧团协助筹款。

广福居演剧团将于十一月二、三和四日为红十字会演出。平章会馆商请广

福居演剧团加演两晚，为厦门风灾筹款。出席会议的广福居演剧团代表林

耀椿起身发言支持，他说：「敞团体既已尽义务红十字会于，岂有不赞助我

祖国于后之理」。281林耀椿认为此事广福居演剧团责无旁贷，当尽力协助，

双方的合作遂成。  

为了推销门票和管理各事务，平章会馆选出协理办理，其名单如下：

正总理柯孟淇、副总理吴德志、财政员林文虎、查账员朱和乐、司理员邱

哲卿、总理林有道、陈新政、邱有用、陈光道、陆秋泰、王汉宗、林成辉、

吴成春、林耀椿、谢自友、温文旦、杨碧达、陶乐甫、林英文。282平章会

馆邀请广福居演剧团筹款赈厦门风灾之事，为华民政务知悉后，他派陈山

基与协理们磋商。华民政务认为红十会的筹款与平章会馆为厦门风灾筹款，

皆为慈善活动，他建议依照原定计划，由广福居演剧团演出三晚，所得善

款由红十字会与平章会馆均分，广福居演剧团不必再为厦行风灾增演两晚。

为捐助风灾，邱有用和温文旦分别提出昔日的余剩赈款，可以提出为此次

赈灾之用。邱有用提出的关于厦门平米局款，尚存银九百一十九元八角二

占，生息三百六十八元，合计一千二百八十七元八角二占，可捐为此次赈

厦门风灾之赈款。283平章会馆部份成员也许认为该馆对于此次厦门风灾的

反应过于迟缓，为了让平章会馆可以对赈灾尽速反应，会议也决定此后若

是赈灾急需，平章会馆可以召 职员会议决定赈灾行动。  

为了此次演出，广福居演剧团刊登广告，广为周知，说明它们将为红

十字会与赈厦门风灾演出。在广告中，演出日期却缩减为两晚，而不是原

                                                 
279 《槟城新报》，〈定期集议赈灾〉，1917 年 10 月 25 日。  
280 《槟城新报》，〈李厚基报告厦门风灾之要电〉，1917 年 10 月 25 日。  
281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会议纪〉，1917 年 11 月 2 日。  
282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启事照录〉，1917 年 11 月 1 日；《槟城新报》，〈平章会馆会

议纪〉(续昨)，1917 年 11 月 3 日。  
283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会议纪〉(续昨)，1917 年 11 月 3 日。  



 130

订的三晚。284除了藉由受欢迎的剧目和精湛的演出吸引观众，主办单位也

通过设立奖彩抽奖方式，双管齐下，希望吸引更多观众入场，筹措捐款，

赈济灾民。其首晚演出的剧目是〈三英战吕布〉与〈王允献徙貂蝉〉；第二

晚的剧目是〈郭子仪祝寿〉、〈打金枝〉与〈举狮观〉。 285广福居的演出必

定是令人激赏，邱新和在观赏演出之后，为之撰文，盛赞是晚的演出。他

特别提陆秋泰和其女陆素立同台演出，称其演出「平贵别审一出，维妙维

肖。音节合拍，丰韵传神。令人心旷神怡，目不暇给」，证明他们确为个中

能手。286邱新和为了证明他的鉴赏能力，自称成年以来，观剧已逾三十余

年，说明所言，是根据丰富的观剧经验，非轻率评断之举。  

源与节流，是此次主办者的目标。 源之方法为吸引更多观众，而

节流的方式，即是寻求各界人士赞助各项相关的支出。对部份赞助者而言，

他们即可获得赞助慈善之名，其赞助之商品或是服务又是某种形式的捐赠，

可谓一举两得。赞助的项目琳琅满目，如林成辉所拥有的「点石斋赞助印

刷并纸料计二百一十元零七角半；光华日报赞助印刷工资；利玛瑙公司赞

助印刷工资；红十字会赞助□庇能牙塞印件；大英义学男学生赞助在场内

招卖剧册；女学生赞助在场内卖旗并收楼上剧单；各政界商界善士赞助招

买入场卷；林文虎君赞助彩票之赠品；庄来福君赞助彩票之赠品；陆秋杰

君赞助彩票之赠品；蔡其意君赞助彩票之赠品；叶隆兴君赞助彩票之赠品；

林有道君赞助彩票之赠品；苏孙千君赞助彩票之赠品；伍百海君赞助彩票

之赠品；林耀煌君赞助彩票之赠品；林成辉君赞助彩票之赠品；蔡水尾君

赞助彩票之赠品」。287 

这一次为厦门风灾筹款，总共筹得一万零三十九元一角五分。288其中

以个人名义赞助广福居经费者有五十四人，捐款总数为一千一百八十九元。

在个人名义的捐款中，以福帮的林文虎和林耀椿的捐款数额 高，各捐了

一百元。其次为捐五十元者，共有陆秋泰、薛仲华、苏孙千、林成辉、黄

                                                 
284 《槟城新报》，〈广福居演剧团再演广告〉，1917 年 11 月 3 日。  
285 《槟城新报》，〈观剧者注意〉，1917 年 11 月 5 日。  
286 《槟城新报》，〈洵不愧为热心家〉，1917 年 11 月 6 日。  
287 《槟城新报》，〈演剧团对于赞助善举之报告〉，1917 年 11 月 24 日。  
288 筹款所得合计 1189.69 元，参见《槟城新报》，〈演剧团对于赞助善举之报告〉，1917
年 11 月 24 日；广福居演出所得合计 9039.15 元，参见《槟城新报》，〈演剧团对于赞助

善举之报告〉，1917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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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美、蔡其意同朋友和连瑞利。289筹款总数近百分之九十来自广福居的表

演收入，金额为九千零三十九元。其中以入门票的收入 多，为六千五百

四十五元。其次为卖旗的收入七百五十二元一角五分。名列第三位的收入

来自刊登于演剧文册内的广告入，为七百一十五元。290 

综观以上事例事例所示，倘若平章会馆不愿意办理某事，且在该事件

脱离了平章的权力范围之后，大部份皆落入槟城之广帮成员手中。究其原

因，肇因于两个重要的因素，一则与平章对办理事件的取舍有关，一则与

分帮的概念有关。平章处理事情的态度，可以发现平章对于华文文教类别

的事务不感兴趣，态度不积极。在办理中学事务时，平章 终把事情推诿

给倡议者戴领事，这一件受到槟城华人热情期待的中学 终于一九一九年

的三月 课。291此外，也许是肇因与乐乐公社之间不愉快的经验，平章会

馆在一九一三年之后，不再介入与广帮相关之救灾与筹赈活动。一九一四

年，平章会馆以事关慈善为由，拒绝为粤之方便医院筹款。此事 终由广

帮之戴芷汀领导，戴芷汀复因处理陈惠普及捐款得当，得吾侨之贤领袖的

美名。平章会馆以慈善为由拒绝为广帮筹款之后，并非不再涉及慈善事务。

仅以中国为对象的筹赈为例，一九一七年，它却以平章会馆之名为厦门风

灾筹赈。其间的矛盾，显示平章会馆之前的理由仅为借口，不足以服众。

前一章所述，福广两帮之间的关系，有合作和协调之意，却不平等。但是，

本章的事例，表明福帮明显的忽视广帮的利益，广帮成员惟有自求多福。  

 

 

 

 

 

 

 

 

                                                 
289 《槟城新报》，〈演剧团对于赞助善举之报告〉，1917 年 11 月 24 日。  
290 前揭文。  
291 叶钟铃，〈槟城华侨中学校史〉，页 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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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过往学者对于槟城华人社会印象，总是认为福广两帮之人合作无间。

292这一看法，主是依据比较海峡殖民地之华人社会之后，获知槟城福广两

帮之间合作创建广福宫和平章会馆的观感而得，因为当时的新加坡华人社

会并没有类似的情况。比较新加坡华人社会之后，亦有学者认为槟城华人

两帮之间的关系，相较新加坡的帮与帮之间的关系而言，更为密切。293学

者藉由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群互动关系比较的结果，形成对槟城华人社

会帮群关系的基调。如果仅检视组织固定不变的史料，如领导层结构，必

然易于产生这一印象。或者，仅是由其所举的协理名单，以向海峡殖民地

政府表示他们代表各方言群的华人时，也会造成这一观感。因为，这一部

份的史料常呈现两帮成员各半的现象。不过，以上两类情况似乎无法真正

反映当时两帮之间的互动，并不是两帮关系的完整面貌。除此之外，尚需

要视所办理事件的意义而定，另一个重要而受到忽略的因素，乃是该论断

没有留意其所不愿办的事件，以及这一些事件与两帮之间的关系。除此之

外，研究者依赖该组织出版的特刊，或是采取点的方式搜集资料，也许是

造成这一条件受到忽视的原因。  

两帮合作是事实，合作无间，则有评价过高之虑。学者的这一个看法，

实可藉由同一个组织，即向来被认为两帮合作代表的平章会馆的实际运作

过程，加以厘清。福帮对于事件涉及广帮的利益之时，不愿以平章会馆之

名义办理，涉及福帮之利益时，却愿意承办，说明两帮之间的地位和权力

并不平等。对于不愿办理广帮的事宜，平章会馆始终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

理由，仅以事关慈善，推诿搪塞。平章对其所不愿承办之事，通常采取不

闻不问态度，如果无法推诿，则勉为其难，无故搁置一阵之后，再行筹办。

事若如此，其首要的成员如会长通常亦不亲自领导办理。  

依两帮分工自理的原则，其实可以由广帮成员以平章会馆名义办理。

但是，广帮成员在此过程，显然亦无法以此原则行事。广帮成员是否争取

以平章之名承办，仅就目前所见，难以证明。广帮成员对此是否不满，亦

                                                 
292 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页 46；陈铁凡，〈新加坡华人碑刻集录读

后〉，页 802-805。  
293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页  1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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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论证。可确定者， 终是脱离平章会馆的旗帜，由槟城的广帮成员另行

办理，也许说明广帮成员的态度与困难。其实，平章会馆对事涉一帮之务，

均行同一原则办理，亦无可厚非。然而，事关福帮，却可以组织之名义承

办，可见广帮的处境何其不堪。换言之，两帮共组平章公馆/会馆，却无法

共享同等地位。两帮之间不平等的合作，弱势的帮群受制于强势的帮群，

才是两者在平章会馆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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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华总商会的成立与福广两帮之互动 
 

一、 成立背景與宗旨 
清朝末季，国势颓危。其中一项急于解决的难题，乃其财政危机。甲

午战败，为了振兴实业，设立商会的言论充斥朝野。百日维新时，康有为

上商务条陈，建议试办商务局。一九○二年，清朝特派庆亲王长子，贝子

振国将军载振赴欧美日考察商务，十月载振归国，即提出设商部的要求。

十月，庆亲王奕劻亦奏请设立商部。 终，清廷于一九○三年八月正式谕

令设立商部，十一月奏定简明商会章程二十六条。商部由伍廷芳、陈壁任

左右侍郎。实际主持商务者则有唐文治(左亟)、王清穆(左参议)、杨士琦(右

参议)和张弼士(考察南洋商务大臣)。至一九○六年十一月，清政府将工部

并合于商部，改称农工商部。
1
一般认为，中国 早创立的商会为一九○二

年一月十五日创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乃参酌日本商业会议所、上海

外国商会及各地商务局章程，订立简明章程六条。一九○四年，因商部奏

设商会，同时已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因其中第二条规定把商业公

所或是商业公会名目一律改为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始改称上海商务总

会。
2 

槟城 早成立的行业团体是庇能打金行，创立于一八三一年，以及一

八五○年成立的鲁班行，该行的成员是木匠、泥水匠、金银匠，他们清一

色是粤籍古冈州六邑人。
3
该行是一种行业组织，兼带有帮的色彩。以上这

类行业组织一则可以保障其同业及同乡的利益；二则往往畛域分明，甚少

交流。成立商会则可不分行业与籍贯，以为各行各业之总枢纽。一九○三

年六月二十七日，槟城的著名华商三十余人，集议于平章会馆，讨论成立

「华人商务局」(Pen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公推王宗汉为主席，

杨碧达首先发言，阐明组织华人商务局的动机，主要有三：一是以镭还帐

                                                 
1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 ---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究》(四川：巴蜀书社，1993 

)，页 1-56；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 (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6)，页 1-17。  
2 〈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东方杂志》(上海  : 商务印书馆，1904)，期 1，页

4；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页 35-50。  
3 傅吾康、陈铁凡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册，页 57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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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其二是取货簿的问题；其三是收银簿问题。
4
遂决定成立「华人商

务局」，推举梁乐卿、杨碧达、吴文景、辜祯善和林成辉向海峡殖民地政府

提出申请。  

舆论对获得批准成立的机会甚为乐观，《槟城新报》于八月十三日即就

此事刊出简短的新闻稿，预告此事将成，同时也说明批准的原因是「以顺

舆情」。5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海峡殖民地政府已经审核中华商务总

会的申请，并决定免除注册。6获准成立之后，一九○三年九月十二日，商

务局选出第一届职员，均由华人社会活跃的商人当选。
7
一九○五年，张弼

士以钦差考察商务大臣的身份，出席商会所设的茶会时，于演说中提出清

朝商务看法，「凡各省各埠如有公立公所及商务公会，应一律改为商会，公

举总、协理及董事权」。
8
张弼士建议槟榔屿商务局改名为「槟榔屿中华商

会」。商会响应清朝的号召，接受张弼士建议的会名。槟城华人创建的商务

局仅较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迟一年半，较清政府成立商部鼓励国内及海外各

地成立商务总会为早，为海峡殖民地 早响应中国之变革之海外华人组织。

一九○三年，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盛赞槟城华人创建这一

实用的组织，并且指出尽管新加坡在商业方面较槟城进步，新加坡华人却

无法拥有这一类组织，显见其对商务局的期待与重视。
9 

                                                 
4 海峡殖民地政府于十九世纪末至一九○六年之间推行货币改革，造成商民无所适从。

当一九○三年决定推行金本位，在回收市面上现有的流通货币时摇摆不定，造成民怨。

取货部 (簿 )问题：当时零售商取货，使用的纪帐簿，由买货者收存，致使卖货者感到不

便，甚至造成损失，批发商因而认为有必要由商会纠正问题。收银部(簿 )问题：由于收

银部 (簿)或收银单通常未经东主或司事人押号盖印，致使双方时常发生争执，故需商会

调解或改良这一手续。Anthonisz, J.O, Currency reform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London: R.W. 

Simpson, 1916), pp.1-46; Pridmore Fred, Coins and coinages of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British 

Malaya, 1786 to 1951(Singapore: Govt. Print. Off, 1955), pp.42-51；郑永美，〈槟州中华总商

会战前史料〉，收于《槟州中华总商会八十八周年纪念特刊》 (槟城  : 槟州中华总商会 , 
1994?)，页 77。  
5 《槟城新报》，〈本屿近闻〉，1903 年 8 月 13 日。  
6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3, p.195；免于注册，亦是说

它无需如其它的注册团体般，每年得依时向注册官呈报各该年度理事名单、地址等详情。 
7 第一届职员名单，请参见附录四。  
8 一九○四年由商部奏定的商会章程，可参见〈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东方杂

志》，期 1，页 4-11；张弼士，名振勋。广东大埔人，客籍。发迹于荷属印度尼西亚，后

移居槟榔屿，曾任清朝驻槟榔屿副领事，复任新加坡总领事，受清朝封为太仆寺正卿兼

南洋管学大臣。民国成立之后，工商部聘为高级顾问，逝于一九一六年。  
9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1986?) 

(Reproduction of: Singapore: Koh Yew Hean Press, 1897-1907.), 1903:7(4), p.162；新加坡中华

总商会于一九○六年在社团法令豁免成立。据宋旺相 (鸿祥 )的说法，十九年世纪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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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槟城新报》一九○三年九月七日和八日所刊载的商务局规条中得

知，槟城商务局创立的目的， 主要的原因为联络商情，以保商利。
10
此

举复受到其它地区华人仿效西人成立商会的影响，「…我华人近亦有效之

者，观夫香江、小吕宋、新旧金山等埠，中西商局林立…共保其权利为要

义…」的鼓舞，遂议设商务局。
11
一九○三年的规条共有十六条，大部份

篇幅就入会方式与会费、管理与组织办法等事项，加以规定。
12
其中第五

条谈及管理阶层与帮权之间的关系。该条文说：「如正主席系闽人，副主席

则举粤人当之；正主席系粤人，副主席亦举闽人当之」。
13
说明商会创立之

初，既已明文规定福广两帮之间的权力关系。
14
一九○三年商会成立时，

其规条共有二十七条，根据其内容，可分为四大类别，首先商会宗旨；其

次为入会资格、方式和会费；其三为 议的各项规定；其四则是调解纠纷

的方式。
15
由章程第一条的宗旨观之，其首要的两个目标，乃是了解商情

和排解商场纠纷。
16
在商会总计二十七条的规章当中，两条条文与排解商

场纠纷有关，其中对于排解程序收费有明确的规定，可见商会成立之初，

相当重视此事。
17 

一九一二年六月，商会与华侨公会合并，改称「华侨联合商会」，随即

又正式更名为「华侨公会」。
18
华侨公会在一九一二年的五月份曾公布一份

「槟榔屿华侨公会草章」(以下称草章)，过往研究商会历史，不曾留意此

草章条文，以理解商会性质的转变。19草章有十九条，其内容可分为两大

                                                                                                                                            
代，新加坡商人有感于需要成立一个类似组织，藉由畲有进的努力，完成部份筹备工作。

但是，不同帮的华人商家与贸易商之间的歧见无法化解，终告失败。一九○六年，经张

弼士劝请吴寿珍仿效成立三年之槟城商会，始在其努力之下，得以成立。宋旺相，《新

加坡华人百年史》，页 317-318 
10 《槟城新报》，〈创设华人商务局规条〉，1903 年 9 月 7 日；《槟城新报》，〈商务局规

条引〉，1903 年 9 月 8 日。  
11 前揭文。  
12 前揭文。  
13 前揭文。  
14 以新加坡为例，杨进发认为，上一世纪三十年代抗日爱国热诚稍为削弱帮的观念，但

事质上，此民族主义并未突破星华社会的传统结构。杨进发，〈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

试谈星华社会结构的本质问题〉，收于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页

1-5。  
15 参见附录二。  
16 参见附录二，〈华人商务局规条〉第一条。  
17 参见附录二，〈华人商务局规条〉第十六条和十七条条文。  
18 详细过程请参考第五章，兹不赘述。  
19 据笔者所见，这一份「槟榔屿华侨公会草章」不曾出现在商会所出版的刊物，或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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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首先是宗旨与目标；其次为会员与职员的权力与义务。就前者而言，

其主旨为「联合华侨，共同一致协助祖国政治经济之活动，以引生敦笃中

英之邦交，及振兴教育，促进社会文明，而遵守居留地之法律，以保卫治

安为宗旨」。20上述内容相当中性，但是，祖国政府经济活动应为其主要重

点，为了避免强调对祖国的关注，造成失衡，复加入敦笃中英之邦交和遵

守居留地之法律之词，加以平衡。而其主要执行的项目，则与华侨工商各

业，以及教育和博爱问题相关。21就会员资格而言，「凡旅居外国华侨，得

有本会职员，成员两人之介绍，投纳会底银金   (按：原文空白)元，得认

为本会会员」，几乎囊括所有的海外华人。22一九一八年中旬之前，商会重

新修订的章程获得通过，新的章程欲盖弥彰的否认商会曾为华侨公会的实

情。这个版本的章程目前没保存下来， 为接近这个版本的章程乃是一九

三○年的印本，该版因经一九二三年再度修订章程的影响，已难以恢复一

九一八年修订时之原貌。23不过，从商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会讨论

章程的过程，可以发现部份当时的提议明显的遗留在一九三○年的印本上，

难以磨灭。24 

商会自一九○三年成立，其组织架构上层是由会长、副会长，下设管

银和司理， 后则是十二名协理，总计十六人所组成的领导结构。但是，

这十六名值理的名额并非固定不变。以一九○五的第二届为例子，可以发

现是届仅有十名值理，次年则增加一名额至十一名值理。25此后至第八届

                                                                                                                                            
它研究槟城的相关著作之中。参见附录五；商会有意否定此段历史，同时造成其后商会

所出版的刊物，均无法确实了解商会与华侨公会之关系的缘由，请参考第五章；郑永美，

〈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前史料〉，页 80；陈剑虹，〈槟州中华总商会的百年发展〉，《槟州中

华总商会 100 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州中华总商会，2003)，页 45。  
20 参见附录五，第二条。  
21 参见附录五，第三条。  
22 参见附录五，第四条。  
23 该章程内容，请参考郑永美，〈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前史料〉附录二，页 88-92。  
24 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讨论修订章程的议程时，陈光道起身发表他的意见，他建

议应于首行规条及附章之下加入本会两字于创始于一千九百零三年之上，他的建议被大

家所接受。比对此后的章程，根据郑永美的说法，商会一九三○年之章程印本为一小册

子，封面中印有「槟榔屿中华总商会章程」，两旁分别为「本会始创于一千九百零三年」、

「中华民国十九年英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七月再印」字样。另外，一九三○年印本的章程

第一条，亦透露一此端倪，其过于强调商会之主体，显示当时此举有正视听之用意。该

印本「槟榔屿中华总商会规条及附章」的第一项目之定名，即为「本会定名为槟榔屿中

华总商会，以下凡有本会字样，即指槟榔屿中华总商会而言」。《槟城新报》，〈总商会议

事纪〉，1918 年 7 月 17 日；郑永美，〈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前史料〉附录二，页 81，88。 
25 参见附录四。名额变化的原因为何，目前笔者并没有查获有关资料，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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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又增加至十五、六名之间，此后名额也一直在此数目徘徊。一九一

七年，新的规章通过之后，会董(原称值理、协理)人员正式增加至三十名，

加上会长与副会长，职员人数总计三十二名。26召 职员会议时，只要有

八名成员出席即可 会，大众会议由正、副主席和一名局内成员同意，或

是局内成员六名同意，即可要求 议。27 

 

二、商会会务与两帮参与 
商会是二十世纪初期，槟城华人社会两个跨帮组织之一。以下以商会

成立以来，它在三个领域较为持续而长期的接触、参与和投入为例子，加

以说明。此三类别部份与商会本身的性质，即商业行为有关；部份则与它

作为华人社会重要的机构之一，华人社会对它的期望与它所承担的义务相

辅相成。商业相关活动，可分为两个部份，首先身为商会，它负责接待来

自中国和少部份其它地区的招商团体，这一类的招商时与金融投资相关，

时与实业投资有关，商会或协同召 说明会，或协助招股投资，不一而足；

其次，是与海峡殖民地政府之间的交涉与协调，特别是当海峡殖民地政府

颁布新的规定与法令，对槟城商家造成不便，有碍商业，不利经营之时。

此外，做为华人社会 为重要的领导机构之一，商会偶尔需要承担及响应

华人社会的要求，例如领导筹赈，以为公益活动贡献心力。然而，商会对

此并不热衷，甚至冷淡。本文将藉前述两类事件，以理解两帮互动， 后

以第三类事件，说明广帮在商会的处境。  

 

(一)、招商与投资 

1、招商活动 

商会受邀或参与的招商与投资活动，有信可征者，大致可依所投资的

地区分为投资中国与槟城当地两类。在中国的投资，主要可分为金融业与

公债投资、农林业和矿业等。以金融业公债投资为例，商会于一九一二年

六月收到星嘉坡中华商务总会的来函，邀请槟城商会参与投资。星洲商会

来函中，首先说明他们集资目标与欲办的实业。信中说明该会近日拟办福

                                                 
26 前揭文。相关选举详情，请参见第五章。  
27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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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实业银行有限公司，拟集资一千万元。该银行所订定的目标是专办福建

矿务，同意兼办其它实业。而目前已认股者一百一十万余元，其余尚未认

股者，已分途劝说。现将倡办说畧，刊送南洋各端口工商界，协力组织。

星洲商会希望，槟榔屿商会可以代为就近分派该项实业说明给各会馆学堂

和工商团体，以合力襄办。28 

一九一二年八月，孙中山为了创办银行之事，致书槟榔屿商务总会。

孙中山提到拟与西人办一合资银行。其主要的目的是专以输入外资，振兴

我国实业。据函中所言，创办合资银行初期的资本额目标，是中西各负责

一千万，希望众人可以一同筹措。29孙中山致书商会的信函所署日期是七

月二十五日，商会八月二十九日刊出孙中山之原文后，次日即刊出槟城代

认股之地点与招股人员。在这一份广告中，宣明中华实业银行将集商股五

百万元，每股为五十元。并由实业部批准保息十年，常年七厘。资本额中，

其中的五百万已咨请大总统交参议院核议，拨国款五百万元，以资辅助。

前后资本共一千万。总行将设于上海，并将在南洋各地设立分行，如星嘉

坡、槟榔屿和泗水等埠。而在槟城招股之详情和负责人，也有说明。「兹来

槟城招股，蒙各界踊跃欢迎，争先认股。如有欲认股者，请向下列招股代

表索阅详章，并与黄金庆君接洽一切可也」。30名誉总董为孙文；剏办人是

伍廷芳和沉懋昭等人。槟城与太平代认收股之处分别是东方局即商务总会、

瑞美号、得昌号、黄金庆、黄务美和吴世荣。另外，槟城商务总会举定招

股员，分别是黄金庆（福）、林煌耀（福）、欧阳子衡、陈新政（福）、吴德

志（广）、罗培芝、谢殿秋（广）、周满堂（广）、黎观森（广）、林文虎（福）、

邱金经（福）和王汉宗（福）。31一九一二年六月下旬，商会实已更名为华

侨公会，上述的名单，槟城的孙中山追随者黄金庆、吴世荣和陈新政等人

在此扮演要角，实与此有莫大关系。32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商会于平章会馆欢迎北京财政部特派员黎

荣耀和邝尧楷以及偕同来之胡惟贤总领事。商会成员、屿上绅商和中国驻

                                                 
28 《槟城新报》，〈来函照登〉，1912 年 6 月 28 日。  
29 《槟城新报》，〈孙中山致商务总会书〉，1912 年 8 月 29 日。  
30 《槟城新报》，〈中华实业银行广告〉，1912 年 8 月 30 日。  
31  前揭文。  
32 商会更名为华侨公会的详情，请参考第五章，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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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屿领事等，共有百余人出席，包括：柯孟淇（福）、杨章安（福）、林

成辉（福）、林耀煌（福）、黎观森（广）、刘子宽（广）、李盘三（广）、陶

乐甫（广）、陈宗赵（广）、伍文雅（广）、朱重绪、陈山泉（广）、谢殿秋

（广）、戴培元（广）、林连登（广）、朱和畅(广)和林英文（广）等。33首

先柯孟淇先起身致欢迎词。随后，由黎荣耀发表演说，他们此行首要目的

是劝说侨民购买公债。黎荣耀提到向侨胞劝募公债之因，乃是因为之前向

外人举债，诸多挟制。中央政府有鉴于此，特向国内与侨胞劝募，以免受

制于人。他接着提到此次劝募之公债优惠，包括：一是购买时，只收九折，

优待一折，每年可得周息六厘；其二，若大量购买，更有奖赏。34为加强

说服力，同时刺激购买意愿，他接着提到各埠购买此公债之热烈反应。说

南洋各埠，购买百万、数十万者有之，拟以吸引屿上侨民购买此公债。  

随行之胡总事接着发言，他针对中央政府此次劝募公债之用途，加以

说明。此次所募之公债，将分为两大部份。其一半为归还政府之债务，另

一半为整顿国家庶政之用。就第一项而言，借外债不如借内债而愈；复次，

整顿国家庶政，乃是当务之急，以免国势日危，家园不保。胡总领事随即

也提到各埠所认购之约略数字。计为吉隆坡三十万、叻五十万、荷属各埠

七十万。希望有力者大力认购，无力者亦可购买五元债票，以表其爱国之

心。屿上公债之负责人由戴领事任之，侨民可向他购买，银项由他收贮，

代汇北京。一九一三年四月下旬，张汝楫和林孚两人，奉中央政府命令，

南来各埠，劝募八厘公债，「将债票托交领事府及华商会代为劝募」。35 

除了金融与公债等投资，中国之招商活动也商请华人到中国投资矿业

与农林业。一九一二年十月，中华商务总会联集埠上工商界中人，假座平

章会馆， 会欢迎湘督代表胡国梁和工商部代表熊越山。槟城当地的出席

者包括：吴德志(广)、欧阳子衡(广)、熊黄珊(广)、杨锦泉(广)、翁联绥、

陈山泉(广)、邱哲卿(福)、熊升初、饶实甫、黄增松、陈匪石、谢殿秋(广)、

黎作孚、柯孟淇(福)、林成辉(福)、林英文(广)、黄广荣、林文一、蔡益敏、

                                                 
33 《槟城新报》，〈中华商务 欢迎会之详闻〉，1915 年 5 月 26 日。  
34 黎荣耀离场前补充说明，认购数量多者，必呈请大总统颁给嘉禾奖意，凡经手代募多

数者，亦有褒奖。《槟城新报》，〈续录黎君荣耀演说词〉，1915 年 5 月 27 日。  
35 《槟城新报》，〈劝募公债员离屿〉，1913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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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政(福)、李盘三(广)和黄金庆(福)等，共八十余人出席。36柯孟淇宣布

两君此行目的，乃是奉湘督之命而来，「劝我侨胞回国 办矿务」。37为了

更有效的吸引槟榔屿的商人投资矿务，胡熊两代表带来金、银、铜、铁和

锡五种矿苗来到会场，标明各矿的出产地点及各矿物的成份，供众人参考。

柯孟淇旋即请胡国梁发言，胡的演说要旨，说他「此次鄙人奉湘省谭都督

之命南来，盖以我侨胞于矿务富有经验，今湘省矿产林立，惜 采未得其

法，致有弃财于地之叹…故鄙人斯来，特与诸侨胞联结感情，请我侨返湘

兴办各矿…」。38胡君语毕，柯孟淇又请熊君演说。熊君起而言之，他奉「中

央工商部命特派南来，良以我国工商，未臻发达，大部以欲罗致海内外工

商人才起见，故特在京 一商工大会，以聚全国商工人才，研究振兴商工…

但前经电知各处商会，嗣以到会者尚少，故大部特派弟南来，宣布此会益

之所在，敦请我华侨派代表回国赴会」。39熊君言毕，陈匪石演说工商矿务

之益，点出今日两君为我华侨利益而来，希望我侨不负两君此行之要。商

会在数日之后，就针对胡君所说的北京商工大会一事做出响应，决定选派

张弼士赴会。并于十七日发电报给到北京，表达他们将赴会参与。  

一九一四年七月，中国驻新加坡之胡总领事出巡，由马来半岛的南部

出发， 后抵屿。出席者有：林耀煌（福）、林成辉（福）、陈山泉（广）、

谢雨田（广）、区次候、梁恩权（广）、古秀阶（广）、黎观森（广）、黄叔

祉、欧阳子衡（广）、谢殿秋（广）、陈惠普（广）、陶乐甫（广）、陈新政

（福）和杨锦泉（广）等人，中国驻槟榔屿之戴领事也在座。40林耀煌起

身，就 矿与基础建设，发表意见，他说：「…华侨多欲回国兴办实业，以

辟富源，即云南之各种矿场，侨商亦思着手。特道路未 ，交通不便，而

水源亦告不足，所以侨商裹足。深望政府先于矿务繁盛之地， 通道路及

建自来水，以供矿中之用。设此二事既已办理妥善，则侨民当不召而亦自

返…」。41林耀煌接着又提出单一市场的问题，他说：「…政府 宜于上海

一地为出洋侨民 一侨民出产物市场，免征入口货税，使侨民之各种出产

                                                 
36 《槟城新报》，〈商会欢迎胡熊两代表纪事〉，1912 年 10 月 12 日。  
37  前揭文。  
38  前揭文。  
39  前揭文。  
40 《槟城新报》，〈胡总领事与商会诸君之谈话〉，1914 年 8 月 10 日。  
41 《槟城新报》，〈胡总领事与商会诸君之谈话〉(续)，1914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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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均得回该地畅销。则国与民，皆可共获其利，所望领事卽以此意代达

于政府，所求施诸实行…」42此次总领事与商会诸君会面，与会者热烈参

与发言，欲罢不能。  

一九一四年四月，熊长卿奉粤督和民政长之命，南来调查学务实业。43

商会于五月中旬，于平章会馆楼上，设宴款待。44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商

会接获北京农商部训令，呼吁华侨返国投资。训令中呼请华侨可先返国调

查，再兴办实业。农商部也誓言保护他们所办之实业，同时给予奖励。

后，农商部请商会代为转达此令。45一九一六年三月，商会接获由戴领事

转来之农工部电文，呼吁侨民投资农林业。该文声称，中国向以农林等富

源，著名于世。因无保护 发之能力，又无统一之征税制度，故商人不肯

办，任其抛荒，甚为可惜。今政府欲 办实业，若有海外华侨，回国经

营各实业与商业，「本农商部必妥为保护，且尽力引导，更为指示经营方针，

尤必从而奖励」。46除了说明农商部之态度，它们同时也请领事抄录英荷属

地政府 发农林之条例上呈，以资该部参考，以订定良好之条例，以利实

业。此文 后，请领事把此信息，转知中华商会。47 

中国向商会招商，多数是集中在民国建立之后。民国成立之后，即对

华侨商业展 调查。民国建立，招商的活动极速增加，个中缘由，孙中山

一九一二年致商会之信函，说得很清楚。他说：「民国肇造，建设殷孔，若

不急图实业， 辟利源，不跌以固邦基苏民固…自解职以来，靡日不竭虑

于此」。48民初立国之后，一九一二年十月，湘督代表胡国梁和工商部代表

熊越山访屿，与商会成员会面，邀请华侨返国投矿务之时，他也谈到提到

相同的原因。他说：「…民国成立，公私正值交困，若不连 矿务，何以辟

利源而裕生计」。49民国成立之后，建设殷需，为此时招商的主因。  

商会除了直接与来自中国的招商负责接洽，也与英国的金融机构合作，

                                                 
42 会中尚有其它商人发言，可惜此文不录，无从得知其诉求。前揭文。  
43 《槟城新报》，〈调查员莅止〉，1914 年 4 月 24 日。  
44 《槟城新报》，〈华商会为熊先生 恳亲会〉，1914 年 5 月 14 日；《槟城新报》，〈恳亲

会之钟点〉，1914 年 5 月 15 日。  
45 《槟城新报》，〈商会通告照录〉，1916 年 11 月 24 日。  
46 《槟城新报》，〈商会通告照录〉，1916 年 3 月 21 日。  
47  前揭文。  
48 《槟城新报》，〈孙中山致商务总会书〉，1912 年 8 月 29 日。  
49 《槟城新报》，〈商会欢迎胡熊两代表纪事〉，1912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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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集资说明会，借贷中国政府。此事的源起，乃是英国资本团代表，「请

商会传单，召集埠上侨胞附股，借债与民国事」。50该代表团拟将资本团的

宗旨宣告于众，希望众多富商可以认股。商会决定请资本团代表，到平章

议，演讲详情。是次英国所借债于民国之数额为一千万英镑，其中五百

万英镑已付给民国政府，其余五百万，将次第招足。商会通告大众十二月

十二日，将邀请资本团代表到平章会馆的通知中，除了说明代表团将演说

借贷情形和招商股之外，也指出他们观察该资本团此行的目之一，是同时

拟借机了解华人对中国的前景有何看法。文告写道：「观其 (按：指代表 )

来意，实欲查察吾人对于政府之感情如何，于借欵前途或有关系」。51 

该代表于平章会馆的演说，首先是强调其负责人之得中国信任，以及

对中国极为厚道。此外，向中国借贷之举，也获得英国政府与人民的的支

持。随后，他说到此行的目的，是为集资五百万英镑。据其所言，此五百

万英镑之数，「本公司非不能自集，惟债乃中国所借，诸君为中国人，故欲

得诸君认购，共与其事，则更为佳妙」。52而他们到此地向华人集资，是因

为「公司主人夙知居留七州府内各埠华人，热诚爱国，曾迭汇钜欵回哺祖

国，因特派余到来与诸君商榷此事」。53 后，资本团代表感谢「…槟城华

侨贵代表(指柯孟淇君言)介绍余至此，致得与诸君畅言此事」。54随后由柯

孟淇「代表旅槟华侨」，感谢其美意。55 

 

2、商会之投资 

商会也关注在槟城当地的投资，部份投资也公 以商会名义进行投资。

一九一三年三月下旬，中华商务总会于东方公司楼上，召 会议。到议者

有：柯孟淇(福)、吴德志(广)、翁木火、黄金庆(福)、陈新政(福)、杨章安(福)、

林文鸟、周满堂(广)、黎观森(广)、张舜卿(广)等共十人。56财政员杨章安

提议，把商会现存之数千元中之存款，提出三千元另放。他的理由是，商

                                                 
50  前揭文。  
51 《槟城新报》，〈告白‧商会紧要传单〉，1912 年 12 月 11 日。  
52 《槟城新报》，〈英资本团代表演说现记〉(续)，1912 年 12 月 14 日。  
53  前揭文。  
54  前揭文。  
55  前揭文。  
56 《槟城新报》，〈商会议案照录〉，191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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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存于有利银行的存款，作来往计算，该银行给息二厘，其利甚微。他

的建议，获得陈新政的赞成。柯孟淇随即提及拍卖像皮的问题，他首先说

他为何建议此事的两个原因，其一受西人启发，二是与华人有关。他说：

「现南洋土产，以像皮一项为 大，现西人有黎弄馆，专黎弄像皮，获利

甚厚，而南洋之种植像皮者，以华人为 多」。57是故，他建议「…欲以商

会名义禀请英政府给以礼伸，拍买像皮，以免利权外溢」。58 

一九一三年的九月份，柯孟淇再度建议商会办理商务。他提及石叻(新

加坡)殷商陈若锦所组织之联东保险有限公司已经成立，不日 办，该公司

资本一半作保火险生理(生意)，在屿托商会代理火烛保险。柯孟淇认为，

若众人同意由商会办理，大可不必增聘人员，只需交司理翁木火和书记协

同办理，所得利润，以二成归商会为经费，一成归司理及书记酬劳。他同

时建议试办一年，日后生意畅旺，另行再议。柯孟淇的建议获得众人的同

意，赞成由商会办理该公司的火烛保险。59至一九一六年三月，这一项保

险的代理结束以商会的名义代理，而改由柯孟淇个人之名义代理。60 

以上事例，说明中国向槟城华人招商之时，所涉及的商业活动有两类。

其一是入股或是购买公债；其二到中国投资。入股者如孙中山所提倡之中

华实业银行。购买公债如一九一三年张汝楫和林孚所劝募之公债，以及一

九一五年五月，北京财政部特派员黎荣耀和邝尧楷所推销之公债。槟城华

人如欲投资，只需向槟城之代理人或是负责人购买即可，无需亲身到中国。

由于购买公债金额可大可小，投资此公债之华人不一定是大资本家，一般

之小商家或是支薪人员亦可负担，加入投资。北洋军阀政府从一九一二年

至一九一四年之间，大量举债。一九一四年之后，军阀割据局面形成，欧

战又紧张，借外债益加固难，不得不乞求于内债。61当中也包括向华侨劝

募的公债，向槟城华侨劝募公债，即是这一时期的结果。另一类投资，是

中央政府邀请华侨返国投资。由于槟城华人不少有投资矿务之经验，北洋

                                                 
57  前揭文。  
58  前揭文。  
59 商会十二月份注销它们代理保险的广告，广告中说明了该保险公司资本雄厚，理赔快

捷。同时呼请屿中商翁如欲为其楼房铺栈货物家器投保，可移玉至商会或万鸿利与翁木

火面商。《槟城新报》，〈中华商会议案〉(续昨)，1913 年 9 月 17 日；《槟城新报》，〈槟

城商会代理保险广告〉，1913 年 12 月 30 日。  
60 《槟城新报》，〈代理联东保险有限公司广告〉，1916 年 3 月 27 日。  
61 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页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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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时期，颁布多项新令保护和奖励华侨返国投资，中央政府之邀，多与

此有关。62这一类的投资需要更多的资本，只有资本较为雄厚者，才有能

力参与。其形态也与上述不同，投资者也许必须亲身或是派员到中国管理，

所涉及的事务也许要较投资公债等更为繁杂，亦需投入钜额资金。这就是

为何农工部呼吁槟城华人返中国投资之时，不断向他们保证会保护他们的

原因。  

向商会招商，呼请投资者，除了中央政府之外，也包括各省的政府。

湘和粤等皆于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四年，邀请华人投资矿务与调查商业。

民国之后，由于中国政局变幻莫测，向华人招商之单位，也依不同时期，

而有所不同。一九一二年，孙中山逊位，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孙

中山逊位之后，决定致力于民国建设，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实业发展，铁

路计划。63中华实业银行，即是他此时努力的目标之一。袁世凯当中华民

国大总统之后，一九一三年四月、一九一五年五月、一九一六年三月，皆

曾向槟华人发出呼吁，邀请他们投资公债或是实业。一九一六年黎元洪继

位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曾于是年十一月，由北京农工部发文，呼请槟城华

人返国投资。另外，需留意者，乃是于一九一六年始，商会也不曾接待过

中央政府所派之招商人员，这或许与商会此时乃是由连瑞利和陈新政主持

有关。64  

 

(二)、禁运与交涉 

1、牛乳袋禁运 

商会处理海峡殖民地政府的禁令问题，主要集中在欧战暴发之后，乃

因海峡殖民地政府为了管制物资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于一九一四年的七

月下旬 战之后，八月四日，英国与德国宣战。商会接获消息之后，于是

                                                 
62 杜裕根，〈北洋政府的侨资政策及其评价〉，《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3 期(2004)，页

59-65；华人 矿事业的成就自清末即受到注目，光绪三十二年 (1906)，清政府驻槟榔屿

副领事梁廷芳即将英国人订定之一八九九年白蜡 (霹雳，Perak)条规和 矿的管理办法意

译，刊于《商务官报》，为清廷参考。《商务官报》册 1，(台北  : 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

页 357-358，397-399，419-420，439-440，458-460，480-481，500。  
6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页 414。  
64 详情请参考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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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集合协理，召 会议。 会讨论结果，商会决定发出通告，以安人心。65

商会所发出的传单内文如下：「本商会原定五号午后三点，在平章会馆 大

众会议。嗣因居留政府，已与敌国 战。本商会循例不得 大众会议，故

召集协理会议，咸谓本埠原免战事之忧，而政府保护甚然坚固，可无他虞。

凡我商界，各宜镇静，照常安业，是为切盼」。66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海峡殖民地政府制定了不少禁运的政策，

三令五申，目的是加强对物资管制，以防战备物资流入敌军手中。 67屿中

华人商家不少经营贸易，与临近地区的荷属印度尼西亚有商业往来，禁运

对他们的商业活动有碍，甚为不便。一九一六年二月，商会接获商家来函

投诉，称现在本屿政府，将牛乳袋禁运出口，于载货往来，殊多不便，商

请商会协调处理。二月十五日的午后三时，商会的十二名成员出席是次的

会议，讨论此事，他们包括：副会长陈新政(福)、邱明昶(福)、朱和乐(广)、

关五常(广)、杨碧达(福)、杨章安(福)、林在田(广)、黎观森(广)、伍于显(广)、

林文琴(福)、陈宗赵(广)、李盘三(广)。会议由刚担任商会副会长的陈新政

主持。他在书记宣布 议理由之后，即起身发言，「…本屿商人自荷属办运

土产来屿者向均用牛乳袋为装载转达，以图费省而便利，故各商号之付袋

前往荷属者，原为自行载货之用而已。今政府忽将袋禁运出口，是于荷属

之土产来源，不无影响，而屿中之经营九八行为业者，其生意必然有亏。

以故函委本会代向政府要求，请即收回成命，以苏商困，…」。68与会者商

议的结果，决定公举商会会长连瑞利和协理杨碧达为商会代表，向政府交

涉。十日之后，商会代表向殖民地政府交涉结果，政府愿意修改条例，以

体恤商艰。修订后的条例，是「准予每帮(按：次)运袋五捆，以示限制而

苏商困」。69殖民地政府放宽禁运牛乳袋的条例，准运出五捆共五千个牛乳

袋，五捆之数，是否满足商人的需求，亦无从获知详情。不过，可以确定

的是，商家并没有针对运出牛乳袋之事，有进一步的要求。70 

                                                 
65 《槟城新报》，〈中华商会之传单〉，1914 年 8 月 6 日。  
66  前揭文。  
67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15, pp.259-265, 289,429;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16, p.291, 335,341;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17, 
p.856. 
68 《槟城新报》，〈补录商会议事详情〉，1916 年 2 月 18 日。  
69 《槟城新报》，〈英政府善体舆情〉，1916 年 2 月 29 日。  
70 根据四月十九日的通告，一捆共有一千个牛乳袋。《槟城新报》，〈照录商会通告〉，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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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成果不过昙花一现，至三月中旬，政府的承诺变卦，提出交付牛

乳袋三条件。事源于商会接获船政司署来函，请商会通知商人，日后若附

牛乳袋和芝麻等货物前往苏门答腊者，「祗准付交驻苏英国领事署所，代为

分发，不准直接付往苏门答腊各商号…」。71船政司来函，明显的与之前的

承诺不同，虽然准许运出牛乳袋，却只能交由荷属的英领事代为分发，诸

多不便。商会对于政府提出的新要求措手不及，三月十四日，急忙召 会

议，讨论此事。 会商量的结果，决定再度请会长连瑞利和协理杨碧达为

商会代表，前往会见参政司，「力求通融」。72此事尚未有结果之时，禁运

之令又造成其它的不便。四月初，禁运货物之举，引发其它的商业问题。

商会于四月八日，星期六下午，召集了十三名会员出席会议，详加讨论。

出席者包括：陈新政(福)、邱明昶(福)、朱和乐(广)、关五常(广)、吴德志(广)、

杨碧达(福)、杨章安(福)、陈宗赵(广)、黎观森(广)、林如德(福)、林在田(广)、

伍于显(广)和李盘三(广)。73由副会长陈新政所主持的会议中，他首先说明，

商会接获两封由闽粤各号来函，谓政府禁运货物出口，各埠商号所欠之帐，

不能收回，商业前途，受害不浅。是故，函请商会，向政府求情，通融办

理。  

后公举，陈新政(福)、杨碧达(福)、朱和乐(广)、关五常(广)、林在

田(广)、杨章安(福)和吴德志(广)等七人为代表，处理此事。为了达到成效，

商会决定针对遭禁运货物的性质，做出明确的界定与说明。针对禁运的货

物，何者为华人日用物品，如何使用，其原料为何，均详细列明，再交由

商会，由商会代为禀交三州府总督。74界定与说明商品的用途与性质的目

的，乃是为了让海峡殖民地政府了解屿中商人所运出的商品，是华人习惯

使用之消费货物，与战争物资无涉。商会拟定的方案中，一是为货物做出

明确界定，以免因为货物的性质不明，造成商号与海关之间的误解，一劳

永逸的解决有争议之商品的禁运问题；其二，把申诉的对象提高到三州府

总督的层次，试图跨越与地方官之烦琐互动，进一步直接诉诸更高阶的官

                                                                                                                                            
年 4 月 19 日。  
71 《槟城新报》，〈商会通知照录〉，1916 年 3 月 15 日。  
72  前揭文。  
73 《槟城新报》，〈中华商务总会会议纪畧〉，1916 年 4 月 11 日。  
74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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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商谈此事，同时也是给相对较为低阶的槟城官员更多的压力。  

但商会并没有如前次会议中所建议般，直接与三州府总督洽谈此事。

而是由杨碧达(福)、朱和乐(广)、关五常(广)、吴德志(广)和陈新政(福)等五

人，向「海关主述明商困情形，已蒙政府体恤商艰，允为通融办理，准各

商人除战用品之外，各货可以照常出口。惟出口之货，不得比前增加。如

该货前时未有运往某埠者，则不准出口。海关主又请本商会指定一熟识商

情之人，凡海关见报关之号有可疑之处，海关主藉以询问，并由该人再行

签号，始准出口」。75由于解决方案中建议举一熟识商情者，以为咨询，商

会 后公举杨碧达担任海关的咨询代表。  

禁运货物之事解决之后，牛乳袋禁运事也有新的发展。由于海峡殖民

地政府规定牛乳袋须交由驻苏门答腊的英国领事收件，并代为分发，不得

直接交由各商号。而苏门答腊一地只有棉兰和吧东二埠有英国领事，其余

各地则没有领事可以代为分发，甚为不便。四月下旬，复因沙璜的办事处

关闭，停止办公，更添变数。此后，寄往该埠的货物需交由驻棉兰之英领

事，再由驻棉兰之英领事转交，极为不便。76对于和上述两个地区之外的

商家有商业往来者，商家若需寄货前往，殊多困难。为了解决难题，商会

而因再举杨碧达和连瑞利为代表，向海峡殖民地政府说明。事后，海峡殖

民地政府函覆，称如有牛乳袋付交苏门答腊各地商号，倘该埠有英领事，

则付交领事收，并代为转交。若该埠无英领事，则交由关都嗱(即玻璃主)

代为转交亦可，惟不准直接交付各商号。77商会此次交涉结果，牛乳袋还

是必须交由相关单位转交，商人无法直接把牛乳袋送交他们所交易的商家。

不过，此事惟一的进展是，至少海峡殖民地政府增加了一个可以转交了牛

乳袋的代表，略为减轻商家的不便。  

 

2、頒布禁令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海峡殖民地政府因战争需要，不时颁行各种指示

与限令，其中部份涉及商业，商会做为华人社会 重要的商业组织，也为

                                                 
75 《槟城新报》，〈商会通告照录〉，1916 年 4 月 13 日。  
76 《槟城新报》，〈商会通告照录〉，1916 年 4 月 28 日。  
77 《槟城新报》，〈照录商会通告〉，1916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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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殖民地政府向华人转达各种法令与限令。例如，战争必须品的管制问

题。一九一七年三月，商会接获三州府辅政司的通告。这份文告共有两个

部份，其一是告知华人倘若拥有战争必须品相关的重要物资，需领有准照，

方可持有钢、黄铜、白铜、白金等物资；其二，因经营货品或是硬件的因

素，必须使用重要的战争物资者，务必向海峡殖民地政府有关单位详细解

说，其必须使用该物资的理由，以免犯禁。78 

自一九一六年四月牛乳袋禁运事件之后，商会尝试为会员提供更多的

讯息，以协助会员克服难题。例如，一九一七年三月六日，商会特地告知

屿上商家，商会目前向政府索取一份宪报，当中登截各类新订条例、禁运

物品、及禁止通商之对象等，以为周知。79尽管商会备有宪报，但是战争

时期，各种禁令层出不穷，商会也随时代为转达，通知商人。一九一七年

六月，商会因接获入口货物注册局来函，称政府现定有条例，以监管椰油

出口。据商会转告，凡椰油出口，运往临近各地者，定有限额。运出者需

领有执照，方许运货。同时，商会也为出口椰油提供有利的管道，它提醒

说，如果是欲运往浑春与日本之椰油，则限制较少，易于取得许可。80一

九一七年七月，商会接获辅政司来函，转达政府近日所发出的禁令。该禁

令禁声明，金磅、银圆和铜镭等，系用于流通交易，不许私自镕化，以作

为其它用途。如若查出有人将金磅、银圆和铜镭等，镕化以作首饰或是其

它物品，一经法院审实，可处以六个月监禁，同时罚款八百五十元。81商

会特别呼吁华人注意，以免干预禁令。至九月份，商会发出通告，通知海

峡殖民地政府现禁止各色人等，携带或是附寄三州府通用之大小银圆及银

盾出口。商会的通知中，清楚的说明不可以出口的地区、搜查方式与允许

出口的数额。通告中说，凡是在七州府及吉礁柔佛属内，往外地或是返唐

山者，都必须接受政府派出的负责人，搜其身躯，以防私运。通知也明确

警告，若搜得上述大小银元银盾超过一元者，定必从重治罪。另外，通知

也说明不受限的地区是来往七州府、吉礁、柔佛、吉兰丹丁加奴者。82 

                                                 
78  前揭文。  
79 《槟城新报》，〈商会通告录要〉，1917 年 3 月 6 日。  
80 《槟城新报》，〈商会通告照录〉，1917 年 6 月 13 日。  
81 《槟城新报》，〈商会通告照录〉，1917 年 7 月 14 日。  
82 《槟城新报》，〈商会重要之通告〉，1917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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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商会再度为出口货物之事，召 职员会议。

会议由副会长朱和乐主持，第二项议案就讨论近日颁布之规例。朱和乐说，

八月十六日的宪报宣布，「凡货物出口，得由关员签押，准运出口，若货价

值一百元以外者，则需向参政司讨令…」。83朱和乐认为，此事对吾人之商

业实有大影响，商会应当向政府要求，恳其设法维持商业。杨章安接着说

本屿的西商会，已经会议决定，向政府要求修改条例。他认为「而本商会，

自当即派代表，面谒行政长官，以求其体恤商艰也」。84杨碧达之意，因西

商会已决定请求修改条例，则本商会可以跟进。此举一则可避免政府认为

商会进言乃是单一组织之举，二则可以加强对政府的压力。杨章安的看法，

基本上与会议主席朱和乐的见解一致。朱和乐随即发言，以应当采取何种

方式与政府沟通提出建言。他说：「论派遣代表，究不如递禀政府，声明种

种困难，邀其通融办理。凡货物出口暹荷属等埠，应可照准」。85  

一九一九年二月，商会接到乃仓公所的来信，并派代表邱衡本到商会，

声称该公所接到政府的来函，「凡本屿之仰光白米，仅准运往过港实吊远吡

叻等埠消售」。86邱衡本「…述明种种阻碍情形，实有大不便于商场」。87会

长兼会议主席林有道于二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中说，邱君因而「转求本商会

设法，派代表向政府要求通融办理，以维商艰」。88此事起因，乃是管粮官

定订新令，非得官方之许可，不准运缅甸米前往雪兰莪、马六甲及芙蓉等

地。在座皆同意协助乃仓公所处理此事。商会所公举者乃会长林有道(福)、

副会长朱和乐(广)及会董谢琦意(福)三人为商会代表，偕同乃仓公所三名代

表，分别是叶祖意、邱衡本及杨成顺，一同前往谒见管粮管。89 

六名代表所阐述的内容，一是说明禁运米往雪兰莪、马六甲与芙蓉等

地，无异截断本屿与该地之通商。依照代表的说法，这些地区多向屿商人

购买米粮及各种杂粮。并把各土产寄来屿出售，双方商业依存及往来密切。

                                                 
83 《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8 年 11 月 12 日。  
84  前揭文。  
85  前揭文。  
86 这是一九一九年槟城缺米之后的措施之一，缺米事件可以参考第三章。《槟城新报》，

〈总商会议事记〉，1919 年 2 月 26 日。  
87  前揭文。  
88  前揭文。  
89  前揭文；《槟城新报》，〈请弛米禁之情形〉，1919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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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表示，若彼等不能仰赖屿之商人供给，「势必以其出产运往别处」。90

其实，这正是槟城商人 为担忧的后续问题。代表们认为，两地之商业关

系一经切断，日后必难以恢复旧观。是故，代表们希望管粮官「收回成命」。

91管粮官说，由于星洲存米甚多，可以自给。而本屿存米较少，不足以供

给别埠。管粮官一语道出禁运之因，同时拒绝了代表们的请求。之后，他

又说禁运米出屿，乃是暂时之举，断不至于造成屿之商业与上述各地之严

重后果，也不会让商人处于如此艰难的处境，以化解商人的忧虑。六名代

表希望可以向更高阶的官员请愿，不再寄望于此次的会面结果。其实，此

次两方见面历时三刻钟久。 92而且代表是「屹立而言，未尝得座位之休

憩…」，即可理解他们的处境之艰难。93 

    欧战期间，商会除了发布与商业有关的各项法令与禁令之外，也发布

与人身安全有关的消息，请社会大众注意安全。一九一八年七月，商会接

获由海峡殖民地政府来函详示，「凡见水雷，切勿抚摩或触动之，务需随时

报知 近之海关，或差馆(按：警察局)。所报若实，特将该水雷安置好势，

或毁灭后，即赏首次报电者廿五元一枚」。94此份通知也告知民众，若是发

现水雷，为了安全起见，切记不可趋近观看。水雷如果是由海浪拍打上岸，

为了慎重起见，务必离之一千五公百之外，以测安全。政府之所以发出此

份通知，主要是因为印度孟买附近之濒海某村，有两名村民，见一枚搁置

于岸边的水雷，因不知水雷为何物，以手触动水雷，拟图了解此为何物，

结果不慎触动机件，水雷爆炸，两名村民当场死亡。95海峡殖民地政府为

了避免覆辙重蹈，特为周知。  

 

3、食品价格管制 

欧战期间，为了管制民生用品，政府对各项民生用品的价格，详细规

定。一九一八年七月，槟榔屿粮食监管局颁布物价告示，通知自一九一八

                                                 
90 《槟城新报》，〈请弛米禁之情形〉，1919 年 2 月 26 日。  
91  前揭文。  
92  前揭文。  
93  前揭文。  
94 《槟城新报》，〈商会布告照录〉，1918 年 7 月 9 日。  
95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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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一日起，下列各民生用品的售价均不可超过规定。96榔屿粮食监管

局出示物价告示之后，即刻吸引商会成员的注意。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

午，商会召 职员会议，出席者有：林有道(福)、朱和乐(广)、陶乐甫(广)、

周满堂(广)、黎健行(广)、林在田(广)、陈允道、李振和(福)、周四川(福)、

王汉宗(福)、李盘三(广)、丘金经(福)、黎观森(广)、杨长寿和朱振纲等，

计十五人。97商会主席兼会议主席林有道向出席者询问，针对本屿管粮局

规定的物价，众人是否有任何的意见。其中林在田与周四川两人意见一致，

皆认为蒜头、大小葱头和番椒干等，成本过重，收支失衡。是故，他们建

议，「若照限价，亏本太多，本会实宜递函向政府议改增价」。98两人说明

应向政府反应的原因之后，他们同时也针对该货物应该如何定价，提出他

们的看法。据他们两人的说法，蒜头每斤一角八分、大小葱头每斤一角五

分、番椒干每斤三角五。他们皆认为，依此定价，才能和盘。99换言之，

他们所提出的定价，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仅是要求不至于亏本而已。 

对于商会的意见，管粮局数日之后，就给予响应。对于林在田与周四

川两人在会议中提出应增加售价的蔬菜类中，管粮局只有针对大小葱头的

价格作出调整。林周两人所提及的其它应调高价格的蔬菜，则维持其原定

价格，没有变更。管粮局新规定的大葱头与小葱头的定价，分别是每斤一

角与每斤九占。这样的结果，与林在田和周四川两人所要求的，即大小葱

头每斤一角五分的售价，相差甚远。另外，在商会会议没有提及的猪肉价

格，在新的规定物价告示中，管粮局倒是对猪肉加以分类，调整价格。猪

肉原本的售价是每斤五角五。管粮局新的定价是把猪肉分为净瘦肉、半肥

瘦和三层肉三类，定价分是每斤六角二、四角八和四角二。100其中只有净

                                                 
96 其规定价格如下：牛肉扒每斤二角八、熟肉或咖哩肉每斤二角一、肝每斤四角、猪肉

每斤五角五、羊肉每磅五角、大鸡每只九角、中鸡每只六角半、鸡仔每只三角半、鸡蛋

每粒三占(仙)、鸭蛋每粒二占半、马友鱼每斤四角半、顺风鱼每斤四角半、白昌鱼每斤

四角半、乌昌鱼每斤三角、白花鱼每斤一角、荷兰薯每斤六占至八占一角至一角一、番

薯每斤五占、旱芹菜每斤一角、洋葱头每斤一角、干葱头每斤九占、蒜头每斤一角二、

番椒干每斤二角、上等白糖每斤一角、二等白糖每斤九占等，共二十四项；《槟城新报》，

〈商会布告照录〉，1918 年 6 月 25 日。  
97 规定物价问题，为此次会议的第五项议案。《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8 年 7
月 4 日。  
98  前揭文。  
99  前揭文。  
100 《槟城新报》，〈槟榔屿粮食监察局长美为〉，1918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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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肉的售价高于原本的定价，其它两类的售价均略低于原本的定价。整体

而言，猪肉价格的调整，是对消费者有利。同时也警告商家遵守规定之物

价，不可超过规定。倘若违返规定，可罚款八百元或禁若工等六个月，或

两者兼施。101 

 

4、征用轮船 

一九一八年六月廿九日，商会针对政府征用轮船之事，请出席会议者

发表意见。七月十三日，商会于星期六下午二点，召 临时大会议。出席

者包括林有道(福)、朱和乐(广)、陶乐甫(广)、朱仁育(广)、麦柄初、陈观

圣(广)、周满堂(广)、陈光道、黎健行(广)、黎观森(广)、林文虎(福)、谢琦

意(福)、陈山泉(广)、王汉宗(福)、林在田(广)、柯子荣、骆金狮和张聿才

等三十一人。102会长兼会议主席林有道发言，提出居留地政府征用轮船之

事，星洲中西商会已经反对。而本屿西商会，亦表态反对。说明两地的反

对意见之后，他接着说明取缔的船只类别，乃是升英国旗的船只而已。众

人讨论之后，提出的方案是，若政府取缔船只，是用以运粮、运械和运兵

者，则可以赞成。若除了战务之外，政府尚有取缔为他用者，则要反对。103 

 

5、毕赖港管理权 

一九一九年九月，商会与西商会联合召 会议，讨论政府决定把过港

毕赖(Prai)之重要主权，归四州府管辖的问题。「本屿中西人士，以为此种

建议，若见实行，于本屿前途，实有大碍。故不惜唇焦舌烂，痛陈利害。

至于对此事 为注意者，厥为中西两商会」。 104商会已经于九月二十日

会，「议决呈请政府，勿将该地让与四州府铁路局。宜自行收回，自备资本

                                                 
101 《槟城新报》，〈屋主须知〉，1917 年 7 月 24 日。  
102  前揭文。  
103 《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8 年 7 月 16 日；一九一八年五月，柯孟淇的东

方轮有限公司的九艘船只被海峡殖民地政府征用。是年十月，柯孟淇因求偿遭拒，愤而

提出告诉。官司于一九二一年的七月二十日， 庭审理。上诉结果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初

旬宣判，柯孟淇胜诉。Report of the trial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of the 

Action Brought by the Eastern Shipping Co. Ltd against His Majesty's Attorney General for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Concerning the Requisitions of Ships, pp.1-116. 
104 《槟城新报》，〈槟榔屿之前途〉，1919 年 9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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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造船坞等等」。 105商会议决中，认为不应该者为「…准该局得享受来往

屿毕 (赖 )两方面之渡客专权」。 106由于西商会已经极力反对将毕赖让与该

局，「两商会既然同意，故议定合力运动取消有碍本屿前途之建议」。107商

会代表为林有道(福)、李振和(福)、张炳昌、杨碧达(福)、朱和乐(广)和陈

观圣(广)等人，前往西商会会所，与各色人之商界领袖，共同 会。108

会时，由西商会主席详述此事端倪，同时加以评论。他说：「…毕赖一落入

他人之手，本屿利权必被套去，而商业之状况，必日就冷澹，而至不可收

拾。盖彼之兴，即已之败也…」。 109随后，由商会主席林有道发言，声明

他们的主张与立场。110 

林有道的演说，呼吁政府要把利权收归三州府所有。为了加强说服力，

以便获得海峡殖民地政府支持他的说法，他分析利权归三州府所有之利益，

同时分析利权归四州府之于三州府的弊端。 后，把他们的利益与此事相

互联系起来，一则说明他们与此事的利益所在，二则也可说明他们针对此

事发言的权力与义务何在。是日 会的结果，中华总商会与西商会达成共

识。其一是，西商会建议毕赖口岸之管理，应尽快成立一个委员会，他们

建议此委员会的成员应定为七名，其中三名由政府和铁路的代表任之，另

四名由本屿之商民代表任之。如果政府同意他们的第一项提议，他们同意

可以出售一船坞和一片濒海土地给四州府。同时也可以提渡海权让给四州

府。不过，售价必须较目前所建议之价格更高。111不过，海峡殖民地政府

并没有接纳商会的提议，此事 终按原计划推行。  

 

6、征烟税与入息税 

在一九一○年，当海峡殖民地政府拟抽入息税时，商会曾召 会议加

以反对。当时出席会议的会议主席梁乐卿(广)、王汉宗(福)、柯孟淇(福)、

王福明、杨碧达(福)、林清露(福)、杨章安(福)、吴金爵（福）、黎观森(广)、

                                                 
105  前揭文。  
106  前揭文。  
107  前揭文。  
108  前揭文。  
109  前揭文。  
110  前揭文。  
111 《槟城新报》，〈中西商会维持利益〉，1919 年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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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培芝、区云石、林永裕和杨维岳(福)等人。会议结果，他们议定三个替

代方案，以为政府参考。112就在商会提议反对的这一个月份，征收入息税

的提案在立法议会中遭到多数议员投反对票，而告胎死腹中。113 

欧战暴发，海峡殖民地政府为了广辟财源，再度提及征收入息税。为

了支付给英国每年二十万磅的战争经费，此次会议主要是针对各增税的项

目，进行讨论，引起华人的关注。其中加抽酒税和烟税等项目之后，可得

八万五千元，缺额之十一万五千元，尚需另辟财源，加以筹措。会议 后

决定征收五巴仙 (percent)入息税，以添补此数。 114六月十九日，商会召

会议。 115 后，决定公举杨碧达（福）、杨元续（福）和杨章安（福）为

代表。以便「凡各兑烟商号，有何为难之处，请告知杨君等代为向政府接

洽」。116 

二天之后，商会为此征税之事，再度 议。事源于前述烟税决定于六

月十七日 始计算征收，华人商家并不苟同。会议由商会副主席陈新政主

持，共有数十人到议。117陈新政声称接获各烟商来函，因政府决定由本月

十七日 始首征税，对其不公。据烟商来信之意，若由十七日 始征收，

则「已有将烟兑与各烟贩，若政府决欲由十六号起征，诸烟商已交兑与人，

无从补回税欵，未免受亏…」。 118在商讨此事时，邱金经首先发言，他认

                                                 
112 三个方案是：第一、求王家将所拟抽收入息税新例改作屋地税抽收，每年以一个月

租项抽收，半由业主，半由承租人清还；第二、求三州府王家照会四州府王家帮助，以

便三州府与四州府共享保护利益；第三、求王家呈禀英国王定，减少军饷。《槟城新报》，

〈会议纪闻〉，1911 年 1 月 5 日。  
113 相关情况亦可参考第三章。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237. 
114 Robert L. Jarman Ed,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7, 
pp.96-97；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16, pp.981-1016；根据《槟城新报》转

刊载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1916 征收内容，时人所理解的烟税征收百分比

如下：首先，雪茄烟类，每磅雪茄烟值银二元者，则抽一元四角。每磅值一元四角者，

则抽七角五仙。至于每磅少于一元四角者，则每磅抽银四角。其次是纸烟类，埃及烟、

土耳其烟、俄罗斯烟及其它等，每磅值银一元四角之烟，皆每磅抽税七角五仙，至于各

种烟每磅所值少于一元四角者，则每磅抽银四角。 后是烟叶类，如每磅值银一元四角

者，抽七角五仙。每磅所值少于一元四角者，抽四角。至于爪哇烟、中国烟和印度烟，

则每担抽银十元，鼻烟每磅抽一元半。前揭文。  
115出席者有：会长连瑞利（广）、副会长陈新政（福）、朱和乐（广）、林在田（广）、杨

碧达（福）、杨元续（福）、杨章安（福）、林如德（福）、李盘三（广）、黎观森（广）

和各商人等共数十人；《槟城新报》，〈商会会议纪闻〉，1916 年 6 月 20 日。  
116  前揭文。  
117 此文没详细列明出席者名单。《槟城新报》，〈商会议案照录〉，1916 年 6 月 22 日。  
118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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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此次征收烟税，包括十六号之前所贮存之烟，亦欲征税，未免过甚。

因此，他的立场是，要求政府免征十六日之前的烟税。杨碧达发言，指出

邱金经说法不当之处，他认为此次会议乃是商讨十六日与十七日 始征税

的问题，而非欲求政府豁免烟税。他接着说，政府发出通知，欲由十七日

起征烟税，随后又说由十六日 始征收，「诸烟商旣有受亏，应举代表向烟

税总办磋商」。 119获得与会者的同意。会长连瑞利和杨碧达随即被举为商

会代表，与政府磋商。  

伍秩臣接着亦表示无法苟同烟商需缴交于颁布征税之前的税款，他的

看法无法获得全体华人一致支持。陈新政对于伍秩臣的说法，态度有所保

留。他认为如何处理此事，十九日的会议已取得共视。他说，当时因认为

政府征收烟税的目的，乃是为筹战事经费而设，「且此事经星洲议政局通告，

故未敢怆悴而求，诸君欲提议此事，应慎重讨论政府能否准求」。 120陈新

政表达他谨慎与保留的态度之后，杨碧达接着发言，他较陈新政清楚明确

的说出他的看法，认为若是欲求未颁布税令以前之烟免税，他以为甚难。

他解释说，政府讨论此征税事，由来以久，且经星洲议政议决，宪报已登，

欲求免税，似非易事。杨碧达的言下之意，是指政府做出此决议，乃经深

思熟虑，始下决定，非仓促所为，难以驳拒；其次，是此事经议政会议决，

难已收回成命。  

不过，对于杨碧达认为此事已成定论的说法，却没有获得柯孟淇的认

同。他认为四州府之前所征之税，并无此项目，自可请状师(律师)求免，

非因经议政局议决，宪报已登，便不可求也。柯孟淇的说法显然更符合与

会者的期望。杨碧达见此，意有所指的说他自已「明知在座各有目的，不

合诸君心理，惟为慎重起见，恐难求免，徒增惭赧」。 121一九一六年，柯

孟淇遭陈新政和连瑞利联手攻下商会会长与副会长职位，杨碧达意有所指

的说法，指的是两者之间的恩怨。他的说法明显暗示柯孟淇此时的作法，

显然别有目的，另有所图。122杨碧达接着说，今柯孟淇即同意免征税之做

                                                 
119  前揭文。  
120 前揭文。  
121  前揭文。  
122 两方之间的不和与一九一六年陈新政、连瑞利当选副会长及会长的详情，请参见第

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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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举柯君为代表，向政府求情。对杨碧达的建议，柯孟淇并无异议，

同意担任此负责。同时商会又举伍秋臣、林英豪、周晋材和李迎春等人，

同柯孟淇一同办理。123不过，陈新政留下一个伏笔。他建议应议咨询叻、

甲两地的商会意见。此外，陈新政说明，在向政府求情尚未有任何结果之

前，烟商还是得先纳税。  

杨碧达接着提出另一个众人皆担心的问题，即是缴交入息税的事。柯

孟淇实时响应发言，举例说明如何征收入息税，入息税是征收总收入的百

分之五，以让众人了解详情。柯孟淇解释完毕，提出他的顾虑，即政府会

把规定需缴交入息税的底限设定甚低。据柯孟淇的说法，若是薪金几十元

者也得缴交入息税，则将来谋食之人更为困难。而且，商家每年需结帐呈

给政府，则更为困难。他又说：「惟政府为筹欵计，如不抽所得税，即抽入

口什税，但未知两者何条利便耳」。 124他所不乐见者，乃是商家因缴税之

故，而必须公布每年的帐目。125另外，他希望不征入息税，在阐述弊端之

后，以商量的口吻建议由入口税代之，并请与会者商讨此事。朱和乐提议

由平章会馆召 大众会议商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商会也把处理此事的

权力交给平章会馆。由于商会已经授权柯孟淇等人处理此事，柯孟淇为平

章会馆之会长，朱和乐的建议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举。  

七月二十一日，商会于平章会馆召 大众会议。会议主席陈新政提及，

「…向政府入禀，求将六月十六号以前所有之烟免税，代表未便签号事」。

126谢琦意实时首先针对此事发言，认为向政府求免十六日之前烟税之举，

恐未能批准。他接着申论他的看法，认为叻、屿和甲所到之烟，与四州府

不同。四州府入口之烟，皆在当地销售，不再度出口。而三州府入口之烟，

仅有二成在当地销售，八成将再度出口。如果政府免除十六日之前的消费

税，烟商必定把十六日之前的所有烟货，留在三州府内销售，以保其利润，

此举势必造成政府税收遭受损失。他认为，若此情属实，政府势必不允所

请。倘若如是，他说明商会若派代表申诉失败，后果「旣不能许准，徒碍

                                                 
123  前揭文。  
124  前揭文。  
125 柯孟淇随后在此次会议中，透露华人的顾虑。《槟城新报》，〈关于征收战税之会议〉，

1917 年 5 月 5 日。  
126 《槟城新报》，〈商会会议纪闻〉，1916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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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名誉何益」。 127分析他认为政府不会允诺商会所请之事后，谢琦意又

接着说，会议之前陈新政所说的，柯孟淇不签号的看法。他说：「且前举柯

孟淇为本会代表，今不签号，可以概见其中之未便要求也」。 128虽然，谢

琦意以柯孟淇不愿签号为由，说明办理此事的难有胜算。但他对柯孟淇不

愿签号之事，还是有所质疑，他问会议主席陈新政：「第(按：弟)未悉柯君

不签号，有来信告辞乎；本会举他为代表，有信通知柯孟淇乎」。129 

会议主席陈新政说，商会的前期议案是讨论向政府免烟税，当时，「柯

君在场，甚赞成是说，故举他为代表，而柯君亦声明愿为担任，举后曾有

信通知。惟不签号，未接柯君来信，祇由朱和乐来言而已」。 130陈新政的

说明，点明了商会请柯孟淇担任代表，向政府求准免税，是获得柯孟淇现

场的同意，同时也正式的发出信函，委为代表。而柯孟淇不愿签号，却仅

仅请朱和乐代为转达，而没有正式通知。就此而言，柯孟淇显然有失其职。

在场的朱和乐见他涉及此事，他接着发言，他说求免之事，不论政府是否

批准，都应入禀。原因是商会已经受烟商所托，不得不办。朱和乐所言，

并没有直接响应会议主新陈新政对柯孟淇没有正式响应的指责。朱和乐在

陈新政追问之余，也许觉得此问题乃是针对他没正面答复而来。是故，他

不得不略为正面的响应，他说：「论前举之代表，旣不签号，论理当由正副

会长签可也」。 131朱和乐此言，既是承认柯孟淇没有签号的事实，也把处

理该事的责任推诿给会长连瑞利和副会长陈新政承担。尽管朱和乐把此事

推给商会正副主席，陈新政以商会主席没有出席今日的会议，无法得知是

否可以出任为由，拒绝朱和乐的提议。同时以他本身并不赞成求免税为由，

建议另举代表，不愿担负此任。 后，辜立亭起身说，他赞成由商会正副

会长为代表。132陈新政至此不再拒绝，接受担任代表。  

柯孟淇所担心的征收入息税之事，终于即将成为事实。一九一七年四

月十四日，下午三点钟，商会假平章会馆召 全体大会。总共有五十一人

                                                 
127  前揭文。  
128  前揭文。  
129  前揭文。  
130  前揭文。  
131  前揭文。  
132 辜立亭为共和党成员，政治倾向与立场与柯孟淇等人较为相近，其发言不无拥护柯

孟淇之意。详情可以参考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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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由商会副会长吴德志主持。会议中，吴德志请柯孟淇宣布有关

入息税的事宜。柯孟淇发言说，征收入息税之事，已成定论。本月之内，

各侨民既需将去年的收入呈报，以备征收税款。不过，柯孟淇说，其征收

手续，极形繁琐，不知如何呈报。是以，现星洲管理入息税之负责人，将

于近日之内抵屿，为众人解说此事。倘若众人有何不了解之处，可向此负

责人询问。 后，邱体仁建议，在与星洲入息税之负责人讨论之前，可先

收集众人意见，以便届时可以具体的与入息税负责人讨论，以解其惑。133 

四月二十一日，商会召 一场会议。其中所需要处理之事，乃是收集

众人对于入息税的意见，因星洲入息税之负责人不日抵屿。出席会议的五

十七名成员商议良久，无法获得共视。 后，朱和乐起身发言，他说政府

所订定的入息税条例，不明之处甚多，且语意双关。是故，他建议请精通

英语者数人，把不明之处加以标示，以便和星洲入息税之负责人讨论。另

外，由于缴纳入息税需要呈报年收入。陈新政认为政府请商人呈报去年的

总收入，所给限期太过仓促，恐商人来不及办理，应请政府延长申报期限。

为了办理延后呈报收入，以及在星洲入息税负责人抵屿后，与之会面对谈，

商会决定选举：朱和乐(广)、杨碧达(福)、李振和(福)、邱体仁、杨章安(福)、

林耀煌(福)、朱和平、辜立亭(福)、柯孟淇(福)、伍秩臣、陈新政(福)、林

成辉(福)、吴德志(广)和谢琦意(福)等十五人为商会代表。 后，林成辉建

议，请政府把条文译成华文，以便于向侨民宣布。134 

数日之后，商会发出通知，说明此次征收入息税，已经订定一九一七

年四月三十日之前所有个人入息满三千元或三千元以上者，都必须向政府

有关单位报告。倘若逾期不报，可罚银五百元，每逾期一天，加罚五元，

以此推之。至于商号之入息，则限至一九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报告。一九一

七年五月十八日，商会众人与星洲入息税解说代表会面之后，商会于会议

中决定入禀三州府督宪，求将章程修改，俾使更为简明，便于理解。135随

后，一个更为简明的版本出炉，其中说明个人以及商家应如何申报其入息

税，内容简单明了。这对申报入息税者而言，无疑甚为便利。  

                                                 
133 《槟城新报》，〈商会会议详纪〉，1917 年 4 月 16 日。  
134 《槟城新报》，〈商会议案照录〉，1917 年 4 月 23 日。  
135 《槟城新报》，〈商会议事纪〉，1917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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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代表抵屿后，四日下午，在平章会馆，计有柯孟淇(福)、谢琦意(福)、

林有道(福)、吴德志(广)、林成辉(福)、林英豪(福)、李振和(福)、王汉宗(福)、

林文虎(福)、朱国平、杨元续(福)和邱体仁等，总共约百余人出席会议，与

之会面。136会议虽由柯孟淇担任临时主席，却由谢琦意首先发言，其致词

内大致可分为三个部份。其一，谢琦意表达欢迎之意，称他代表本屿中华

商务总会及商界，欢迎星洲代表不辞跋涉之劳，由叻到此，以解释战税律

例，乃华人之幸；其次，他表达华人对英国的效忠，支持英国人的战争；

其三，他表达了华人对英国人立法与政策的支持，同时感谢他们前来对律

例做出说明。凡有关公众之利益者，皆愿意遵守，竭力而为。星州代表随

后一一解答出席者所提出的质疑。华人随即提出他们对此次征收战税的建

议，请其代为向政府转交，星洲代表却没有明确的答应代为办理。137 

随后，谢琦意起身，针对提议一事，加以强调。他首先代表商会致谢，

说此次解释，让纳税人更为了解详情。接着他请代表把商会的建议转交政

府，希望可以获得政府的采纳。柯孟淇接着发言，说：「华人之所以不反对

战税者，以若辈皆知金钱为战争之利器，舍此利器，无以得 终之胜利也。

食毛践土，饮水思源，华人固咸愿竭力以助英政府者。本屿华人，量所以

主张反对战税者，盖恐一经征抽，则生意之秘密，难免披露…今可以释然

矣」。 138柯孟淇一席话，道尽商人的顾忌与担忧。在一九一三年六月，他

即已经表达过他的顾虑，担心因缴入息税之故，而暴露出商人的真实收入

与「商业秘密」。柯孟淇在此时说出这一番话，也等于放下他四年来的心头

大石。至欧战结束之后，商会曾议决请政府停收战税。会长兼会议主席林

有道接获杨碧达来函，请商会「求政府免收战税」。 139众人讨论之后，建

议由商会会长代表入禀。可是，商会议决的数日之后，传来三州府政府决

定把战税于一九二○年之后，把战税所征收的入息税加以修订后，成为例

常税收。140一九二○年一月，商会接获星洲商会捎来的消息，确定战后将

继续征收入息税。商会知反对无望，尚拟入禀，求政府将征收入息税的门

                                                 
136 《槟城新报》，〈关于征收战税之会议〉，1917 年 5 月 5 日。  
137  前揭文。  
138  前揭文。  
139 《槟城新报》，〈关于征收战税之会议〉，1919 年 12 月 17 日。  
140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9, p.129.；《槟城新报》，〈拟

征抽入息税预志〉，1919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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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提向到年收入六千元，而不是原订的三千元。141 

 

7、米粮风潮 

一九一九年初旬，槟城米价高涨，商会 议讨论。 142林成辉说：「此

事政府已议由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一月至三月，每月运入口米一万三千吨，

应七州府地方之用，不准转运他埠」。 143针对林成辉的说法，大家没有甚

么异议。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商会召 会议。 会原因，会长林有

道说得很清楚：「…谓接到戴领事与元澡学校陈氏学校李子云君等来函，均

谓因地方发生暴乱，事关紧要，请本会急 会议，以维持大局…」。 144当

天出席者有：林有道（福）、吴成春（福）、周满堂（广）、黎观森（广）、

李振和（福）、周四川（福）、伍于显（广）、陶乐甫（广）、陈光道、杨章

安（福）、黎健行（广）、陈山泉（广）、廖桂生、欧阳日葵、麦柄初、杨长

寿和岑钖祥等。145林有道解释说，商会曾针对此事，作出反应。他说：「本

会与平章会馆前举弟等六人，往谒新任管粮官，求减米价。经几翻讨论，

未蒙允准」。146他接着说：「后因地方发生暴动，弟等又往谒政务司，要求

平减米价，以为维持目前恐慌暴举」。 147他接着阐述当时正务司会此要求

的反应，他说：「但政务司答云，必须筹备现款一百万元，方为允准」。148

政务司提出要求之后，「当场由戴领事担任五万元以为提倡」。149阐述完毕

之后，对于商会应如何处理此事，林有道认为「…本会同人，亦应各尽其

力，设法维持，以顾全大局，以释纷乱」。 150对于商会的负责，众人皆同

意林有道所言。 

以上所论，显见在欧战期间，商会协助海峡殖民地政府发布各项禁令，

这些禁令除了与商业行为有关之外，也有部份是与商业活动无涉，而是与

民生相关。在这期间，商会受到殖民地政府的重视，由商会协同颁布各项
                                                 
141 《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20 年 1 月 24 日。  
142 相关详情可参考第三章。  
143  前揭文。  
144 《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9 年 6 月 26 日。  
145  前揭文。  
146  前揭文。  
147  前揭文。  
148  前揭文。  
149  前揭文。  
150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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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例。商会作为向华人传达各项禁令与政令的角色，颇为受到肯定。商会

受到海峡殖民地政府的重视，其中原因，也许是这一些新例原本与商业活

动有关，由商会来颁布，自是适宜的机构。而在商会担当这一角色之后，

它的这一项功能获得肯定，自是其它与欧战有关的新例，也自商会发布，

以求统一。在欧战期间，商会的活动明显的增加，实与它的这一角色有关。

不过在处理重大事件中，平章会馆还是 具代表性的机构。151 

 

三、 商会赈济活动与广帮处境地位 

(一)、潮州水灾 

商会作为槟城华人社会 重要的机构之一，领导各类筹赈活动，亦是

其主要的任务。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一日中午，商会接获汕头商会于前一晚

六时十分所发之电。电文如下：「中华商务总会总理鉴：塘水灾，横砂东津

达树十余处堤崩，庐舍淹没，难民遍野。请捐资协济，电复。潮州商会陈

侃叩巧」。152就在该电刊登的同一天，署名林高尚(林博爱)的作者投书《槟

城新报》，发表他的水灾感言。该文首先说明灾情之严重，「此次潮洲水灾，

淹没人畜之多，损失财产之巨，为数十年来所未有」。次则提及灾民之固境，

称「…难民数十万，宿露餐风，哭声震地，朝不保夕，情至可悯」153。该

文 后呼吁屿之富商巨贾、志士仁人捐助赈灾。同时，指责平章会馆及社

会各界没有带领赈灾，救济灾民。该文谓「…平章不闻有传单议赈，各社

会不闻有出册捐题…置若不闻…此而不传单，何事可传单，此而不捐题，

何事可捐题…」。154 

翌日，作者钝发表文章，与林高尚一文互为呼应。他首先阐述中国近

年所面对的各种灾祸，认为我华人有幸居海外，未蒙其害，较之国内之人

民幸运。然而，槟城华人对于此次筹赈之事，表现冷淡，钝认为是因筹赈

过多及物价高昂有关。他说：「频年以来，宗国之劝募者，源源不绝。加以

晚近商务，大有江河日下之势，而迩日各处粮食，又复昂贵异常…景况艰

                                                 
151 例如，在上述华人与海峡殖民地政府官员讨论处理米粮短缺的事件中，主要还是由

平章会馆的成员主导，商会会长则为协同办理者之一。参见第三章米粮风潮部份。  
152 《槟城新报》，〈要电选登〉，1911 年 9 月 12 日。  
153 《槟城新报》，〈来稿照登．潮洲水灾感言〉，1911 年 9 月 12 日。  
154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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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155尽管如此，钝认为近日盂兰盛会庆典，所费甚多，可见侨胞尚有

赈济之能力。他建议应把此钜资，移以助灾胞。为何应该赈济潮灾，他也

从近亲的角度，加以说明。他说：「盖南洋华侨，无论何埠，皆系闽广之人，

而潮州亦居多数。平时庆吊，互相通问。遇有灾赈，互相捐题。潮州之人，

旣自有其桑梓亲戚之□情，而闽粤之人，又屿潮人有乡邻友朋之雅谊。一

旦逢兹不测之惨状，何可熟视而无覩者乎」。156由于南洋以闽粤人居多，

作者特别强调两省人民的密切关系，并且希望闽人伸出援手，赈其近邻。  

舆论对于平章会馆及各界冷淡的批评，其来有自。此次潮灾，就在商

会接获电文的次日，即九月十二日，南华医院也接到广东爱育善堂来电，

告知潮州水灾严重，饥民遍野，待赈迫切。157接获电文当天，南华医院的

总协理即召 会议，讨论应当如何处理。 后，商议结果，他们以前次江

苏钜灾之时，由他们所发动的筹赈所得不多，此次潮州水灾，非杯水车薪

可以解决问题为由，决定「…托平章会馆传单，请阖埠各善长 大会议，

以收效力」。158南华医院自认能力不足，拟请平章会馆领导赈灾，以收成

效。南华医院虽然决定请平章会馆带领赈灾，却也保证他们也会与平章会

馆共同负责，一同协商，尽力完成筹助。  

基于南华医院会议的结论，四天之后，平章会馆召 会议，讨论筹赈

潮州水灾之事。159平章会馆 议当天，《槟城新报》的记者木，发表呼吁

屿侨胞应极力救灾之文，这对出席者也许会形成舆论压力。文中也提到，

连瑞利、戴喜云、谢春生和梁碧如等，已经汇出四千元给汕头商会。这无

疑的也必然给出席平章会馆的会议人士，带来一些压力。要留意的是，以

上四名汇出四千元的华人均为广帮成员，说明 为关心潮州水灾者，还是

视潮州为广帮一份子的广帮成员。160会议当天的出席者为：杨锦泉（广）、

曾□宁、谢四端（福）、林叅（广）、社福星（福）、陈新政（福）、林成辉

（福）、谢德顺（福）、许春三、饶实甫、姚耕道、詹昭兴、周满堂（广）、

                                                 
155 《槟城新报》，〈劝赈潮州水灾说〉，1911 年 9 月 13 日。  
156  前揭文。  
157 《槟城新报》，〈南华医院筹赈之热心〉，1911 年 9 月 14 日。  
158  前揭文。  
159 《槟城新报》，〈潮灾待赈之刻不容缓〉，1911 年 9 月 16 日。  
160 前揭文；连瑞利(广东潮阳县)、戴喜云(大埔客家)、谢春生(梅县客家)和梁碧如(梅县

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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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煜臣、黄金庆（福）、邱明昶（福）、连瑞利（广）、黄增松、黄成瑞（广）、

黎观森（广）、谢殿秋（广）、王汉寿（福）、刘子宽（广）、梁乐卿（广）

和张舜卿（广）。161梁乐卿被举为首座，获得黄增松的赞成之后，他即起

身发言，说是本埠商会，接获汕头商会来电，告知潮州灾情，请捐助赈济。

把今日召 此会议的源由述说一遍之后，他说：「本埠商会得电后，立即将

电文翻印传单，分布阖埠，并请南华医院诸善长，妥为筹赈。并使邱君哲

卿，传平章总协理，即本日会议，共筹善法，以救灾黎」。162梁乐卿的说

明当中不无解释的意味。商会是在接获电文之后，把此事转交南华医院，

希望由它们来负责筹办赈济之事。不料，南华医院却以它们能力不足，无

法代为筹获大笔赈款，而推给了平章会馆。  

梁乐卿解释完毕，提到目前的赈款，他听闻叻商会已先后将公款四万

元汇出。提到公款，他说：「本埠商会，独惜无公款为憾」。163他接着说：

「前日蒙连君瑞利、戴君喜云、谢君春生、梁君碧如等善士，汇寄数千元，

奈灾区甚广，似此小数，宛若杯水车薪…」。164会议 后决定，「…公举各

街善长，到处劝捐。各街分派缘部一本，俾得分街劝募」。165尽管此次梁

乐卿在平章会馆所主持的会议，乃是因为接到南华医院所传来的消息，希

望由平章会馆接办筹赈，而梁乐卿为是年之平章会馆的粤帮大总理，主持

此次会议也属合理。不过，此时他也是商会会长，这个身份也表明了，商

会原本希望由南华医院办理之事，重新转回到他的手上，也难怪他于会议

中表现出无奈的语气。其实，此次会议虽以平章会馆之名义召 ，梁乐卿

随后并没有使用他平章大总理的身份办理此事，这可从交付赈款时，是以

商会总理的名义，而非平章会馆的大总理，一窥端倪。166 

会议同时分配赈济的各项工作，如分派缘簿给各街地头善长的工作，

由杨锦泉负责。与赈济有关之书信来往，由张舜卿负责。汇寄赈款给汕头

商会的工作，由连瑞利和张舜卿负责。而各街及各公馆所收之捐款，「汇交

                                                 
161 《槟城新报》，〈赈济潮灾之大会议〉，1911 年 9 月 18 日。  
162  前揭文。  
163  前揭文。  
164  前揭文。  
165  前揭文。  
166 《槟城新报》，〈潮赈之汇欵〉，1911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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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总理梁乐卿暂收」。167梁乐卿安排两批劝募人员，一是各处公馆善长；

二是各街善长。梁的作法可说是双管齐下，不只是考虑各街之捐款活动，

而且兼顾公馆的成员，可以扩大捐款范围。另外，梁乐卿也在观音亭设赈

济柜，俾使善男信女随缘捐助。该地点的收款工作由刘子宽和邱哲卿共同

负责。梁乐卿所安排之各公馆劝募人员如下：詹昭兴、连瑞利、李江丑、

杨锦泉、林叅和邱哲卿。各街劝捐人员的负责范围分配则是：  

表 4.1：一九一一年，商会赈济潮州水灾之劝捐地区及其负责人。  

地区  负责人  

过港仔街  林清德、林苑生、沈德政、陈天荣、郑金甲  

社尾街、湾头仔街  王汉寿、周泗川、周满堂、陈名立、广致祥号、

邱金经、邱明昶  

打铁街、高楼仔街  仁裕宝号、乃裕宝号、王益兴号、陈捷亭、纪

德泰、庄永亨、曾两宽、罗四保  

缎罗申街、本头公巷  黄金庆、王汉宗、林□喜、林如瑞、杨锦泉、

黄文良  

中街  梁乐卿、谢德顺、林成辉、黄增松、杨章安、

黄金爵、叶祖意、连瑞利、黄成瑞、姚耕道  

港仔口街、土库街  林福星、杨碧达、陈文芳、许如琢、张舜卿、

许春三、林叅、黎健衡、伍社旺  

大街、广东街、漆木街、

百索街、义兴街  

吴德志、陈新政、杏春堂号、张展琳、饶实甫、

刘子宽、张厚生、许文造、贺煜臣  

大门楼、新街、吊桥头、

吊人街、港仔墘、鈗药间  

谢永嘉、三益宝号、陈山泉、张丽棠、广源宝

号、祥隆宝号、李江丑、傅炎丰、林狮、许卓

云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赈济潮灾之大会议．公启〉，1911 年 9 月 18 日。。  

 

梁乐卿安排劝募赈灾之后，槟城报刊又获得更多水灾的详情，于随后

                                                 
167  此份公启的署名单位包：「广福宫、平章公馆、南华医院、韩江庙、槟城商会等公

启」。《槟城新报》，〈赈济潮灾之大会议．公启〉，1911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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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刊出，报导更多更为详细的灾情细节。168透过报章大量的报导，华人

理解灾情惨重，劝募行动很快收效。总共收到五百一十六笔捐款，得款一

万一千七百四十三元五角。169其中以第五份与第六份捐部所得 多，分别

筹得四千五百二十六元和二千五百七十六元。这一次赈潮州水灾的捐款，

潮州公司捐款 为钜额，共捐出二千元。170以个人名义捐款者，由陈江福

拔得头筹，共捐一千元。其次为邱昭忠，捐款五百元。再次为纪宝森，共

捐三百元。171 

另外，以个人名义捐款数额较多者尚有林叅的二百元捐款，以及朱宝

兰、吴德志、王汉寿、王益兴和罗广生等人各捐款一百元。172而著名绅商

当中，以其夫人名义捐巨款者有谢梦池(春荣)和连瑞利，分别捐款二百元

及一百元。173以商号捐款金额 高者为张弼士之万裕兴，共捐五百元。174

以上以个人名义捐助巨款的名单，绝大部份为广帮成员，如陈江福、朱宝

兰、吴德志、王汉寿、王益兴、罗广生、谢梦池(春荣)、连瑞利和张弼士

等人。175自梁乐卿于平章会馆召 会议， 始劝募，商会总理尽速收集赈

款，于一个星期之内连续三次汇出赈款。其中第三次的收款者为汕头商会，

                                                 
168 《槟城新报》，〈潮州水灾详志〉，1911 年 9 月 21 日；《槟城新报》，〈潮州水灾三志〉，

1911 年 9 月 22 日；《槟城新报》，〈潮州水灾四志〉，1911 年 9 月 23 日；《槟城新报》，〈潮

州水灾五志〉，1911 年 9 月 29 日。此次水灾报导，二十二日所刊，应为三志，实为二志

之误。理由是：首先，21 日刊出〈潮州水灾详志〉之后，次日所刊者，理应为二志；其

次，笔者遍查《槟城新报》，没有搜获二志。是故，于理推之，三志应是二志之误。  
169《槟城新报》，〈捐赈之踊跃〉，1911 年 9 月 20 日；《槟城新报》，〈捐赈潮灾欵〉，1911
年 9 月 23 日；《槟城新报》，〈续捐赈潮欵〉，1911 年 9 月 26 日；《槟城新报》，〈赈字第

二号部捐〉，1911 年 9 月 28 日；《槟城新报》，〈补赈第五号芳名表〉，1911 年 9 月 28 日；

《槟城新报》，〈更正〉，1911 年 9 月 28 日；《槟城新报》，〈续捐赈潮欵〉，1911 年 9 月

26 日。《槟城新报》，〈续捐赈潮欵．赈字第七号捐部之芳名〉，1911 年 9 月 28 日；《槟

城新报》，〈赈字第八号部捐〉，1911 年 9 月 28 日；《槟城新报》，〈赈字第九号捐簿〉，1911
年 9 月 28 日；《槟城新报》，〈赈济桶之捐欵及截止〉，1911 年 10 月 4 日。除了第一份捐

款名单是以街名名义登报之外，其余皆以第二或三等数目字为名，依次刊登。不过，据

《槟城新报》所登的捐款名单，获缺第四号。据以上共分为八区之各街劝捐员名单，应

当只会有第一至八号捐名单，但 终却出现第九份名单。可见第四号捐款名单之缺应为

数字之误，《槟城新报》所刊登的名单依旧完整。  
170 《槟城新报》，〈续捐赈潮欵〉，1911 年 9 月 26 日。  
171 《槟城新报》，〈捐赈潮灾欵〉，1911 年 9 月 23 日；《槟城新报》，〈续捐赈潮欵〉，1911
年 9 月 26 日；《槟城新报》，〈赈字第八号捐簿〉，1911 年 9 月 28 日。  
172 《槟城新报》，〈捐赈潮灾欵〉，1911 年 9 月 23 日；《槟城新报》，〈赈字第二号部捐〉，

1911 年 9 月 28 日；《槟城新报》，〈续捐赈潮欵．赈字第七号捐部之芳名〉，1911 年 9 月

28 日；《槟城新报》，〈赈字第八号捐簿〉，1911 年 9 月 28 日。  
173 《槟城新报》，〈续捐赈潮欵〉，1911 年 9 月 26 日。  
174 前揭文。  
175 朱宝兰和罗广生为商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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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款汇至王名合名下，由他转交汕头商会。176这三次汇款总共汇出三千八

百七十五元，至九月下旬，合计已经汇出七千七百五十元。177此后，商会

仍陆续收到赈款，筹赈活动十月四日正式终止。178 

 

(二)、粤省水灾 

其实，商会对于办理赈灾与否，亦视情况，加以定夺。一九一四年六

月，驻叻胡总领事接获粤东自治研究社的来电，求赈水灾。胡总领事随即

于六月二十五日，把电文转交星洲商会。其电文曰：「新加坡总领事、商会

诸公鉴：广肇大水，基围纷决，惨状难言，历年罕见。本社已发急赈，灾

广欵绌，乞提倡，速电汇粤都督，转本社发赈。将代请嘉奖，并请转电各

埠…」。 179三日之后，叻商会又接粤救灾公所电，具体告知崩围百余所，

灾民人数达数百万之钜。180叻商会接电之后，二十九日已召 职员会议，

「议决筹赈办法，除由本会各职员酌量捐赈，并通知各商会请为协力劝赈

外，理合具函通告，应请贵会设法筹赈，俾广肇数百万同胞，得保性命于

呼吸存亡之顷…」。181为了广召各埠商会共同赈灾，星洲商会于七月二日，

决定发函槟城商会，请其助赈粤之水灾。  

其实，六月二十七日，南华医院已接获香港东华医院电赈水灾的消息。

不过，南华医并没有即时做出反应，而是「阅数日，乃派发传单，订期初

八日，火矅日下午三时，召集各总协理会商其事」。 182初八日即阳历三十

日，也即是在接获电文的三日之后，南华医院始 会议。会议当天，出席

者包括：伍社旺、王汉寿（福）、李盘三（广）、周四川（福）、陶乐甫（广）、

杨章安（福）、古秀阶（广）、温文炒（福）、梅宗雅、倪云山（福）和杨锦

                                                 
176 《槟城新报》，〈潮赈之汇欵〉，1911 年 9 月 27 日。  
177 前揭文；《槟城新报》，〈捐欵之踊跃〉，1911 年 9 月 20 日。  
178 商会赈灾筹所得，尚有余款。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商会会议中，有人提起是

否可以挪用潮州水灾赈款，为修筑桥岸之用。会议首座梁乐卿答复说，此款已经由张舜

卿汇交王礼园和王名合两君，欲移作修筑桥岸之需，须由本会函致两君，「嘱其就地会

同妥商办理」。《槟城新报》，〈标题﹖〉，1911 年 10 月 4 日；《槟城新报》，〈商会议案〉，

1912 年 3 月 23 日。  
179 《槟城新报》，〈星洲商会已 议赈灾〉，1914 年 7 月 2 日。  
180 《槟城新报》，〈屿商会接叻商会求赈函〉，1914 年 7 月 9 日。  
181  前揭文。  
182 《槟城新报》，〈南华医院集议纪闻〉，1914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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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广）等。 183会议主席伍社旺请众人发表意见，「惟在座诸君，佥以近

者商场冷淡，诚恐劝捐难于就手为词…」。 184可见众人无意办理赈灾。接

着「…某君起言，谓此次水灾，系属广东一省之事，允宜修书将来电夹入，

函致广东暨汀洲大总理，请其召集粤商，自行筹捐助赈」。185「此说一出，

卢中即有多数之赞成，所议遂作通过」。186 

粤省惨遭水灾之后，舆论即呼吁槟城华人赈灾。187南华医院通过决议，

认为此乃广东一省之事，应由广东暨汀洲负其责后，作者杰撰文为赈灾之

举终有眉目，为灾民庆贺。188但是，赈灾之举，尚无明确的行动与组织。

而有实际行动者，为其时正在粤城的张弼士。张弼士初抵该地，适逢水灾，

于是与南洋侨商张某商量之后，决定备米与面包等，前往灾区，切实赈济。

189反观槟城，对于赈灾一举，一直没有动静。署名钝的作者终于忍不住发

表长篇言论，呼吁赈济粤灾，为灾民请命。190该文首先就灾情作详细描述，

再向读者动之以情。尽管如此，作者亦了解华人所处的现实处境，他说：

「近来商场堕落，树胶既已损失，而钖价又复一落千丈，即凡百商务亦皆

不能获利，以故各号倒闭纷纷。故论筹赈，于今日大有强弩之末…」。191但

是，该文继续申论，认为华人海外的生活，还是较之国内宽裕得多，只要

稍为省下餐资，即可赈济灾民。表明尽管有不少困难，筹赈华人而言，并

非难事，促请华人助赈。  

就在商会公布星洲商会来函求赈粤之水灾之时，戴领事也接获粤政府

求赈之电文。192戴领事所接获之文除了描绘灾情惨状，同时大力呼吁赈济。

戴领事接函之后，「经会同粤商某某君等，筹议劝赈办法。现在粤商以灾情

浩大，令人闻而伤心，佥谓不容坐视不救，拟议后日假座大伯公庙，召集

全埠粤侨，会商如何劝捐助赈之处」。 193据署名广东暨汀洲公司总理等启

                                                 
183  前揭文。  
184  前揭文。  
185  前揭文。  
186  前揭文。  
187 《槟城新报》，〈为粤省水灾敬告侨胞〉，1914 年 7 月 4 日。  
188 《槟城新报》，〈为粤东被灾之难民幸〉，1914 年 7 月 6 日。  
189 《槟城新报》，〈张善长在粤施赈之踊跃〉，1914 年 7 月 9 日。  
190 《槟城新报》，〈广东水灾急宜合力筹赈〉，1914 年 7 月 10 日。  
191  前揭文。  
192 《槟城新报》，〈戴领事照粤政府求赈电〉，1914 年 7 月 9 日。  
193 《槟城新报》，〈广帮召集会议赈灾传单〉，1914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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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会议传单表示；他们是于七月九或十日，始接获南华医院转来之求赈电。

194此情若属实，则南华医院于六月三十日， 议得出结论之后，把电文搁

置达十日之久，始转交给广东暨汀洲公司，请代为筹赈。  

七月十一日，「广帮绅商齐集大伯公庙会为筹赈广东水灾劝捐办法」。

195是日到议者，包括：戴培元、罗荣光、陈山泉、李盘三、黎健行、张丽

棠、刘生余、陈惠普、陶乐甫、黄广荣、梁炎芝、宋□章、刘子宽、伍文

雅、陈瑶光和欧阳炎芝等人。196出席者推举戴培元为会议主席之后，他即

起而发言，说明此次水灾惨状，请众人慷慨解囊。罗荣光随即补充说明此

水灾崩围之广，难民之众，惨状为历年所罕见。他呼吁「深愿全侨踊跃捐

助，无分畛域…」。 197听完戴与罗两人演说之后，众人决定速办此事，实

时选举劝捐人员名单。人员选定之后，又有出席者认为所举之劝捐员人数

太少，应增加人数。遂又增举劝捐员， 后举定的劝捐员名单如下：谢雨

田（广）、谢殿秋（广）、朱仁育（广）、何建山、余云阶、林英文（广）、

邹咏南、朱宝兰（广）、罗丽荃、贺文晃、荣栈号（广）、广安号（广）、王

鹤田、唐松轩（广）、伍玉池（广）、黄学云、梅宗雅（广）、陈孙庆、关大

驹、唐俊南（广）、古秀阶（广）和吴瑞生。198除了劝捐员，会中也选举

戴领事为此次赈灾之总理，兼管财政。199为了尽快行动，以及增加行动效

率，会议也决定劝捐员于次日在大伯公庙集合，然后一同出发劝捐。  

陈惠普此时起身发言，建议首先向广帮之绅商戴喜云求赈。他说：「以

戴喜云翁平日 热心行善，吾人应同请领事回府后，转向喜翁求助」。200戴

培元见陈惠普提及他的父亲，即「…答以其家严，当日得接粤政府求电后，

已即电汇去赈欵一千元…」。 201众人听闻戴喜云此举，无不赞许他行善之

勇。戴领事此语，也等同并不同意陈惠普的建议。陈山泉却附和陈惠普的

建议，他说：「…喜翁实当今之一 大慈善家。吾人明日出捐，当仍先诣戴

                                                 
194 《槟城新报》，〈戴领事照粤政府求赈电〉，1914 年 7 月 9 日。  
195 《槟城新报》，〈广帮集议赈灾纪事〉，1914 年 7 月 13 日。  
196  前揭文。  
197  前揭文。  
198  前揭文。  
199 《槟城新报》，〈广帮劝捐赈灾续志〉，1914 年 7 月 14 日。  
200 《槟城新报》，〈广帮集议赈灾纪事〉，1914 年 7 月 13 日。  
201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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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请喜翁添助」。 202此次，戴领事见众人皆赞成，他不再坚持反对。

后，黎健行起身呼吁，他说，此次 捐，事关赈灾，「原属无分畛域，查闽

帮绅商，向来多勇于行善，无论何处告灾，素皆一视同仁。今此次劝捐，

自应一同往捐，以广□缘…」。203也希望闽帮成员共襄盛举。  

戴领事领导的赈筹活动，从七月十日 始筹赈，至 后一份赈济名单

在八月四日公布之间，期近一个月，共筹得捐款四百二十笔，金额四千八

百八十元五角，。 204个人名义捐款者当中，以戴领事以其太夫人戴陈民所

捐之五百元居首，其次为颜五美捐款二百元。205其它个人名义捐款数额较

高者尚有戴芷汀、戴淑原、连瑞利、朱宝兰、黄祥华、伍文琴等人，各捐

五十元。206以上以个人名义捐款者除了颜五美之外，余者均来自广帮。这

一次广东水灾，戴喜云家族捐款金额 多。以戴喜云、戴领事之太夫人戴

陈民、戴芷汀、戴淑原以其家族事业裕生春等名义个别汇寄及捐献的捐款，

金额共为一千七百元。 207以上四百二十笔的捐款所得四千八百八十元五

角，加上牛皮行及戴喜云自行汇寄之一千余元及一千元的赈款，此次槟城

所汇寄之赈款达六千八百元以上。其中五千六百元，汇交香港东华医院妥

收。东华医院于八月二十三日，已转汇广东省城救灾公所。两天收后救灾

公所之回函说已收到汇款。十月十二日，东华医院救灾公所确实收到汇款

的消息告知「广东暨汀州」同人。208 

以上并非商会拒绝办理与广帮相关之赈济的个案。一九一六年九月，

商会接获由叻胡总领事所发之信函，称其接获广州博济医院总理李谐思之

信函，称该医院创立至今，已七十八年，是粤之重要医院。近因中国乱事

                                                 
202  前揭文。  
203  前揭文。  
204 《槟城新报》，〈广帮集议赈灾纪事〉，1914 年 7 月 13 日。原文特为注明，五元以下，

限于篇幅，不及列入；《槟城新报》，〈广帮劝捐赈灾三志〉，1914 年 7 月 16 日。据此文，

合戴喜云及牛皮行自行汇寄之一千元及一千余元，本屿至今共筹得约四千八百余元。另

外，原文特为注明，五元以下，限于篇幅，不及列入；《槟城新报》，〈兹将广东暨汀洲

筹赈广东水灾名列于左〉，1914 年 7 月 20 日；《槟城新报》，〈广东暨汀洲赈捐水灾芳名

再续〉，1914 年 7 月 23 日；《槟城新报》，〈昌汉书塾同人筹赈广肇水灾捐欵芳名列〉，1914
年 7 月 15 日；《槟城新报》，〈广东暨汀洲赈捐水灾芳名三续〉，1914 年 8 月 4 日。  
205 《槟城新报》，〈广帮集议赈灾纪事〉，1914 年 7 月 13 日；《槟城新报》，〈广帮劝捐赈

灾三志〉，1914 年 7 月 16 日。  
206 前揭文。  
207 前揭文。  
208 《槟城新报》，〈东华医院覆函照录〉，1914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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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起，该院为不少士兵，进行治疗。一般民众，求治亦众。而当中不少为

人因贫病，不能自给。该医院不能坐视不理。尽管该院董事部有高官及各

国人民支持，然需款甚钜，除向原有之董事筹捐，也希望华侨「一方面迅

筹万元，以应急需」。209胡总领事接函之后，撰文致商会：「本总领事查该

医院博爱之宏旨，救济吾民，良堪敬佩。现各国领事、各省绅商，无不合

力赞助。今书来告急，本总领事义不容辞，何能膜视。为此函请贵商会，

通告各界仁人善士，广为劝募。恳吾侨具爱国爱乡之隐，抱己饥己渴之怀，

无论多寡，乐于赞助…募有成欵，或由贵商会径汇广州，或由本署汇寄…」。

210商会接获此文之后，约十日尚无进一步的行动。《槟城新报》重新刊一

份新闻稿，呼吁筹赈，切莫置身事外。211不过，此事因无人响应， 终是

不了了之。  

 

四、广帮积极参与及势力局限 
以上招商投资与禁令交涉事宜，两帮之间参与者，均相当平衡，甚至

亦有广帮成员较为积极的倾向。民国成立之后，中国到槟城的招商引起华

人的兴趣，两帮成员均出席说明会，亦有广帮人数有时较多。对英国与当

地的投资，则两帮成员出席率较为均等。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之间，

数起与海峡殖民地政府交涉的事件过程，广帮成员的参与均较福帮成员积

极。一九一六年，广帮之连瑞利担任商会会长间，广东烟商也来函请代为

处理烟税难题。就上述情形而言，广帮成员均积极参与商会事务，福帮成

员显然时有不及之处，这明显与平章会馆的情况迥然不同。日本学者今崛

诚二发现广东人似乎比其它方言群更为热衷内群的组织活动。212麦留芳研

究方言群之间的捐款，亦观察到福建之外的方言群在动员人数及参与人数

均较福帮为多。但是，这一现象应当如何解释，麦留芳并没有提出详细的

说明，他仅怀疑也许是福帮排外倾向造成的结果。但是，不论成因为何，

他认为福建之外的方言群态度是内部团结的表现。213 

                                                 
209 《槟城新报》，〈照录胡总领事致各埠商会函稿〉，1916 年 9 月 16 日。  
210  前揭文。  
211 《槟城新报》，〈慈善界注意〉，1916 年 9 月 27 日。  
212 今堀诚二，刘果因 ,《马来亚华侨社会》，页 141-145。  
213麦留芳，《方言群认同》页，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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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如果比较平章会馆与商会两组织的领导者，可以发现重叠率

甚高，同一批成员身处不同的跨帮组织，广帮成员却表现更为积极参与的

态度，其间的因素，值得深究。214 

表 4.2：平章会馆与中华总商会共有的成员表。   

人物  平章任职年份与职位  商会任职年份与职位  

梁乐卿(广) 1906-1912 总值理：  

广帮首领  

1903-1907 副首座

1907-1912 首座  

林克全(福) 1906-1910 总值理  1903-1907 首座  

柯孟淇(福) 1906-1910 协理  

1911-1913 总值理首领  

1914-1917 会长  

1903-1907 协理  

1907-1912 副首座  

1912-1916 正总理事(会

长) 

1917-1918 会董  

林成辉(福) 1912-1913 总值理  

1914-1917 义务总书记  

1903-1914 协理  

1915-1916 协理  

1918-1919 会董  

1919-1921 会董  

胡子春(广) 1906-1913 总值理  1912-1914 协理  

黎观森(广) 1911-1913 协理  

1918-1920 

1911-1913 协理  

1911-1912 华文司理  

1915-1916 协理  

1918-1919 菙事  

王汉宗(福) 1906-1913 协理  

1914-1917 

1918-1920 

1915-1916 协理  

辜立亭(福) 1906-1913 协理  1904-1905 协理  

1912-1913 协理  

1914-1915 协理  

                                                 
214 两组织的原始职员名单，请参考附录二与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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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如琢(福) 1906-1913 协理  

1914-1917 

1903-1904 协理  

1905-1907 协理  

林耀煌(福) 1911-1912 协理  

1912-1913 总值理  

1914-1917 

1904-1905 协理  

1906-1908 协理  

1914-1916 协理  

杨锦泉(广) 1914-1917 1914-1915 协理  

林在田(广) 1918-1920 1908-1910 协理  

1916-1917 协理  

1917-1918 会董  

1918-1921 会董  

陶乐甫(广) 1918-1920 1915-1916 协理  

19171919 财政  

1919-1921 会董  

王汉宗(福) 1918-1920 1918-1921 会董  

林成辉(福) 1918-1920 1918-1921 会董  

杨碧达(福) 1918-1920 1903-1906 管银  

1906-1910 协理  

1910-1913 查帐  

1916-1917 协理  

1917-1918 会董  

1918-1919 董事  

1919-1921 会董  

林叅(广) 1906-1919 协理  1919-1921 会董  

黎观森(广) 1918-1920 1918-1921 会董  

连瑞利(广) 1906-1912 总值理  1916-1917 正总理(会长)

张舜卿(广) 1906-1912 协理  1907-1914 协理  
资料来源：第一章附录二与附录四。一九一四年之后的平章会馆职员职位资料不明，职

位资料从缺。详请见第一章附录二。  

 

以会长的职位而言，以上事件发生在柯孟淇 (1912-1916)、连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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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1917)、林清德(1917-1918)及林有道(1918-1920)担任会长期间。215除

了连瑞利之外，余者均为福帮成员。其中涉及以上事件发生时期之 为重

要的成员，当为柯孟淇、连瑞利和林有道任会长期间。柯孟淇同时期也是

平章公馆的福帮首领及随后的平章会馆会长。这一时期，在两组织担任要

职者尚有福帮之林成辉、王汉宗和辜立亭。广帮成员则有梁乐卿、黎观森、

杨锦泉、林叅和陶乐甫等人。由于商会领导层亦为福广两帮各半的结构，

重要的福广两帮成员又分别在两组织担任要职，然而，广帮在商会更为积

极和踊跃的参与，商会实际运作过程的两帮关系，为何出现广帮在商会表

现出更为积极参与的情形，明显与平章会馆的形迥然不同，值得注意。  

商会与平章会馆有共同的两帮人士担任职员，为何广帮在商会表现出

更为积极的参与态度，且明显与平章会馆的情形有所不同，其间的因素，

笔者初步推测，这也许与商会成立之初福帮成员对商会的重视程度有关。

槟城华人的跨帮组织或是全体槟城华人社会首要领导组织，当以平章会馆

地位 为高，乃商会所不及。商会创立之时，由势力强大之福帮成员担任

会长，但并不是由当时槟城福帮成员中声望 崇高者担任会长，已经显示

其地位不受首要福帮领袖重视。以槟城 高华人领导组织平章会馆的人事

顺序为例子，商会首任会长林克全在一九○六年之前，并不是平章会馆的

重要人物，一九○六年成为福帮总协理之后，其名次亦非排在前端。216根

据槟城华人参事局的名单，林克全一九○一年初任局员，在一九○四年之

后，复重新担任局员，其地位明显不如其它自参事局成立来即担任局员的

的福帮成员。217林克全在此时期成为局员，说明他是新进的福帮领袖，地

位明显略低于其它的福帮领袖。218一九○三年，以林克全在平章会馆以及

槟城华人参事局的地位，由他担任首任商会会长，明显的表明商会地位较

平章会馆弱势，也较不受到福帮首要领袖重视。  

是故，平章会馆强势的福帮领袖看重平章会馆的职位，而视商会地位

低于平章的态度，给予广帮成员更多的空间。继林克全之后，广帮的梁乐

卿担任商会会长，也许肇因于此因素。福帮成员如果重视商会的职位，梁

                                                 
215 详细的历届领导层名单，请参考附录四。  
216 参见附录二。  
217 参见附录一。  
218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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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卿其实亦无法与福帮的领袖，如林花鐕等人竞争。以槟城华人参事局的

成员名单为指標的话，林花鐕在一八九○年三月份首次通过的槟城华人参

事局名单，即已成为福帮局员。三个月之后，部份成员席位遭到除名，林

花鐕得以保留职位，均确立他在当时槟城华人社会的地位。219而梁乐卿则

是五年之后，即一八九五年，才成为局员，其地位明显无法与林花鐕比肩。

220不过，以广帮领袖而言，梁乐卿是当时槟城广帮 为重要成员。221这位

一八五一年出生于广州的华人，在美国的三藩市接受教育。一八八八年以

前，他都在三藩市经商，至移居槟城成立广安号(Kwong & Co)为止。梁在

怡保等地拥有分公司。他于马来半岛拥有数个钖矿，也投资橡胶与椰子业。

作为事业成功的华人，他也是许多个槟城社团的重要成员。222另外，一八

八九年春，海峡殖民地政府成立的华人参事局，梁乐卿于一八九五年，成

为广帮的代表局员。223一九○七年，他获颁太平局绅，申请入藉为英藉民

也于是年获得批准。224 

梁乐卿在一八九五年成为平章会馆的广帮大总理，以及一九○七年成

为商会会长，和他在海峡殖民地政府所获得之名衔高度重叠，当可留意。

举例而言，一八九五年，他成为平章会馆的广帮大总理之时，同年获选为

参事局员；一九○七年担任商会会长，同年授予太平局绅。225可见梁乐卿

在这一时期，成为广帮的领袖，并且获得海峡殖民地政府的认可。而这些

在获取时间上高度重叠的职衔，说明两者之间并非巧合。梁乐卿担任平章

会馆与商会会长，提升他在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地位，两者相辅相成，互为

表里。他作为广帮首要领袖，在平章会馆也担任广帮大总值理。  

但是，梁乐卿担任会长，并不表明整体的广帮势力有所提升。他在平

章会馆的表现与权力明显不如福帮。如果以杨进发所提出之海峡殖民地政

府提拔华人领袖的三个步骤，首先是授予太平局绅；次则担任工部局局员；

                                                 
219 前揭文。  
220 前揭文。  
221 Wright Arnol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 pp. 770-771. 
222 Ibid. pp. 770-771. 
223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890, p.121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89, p.188. 
224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07, p.324, 539. 
225 参见附录二及附录四，并见附录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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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则是成为参事局的局员的方式检视梁乐卿的地位，他则没有成为工部

局局员，这显然与柯孟淇所受到的重视有别。226如果检视参事局的广帮成

员，在广府(Cantonese)与潮州(Teoh Chew)两方言群当中，仅有梁乐卿为商

会及平章会馆重要且较积极参与的成员，其它的参事局广帮成员并没有成

为以上组织的领袖。梁乐卿难免势单力薄，孤掌难呜。227换言之，梁乐卿

的地位受制于福帮，复因广帮自身无法有效提高群体势力的情形之下，自

是作为有限，难以施展。  

在平章会馆，梁乐卿虽为两大总值理之一，福帮并没有把领导平章会

馆的权力交给广帮的梁乐卿，另一名福帮的大总值理林花鐕才是 终的决

策者。与商会的情形相较，广帮成员相对的较有自主的空间。但是，梁乐

卿任会长之后，副会长由当时新近崛起的福帮领袖柯孟淇接任。以柯孟淇

的性格及他与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密切关系，梁乐卿当然对他相当依重，也

必须顾虑势力与份量较重的福帮成员的利益与感受。228广帮成员在商会的

空间是相对于平章会馆的两帮关系，并非绝对情形。然而，这一个两帮之

间关系的源起，为广帮成员提供特有的空间，广帮成员积极运用参与，以

弥补他们在另一个跨帮组织平章会馆所失去的地位。  

以上两场与广帮相关之一九一一和一九一四的廣東省水災赈济，可以

发现捐资高额赈款的广帮成员在捐款期间，本身不是商会的广帮职员。例

如，一九一一年捐济之广帮巨富连瑞利、戴喜云、谢春生和梁碧如。此外，

中等的广帮富商如朱宝兰、罗广生和吴德志等，仅有吴德志为商会协理。229

一九一四年的戴芷汀、连瑞利和伍文琴亦如是。如果检视商会此时的广帮

成员名单，以一九一一年之商会会长梁乐卿为例子，没有捐资与其地位相

当的捐款。其它广帮成员除了吴德志之外，并没有捐资数额较多的赈款。

广帮巨富成员一则没有成为商会职员，二则担任商会广帮成员者财力不够

                                                 
226 C.F.Yong.“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 the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 
1819-1941 ＂ , pp.73-82; Grace Chia Beng Imm, Asia Member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Legislative Council (1908-1941), pp.25-69. 
227 据黄贤强研究，同一方言群若有数名地位与势力相当者共同合作，可有效提高该方

言群的社会地位。详请参见黄贤强，〈十九世纪槟城华人社会领导阶层的第三股势力〉，

页 95-102；而弱势的方言群如何藉由扩建会馆门面，同时 放门户，以吸收更多会员的

方式加强势力，可参考吴龙云，〈父业子扬：潮州人领袖许栳合与许武安及槟榔屿华人

社会〉，《南洋学报》第 60 期，2006。  
228 柯孟淇与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关系，请参考第二章。  
229 朱宝兰和罗广生为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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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厚，商会广帮成员的地位，自是难有提升。  

在第二与第三节，广帮成员甚为积极，两帮成员的关系相对平衡的情

形，并没有在赈济事件出现。尽管笔者并没有如同平章会馆的讨论般，找

到其矛盾的赈灾态度，但是，商会一九一一年为广帮成员办理赈灾之后，

亦不愿再为广帮办理筹赈。这个时期，柯孟淇同为平章会馆及商会的会长，

其与广帮在一九一三年不愉快的合作赈济经验，也许影响其以商会之名，

为广帮承办赈济的意愿。其实，一九一四年的会议以事关「广东一省之事」

这个带有地区观念的理由，拒绝为广帮成员筹赈，没有资料显示当时亦在

座的数名广帮成员有何意见。当时报章报导会议纪录时，仅把提出此建议

者称为某君，显见亦为保护此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问题。  

但是，如果无法证明福帮厚此薄彼，加上赈济并非商会主旨，指责福

帮行事偏颇，亦有不公。倘若把商会一九一一年对广帮的筹赈，视其对广

帮宽容的表现，则又过甚。福帮实是处于一种不知事当如何办理的情形之

下，顺势而为，而由广帮承办。以广帮梁乐卿为例子，即可以明白商会的

这一态度。他身为商会会长，对广帮赈灾表现相当勉强，可见其对这一类

事宜，毫无兴趣。梁乐卿担任会长，并没有明显的事件可以证明广帮势力

有所提升，他在事关广帮之事务所表现的苟且态度，一则也许会减低部份

广帮成员对他的信赖感；二则影响福帮成员对广帮的尊重。就后者而言，

福帮如果认为广帮领袖不把该帮之事视为重要事务处理，苟且搪塞，福帮

自是不会采取敬重的态度待之，其影响不可谓不深。  

颜清湟将帮分为福建帮、潮州帮和客家帮，他认为新马华人社会各帮

分立，是社会冲突的根源。230他的论证时限主要以十九世纪中叶为主，下

则至少不超一八九○年。而二十世纪初期的情况，则仅以各帮独占某一行

业，说明之间的分立。他虽拟将该说延伸至二十世纪初期，但并没有如同

十九世纪中叶的论证般，提出具体的事例。同时，他也认同一八八九年秘

密会社遭查禁之后，新马大规模冲突有所缓解。231颜清湟的讨论，没有提

及跨帮组织对两帮互动的意义，如一八八一年成立的平章会馆，以及一九

                                                 
230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页，165-205。  
231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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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及一九○六年在槟城和新加坡成立的中华总会，殊为可惜。232就二十

世纪初期平章会馆和商会的两帮关系，槟城华人社会主要分为两帮，仅就

目前所见，跨帮组织至少说明两帮领袖之间往来频繁，在与槟城华人相关

的重要议题合作，商议讨论。而两帮之间的关系即是协调合作，又不平等，

乃是其主要特征。但是，这样的关系并没有造成两帮之间直接的冲突。  

 

五、小结  

中华总商会与平章会馆同为槟城的跨帮组织，其领袖在两组织同时担

任要职，是其间 为重要的关联。如果比较新加坡的情形，可以发现商会

即为当地华人社会 高的组织。华人领袖在商会获得职位，表示他是一位

全体华人的领袖，而不仅仅是某一帮的领袖。233 但是，在槟城华人社会，

平章会馆的地位明显要高于商会的社会地位。商会与平章会馆不同之处，

乃是其相对而言，没有背负对海峡殖民地政府所给予的责任。欧战期间，

商会尽管为海峡殖民地政府代为发布各项新令与消息，其间的关系，并不

如同平章与海峡殖民地般，表现出更为明显的隶属特征与关系。职是之故，

商会与海峡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也明显不如平章会馆。此外，商会创立初期，

所承办的事件与欧战之时相较，可谓活动甚少，这至少说明商会创建初期，

明显受制于平章会馆的势力与作用，难以发挥。234商会明显的发挥作用，

主要还是在民国成立之后，积极招商投资，以及欧战期间发布新令之故，

始受重视。  

商会虽然承办赈灾，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各项筹赈，然而，商会基本

上对于这一类事情不甚热衷。商会于一九一一年领导潮州的水灾筹赈后，

对于一九一四年与一九一六年与广东有关的两次筹赈，均不愿承办。一九

一四年，广东水灾，当商会没有响应领导筹赈，复因南华医院以商情冷淡，

系属广东一省之事为由，拒绝领导赈灾之后，筹赈行动由广帮成员独自办

理。此事 终由戴领事领导办理，与广帮成员关系密切之筹赈行动经商会

                                                 
232 麦留芳认为，许多学者采用方言群存在以解释造成华人社会彼此之间隔离的现象，

但是，这个看法忽视碑铭资料所呈现的跨帮事实。而跨帮的组织如平章会馆的存在，说

明彼此之间尝试沟通，亦是槟城特有的现象。麦留芳，《方言群认同》，页  117-148。  
233 C.F.Yong. “  Emergence of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in Singapore, 1890-1941. ＂ , 
pp.1-18. 
234 商会详细的活动资料，可参考郑永美，〈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前史料〉，页 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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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藉词推诿之后，其领导权即转到戴领事的手中。就这个意义而言，当事

件脱离商会或是南华医院的势力范围之后，戴领事勇于承担义务，起而领

导，他因而成为广帮的领导者。由并不属于商会成员的广帮领袖之戴领事

承办，说明全体槟城广帮成员所共同认可的领袖没有担任商会职位，对他

们在商会的势力，自然有所影响。  

尽管广帮在商会的待遇较平章会馆友善得多，商会在二十世纪初期的

二十年当中，仅有梁乐卿和连瑞利担任会长。以梁乐卿在槟城华人社会的

地位，如果福帮成员对此职位兴趣不高，梁无疑是广帮适任的人选。梁乐

卿担任两届半，一届二年，总共五年的会长，随后由任梁乐卿之副会长的

柯孟淇接任。235柯孟淇共任两届会长之后，遭广帮之连瑞利击败。柯孟淇

为强势领袖，揽权自重，当不至于善罢干休。连甚为特殊的是，他在该届

仅任一年会长之后，即由福帮之林清德担任是届第二年的会长，而不是如

同历届会长一般，完整的作完一届两年的会长一职。连的会长任期，显示

事有蹊跷。如果说广帮成员在商会拥有较多的机会，在福帮兴趣不高之余，

是否说明连瑞利是继梁乐卿之后，另一位广帮的领袖？抑或是连瑞利在突

破福帮的势力，成为会长之后，复遭福帮夺回该职位？而连之所以在商会

得以担任会长，是两帮关系较为宽松的结果？还是另有隐情？  

商会广帮成员势力不如福帮，是广帮成员在商会的处境。这个说法看

似矛盾，但是积极参与掌握权力乃是两个概念，中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广

帮成员积极参与会务，出席率甚至明显较福帮踊跃，这是广帮参与平章会

馆和商会的表现中 主要的差异，是两帮在商会互动的现象。商会广帮成

员积极却无法改变其地位，与他们整体的势力有关。学者历来均肯定福帮

不论在财力与人力，均优于广帮。236学者甚至断言，槟城许多经济与社会

的领袖，均来自福帮。237商会的广帮成员，其社会地位均无法与福帮之柯

孟淇与林成辉等人比拟。少数广帮成员捐款能力优异，财力雄厚。238但是

他们在商会没有担任重要职位，也甚少参与其活动，自是无法改变广帮的

                                                 
235 梁乐卿卸任半年之后即逝世，卸任原因也许为年事已高的结果。  
236 根据黄存燊研究，槟城 埠之后，大部份华人甲必丹均为福帮成员。黄存燊，张清

江译 , 《华人甲必丹》，页 11-29。  
237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页 176-179 。  
238 参见第三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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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虽然，首要福帮领袖视商会的地位低于平章会馆，自梁乐卿担任会

长之后，复由福帮之柯孟淇担任商会会长，并不放弃掌握商会的权力。是

故，广帮积极参与，亦无法改变其势不如福帮的实情，无法取代福帮之强

势地位。  

一九一六年，商会由广帮之连瑞利担任会长期间，福帮之陈新政任副

会长，表面上似乎说明广帮成员在商会的势力有所提升，这似乎与指称广

帮是弱势的说法互相矛盾。但是，连瑞利上台，所凭借的不是广帮本身的

势力，而是由福帮成员为主要领导者的斗争所引起的意外结果。关于这一

事件的详情过程，笔者将在下一章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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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华总商会的改组与福广两帮势力消长 
 
商会自成立以来，其名称数度更易。不过，不论以「华人商务局」、

「华人商务及种植局」，或是「槟榔屿中华商会」，皆不脱商务或是商会

之名，以示其本。然而，商会于一九一二年中旬两度易名，先为「华侨

联合商会」，后再度易名为「华侨公会」。前者尚有商会之名义于其名称

之中，后者之名，则似乎已经与商会脱节。这两个名称为何会取代商会

之名，个中缘由，值得深究。这两个商会曾使用过的名称，皆不见于商

会相关之特刊纪录。1究其原因，乃是因商会事后有意掩盖两次易名的事

实，后人无法一窥原貌，探其究竟。商会有意掩饰，造成后人无法了解

实情，究竟商会为何易名？其目的与动机何在？背后的主事者为何许

人？他们是否遭遇到任何阻力？如何克服难题？而商会最终又如何重新

采用其原始名称？均有待探討。  

一九一六年，连瑞利和陈新政分别担任商会的正、副会长。当时，

陈新政处理烟商求免税款时，内部出现不同的意见。陈新政反对求免的

立场，有违众人所愿，柯孟淇则给予支持。然而，事隔一个月，原本满

怀信心的柯孟淇却由朱和乐代为传话，辞代表之职，不向海峡殖民地政

府求免。朱和乐同时把事情推诿给正、副会长处理。以上事件乍看之下，

似乎仅是两方之间对事件的看法与处置态度不同。其实，柯孟淇于一九

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之间，已经担任四届商会会长。一九一六年，他遭

连瑞利和陈新政联手击败，由他们两人分别担任商会会长与副会长。柯

孟淇在此事烟税事件中，表现其个人意气。首先，他对陈新政的立场不

无挑衅意味；复次，他之后随意请辞代表，负气以对，显得轻浮躁动。

柯孟淇对陈新政的轻率举动，其来有自。柯孟淇的举动，实根源于更为

深远的斗争背景，与商会易名之事，息息相关。笔者将在本章分析商会

更名的来龙去脉，尝试说明此事于商会组织结构及对两帮势力消长的意

义。  

 

                                                 
1 郑永美，〈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前史料〉，页 80；陈剑虹，〈槟州中华总商会的百年发

展〉，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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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总商会与华侨公会 

(一)、同盟会支部的成立与上海华侨联合会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海外华人的情绪大受鼓舞，为了加

强祖国与海外华人的联系，一九一二年三月，当时云集上海的南洋华侨

于上海张园成立了华侨联合会，获得孙中山的支持。该会创立的目标，

据副会长吴世荣的说法是「光复时，归来上海，因与同志诸君组织华侨

联合会，以为我东西南北洋华侨之总机关」。2其章程共十章四十八条。

该会宗旨为「本会对于祖国则代表华侨协助实业政治之进行，对于华侨

则联络各界加谋保护发展之方法」。3其主要的发起人为吴世荣、庄啸国、

王少文、白苹洲和徐瑞霖等。创会之时，江精卫当选会长，副会长为吴

世荣，由吴世荣全面负责领导工作。一九一三年五月，吴世荣在记名投

票的选举中当选会长。当时投票者为海外各地的华侨代表，如吴湘代表

新加坡同德书报社、朱宝生代表新加坡星洲书报社、王少文代表泗水中

华会馆、萧逸波代表三宝垄乐群书报社、郑钟瑛代表安班□中华商会、

颜相度代表坚达颜吊巴华侨公益会、王仁案代表文冬书报社、周之祯代

表小吕宋中华商会、吴伟康代表爪哇老巴杀书报社、李超代表台湾淡水

书报社、沈□舸代表仰光中华商会、曾连庆代表文岛流石书报社、龚显

灿代表□郎中华商会、连横代表槟城阅书报社、许维舟代表三宝垄中华

商会和由庄银安代表的仰光觉民□报社等。4 

 上海华侨联合会创立之时，获选为副会长的吴世荣是出身槟城的南

洋华侨。吴世荣一八七五年生于槟城，为槟城第三代华人，其祖父吴源

信抵屿之后，在此经商，卒于一八八二年，吴世荣乃其第三子吴源信的

次子。5吴世荣与孙中山首次接触，始于一九○五年，吴世荣时年三十岁。

当时，「孙中山在吉隆坡得丘君之介绍，前来小兰亭欲访某资本家，某资

本家匿而不见。幸有吴世荣黄金庆亦小兰亭社友也，素本热心爱国。一

闻孙中山之言论，甚赞许之，乃出为招待…迨孙中山欲离槟之时，吴黄

                                                 
2《槟城新报》，〈华侨联合会通信〉，1913 年 5 月 23 日。  
3 周南京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词典》(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智力出版社，年？)，
页 292。  
4 《槟城新报》，〈华侨联合会通信〉，1913 年 5 月 26 日。  
5 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页 159-160；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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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特设盛筵为之祖饯。广招小兰亭社友，及屿中数热心家为陪席。盖

欲藉是以联络侨情，实行灌输三民主义」。6根据陈新政的追述，因吴世

荣与黄金庆同为小兰亭社友之便，于某资本家避而不见之时，招待孙中

山。显见吴世荣与黄金庆在招待孙中山乃是因缘际会，同时也对他抱有

好奇之心，希望对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两人与之接触之后，明显的受

其理念及人格所吸引，深感认同。孙中山离屿之前，吴世荣与黄金庆已

经消除他们的疑虑。  

 槟城同盟会成立于一九○六年。当时孙中山将从日本赴星州，图扩

展同盟会会务，巩固该会基础。孙中山在星洲住了一阵子之后，先是与

李竹痴、林义顺与陈楚楠到吉隆坡成立同盟会，接着来到怡保进行会务，

遭保皇党的支持者胡子春暗中破坏，难以行事。而霹雳州口得以成立革

命党组织，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孙中山派汪精卫和吴应培重入马来亚

各埠展招同盟会，始于霹雳州建立基地。孙中山等人当时遭胡子春暗中

破坏后，在怡保难有作为，乃折返吉隆坡商量行事，遂决定委林义顺与

陈楚楠搭船往槟城与吴世荣会面。吴世荣招待林与陈到小兰亭住宿，旋

即招集同好黄金庆等人，「由陈、林主盟，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举了吴世

荣为会长，黄金庆君为财政员，槟城的同盟会，就算成立了」。7同盟会

成立之后，至孙中山一九○七年抵达槟城，复有正式成立一举。  

吴世荣随后在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九○七年

镇南关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率同胡汉民和黄隆生来槟城，嘱咐「同志

守秘密，乃假同志林紫盛牛车水之别墅居之」。8当孙中山住在林紫盛别

墅时，一方面筹措经费，一方面「极力勉励诸同志速办报馆及阅报社，

以事宣传」。9同时，正式成立同盟会，仍以吴世荣、黄金庆任正副会长。

丘明昶、杨汉翔、林紫盛、熊玉珊、薛楠、潘奕源等各任要职。10其实，

吴世荣等人原拟筹办光华日报，以为宣传革命思想。但因一九○六年土

                                                 
6 陈新政，〈华侨革命史〉，收于《陈新政先生遗着》，页 2。  
7 《槟城阅书报社廿四周年纪念特刊》，页 6；张永福，《南洋与民国创立》(上海：上

海中华书局，1933)，页 13-16。  
8 《槟城阅书报社廿四周年纪念特刊》(槟城：出版社？，1931)，页 5。  
9  前揭文，页 6。  
10 《槟城阅书报社廿四周年纪念特刊》，页 6；张永福，《南洋与民国创立》，页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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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价格下挫，经费困难，决定先筹办阅书报社，以为办事机关。11经数

个月的筹备，吴世荣接着邀请二十余名同志到他的瑞福园，召 槟城阅

书报社的会议，结果全体通过，决定成立书报社。12为了公 成立书报

社，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槟城阅书报社乃公 的于平章会馆 议，

宣告成立。 议当天，平章会馆「一时车盖如云，衣冠咸集」。13会中拟

定吴世荣为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14当日的发起人有：吴世荣、黄金

庆、陈新政、丘明昶、杨彩霞(汉翔)、熊玉珊、陈梦龄、丘 端、丘兆

罴、饶纯斋、李慕参、林紫盛、林挺生、裕生春(按：此为戴春荣之店号)、

薛南、黄奕坤、李公剑、邓兆侣(吕)、沉瑞意、古伟堂、林建春、岑宪

臻、林和财、张伟和杨如金。  

当时选出的首届职员名单如下：  

    正会长：吴世荣  

    副会长：黄金庆  

    总理：陈梦龄  

    财政：林紫盛  

    招待：熊玉珊、薛楠  

    纠察：许致云、马泽生  

    协理：林文琴、林如德、黄奕坤、邱开端、杨汉翔、杨如金、 

林成辉、丘兆罴、陈新政、丘明昶、沉瑞意、赖心田、  

冯自立、张显宸、古伟堂、饶纯斋。15 

 

一九一○年七月中旬，孙中山因改组新加坡同盟会南洋支部的计划

受阻，决定将同盟会的南洋总机关由新加坡迁到槟城，槟城的同盟会由

                                                 
11 《槟城阅书报社廿四周年纪念特刊》，页 8。  
12 当日会议出席者有：汪精卫、吴世荣、黄金庆、熊玉珊、古伟堂、谢殿秋、薛楠、

陈新政、丘明昶、杨汉翔、许致云、林紫盛、陈璧君、卫月朗、欧聘珍、沉瑞意、陈

梦龄。前揭文，页 6；著者？〈陈先生新政传〉，收于《陈新政先生遗着》，页 2。  
13 《槟城新报》，〈槟城阅书报社成立〉，1908 年 12 月 7 日。  
14  前揭文。  
15 赞成人则有：梁从云、林贻博、宋煊发、饶集容(芙裳)、陈瑞东、张显辰、李凤苞、

曾集棠和陈文波。陈新政，〈华侨革命史〉，页 6；《槟城阅书报社廿四周年纪念特刊》，

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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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地位，转而成为南洋的总枢纽。16为了符合新的情势所需，孙中山

将槟城的同盟会支部改组，「…仍委吴世荣黄金庆两同志任正副会长」。17

根据一九二二年出版，由曾任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之文案科科员林博

爱所主编的《南洋名人集传》对吴世荣的介绍，可以说明他在辛亥革命

前后，与革命派人士的关系及其地位。18林博爱与吴世荣私交甚笃，对

他相当敬重。该书说：「槟城组织南洋革命总机关，实为发起之最先者，

所以内地伟人志士，凡南来者，无不以得纳交君为快。孙大总统，至认

为密友。南洋同志，尊之为党魁焉…辛亥既光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孙大总统特电北归。旣至，总统率百官以迎。从者树旗旄，罗弓矢。武

夫前呵，观者塞途。人谓自来南侨归国之荣显者，君一人而已」。19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吴世荣在槟城华人社会中的地位也大为提高。

一九一二年八月初旬，吴世荣的母亲过世，曾与革命派敌对之《槟城新

报》对其后事详加报导，且称吴世荣为本屿倡起革命之第一人。20其实，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参与革命者明显的感受到他们较为受到欢迎。以汪

精卫和出身槟城的陈璧君返槟城结婚之例子，粤商陈耕荃于席间起而宣

布小女与小婿两人结婚之事。陈新政忽然想起陈耕荃从前视革命如毒蛇

猛兽，闻其女与汪精卫往来，甚为畏惧，恐遭革命党所累。今喜结姻娅，

不如从前之惧怕。21这与一九一○以后，南洋总机关由新加坡迁到槟城，

槟城成功的筹备广州三二九起义和武昌起义，以及指导革命行动的指示

皆来自槟城有关。槟城革命派人士在这一类事件中，无疑向当地华人表

                                                 
16 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 256-259。  
17《槟城阅书报社廿四周年纪念特刊》，页 21。  
18 林博爱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支持革命。一九一○年，中国同盟会的南洋总机构由

新加坡搬迁到槟城，孙中山将之改组，林博爱担任文案科科员。这一份中国同盟会南

洋总机关的名单由陈新政提供，原有名单，据陈新政说法，乃因「机关部党人名录自

民国三年被匪人教唆弄当道顿起风潮故付之一炬」。一九二一年，林博爱编辑《南洋

名人集传》该书即将出以之际，惟明曾于《槟城新报》撰文赞扬林博爱编辑该书对华

侨的贡献。宋蕴璞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访槟榔屿时，林博爱曾与之谈及编辑过程详情。

前揭文，页 22，149；林博爱主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一册，页 38-39；《槟城新报》，

〈华侨名人集传序〉，1921 年 1 月 5 日；宋蕴璞，《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一册》(北
平：蕴兴商行，1930)，页 51-52。  
19 林博爱主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一册，页 38-39。  
20 《槟城新报》，〈宝婺星沉〉，1912 年 8 月 5 日；《槟城新报》，〈吴太夫人出殡路程〉，

1912 年 8 月 6 日；《槟城新报》，〈哀词附录〉，1912 年 8 月 7 日；《槟城新报》，〈祭文

附录〉，1912 年 8 月 7 日；《槟城新报》，〈吴宅出殡补纪〉，1912 年 8 月 8 日。  
21见陈新政，〈华侨革命史〉，页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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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他们的能力与重要性。22 

 

(二)、华侨公会的酝酿设立 

槟城早在一九一二年的四月，就收到上海华侨联合会讨论设立分会

之事。23随后，又以中华民国华侨联合会正会长汪精卫和副会长吴世荣

的名义，照会槟榔屿平章会馆。24称该会获得中华民国政府批准，为华

侨统一机关，同时请平章会馆招待将到槟城公干的华侨联合会特派员。25

平章会馆于四月份接获该会来函组织分会一事之后，平章会馆成员为了

此事，特地召 会议，加以讨论。四月十日 议当天，共有十六人出席。

26会议主席梁乐卿在谈及上海华侨联合会的电文求赈闽省政府之后，谈

到随文附有该会之简章一份。梁接着对于此简章与该会，提出他的看法。

他语带保留且谨慎说：「弟观其中所定章程，亦是保护侨民起见，非为不

善。惟内地与外洋之入会者，于感情难免有轻重之差，未悉诸君以为如

何…」。27梁乐卿随后的说法，说明该会寄来简章，尚有一个重要目的。

梁说：「以弟鄙见，我华人寄居英属，凡欲立一会，必先将会中章程，呈

请英政府核准，方能成立，此事尚俟妥议为是」。28从梁的说法中，上海

华侨联合会欲于槟城成立该组织，梁以注册不便为由，认为应当慎重评

估。29最后，讨论结果，拟定将上海华侨联合会之分会，即华侨公会和  

 

                                                 
22 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 338-339。  
23 《槟城新报》，〈平章会议〉，1912 年 4 月 11 日。  
24 《槟城新报》，〈联合会之照会〉，1912 年 5 月 2 日。  
25 前揭文。  
26 他们是林成辉、温文旦、谢德顺、林如德、杨锦泉、林择选、谢殿秋、林叅、刘

子宽、谢雨田、林英文、王汉际、杨玉吉、梁乐卿、陈宗赵和柯孟淇等人。《槟城新

报》，〈平章会议〉，1912 年 4 月 11 日。  
27  前揭文。  
28  前揭文。  
29 梁乐卿自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出席商会会议讨论上海华侨联合会来函的一个月

之后逝世，得年六十三岁。《槟城新报》所刊新闻及其简介全文如下：「本埠巨绅富商，

梁乐卿，于今日正午十二时八分钟时谢世，享寿六十有三岁。按梁君系粤人，广安号

东主，平章公馆大总理，商会参事局员大总理，南华医院及济生医院、贫医协理员及

太平局绅。一时亲友闻此噩耗，不禁皆为痛惜。闻梁君有一妻一妾两女在粤，而此则

有一位如夫人，及其两男一女云」。梁乐卿逝世后，于六月二日出殡，计有五、六百

人送殡。其灵柩由漆木街发引，暂厝大伯公山，然后再运回中国。参见《槟城新报》，

〈绅商逝世〉，1912 年 5 月 11 日；《槟城新报》，〈梁乐卿出殡〉，191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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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联合办理。30 

四月十日于平章会馆的会议决定把华侨公会和商会联合办理之后，

木于四月二十三发表一篇〈商会不足为全埠侨胞之代表的文章〉，质疑商

会的代表意义。31他首先说：「本埠商务总会，果能承认上海华侨联合会，

为总机关，减收会金，招人入会，且改良其规制，扩充其范围，冀有以

吸收多数之侨胞，以雄厚其魄力…惟所谓商会者，特商界中之一团体耳，

究不足以概括我侨胞之全体…」。32木前述说法的依据是认为商会成员与

华侨联合会所指的侨胞，其范畴显然有所不同。他说：「…然借商务总会

之名义，而行华侨公会之实权，总不免有些扞格之处。诚以商民原是侨

民，而侨民非尽是商民。以商务总会附属于华侨联合会则可，若以华侨

全体公会，悉诿诸华侨商务总会为代表则不可」。33针对以上的评论，木

的结论是商人不足以代表全埠侨胞。而应当如何组织华侨公会，木提出

两个方案，一是因为屿之学界、农界或是广州会馆、潮州会馆、琼州会

馆、建德公司、各姓氏公司，及阅书报社等之小团体，可以联合组成华

侨公会；其次，他建议「或将平章会馆之章程，略加修订，俾无背于联

合会之性质…」。34作者对于平章会馆的推崇，乃是其足以代表全埠。他

说：「故吾以为本埠华侨公会，苟非再行组织，而欲于本埠各团体，择其

有代表全体华侨之资格者，惟一平章会馆而已」。35 

 五月八日，木复对柯孟淇建议由商会与华侨公会结合办理的建议，

严词反对，他发表一篇〈槟城不可无公会亦不可无商会〉的文章，提出

                                                 
30會議討論過程如下：当上会长数个月之柯孟淇发表他对此事的看法。他首先同意梁

乐卿之注册不便的看法，他说：「据梁君乐卿所言，华侨联合会章程，虽云妥善，然

欲立斯会，非经英政府许准不可，殊属高见」。即然不赞成另立组织，他提出解决之

道，他说：「以弟鄙意，本埠已立有商会，何不广招同志入会，异日回国，亦得享保

护之幸福」。 30柯孟淇这一番话，说得不甚直截了当。出席会议者，却也明白其言下

之意。温文旦因而起身发言，提出他的顾虑与解决的方案。他说：「贵商会年捐，为

数甚巨，恐诸人裹足不前。今商会之总协理书记俱在，请贵会集议，畧改入会章程，

则人自然踊跃入会」。 30柯孟淇没有响应温的看法，反而是由具有商会协理身份的王

汉宗起身发言，说：「据温君所言甚善，惟嫌会金过多，欲求敝会改订章程者，敝会

非不听从。但温君既有成竹在胸，望温君代平章作一书，请商会改订章程，敝会定能

集议，以洽众人之意」。30王汉宗的答复，显然获得大家的同意。《槟城新报》，〈平章

会议〉，1912 年 4 月 11 日。  
31 《槟城新报》，〈商会不足为全埠侨胞之代表的文章〉，1912 年 4 月 23 日。  
32  前揭文。  
33  前揭文。  
34  前揭文。  
35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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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理由，反对两会联合办理。36木首先意有所指说，华侨公会藉商会

之名，行公会之实，乃是消灭商会之举。他说：「借商会之名，以行其公

会之实」。37木接着说明两会的宗旨与目标不同，互相冲突。38他最后重

申，「…即以商会改设，有何不可。然而商会以研究商务为宗旨，公会以

联合华侨为宗旨。虽互相为用，究不能比而同之…吾愿商会诸君之热心

公会者，勿以应设之公会，并合于商会，且勿以旧有之商会，据改章释，

而附会之，以为公会…」。39 

 自提出平章会馆的代表资格问题之后，约三个星期之后，木再度申

论他的观点，发表〈盖就平章公馆作华侨公馆乎〉的文章，申论平章会

馆与华侨公会结合办理的原因与益处。40由于平章会馆于五月十一日的

会议中议决修订章程，以符合新时代的需求。41他趁机建议平章会馆参

照华侨公会的章程，他说：「上海华侨联合会…所拟章程十八条，大抵不

外于保护侨胞，扶助祖国…际此平章会馆，适当修订条规之始，倘此四

十一条中，除本埠有特别情形，必须增补而外，其余悉能与上海华侨联

合会之宗旨欣合无间，则虽名为平章会馆，其实则华侨公会也，实为华

侨公会，即名为华侨公会，以报告于上海华侨联合会，请其正式承认可

也」。42对于机构的名称，他认为亦可沿用平章之名，他说：「是即沿用

平章会馆之名，以行华侨公会之实，究亦无所不可」。43若是平章会馆与

华侨公会联合办理，可以解决会所与会费的问题。其中会所不必另设，

会费亦无需另筹。作者显然认为，平章会馆是最为适当的选择。  

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阅书报社和商会共同向各团体及各大姓

公司等发表文告。44该文告阐述自民国成立之后，我侨胞正宜联络内外

统一之机关，共谋国民之幸福。45文告中认为，由于上海华侨联合会成

立之后，海外各埠的相关公会也相继成立，惟本埠阙如。为了在本屿创
                                                 
36 《槟城新报》，〈槟侨不可无公会亦不可无商会〉，1912 年 5 月 8 日。  
37  前揭文。  
38  前揭文。  
39  前揭文。  
40 《槟城新报》，〈盖就平章公馆作华侨公馆乎〉，1912 年 5 月 15 日。  
41 《槟城新报》，〈平章改订条规之议案〉，1912 年 5 月 13 日。  
42 《槟城新报》，〈盖就平章公馆作华侨公馆乎〉，1912 年 5 月 15 日。  
43  前揭文。  
44 《槟城新报》，〈华侨注意〉，1912 年 5 月 21 日。  
45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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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个同类型的机构，文告也宣布将于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晚于七点

半，于孔圣庙 会讨论。46这一份文告及其后所议决的事项，应为商会

代表王汉宗、林成辉和杨碧达和吴世荣协议的结果。47在正式 会的前

一天，木复于《槟城新报》发表评论。48该文首先提出团结的重要性，

并且把和团结有关的数行文句放大处理，以示彰显。49从文中所见，政

治分歧，是作者担心此事不成的主因。文中也呼吁华人际此建设方始之

时，群策群力，以共谋组一公会，壮大力量。最后，该文指出，创建公

会，由阅书报社和商会出而提倡之，并非即指公会为阅书报社和商会独

有，拟消除由此两团体出面所造成的误解。  

 翌日，各会社组织与代表与会者约二百余人，分别出席在中华学校

举行的会议。50会议首先由革命派成员邱明昶与吴世荣解说组织的内容

与宗旨。51大意是说明内地(指中国)同胞已经脱离专制，享共和之福，「我

居留海外者，应组织此会，联合各侨胞，方能同享共和幸福…」。52对于

应如何组织，「柯君(按：柯孟淇)起言组织联合会，各应担任，予意联合

商会，尤易办理」。53邱文绍在柯孟淇发言结束之后，迅速宣告此会成立。

邱文绍的举动，显然有先下手为强之嫌。柯孟淇主张联合商会之说，当

场亦得谢顺德支持。然而，对于应告如何组织的问题，尚悬而未决。林

成辉、王汉宗和辜立亭皆先后起而说明「独自成立之难于办事等情，及

联合商会之所利便」，表明了他们支持柯孟淇的建议。54此事最后「…由

众决议，并合于商会办理，定名为华侨联合商会」。55组织方式即既然已

                                                 
46 前揭文。  
47 商会于五月十八日，星期六的下午三时召 会议。会议中议决由以上三人代表商

会，与吴世荣就华侨公会欲于商会中设立分会一事，进行磋商。《槟城新报》，〈商会

议案〉，1912 年 5 月 20 日。  
48 《槟城新报》，〈对于华侨公会之希望〉，1912 年 5 月 25 日。  
49  该文是：「悉当放大眼光，推拓胸襟，消释嫌疑，化除畛域」。前揭文。  
50 《槟城新报》，〈华侨公会大集议〉，1912 年 5 月 28 日。  
51  前述会议通告中宣布会议地点是孔圣庙，今又说是在中华学校，也许有混淆不清

之虑。其实，1911 年 8 月，张弼士已经主张将孔圣庙和中华学校合办，故出现不同

的两种称呼，所指称同一个地点。参见《槟城新报》，〈纪会议孔庙学堂事〉，1911 年

8 月 3 日。  
52 《槟城新报》，〈华侨公会大集议〉，1912 年 5 月 28 日。  
53  前揭文。  
54  前揭文。  
55 对于此次会议，《光华报》是如此报导：「黄君金庆举柯孟淇，为临时主席，邱君

明昶赞成，并举林君博爱为临时书记。随由座上研究办法，有主张华侨公会独立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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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获得共视，会议也当场选出临时办事职员十八名。56 

两天之后，木评论二十六日的会议结果。他说公会与商会结合办理

之因，是华人居留海外，不得不谨守居留地法律，无敢或犯。「定名为华

侨联合商会，以求合于免注册之条例」。57而结合办理之后，两者之间的

关系孰轻孰重，木也详细分析。他认为组织定名为华侨联合商会，「是欲

借商会之名，而行华侨公会之实。更以华侨联合四字，加诸商会二字之

上，以表明其承认上海华侨联合会为主体，是且欲合商会与华侨公会之

名，而混一之也」。58木认为两者结合的障碍之一，是两组织之间的宗旨

与目标的差异。他认为「商会旧有之定章，当未必与华侨公会之草章，

适能符合…大抵以适合上海华侨联合会宗旨，而又适合本埠议政局所定

之会党条例，斯为面面俱到」。59因为他认为，倘若此会不得免于注册，

需按照会党的条例注册的话，则是束缚太甚。最后，木也谈到了建立华

侨联合商会的代表性问题，他原谓「商会不足为全埠华侨代表」，而担心

华侨联合商会成立之后，亦无法成为全埠华侨的代表。60他认为华侨联

合商会成立之后，有代表全埠华侨之实，采用甚么命名，则无关紧要。61 

尽管二十六日的会议和三十日的议论当中，都同意以华侨联合商会

之名组会。不过，尚有华人对于此事不甚了解，对于把中华总商会改名

                                                                                                                                            
者，有主张与商会合办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主席起而详说，与商会合办种

种之利益，并将社会上谣传与商会合办不便之言论，逐节解说，侃侃而谈，言之有理，

卒之决定与商会合办，定名华侨联合商会。随由众公举出组织职员十八名云云」。由

于《光华报》与《槟城新报》之间产生误解，《槟城新报》引述一小段《光华报》针

对二十六日会议所做的报导，加以说明当日 会情景。此段《光华报》的新闻，即是

六月十一日由《槟城新报》引述，原刊载于《光华报》的会议内容。1927 年之前的

《光华报》(《光华日报》)惜已佚失，无法窥略查证。前揭文；《槟城新报》，〈公会

以实不以名〉，1912 年 5 月 30 日；《槟城新报》，〈谁是破坏者〉，1912 年 6 月 11 日。 
56他们分别是：林成辉、黄金庆、邱明昶、林辉煌、陈新政、温文旦、林世安、柯孟

淇、吴德志、林如德、熊玉珊、陈山泉、邱文绍、徐洋溢、谢德顺、邱哲卿、王汉宗

和林福泉。《槟城新报》，〈华侨公会大集议〉，1912 年 5 月 28 日。  
57  前揭文。  
58  前揭文。  
59  前揭文。  
60  前揭文。  
61 木的评论文章发表之后，遭到《光华报》的攻击。从《槟城新报》反驳的内容推

断，《光华报》的立场也许是强烈反对华侨联合会结合商会办理，而《槟城新报》则

采接受与妥协立场，双方遂起争端。1927 年之前的《光华报》(《光华日报》)惜已佚

失，此处惟有采用《槟城新报》的说词。《槟城新报》，〈公会以实不以名〉，1912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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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华侨联合商会，多有疑虑。62但是，自五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之后，事

实是商会已经议决更名为华侨联合商会。不过，此名称随后再度变更。

于二十六日选出的临时办事职员于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召 会议，

又重新更定名称为华侨公会。63当天会议结果如下：  

 

一、名为华侨联合商会，因与公会名目不符，应改为华侨公会。 

二、议华侨公会捐金，除从前已入商会者，作为优先会员外，

以后欲入公会者，其会金订为甲乙两级。 

(甲级)、以铺号名目入会者，定会底金十元，年捐每年十二元。 

(乙级)、以个人名目入会者，定会底金五元，则均无分彼此，

一视同仁。 

一议公举温君文旦、陈君新政、徐君洋溢、邱君哲卿四人，将

上海华侨联合会，及本埠华人商务局两方面章程，互为参考，或增

减或删改。由四人先行妥订之后，即凭众取决。64 

 

一九一二年八月，南洋寔得力七州府华侨公电袁总统，告同盟会与

(华侨)联合七大罪状，其中第四条与第五条分别是：「谓在沪设立华侨联

合会，又派人赴南洋设支会，猎取会钱；谓在星洲设支部，英官不准，

始改华侨总商会，污商会，损国体」。该文请求袁总统解散同盟会及华侨

联合会。该事随后由平章会馆、中华总商会与槟城阅书报社联名回复，

其文如下：「大总统国务院参议院各报馆各团体钧鉴：京沪报戴，七州府

华侨公电袁大总统参议，攻击同盟会，华侨联合会七欵，不胜骇异，敝

埠徧查并无此事，显系一二匪人捏造，希图破坏大局，恳大总统迅赐根

究主名，以安侨情」。此事由星洲华侨总商会协助处理，并由它们向中国

的相关单位答复。星洲商会说明星洲本身并没有相关指责的传闻，因此

                                                 
62《槟城新报》，〈覆除图来函〉，1912 年 6 月 11 日。  
63会议中选出的十八名职员当中，当时的出席者为：柯孟淇、黄金庆、谢德顺、温文

旦、王汉宗、邱明昶、熊玉珊、徐洋溢、陈新政、林世安、林福全(泉)、邱哲卿、林

成辉和陈山泉等十四人。没有出席此次会议的的十八名临时职员为林辉煌、吴德志、

林如德和邱文绍等四人。《槟城新报》，〈华侨公会临时职员组织条规议案〉，1912 年 6
月 25 日。  
64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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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槟城平章会馆、中华总商会与槟城阅书报社联名的回复，认为应为

一二匪人所捏造。65 

其实，在众华人出席二十六日的会议之前，《槟城新报》记者钝曾发

文评论，认为「商会乃本埠华侨商界一份子，不能包括学农工各界在内」，

反对华侨联合会与商会结合。随后，又建议把华侨联合会附设于平章会

馆，认为平章会馆较具代表意义。66笔者推断，《槟城新报》面对《光华

报》时，强调赞成商会与华侨公会合并，这是为了化解革命派对平章会

馆的觊觎，并非真心诚意。而《槟城新报》的立场实为反对革命派在槟

城成立华侨公会，建议与商会合办，同时又反对合办，乃其两面手法，

最终目的是反对成立华侨公会。67 

商会短时间内两度易名，一则说明陈新政等人对于华侨联合商会之

组织不满意，非其所愿，遂有复更名为华侨公会之举；其次，柯孟淇等

人期望以华侨联合商会结合两会办理的方式宣告失败，商会经已成为华

侨公会。68 

根据以上讨论，商会于二十世纪初期的名称变易如表 5.1：  

表 5.1：商会名称变易。  

名称  年份  备注  

槟榔屿中华商会  

(华人商务局/华人商务种植局) 

1903 年-1912 年   

华侨联合商会  1912 年 5 月- 

1912 年 6 月  

 

华侨公会  1912 年 6 月- 

1918 年 1 月  

 

槟榔屿中华商会  1918 年 1 月- 恢复旧名称

                                                 
65新加坡的例子，可以参考 C.F.Yong. “ Rivalry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Contending Elites and Power Struggle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1912-1914.＂  《新嘉坡中华总商会庆祝钻禧纪念特刊》，新

加坡：中华总商会，1966。  
66 《槟城新报》，〈谁是破坏者〉，1912 年 6 月 11 日。  
67 前揭文；《槟城新报》，〈星洲华侨总商会稿〉，1912 年 8 月 29 日。  
68 商会于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的会议已经议决把原定更改为华侨联合商会，重

新更名为华侨公会。不过，在《槟城新报》的报导中提到该机构时，还是使用商会之

名。本文依循当时报章的习惯，行文中仍称之为商会，而没有改称华侨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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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二、 中华总商会与华侨公会的分合 

(一)、减收会费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商会在平章会馆召 的大会议中，讨

论减收会费的问题。69陈新政提出入会费用，即会底银过重的后果以及

减收的效果。他说：「本会会底年捐太重，故入会者少，所以拟减收以图

扩充，在弟意以实行减收为佳」。70丘明昶随即附和陈新政的建议。不过，

陈新政以会底过高，造成无法扩充的看法，却没有获得杨碧达和辜立亭

的认同。杨碧达考虑到会捐减少，经费相对减少，不利于商会运作。辜

立亭附和杨碧达的说法，反对减收会费。唐俊南建议折中方案，建议减

收年捐。就陈新政的目，不失为可行方案，明显有利于陈新政。唐俊南

言毕，柯孟淇接着发言，他说：「减收会底年捐，前已议定，现公积有四

千余元之谱，弟意拟减收一半，如入会者无多，则仍照旧，请诸君投珠

表决」。
71
表决结果，主席 阅，「赞成减收会底年捐者廿四人，反对者

十人」。72是故，公议决定一九一三年元月一日起，入会者收会底银十元

年捐一律收六元。  

陈新政致力于减收各项入会费用，主要的原因与其支持者的财力有

关。陈新政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乃是最早加入槟城阅书报社的成员之一。

槟城当时支持其革命事业的人士「…以平民为多。恒见月得俸钱十元，

而捐输至二三十元者。辛亥革命南洋华侨助款数百万元，皆劳动界及中

等热心资本家捐助为多」。73根据陈新政前述说法，主要支持他们的事业

者为劳动者及中等的资本家居多，陈新政为了让他们的支持者加入与华

侨公会结合办理之后的商会，拟减收各项入会所需的费用，以减轻支持

者的负担。从过往的情形来看，陈新政曾说辛亥革命时华侨入党的入会

                                                 
69 会费是此会议的第四项议案。共有三十四人出席会议《槟城新报》，〈商会议案照

录〉，1912 年 11 月 22 日。  
70  前揭文。  
71  前揭文。  
72  前揭文。  
73 陈新政，〈华侨革命史〉，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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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为五元。74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于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

声讨袁世凯。海外支部也奉命改组。据陈新政的说法，当时的入会费用

为十元。75当时，不少曾为革命事业节衣缩食，捐献所得的劳动阶层因

无钱缴纳入会金，而被拒于中华革命党门外。76陈新政为了让其支持者

入商会，以会底银过高，不利扩充为由，成功的经会议公决之后，终于

获得减收会底银及年捐。这对陈新政及其支持者而言，可谓是项胜利。

陈新政减低各项入会费用，主要是为其支持者中的中等资本家量身订作。

因为十元的会底银及六元的年捐对劳动阶层而，还是不少的负担。一九

一四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之后的入会费用问题，即可说明这个因素。  

 

(二)、修订章程 

商会与华侨公会结合之后，为符合华侨公会的宗旨与目标，一九一

三年之后，商会 始修订章程。修订章程的事件曾数次于商会的会议中

提及，例如，一九一三年三月份，对于修改章程一事，商会主席柯孟淇

说上次会议已经提及此事，现下可分送各总协理参阅。阅后如有意见，

应当如何更改，于下次会议再行讨论。77六月份下旬，商会 议时，陈

新政提到修改章程一事，经由书记司徒曜起草，现已告竣，由书记逐条

宣读，并将译成英文， 全体会议表决。78一九一五年二月九日，商会

召 常年大会，商会总理兼会议主席柯孟淇在三项讨论议案中，提出他

对修订中之新章程之看法。他说：「…现所订新章程，其中未有妥者甚多，

若逐条商酌，不若且交新任各职员更正，而后 大会议公决」。79柯孟淇

的建议，众皆赞成。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商会会议，讨论新章程。商会副会长兼会

议主席吴德志请众人发言，「众为讨论久之，随议决所有选举职员，及基

金年捐，暂照旧办理，至新章程间有未妥，后日再议」。80一九一八年三

                                                 
74 前揭文，页 18。  
75 前揭文，页 38。  
76 前揭文，页 38。  
77 《槟城新报》，〈商会议案照录〉，1913 年 3 月 31 日。  
78 《槟城新报》，〈华商会议案照录〉，1913 年 6 月 25 日。  
79 《槟城新报》，〈中华商务总会会议纪闻〉，1915 年 2 月 10 日。  
80 《槟城新报》，〈中华总商会周岁大会议纪事〉，1918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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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日，会议主席朱和乐说，「…前年拟改章程，经去年拟定。但前大会

之时，未能通过。因中文英文内字眼，尚有未的当者。请众研究讨论多

时之后，则托主席交一律师笔削英文妥当，然后再请人翻译中文」。81六

月二十九日，会议中讨论新改规条附章事，即行通过。82七月十三日，

会长兼会议主席林有道与众人商议通过章程及其附章之事。陈光道建议

应于首行规条及附章之下加入本会两字于创始于一千九百零三年之上。

他的建议被大家所接受。眼看大家再无其它意见，会长林有道与朱和乐

「即将印就之规条附章逐条宣布。在座全体赞成即行通过，由本日起发

生效力。以后新进手续与基金年捐自当照新章程与附章办理」。83 

商会自一九一三年之后所修订的章程细节，仅就目前所知，没有详

细的资料保存下来。84就以上所收集到的修订章程的讨论，可以推测，

商会自一九一三年 始修订章程以来，遭到不少阻力。一九一三年，陈

新政迅速完成章程草案，但似乎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一九一六年，连瑞

利和陈新政分别当选会长与副会长之后，他们应当有更多的空间可以修

订新章程，同时促成新章生效。不过，根据笔者遍览一九一六年的《槟

城新报》，无论是这一年的商会会议或是其它的新闻当中，没有商会修订

章程的报导。然而，根据一九一八年三月份会议通过新章程的会议中的

说法，朱和乐提到前年(1916)拟修改章程，经一九一七年修订完成，但

未能通过。85可见一九一六年连瑞利与陈新政上任之后，还是曾拟修订

商会章程，以便符合两会结合办理的事实与需要。不过，该章程于一九

一七年时无法通过，时连瑞利和陈新政已经下台，他们修订章程的目标

依旧遥遥无期。连瑞利与陈新政于一九一七年下台之后，至一九一八年，

新的章程定案，通过生效。新的章程必然是要铲除商会与华侨公会结合

办理的痕迹，回归商会的本质，同时恢复旧名称。事实证明，商会删除

曾改组为华侨公会的作法是相当的成功。商会最新出版的的两本刊物当

中，皆无法确认商会与华侨公会的关系。86陈光道建议应于首行规条及

                                                 
81 《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8 年 3 月 5 日。  
82 《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8 年 7 月 4 日。  
83 这一份新的章程没有刊登，无从得知其详细内容。前揭文。  
84 郑永美，〈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前史料〉，页 80。  
85 《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8 年 3 月 5 日。  
86 郑永美，〈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前史料〉，页 80；陈剑虹，〈槟州中华总商会的百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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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章之下加入本会两字于创始于一千九百零三年之上的提议，不无欲盖

弥彰之意，宣示主权与正统的意味浓厚，并且也让商会的发展重新与创

建时期衔接。87 

 

(三)敌对党派成员的阻力 

陈新政自一九一二年以来，为修改商会章程以符合华侨公会的努力

中，遭到不少阻力，主要的原因是商会中原有的势力之政治立场，与陈

新政等人不同。部份商会重要成员加入与同盟会及国民党敌对的政党支

部，如共和党与进步党，阻拦陈新政等人的计划。共和党乃是于辛亥革

命成功之后，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在上海成立。大体而言，它是为了应

袁世凯组大党，以反同盟会派之各政体而成立的政党。共和党成立之后，

在中国成立约六十五个交通事务所与支部，海外地区如新加坡、槟城与

东京也成立了分会。
88
 

进步党于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九日成立于北京，主要的策动人为梁启

超，幕后支持三党联合的赞助人是袁世凯。袁世凯因而积极布署，作为

对抗国民党之臂助。进步党成立之后，以黎元洪为理事长。进步党成立

之后，海外支部也相继成立。相较于共和党，进步党更为积极在南洋设

立支部，如新加坡支部、槟榔屿支部、泗水支部、占碑支部、巨港支部、

巴达维亚支部、麻株巴辖支部、小吕宋支部和霹雳支部等。进步党成立

的目的，在于议会中抵制国民党，后虽以利害关系，民主、共和、统一

各有党员分出，在立场上，仍多为国民党之敌党。89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八日，槟城华人组织共和党支部，当晚的出席者

于广福居 会，选出槟城支部的职员，获选的职员名单如下：  

 

正部长：戴芷汀  

副部长：柯孟淇  

华文理事：林成辉  

                                                                                                                                            
展〉，页 45。  
87 《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8 年 7 月 17 日。  
88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书社，2004 )，页 89-102。  
89 前揭文，页 10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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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理事：辜立亭  

基金监：许如琢  

审计员：林成德  

干事员：杨碧达、杨章安、翁木火、林可宗、邱福泰、谢昌林、

徐季钧、黄学文、何子秀、刘子宽、江雨三、邱国熏。
90 

 

是年十月，槟城共和党支部为了选举职员，发出通告。根据通告内

容，此次会议要讨论的事项为：一、议准前届大会议案；二、议举立正

式部长及理事协理员；三、议更改十四条规常年捐；四、议杂事。91「党

员出席者，将达百人」。92举副会长柯孟淇为会议主席。林成辉接着起身

说明 会理由，同时进行举立正式部长。93结果仍是举戴芷汀担任。而

「副理事长柯孟淇，以事繁未克肩任，告辞其本职。众坚留不获…」。94

柯孟淇的职位随后经林成辉建议由林耀煌接任，获得支持。另一名告辞

者为司理辜立亭，他的空缺由林成辉递补。此外，亦增加一副司理一职，

由原为干事的邱福泰接任，该职位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结果获得多

数赞成通过。而邱福泰转任副司理后，原有的干事员由十二名减少为十

一名。「…众议以党员现已日见加增，党务日形发达，议添举干事员十三

名，内一名系补邱君福泰遗职」。95这一个提议获得认可，不过获选的名

单需本人签名之后，始能宣布。会议接着讨论更改第十四条规约，将年

捐六元改为四元。议定所有事项之后，「柯君孟淇、林君成德、林君成辉，

先后起而发表其对于党务之意见，侃侃而谈，各具伟论」。96 

以上的选举结果，为了与获得被举者的同意签名，十月三十日，始

发布正式的职员名单：  

                                                 
90 根据是年十月二十一日的选职员会议，此次所举之职员，应为临时职员。《槟城新

报》，〈共和党支部职员表〉，1913 年 3 月 1 日；《槟城新报》，〈共和党大会纪畧〉，1913
年 10 月 22 日。  
91 《槟城新报》，〈共和党支部召集大会〉，1913 年 10 月 20 日。  
92 《槟城新报》，〈共和党大会纪畧〉，1913 年 10 月 22 日。  
93  前揭文。  
94  前揭文。  
95  前揭文。  
96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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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部长：戴芷汀(广) 

副部长：林耀煌(福) 

正司理：林成辉(福) 

副司理：邱福泰 

基金监：许如琢(福) 

审计员：林成德(福) 

协理员：辜立亭(福)、杨元续(福)、杨碧达(福)、杨章安(福)、

翁木火、谢昌林、黄学文、林可宗、江雨三、徐季钧、刘子宽、何

子秀、王汉宗(福)、邱国熏、叶祖意(福)、王福明、何家式、洪添庆、

廖云山、林文虎(福)、谢雨田(广)、翁瑞南、邱青松、王明鸿、谢昌

林、翁木火、林可宗、邱福泰、谢昌林、徐季钧、何子秀、刘子宽、

江雨三、邱国熏。97 

 

共和党三月份发布职员名单，即向海峡殖民地政府申请成立，获得

批准。98六月份时，张弼士以南洋宣慰使的身份，抵达新加坡，并于当

地的新加坡共和党支部发表演说。99随后，他抵达槟城，共和党人出而

迎之。100张弼士六月初旬抵屿之后，急赴日里处理事务，七月中旬返屿

之后，共和党代表召 欢迎会。101共和党同人在广福居 欢迎会，出席

者有「数十人」。 102张弼士在欢迎会中的演说，主要是指出今日民国成

立，海外侨胞，当同心向内，侨办实业。而实业之中，又当以银行业最

为第一要务。盖中国如有金融机构，则中国百业，当可兴办。张弼士并

举近日他于上海适逢美国银行与中国绅商合谈合作，共组中美银行，各

自出次五百万，中美平权，日后该行招股，希望海外华侨鼎力支持。103 

一九一四年二月初旬，以正会长戴芷汀、副会长林耀煌、正司理林

                                                 
97 《槟城新报》，〈共和党纪事〉，1913 年 10 月 30 日。  
98 《槟城新报》，〈宪报宣布准屿共和党成立〉，1913 年 5 月 19 日。  
99 《槟城新报》，〈共和党新加坡支部兼交通事务所欢迎张弼士先生演说词〉，1913 年

6 月 12 日。  
100 《槟城新报》，〈宣慰使节旌已至〉，1913 年 6 月 3 日。  
101 《槟城新报》，〈共和党支部欢迎张弼士先生茶会纪盛〉，1913 年 7 月 16 日。  
102  前揭文。  
103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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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辉和副司理邱福泰署名的会议通告中，第二议案中提出「议本党改名

为进步党」事项。104由于收到北京本部的来书，槟榔屿的共和党支部奉

命改组为进步党。105二月十四日晚，共和党主席戴芷汀宣布了 会的理

由。对于改组为进步党的事情，「林君成辉起而将进步党党纲，及改组形，

当众宣布」。106会议中对于改组的事情众口一词，皆认为当以改组为宜，

俾与北京本部及各支分部，可于党务方面，协同一致，共策进行，此议

获得出席者一致通过。107林成辉接着说共和党即改组为进步党，共和党

的党约不再适用，他请众人议决，应当如何订定。某君起言，认为应据

北京本部党约中之大纲，并按照新加坡支部交通处章程，参酌以本屿风

土人情修订之。他认为此举一可收因地制宜之效；二可让党员便于践行。

众人皆赞成此人的见解。林成辉、谢昌林、邱福泰和邱哲卿被举为修订

党约的专员。并决定于协理中举出四人为修订党约之评议员。四名评议

员由与会者投票选出，以得票最高的四人中选，结果是由谢昌林、辜立

亭、翁瑞南和廖云山当选。108党之经费，林成辉将前已捐款之名单及数

目当众宣布，「于是在座党员纷纷提笔认捐，立成巨款」。109其中认捐最

钜者为林辉煌，计捐银三百元。110 

以槟城共和党支部名单互较商会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的职员

名单，可以发现重叠者不少，详情请看下列表格：  

表 5.2：槟城共和党支部名单与商会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的职员

名单。  

共和党职员名单  商会任职年份与职位  

副部长林耀煌  商会一九一四、五年协理  

正司理林成辉  商会一九一二、三、五年协理  

基会监许如琢  商会一九一五年协理  

协理员辜立亭  商会一九一二、四年协理  

                                                 
104 《槟城新报》，〈共和党槟榔屿支部启事〉，1914 年 2 月 7 日。  
105 《槟城新报》，〈共和党屿部今晚大会议〉，1914 年 2 月 14 日。  
106 《槟城新报》，〈共和党大会议纪事〉，1914 年 2 月 16 日。  
107  前揭文。  
108  前揭文。  
109  前揭文。  
110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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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理员杨元续  商会一九一二、三、四、五年协理  

协理员杨碧达  商会一九一二年查帐  

协理员杨章安  商会一九一二、三年管银、一四年查帐、一

五年司理  

协理员翁木火  商会一九一二、三、四年司理  

协理员王汉宗  商会一九一二、五年协理  

协理员林文虎  商会一九一三年协理  

资料来源：共和党职员名单请见前述，商会名单请见第一章附录四。  

 

同盟会与国民党员与支持者当中，于这一段时期为商会职员者，有

邱明昶、陈新政、林文琴和徐洋溢四人，其中以陈新政和丘明昶的地位

较为重要。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槟城同盟会南洋总机关公举职员，「公举

庶务部长黄金庆，予(按：指陈新政)与丘明昶、杨汉翔、林福全为部员。

照同盟会组织法，庶务部统理党中一切事务，指挥各部之权，故选举此

部人员，甚为慎重」。 111由此可见丘明昶在同盟会之地位。一九一二年

他曾任槟城阅书报社的社长。112至于两人在商会中的职位，于一九一二

年至一九一五年，这四年之间，陈新政曾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任查帐。

丘明昶曾于一九一三年任协理，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分别担任财政。

而林文琴于一九一三年担任协理，徐洋溢则曾任一九一四年的协理。商

会议决议案多采表决方式决定，同盟会与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商会中的人

数太少，两方在商会的势力悬殊，陈新政自是难有作为。  

以共和党及后来的进步党与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之间在中国的关

系来看，在槟城的两派人士必然也存在敌对关系。从中国的大背景与情

势观之，是可行的推论。虽然如此，槟城两派之间的代表人物不和的证

                                                 
111 陈新政，〈华侨革命史〉，页 16。  
112 槟城阅书报社因阴历八月十九日(阳历九月二十九日)，为光复纪念日，特召 会

员大会，商议庆祝方法，共有社友八十余人出席。 会时，「首由社长丘君明昶宣布

会理由」。商议结果，决定是日同升五色国旗，同时联络社友，同赴中华学校集合

摄影，以为纪念。并把所摄之影，寄各埠阅书报社，俾昭同庆。晚上再 演说会。黄

金庆曾建议制一银碗，镌刻革命事迹，存于社中，永留纪念。不过提议时赞成者居少

数，现决定依赞助之十余人照办。《槟城新报》，〈槟城阅书报社集议略〉，1912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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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确凿，可以证明两者的关系。以陈新政与林成辉的关系为例，两人公

互为嘲讽攻击。一九○八年，阅书报社成立时，林成辉曾为阅书报社

的第一届协理。113林成辉当时也许对革命怀有热情与理想。随后，他就

不再出任阅书报社的职员，一九一三年他却成为敌对政党的重要成员。

他与陈新政不和，也许始自不再参与阅书报社之后，复因一九一三年后，

加入槟城共和党支部而加激。  

一九一一年下旬，《光华日报》与《槟城新报》笔战，陈新政曾嘲讽

林成辉。陈新政在反驳《槟城新报》关于报馆为利禄之阶时，如此响应：

「…试问南洋办报，旣有如钝记者前日所谓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之

言，非磨尽精神，即虚亏金钱，谁有因报馆而得利禄者。有之，自贵馆

主人始。贵馆主人以贱价之印字机，估作有限公司，售价数万元，且身

为历任总理，月俸百元。此谓利禄两全，是否指贵馆而言，抑以贵馆主

人之利禄，例尽南洋各报乎」。114陈新政所指贵馆主人，即为林成辉。《槟

城新报》乃其父亲林花鐕所创，该报自第二号始，即于报章头版注明该

报由林成辉之点石斋印刷及出版，二十世纪初期每日销售数额约低于五

百份。115陈新政除了语调略为刻薄，所言大体属实。林成辉也对陈新政

等同盟会及国民党人加以反击。一九一四年下旬至一九一五年中旬之间，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声讨袁世凯。为了筹措经费，他派了

黄展云和宋振前来槟城筹募军债，随即在槟城筹得数千元款项。116当时，

因欧战爆发，殖民地政府严禁外人前来槟城募款。孙中山派人到槟城筹

款，正好给其它党派的人士可乘之机。陈新政在其著作中指出，林成辉

曾为海峡殖民地政府通风报信。他说：「嗣为林□辉一面欲攻陷吾党，一

面欲向邱君市恩，曾向当道说，查丘君未确实，所以丘君得免一场之恫

吓」。117  

除了个人之间的立场与态度，从《光华日报》与《槟城新报》的背

                                                 
113 参见本章阅书报社一九○八年成立时的第一届职员名单。  
114 参见本之陈新政，〈阅槟城报感言〉，收于陈新政，《新政遗文》(出版？)，页 6-7。 
115 王慷鼎，〈初创时期的《槟城新报》〉，《中教学报》，第十六期，页 55；王慷鼎，〈《槟

城新报》编采部人员点将录(1895-1911)〉，《亚洲文化》第 21 期(1997)，页 171-180。 
116 陈新政，《华侨革命史》，页 49。  
117 陈新政在著作中，把林成辉写成林□辉。查槟城著名华人，推断其政治立场及社

会地位后，应为林成辉无误，槟城当时并有其它近似名字的名人。前揭文，页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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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两者也是各有政治立场，不时互为攻讦。《槟城新报》创刊于一八九

五年，它的政治立场是倾向同情与支持保皇派。118辛亥革命之后，《槟

城新报》支持北洋政府。槟城《光华日报》创始于一九一○年，因缅甸

仰光《光华日报》之总编及总经理被逐出境，庄银安潜逃抵槟，与同志

商量之后，决定把仰光之铅字与机器搬到槟城，继续出版。槟城的革命

党人即选出六名等筹办员，办理此事，他们是：黄金庆、陈新政、丘明

昶、杨汉翔、林贻博和曾受兰。119黄金庆担任第一和第二届(1911-1912)

的正总理，而陈新政则担任第三届至第六届(1913-1916)的正总理。120《光

华日报》于槟城成立之后，由于政治立场不同，与《槟城新报》不时笔

战。例如，一九一二年三月，槟城即为中华学校的吴校长资格问题，展

双方的攻防笔战。121笔战也涉及中国国内政治情势与槟城当地不同党

派的事务，当中包括对民生文教等不同的看法与观点。122两报之间的激

烈笔战，引起中国驻槟城领事戴培元的担忧，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他致

函林成辉，盼停笔战。该函原文如下：  

 

近阅贵报，见于光华日报笔战多日，惟念我国对内对外政策及

我侨胞之智识观念种种，多倚重报章为辅助诱掖鼓吹之机关，望贵

报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无以言语，稍有抵触，互生意见，互相辩论，

且是非自在人心，尤无需辩论，先生倘不河汉斯言，弟愿出为调停，

请两方面于本日起，捐释前嫌，以国家侨胞为重。123 

                                                 
118 王慷鼎，〈初创时期的《槟城新报》〉，页 57；王慷鼎，〈《槟城新报》编采部人员

点将录(1895-1911)〉，页 171-180。  
119 《槟城阅书报社廿四周年纪念特刊》，页，页 19-20。   
120 《光华日报八十五年周年纪念特刊》(出版？，年？)，页 29。  
121 试举数例，如《槟城新报》，〈吴校长覆函〉，1912 年 3 月 18 日；《槟城新报》，〈吴

校长覆木记者函〉，1912 年 3 月 19 日；《槟城新报》，〈校长之责任〉，1912 年 3 月 23
日；《槟城新报》，〈覆邱衡本君〉，1912 年 5 月 23 日；陈新政，〈异哉槟城报对于中

华学校之狺狺不休〉，《新政遗文》，页 12-15；陈新政，〈某报与中华学校〉，《新政遗

文》，页 16-17。根据《新政遗文》于民国十五年(1926)七月一日陈少苏的序中所言，

这一本遗集是据「…报章中署名正言者录出…所得杂文七十余篇…」。文中所指正言

者，为陈新政笔名。而报章录出一句，根据笔者初步推断，以陈新政与《光华日报》

之关系，部份与槟城有关的文章应发表于《光华日报》。从《槟城新报》的反应来看，

《光华日报》对此事的反应应不仅只于上述所举例之文章，惜此时期的《光华日报》

已经佚失，无法进一步举例说明。  
122 详情可以参考这一时期的《槟城新报》。  
123 《槟城新报》，〈来函照录〉，1912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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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戴领事的要求，林成辉没有以他个人的名义给予回复，而以《槟

城新报》编辑部的名义允诺遵守。124 

林成辉是共和党中活跃的成员，在槟城所召 的支部会议中，他也

热情参与发言讨论。在正式的共和党职员名单中，他的职位是正司理，

是支部中的第三号人物。林成辉与商会当时的主席柯孟淇的关系密切，

在事业上是合作伙伴，林成辉对他相当倚重。例如，他们于一九一二年

之前，曾合股投资经营合作干元保安有限公司，当时的合伙人计有谢自

友、许如琢、许有扬、王汉寿、古炳元、颜五美、吴文景、陈锦隆、王

顺意、陆亚杰、杨维岳、柯孟淇、林成辉、何锦汉、杨玉吉。125此外，

柯孟淇也入股林成辉的点石斋有限公司，一九一二年的股东会议，即由

柯孟淇主持。根据现有的资料，在以下所谈及的数年间，柯孟淇均为点

石斋有限公司的董事局(Broad of Directors)成员。126陈新政于一九一一年

曾指《槟城新报》主人是办报得利禄之始，此说并非空穴来风。若以拥

有《槟城新报》之点石斋有限公司在一九一二及一九一四年的获利记录，

则盈利可观。    

点石斋公司自一九○三年改组为有限公司之后，于一九一二年召

十周年会议时。127其第九周年(1911)的净利达八千三百七十三元零七分。

一九一○年的收入为四千零八十元八角九分。合计所得共为一万两千四

百五十三元九角六分。为了把所得留待发展之用，会议决定把原定发放

百分之十五的股息改为百分之五。由于财政收入可观，股东相当满意，

股东会议的主席柯孟淇即以压抑不住之愉快心情说：「…据是年该公司报

告看来，公司生意可谓畅旺」。 128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一月份，点

石斋的获利为一千九百零六元五角二仙分，加上存于银行的四千九百八

                                                 
124  前揭文。  
125 《槟城新报》，〈公司会议〉，1912 年 1 月 15 日。  
126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909(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80-1951), p.245;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910, p.245;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911, p.245;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913, p.271;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914, p.282. 
127 《槟城新报》，〈标题？〉，1912 年 2 月 13 日；《槟城新报》，〈点石斋股东会议情

形〉，1912 年 6 月 26 日。  
128 《槟城新报》，〈点石斋股东会议情形〉，1912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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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元四角，总计获利为六千八百九十二元。这一年获利较低，是受到

去年公司迁铺， 支增加的影响。若不计存于银行的四千余元，公司的

获利为一千九百零六元五角二仙分，其中《槟城新报》获利五百八十一

元二角二分，约占点石斋有限公司利润的四分之一，《槟城新报》盈余甚

为可观。129 

此外，林成辉也投资由柯孟淇主持的东方轮船有限公司。一九○九

年，他曾任公司的董事之一。130一九○七年，东方轮船有限公司公 招

股，柯孟淇为公司的总司理人，副司理人为许如琢，招股通告由林成辉

以暂时办事司理人的名义具名刊登。131东方轮船有限公司此次预计发行

十八万股，每股十元，总金额为一百八十万。132其中购买二千股，投资

金额为二万元者为最高金额的投资者，当中包括林成辉、胡子春、林克

全、谢自友、杨升利、王汉宗、吴德志、林清德和陈达仁。133在招股时，

林成辉也是暂时的协理员，其它的协理员尚有胡子春、林克全、林耀煌、

王汉宗、谢自友、杨升利、许如琢、庄清建、吴德志、柯孟淇、李鼎时、

林清德和许如在。134一九○八年，林成辉复任十六名协理之一。135东方

轮船有限公司营运得当，可以确定的是，一九一○年，该公司获利五万

三千五百七十二元。136总而言之，柯孟淇与林成辉不论在社会性质的组

织与活动，或是商业经营与投资，均往来密切，合作无间。而陈新政与

林成辉不和，以林成辉关系密切且同一阵线的柯孟淇，对他自是亦无好

感。  

 
 

                                                 
129 《槟城新报》，〈点石斋股东大会之预告〉，1914 年 4 月 2 日。  
130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909, p.246. 
131 《槟城新报》，〈东方轮船有限公司广告〉，1907 年 9 月 30 日。  
132 东方轮船有限公司于九月份拟议集资一百八十万元的资本，在十二月份更订为一

百四十万元。《槟城新报》，〈东方轮船有限公司〉，1907 年 9 月 24 日；《槟城新报》，

〈东方轮船有限公司更改章程〉，1907 年 12 月 12 日。  
133 《槟城新报》，〈东方轮船有限公司广告〉，1907 年 9 月 30 日。  
134 《槟城新报》，〈东方轮船有限公司〉，1907 年 9 月 24 日。  
135 其余的十五名协理为胡子春、王汉宗、杨成利、吴德志、许如财、林志士、谢自

友、许如琢、柯孟淇、谢达仁、杨章成、林清德、、林耀煌、庄清建和李鼎时。《槟城

新报》，〈会议纪略〉，1908 年 2 月 7 日。  
136 《槟城新报》，〈结帐之会议〉，191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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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帮领导角色与与两派分裂 
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商会于平章会馆召 大众会议。137此次

会议最为重要者，是进行新一届的职员选举。在此之前，会议首先针对

过去一年议案和财政支出提交报告。出席会议的会员，公举四十九人为

被选举人，从中复选十三人为协理。而财政查帐员，即由协理兼任。138

选举的结果，正总理为柯孟淇，副总理陈观圣、协理兼财政员许如琢、

协理兼查帐员杨章安、协理兼查帐员陈新政、司理翁木火，其余协理为

黄文章、林文琴、杨元续、欧阳子衡、徐洋溢、杨锦泉、丘明昶、黎观

森、林耀煌和辜立亭。139 

一九一五年二月九日，商会召 常年大会，选举新一届职员。140获

选的职员名单如下：正总理柯孟淇、副总理陈观圣、财政员邱明昶、义

务司理杨章安、协理兼查帐员陈山泉。协理分别是：王汉宗、陈新政、

陈宗赵、吴德志、杨元续、黄文章、林耀煌、陶乐甫、黎观森、林成辉、

许如琢。141 

如果比较以上两次选举商会选举职员的气氛，可以察觉一九一六年

的选举气氛并不寻常。142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选举是年职员。针

对此事，「众谓宜由到会诸君，先公举合格者，列名为被选举人，然后再

                                                 
137 是日下午出席会议者包括：翁木火、杨锦泉、陈观圣、 翁同沛、朱和畅、陈新政、

丘明昶、甄达全、黄文章、谢四端、黄铁吾、林文鸟、林文诰、魏狮高、万少聪、周

满堂、潘亦源、林福全、徐洋溢、郑玉指、黎观森、柯孟淇、林耀煌、朱振纲、蔡干

元、黄鹤云、许如琢、辜立亭、杨章安等，一共二十九人出席。《槟城新报》，〈商会

议案〉，1914 年 2 月 5 日。  
138 前揭文。  
139  前揭文。  
140 出席者包括：陈观圣、杨元续、朱振纲、杨章安、林成辉、陈振华、叶祖意、施

文邦、许如琢、颜璀佑、徐洋溢、辜立亭、陈山泉、林文鸟、黄广荣、柯文谈、施求

来、王汉宗、伍玉池、陈新政、王照堂、丘明昶、林文琴、潘亦源、黄鹤云、唐俊南、

古秀阶、甄达全、陈宗赵、柯孟淇、杨升来、邱清照、黄作绢、黄文章、邱金经、林

水源、万少聪、黎观森、林福全、朱和畅等，一共四十人出席会议。《槟城新报》，〈中

华商务总会会议纪闻〉，1915 年 2 月 10 日。  
141  前揭文。  
142 到议者包括：邱哲卿，周满堂、陆杰、陈山泉、林福全、吴金爵、黄作涓、李盘

三、杨章安、关五常、周连德、甄达全、陈贵振、陈宗赵、邱明昶、朱和乐、黄广荣、

杨顺芳、陈新政、万生号、朱和畅、黎观森、黄铁吾、王汉宗、陈振纲、翁洪沛、林

文琴、梁金盏、李连茹、柯孟淇、邱继笨、福兴号、邱清汲、邱思坚、谢四端、柯文

谈、司徒瑞君、杨碧达、林成辉、林如德、黄达才、翁社信、伍宗伦、伍于显、万少

聪、李宗荣、王子珍、陈观圣、林文鸟、徐洋溢、杜福星、何怡山等，共五十三人。

原文言出席者为五十五人，如依照文中名单计算，人数为五十三人。《槟城新报》，〈商

务总会议案照录〉，1916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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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投票复选，以昭慎重。如举粤人为正总理，则以闽人副之，倘总理因

事辞职，须再 会公举…」。143选举结果，正总理为连瑞利、副总理为

陈新政、财政员为邱明昶、义务司理为关五常、协理兼查帐员朱和乐。

协理员杨碧达、伍于显、柯孟淇、吴德志、李盘三、林文琴、黎观森、

林如德、杨章安、陈宗赵、林在田。144 

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新的商会职员名单出炉之后，商会约

于两个星期之后，即二月十一日，刊出一篇别具意义的通告，该函是以

商务总会会董的名义所发，称该会「为联络侨情，振兴商业起见，凡有

利益于侨商事业，该会力所能逮，无不极力奉行。此后凡我侨商，有特

别事件，请该会代办者，可即函示该会，当即照章 会研究，自当妥办，

决不负托云云」。 145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元月初九，商会所刊登的通知却

没有一丝欢乐的气氛，而是充满安抚的意味。如果不是事情生变，商会

实在没有必要在此时刊登这一则通告。从内容来看，商会强调他们对侨

商与商业的关注，在能力范围之内，对振兴侨商之商业将极力奉行；其

二，强调他们为会员提供的服务没有改变。从时机推断，商会发此通告

与改选新一届职员的结果有关。陈新政与连瑞利上台之后，也许计划把

商会尚未完成的章程修订完成，让商会在其属性上改组为更为符合华侨

公会的性质。  

十五日商会假平章会馆加 会议。146这场会议由商会副主席陈新政

担任会议主席，他在第二项议案中提出王汉宗辞职之事。他说：「协理柯

君孟淇，前因事务太多来函辞职，故举王君汉宗以继其任。今接王君通

知，亦以事请辞」。147从陈新政的说明中可以得知，柯孟淇请辞协理之

后，受邀继任协理之王汉宗也推辞不就。陈新政因而在会议中与出席者

磋商，应邀请何人出任此协理的空缺。众人商议之后，决定请杨元续担

                                                 
143  前揭文。  
144  前揭文。  
145 《槟城新报》是把该文消化之后，再为报导，并非原文照录。《槟城新报》，〈商会

善体商情〉，1916 年 2 月 11 日。  
146 出席者包括：陈新政、邱明昶、朱和乐、关五常、杨碧达、杨章安、林在田、黎

观森、伍于显、林文琴、陈宗赵、李盘三等，共十二人。《槟城新报》，〈补录商会议

事详情〉，1916 年 2 月 18 日。  
147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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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他允诺任职，成为十一名协理之一。148 

前一届的会长柯孟淇自一九一二年以来，已经连续担任四届会长之

职，在他于一九一二年担任会长之前，已经是自一九○七年以来，即连

续担任五届副会长，为当时会长梁乐卿的得力助手，是商会的第二号人

物。由此推算，柯孟淇任副会长五年，会长四年，已前后称雄商会九年

之久。149一九一六年他却仅当选协理，由连瑞利和陈新政分当选正副会

长。柯孟淇担任会长之时，曾分别担任两届副会长的吴德志和陈观圣也

没有成为是届的核心成员，仅有吴德志担任协理。柯孟淇虽然被选为协

理，他却不愿意委屈就任协理之职，且于二月十一日之前即有进一步的

动作和决定，商会会董遂于此时发布公 信，以安抚人心。商会公 信

函中所强调的重点，从相反的角度视之，也许即可以说明新任职员此时

所遭受的的质疑，是在他们是否会继续提供商业服务。是否会因而减低

其作为商务总会的功能，而加强华侨公会的作用。是故，为厘清质疑，

新任职员挺身而出，表达坚定立场。  

陈新政等人自商会改为与华侨公会合办之后，他所进行的各项改变，

如章程与入会费的修订，都遭到不少阻力，这也许就是他决定于一九一

六年攻下副主席的原因。商会自一九一二年正式更名为华侨公会之后，

一九一三年，陈新政入主领导层，担任两名查帐员之一，另一名查帐员

为陈观圣。这是自查帐一职于一九一○年设置以来，首次选派两人同时

担任查帐一职。而陈观圣深得柯孟淇信赖，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担

任两年的商会副总理，为柯孟淇的副手。陈新政首次入主商会领导层，

这一安排，自是对其不无防备之用意。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陈新

政仅当选为协理。而陈新政的另一名盟友邱明昶于一九一四年担任财政

一职至一九一七年。易言之，当时陈新政和邱明昶均无法更上一层楼，

领导商会。150据陈新政遗着中的传记介绍，他原籍厦门禾山岭。十九年

岁始南渡到槟城助其父亲裕鹤营业。成家之后，他自创宝成商号，苦心

                                                 
148 1916 年的报刊中，无法得知后续的情形。不过，据商会职员表所载，杨元续为是

届的协理之一。前揭文；《槟州中华总商会八十八年周年记念特刊》，〈槟州中华总商

会历届职员名单〉，页?。  
149 参见附录四。  
150 商会的领导层名单，请参见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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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务大振。151陈新政于槟经营，认识了志同道合的友人，如邱明

昶、吴世荣、黄金庆、熊玉珊、杨汉翔、薛楠、黄伟堂、林紫盛、杨如

金和陈梦龄等人。他们有组织同盟会之举，陈新政得某君介绍，加入成

为党员，新政即其党名。  

陈新政随后在上述两个组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筹办光华

日报；于武昌起义之后，设法为尚未光复的闽省提供经费等，为组织中

之重要份子…中坚人物之一，并曾担任槟城国民党支部部长及中华革命

党的支部部长。152辛亥革命之前及之后的数年，陈新政皆忙于会务与党

务。槟城国民党支部于一九一四年追随孙中山的主张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之后，…为党事受尽当道之干涉。153由于英国政府承认袁世凯所主持的

中国政府，中华革命党在海峡殖民地提倡反袁之举，自是不容海峡殖民

地政府。154槟城党务所面临的难题，无法获得时在日本东京总部的谅解。

槟城党人再次告知总部，「非待居留地戒严令取消，邮局废除检查，决难

措置，非同人不力，事实之使然。倘若勉强进行，不但于事无补，徒惹

当道之干涉」。 155为消除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党人的疑心，东京党部建议

另委新同志组织党务。原本的中坚份子决定除了持续支持募款活动之外，

也把他们的力量转移到往文教工作。156陈新政作为党的重要份子，因遭

海峡殖民地政府官员问话，经连瑞利协助，平息风潮之后，陈新政必然

难以为党务暗中活动。157以上这些因素，兼之商会更改章程之事遥遥无

期，促使陈新政决定与连瑞利合作，一举攻下商会会长及副会长的职务，

以便把商会章程修订为符合华侨公会的的新章程。  

连瑞利，原籍广东潮阳县大步家乡，一八七五年出生于威利斯省

                                                 
151 著者？〈陈先生新政传〉，页 1。  
152 根据陈新政附录于其著作〈华侨革命史〉中的书信往来，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

二十二日，总务部部长陈其美写给他的信中，称其为「槟城支部长陈新政君鉴」。民

国四年(1915)二月二十日，党务部长的来信中，也称「槟榔屿支部长陈新政君鉴」。

陈新政，〈华侨革命史〉，页 6；著者？〈陈先生新政传〉，页 2-3；陈新政，〈华侨革

命史〉，页 43，51。  
153 陈新政，〈华侨革命史〉，页 51。  
154 Png Poh Seng, The Kuomintang In Malaya 1912-1941(University of Malaya, 
Singapore, 1960). p.32 
155 陈新政，〈华侨革命史〉，页 51。  
156 前揭文，页 51。  
157 相关详情，参见后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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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 Wellesley)峇都交湾(Batu Kawan 又译峇株卡旺、巴都加湾)。158

陈新政选择与连瑞利合作，可能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连瑞利和过

去的商会会长一样，和殖民地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连

瑞利对于英政府捐款可谓全力支持。例如，欧战爆发后，他是第一位向

威尔斯王子基金(Prince of Wales Fund)捐助巨款的华人，首捐一万元。159

随后，又捐助五百元助英军购买军机。160英国发售军债，连瑞利是购买

数额最多的槟城华人。161又向比国基金(Belgian Relief Fund)捐助七百五

十元，非常关注英国的利益。162连瑞利的作法，表明他对英国政府的认

同与支持。  

其次，是他与陈新政的关系。事源于一九一四下旬至一九一五年中

旬之间，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声讨袁世凯之际，派了黄展云和宋振

前来募军债，获得槟城华人的支持，在槟城筹得数千元款项。163当时，

因欧战爆发，殖民地政府严禁外人前来槟城募款。不同党派的知情者向

海峡殖民地政府告密，「谓予(按：指陈新政)与丘君明昶、熊君玉珊、林

君世安，代孙逸仙先生招募军债票」。 164海峡殖民地政府接报之后，传

相关人士问话。最后传到「予(按：指陈新政)与熊君玉珊林君世安到，

当道厉声问曰：孙文来此乎？予对曰：无。当道曰：某西报曾载孙文来

槟，何曰无。予答曰：某西报旣有刊载，定然知其踨迹，何不问之，予

不知。当道再曰：尔等代孙文售军债乎？予曰：未有。当道再曰：有人

报告尔等确有代孙文售军票，其债票样式，彼亦看见，尔何云不知。予

答曰：彼报告人，旣已看见票之式样，自可问其向谁人购买，予实不知」。

                                                 
158W.H.Morton-Cameron and W.Feldwick ed, The 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China HongKong Indo-China Malaya And Netherlands India (London 
Shanghai Hongkong Saigon Singapore & Batavia, 1917), p.855. 《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

纪念特刊》， (槟城：中华总商会，年?)，页 121。  
159 W.H.Morton-Cameron and W.Feldwick ed, The 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China HongKong Indo-China Malaya And Netherlands India, p.855. 
160 《槟城新报》，〈富商慨助飞机捐〉，1915 年 4 月 26 日。  
161 一九一五年中旬，过港(泛指威斯利省一带)地区种植园地的地价上涨，过去一伊

吉(Acre)价约千余元，此时可高达三千九百元。连瑞利作为出身过港的种植家，拥有

大量士地，其财富必随着水涨船高。《槟城新报》，〈购地增值〉，1915 年 7 月 12 日。 
162W.H.Morton-Cameron and W.Feldwick ed, The 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China HongKong Indo-China Malaya And Netherlands India, p.855. 
163 陈新政，《华侨革命史》，页 49。  
164  前揭文，页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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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不过，陈新政的说法并没有说服海峡殖民地的官员，海峡殖民地政

府官员指他们为此地的革命党首，负责光华报及阅书报社等革命党机关，

主动为党人筹款。并声称曾接十余人来函报告，询之当地绅士，皆众口

一词。陈新政对于上述指控，一一反驳。最后，「当道又曰，当今地方戒

严，金融恐慌，曾禁止外人来此筹款，倘查得尔等果代孙文售债票之实

据，即欲介绍尔等出境…」。 166海峡殖民地官员最终以将进一步查证为

由，释放陈新政等人。不过，他可能遭到驱逐出境的谣言，不径而走，

亲戚挚友，互来问讯。167当此危急之际，陈新政虽不为所惧，但其亲友

认为，其数十年所经营之事业，受人摧残，殊为可惜。陈新政经亲友劝

说，深有同感，「故转托连君瑞利，向当道说项，于是此惊天动地之风潮，

得以稍平」。168此事之后，陈新政对连瑞利必是信赖有加。  

其实，连瑞利自当选商会主席之后，他并不积极出席商会所召 的

会议。而大部份的会议，皆由陈新政主持。连瑞利与陈新政自一九一六

年一月二十六日当选商会会长与副会长以来，至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任

期届满为止，共召 七场会议。169连瑞利当会长之时，他于七场会议中，

出席两次会议，并由他担任这两场会议的主席。在连瑞利出席的两场会

议中，讨论的议题及要求召 会议者，可能是促使他出席这两场会议的

原因。例如，三月十三日的会议主要讨论商会可以举一名代表为三州府

议员之事，此事关系到槟城华人在议政局中的利益，商会成员皆认真看

待此事，连瑞利也许因而出席是次会议；其次，海峡殖民地政府决定增

抽烟税，最初向商会提出要求商会讨论者，为广帮商号。连瑞利作为广

帮的成员，关心广帮成员的利益，也许是促使他出席首次讨论烟税会议

的原因。相较而言，陈新政对于出席商会的会议则是相当的积极。陈新

                                                 
165 以上部份相关情况曾引用于讨论陈新政与林成辉关系。前揭文，页 49。  
166 前揭文，页 50。  
167 前揭文，页 50。  
168 前揭文，页 50。  
169 《槟城新报》，〈补录商会议事详情〉，1916 年 2 月 18 日；《槟城新报》，〈商务总

会会议纪闻〉，1916 年 3 月 14 日；《槟城新报》，〈中华商务总会会议纪畧〉，1916 年

4 月 11 日；《槟城新报》，〈商会会议纪闻〉，1916 年 6 月 20 日；《槟城新报》，〈商会

议案照录〉，1916 年 6 月 22 日；《槟城新报》，〈商会会议纪闻〉，1916 年 7 月 22 日；

《槟城新报》，〈商会议案照录〉，1916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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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于全年所召 的七场会议之中，从未缺席。在这七场会议的讨论结果，

共有五场会议举协理负责其事，连瑞利在两次会议中被选为协理。这两

次的事件一为禁运，二为烟税。商会处理这两件事情的对象，共同的特

点是要与海峡殖民地政府磋商。 170陈新政在其中一场会议中被选为协

理，其主要的工作是调查遭到禁运的货物的主要作用与用途，以便呈交

海峡殖民地政府，作为协助商家解除该货物遭到禁运的理由。171若从出

席率观之，会长连瑞利与副会长陈新政相较，可说是不甚关心会务。但

是，以陈新政与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关系，由他直接出掌商会，并非明智

之举。陈新政以连瑞利为会长，由他实际主持，对陈新政而言，此举一

可避免风头过健，招致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注意；二来仍可握有实权，可

谓一举两得。  

一九一三年九月，柯孟淇建议商会办理商务。他提及石叻(新加坡)

殷商陈若锦所组织之联东保险有限公司已经成立，不日 办，该公司资

本一半作保火险生意，在屿托商会代理火烛保险。柯孟淇认为，若众人

同意由商会办理，大可不必增聘人员，只需交司理翁木火和书记协同办

理，所得利润，以二成归商会为经费，一成归司理及书记酬劳。他同时

建议试办一年，日后生意畅旺，另行再议。柯孟淇的建议获得众人的同

意，赞成由商会办理该公司的火烛保险。商会十二月份注销它们代理保

险的广告，广告中说明了该保险公司资本雄厚，理赔快捷。同时呼请屿

中商翁如欲为其楼房铺栈货物家器投保，可移玉至商会或万鸿利与翁木

火面商，广告中的署名为「槟城商务总会」。172 

联东保险实由柯孟淇代理，藉助商会之名销售。这一份广告自一九

一三年之后，即长期刊载登于《槟城新报》，偶尔间断一两个月之后，亦

重新长期刊登。一九一六年，连瑞利与陈新政担任商会会长和副会长之

后，柯孟淇建议由商会承办的联东保险也出现变动。一九一六年三月十

日，刊登于《槟城新报》的广告还是以〈槟城商会代理保险广告〉的标

                                                 
170 《槟城新报》，〈补录商会议事详情〉，1916 年 2 月 18 日；《槟城新报》，〈商会议

案照录〉，1916 年 6 月 22 日。  
171 《槟城新报》，〈中华商务总会会议纪畧〉，1916 年 4 月 11 日。  
172《槟城新报》，〈中华商会议案〉(续昨)，1913 年 9 月 17 日；《槟城新报》，〈槟城商

会代理保险广告〉，1913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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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刊登。但是这一个广告的重点还是没有改变，基本上还藉由商会之名，

加以行销。想要购买保险者，也可以到商会或是到柯孟淇的公司洽谈。

三月二十七日，这一保险广告重新刊登，不过重点却已经改变，其原文

如下：  

  

代理联东保险有限公司广告  

启者星加坡联东保险有限公司为殷实华商组织而成，资本雄厚，

办理完善。故自开办以来，投保者日形踊跃，此可证该公司声望足

以动人，亦可见我侨胞之爱国爱群也。兹承该公司不弃，托弟代理

保险事宜，章程保费，悉照保险公司总会规定而行。倘有意外，赔

偿快捷。本屿诸商翁所有楼房铺栈，货物家器，如欲投保火险者，

请移玉至港仔口东方公司内面商为盼。  

中华民国四年十月十一日  

                                          代理人柯孟淇谨启  

 

以上的广告内容与之前的内容相较，有三点不同之处。首先，标题

由〈槟城商会代理保险广告〉改以〈代理联东保险有限公司广告〉为名；

其次，在介绍联东保险公司的资本结构及营业项目之后，原本是「托敝

商会代理保险事宜」的句子，改为「托弟代理保险事宜」。最后，原本的

广告署名为「槟城商务总会谨启」的句子，改为「代理人柯孟淇谨启」。

173柯孟淇之新广告的日期载明是中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十月十一日，

一九一六年三月十日的旧版广告中，所载明的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年十月

十一日。174新广告中所载明的日期显然与刊登时间不符。柯孟淇如此载

明，显然不愿给人他是因为辞商会协理后，与商会划分界线的印象。  

商会自成立至一九一七年为止，并没有固定的会所，其办事处最初

设于钖交易所，一九一二年租赁平章会馆楼上一隅为办事处，一九一五

至一九一六年之间，商会办事处曾迁到得丰公司后楼。175一九一六年一

                                                 
173  前揭文；《槟城新报》，〈代理联东保险有限公司广告〉，1916 年 3 月 27 日。  
174 《槟城新报》，〈槟城商会代理保险广告〉，1916 年 3 月 10 日。  
175 郑永美，〈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前史料〉，页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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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七日商会召 会议时，王汉宗提及共有各商号及个人四十余名，

联名来函，建议把会址搬回平章会馆。认为若搬回平章会馆，有既省租

金，地方合宜两大优点，结果赞成者居多，遂决定通过搬回平章会馆。176

商会当时一般召 会议，则多假平章会馆或是东方轮船公司楼上。借用

平章会馆是因为两机构之间密切的关系，部份领导人重叠所致。例如，

一九一二年，柯孟淇获选为平章会馆的两位首领之一。同一年，他出任

商会会长。借用东方轮船公司楼上的主要因素，亦与柯孟淇有关，东方

轮船公司实为柯孟淇兄弟的企业，柯乃为公司最为重要的股东。  

由于主要的 会地点皆与柯孟淇有关，在柯孟淇坚决的辞去商会的

协理，并将以商会名义代理的联东保险收回，自行负责之后，连瑞利和

陈新政希望可以拥有会所，作为办事处及 会的地点，以免再与柯孟淇

有所瓜葛。建议购置会所的提案，是由会议主席陈新政于一九一六年七

月份的会议，作为第三个议案，提出「…向会友捐款，以充建置会所之

用」。177陈新政提议后，谢琦意针对经费一项，提问说：「本会所建社所，

有无预定欲需款若干」？178陈新政答复谢琦意的问题，同时说明为何要

建置会所的原因。他说：「本会所以欲建置社所者，为会友日众，必自建

一屋为会集之地，且本会已有存欵八千余元，若诸会友踊跃输将，到时

即观捐欵之多少以为断，此时未能预定建屋要需若干」。179陈新政没有

明确的回答谢琦意所问需款若干的问题，朱和乐附议陈新政的提议，并

且认为费用不难筹措。他说：「本会既有存欵八千余元，假如诸会友每名

捐助十元，则巨欵立致，建屋甚易事也」。180谢琦意见经费不是难题，

他同意通过办理。同时建议捐款手续要慎重议妥，应召 职员会议，再

经大会议，由众人赞成通过，始可实行。  

十月九日下午，召 会议，讨论商会购买会所，提出举劝捐员兼筹

                                                 
176 《槟城新报》，〈商务总会议案照录〉，1916 年 1 月 29 日。  
177 另一种说法是，商会建会所之事，最初是由朱和乐提议，可惜作者没有进一步提

供证据。《槟城新报》，〈商会会议纪闻〉，1916 年 7 月 22 日；郑永美，〈槟州中华总

商会战前史料〉，页 80。  
178 《槟城新报》，〈商会会议纪闻〉，1916 年 7 月 22 日。  
179  前揭文。  
180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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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员的议案。181朱和乐建议将第一条奖励方案中加载章程，以后入会者

比照办理，获得众人的同意。而针对陈新政询问应当如何选劝捐员及购

置会所干事员时，朱和乐同时建议「选举十二人，闽粤各半」。182在选

出干事员后，朱和乐又说「捐欵之事，宜分闽粤两帮劝捐员，分别□捐」。

183朱和乐也进一步对责任及购买程序问题，提出看法，他认为选出之十

二名干事员必须为「筹办劝捐欵项，及购置会所等事，须负完全责任，

以妥当为止。其中另推一人为主席、一人为司理、一人为财政。至购置

会所时，须与值年会长会董等斟酌，彼此合意，方可购买」。184朱和乐

的建议，表现出他对此事异常的慎重。干事员的人选，陈新政询问众人

意见，应用票举或是推举法，结果众人决定以推举方式产生。关于干事

员的人数，决定举十六人。185其中由杨碧达担任主席、杏春堂和陶乐甫

分别担任财政与司理。此次会议，朱和乐较往常的表现建言甚多。以他

对柯孟淇的支持，并不排除其为贯彻柯孟淇的想法之意。倘若如此，则

柯孟淇可说是尽力促成商会购置会所的构想，顺水推舟，乐观其成。  

十一月初旬，十六名劝捐员 始劝捐，第一次捐款名单共五名捐款

者的名单于八日公布。分别是戴喜云(春荣)二千元、连瑞利二千元、林

清露五百元，陈新政五百元及叶祖意五百元。186劝捐员也许为了鼓舞士

气，同时让大部份会员了解商会会员对购置会所的支持，这一份名单所

公布的四位捐者，皆为屿上数一数二的大商人，惟一的例外是陈新政。

事后证明，戴喜云(春荣)和连瑞利是这次购置会所捐款最为高额的会员，

                                                 
181 他所提出的五条奖励方案如下：一、拟各会员捐欵至十元以上者，一律将其芳名

泐石。十元以下者，用板牌纪录，置之会所内，以垂久远，而作纪念；二、拟各会员

捐欵一百元或百元以上者，本会认为永远会员，免还以后年捐，并送本会奖章一张；

三、拟各会员捐欵三百元或三百元以上者，除照第二条办理外，并呈请本国政府奖励，

并将其肖像放大悬挂会所内，以资观感；四、拟各会员捐欵五百元或五百元以上者，

除照第二条办理外，送金质徽章一面，及呈请本国政府奖励，并将其肖像收大悬挂本

会最当众之地，以志高义；五、拟各会员捐欵多过以上所定者，除照章程办理外，本

会自当 会特别议案。  
182  前揭文。  
183  前揭文。  
184  前揭文。  
185 被推举的干事员名单如下：周四川、林如德、陈新政、林成辉、吴成春、邱明昶、

杨章安、杨碧达、周满堂、朱振纲、伍秩臣、吴德志、林在田、黎观森、杏春堂和陶

乐甫；前揭文。  
186  《槟城新报》，〈商会来函照录〉，1916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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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林清德所捐的一千元。187捐款数目排名第三的为林清露、陈新政、

谢深渊、王名合、叶祖意和吴成春，每人五百元。188而陈新政与其它四

名屿上大富商一同出现在首次捐款名单中，并且捐出钜额捐款五百元，

和其它屿上最为富有的人并列，显得极不寻常。与其同盟会及国民党的

支持者比较，仅吴成春一人捐出同等款项，而邱明昶仅捐一百元，林博

爱则捐十元，明显要较陈新政少了许多。189和其它不同党派的主要华人

领袖比较，柯孟淇与林成辉各捐一百元，明显要比他少得多。190陈新政

异常的捐出钜额捐款，显示他对此事重视的程度。  

商会自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八日首次公布筹得款项之后，至十一月二

十九日之间，已经公布了十份捐款名单，共筹得二万零三百六十二元。191

此时，商会发出公告，告知捐款者，商会已商请财政员催收捐款，以便

购买会所。捐款者可交给前往收款的财政员，或是自行交付财政杏春堂

收款。192三月十八日，商会通告目前得款二万八千余元，现在「本商会

在关仔角草埔对面购得大厝一间，以为会所」。193同时交付订金二千元，

限期一个月内交易。由于会所已订定，通告说未认捐者及未交款者尚且

不少，日前公举吴德志和吴成春二人专任收款之事。194一九一七年五月

                                                 
187 《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2 月 16 日。  
188 吴成春捐款，参见《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1 月 13 日；

王名合捐款，参见《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3 月 15 日；谢

深渊的捐款，参见《槟州中华总商会八十八年周年记念特刊》(槟城：槟城中华总商

会，1994?)，〈附录三：兴建会所乐捐人士芳名录〉，页 92。  
189  邱明昶捐款，参见《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1 月 24 日；

林博爱捐款，参见《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2 月 16 日。  
190柯孟淇捐款，参见《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1 月 13 日；

林成辉捐款，参见《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2 月 16 日。  
191 《槟城新报》，〈商会来函照录〉，1916 年 11 月 8 日；《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

所芳名一览表〉，1916 年 11 月 10 日；《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1 月 13 日；《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1 月 14 日；《槟城

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1 月 16 日；《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

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1 月 18 日；《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1 月 20 日；《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1 月 24 日；《槟城新

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6 年 11 月 27 日；《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

芳名续录〉，1916 年 11 月 29 日。  
192 《槟城新报》，〈商会启事〉，1916 年 11 月 29 日。  
193 这一份通告载明的日期为三月七日，次日登于《槟城新报》。根据三月七日公布的

捐款结果，目前得款为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三元。商会购得之会所即九间厝二号之会址，

原为胡泰兴产业，之后胡的遗孀押给戴春荣(喜云)，始由商会购得，地址是 No 2 Penang 
Street。《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7 年 3 月 7 日；《槟城新报》，〈商

会启事〉，1917 年 3 月 8 日；郑永美，〈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前史料〉，页 80。  
194 《槟城新报》，〈商会启事〉，1917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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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 会时，邱体仁报告，「本会所购之屋，已于本月十一号过业」。195

而至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日，第六十二份捐款名单为止，商会总共为购

置会所筹得三万八千四百一十二元。196 

自购置会所后，商会决定设信理员，以保管商会财产。197众人议决

于四月十四日出席会议的五十余人公举闽粤帮侨商二十余人，从中票举

闽粤两帮各十二人为信理员，以得票多数者当选。  

表 5.3：一九一七年，商会闽帮与粤帮信理员名单与得票数额。  

闽帮信理员  粤帮信理员  

陈新政--35 票  吴成春--34 票  吴德志--44 票  朱和乐--41 票  

杨碧达--33 票  林文虎--28 票  连瑞利--39 票  伍于显--37 票  

林辉煌--27 票  周四川--27 票  周满堂--34 票  戴喜云(春荣) 

--33 票  

柯孟淇--26 票  杨元续--25 票  陶乐甫--33 票  黎观森--29 票  

林成辉--24 票  谢琦意--22 票  陈观圣--25 票  郑大平--19 票  

林清德--21 票  邱明昶--21 票  林在田--18 票  关五常--17 票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商会会议详纪〉，1917 年 4 月 16 日。  

 

其中闽帮之陈新政于该帮以最高票当选，可见自去年他以副会长下

台之后，他对筹建会所付出的努力还是获得认可，当时的情形来看，下

台似乎并没有对他继续参与商会的事务造成困扰，不会停止他参与商会

的事务。  

一九一八年一至二月份之间，陈新政却请辞商会会董一职，正式退

出参与商会活动。情势的发展，则必须由一九一七年说起。一九一七年

一月六日，商会召 选举大会议，选出一九一七年的会长与副会长。共

有一百零九人出席会议，由副会长陈新政主持会议。会中两项重要的议

案是增选会董及选出一九一七年的职员。此次选举新职员的方式，与往

年不同。依往年旧例，由众人议决符合资格出任正副会长者各四名，先

                                                 
195 《槟城新报》，〈商会议事纪〉，1917 年 5 月 22 日。  
196 参照之前的捐款名单，三月二十日统计的捐款数目为二万八千四百一十二元显然

是三万八千四百一十二元之误。《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7 年 3
月 20 日；《槟城新报》，〈捐助购置会所芳名续录〉，1917 年 1 月 8 日。  
197 郑永美，〈槟州中华总商会战前史料〉，页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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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人为正会长，再举一人为副会长。再公举有会董资格者三十人为会

董，以得票最多者获举。朱和乐起言，发表他对会长的资格与条件的看

法，同时呼吁大家投选会长时，因正会长为本会代表，理应材德兼备，

方能胜任。因此他希望「诸君破除成见，票举合格者为要」。198 

选举随即进行，福帮林清德获选为正会长。广帮吴德志当选副会长，

陈新政表达他支持由林清德担任会长。此次会议所当选名单如下：会董

兼义务司理邱体仁、会董兼财政陶乐甫、会董兼查帐丘明昶、会董陈新

政、林在田、朱和乐、柯孟淇、林如德、周四川、杨碧达、杨章安、杨

元续、吴成春、林耀煌、关五常、伍于显、熊玉珊、黎观森、周晋材、

陈观圣、周满堂、王鸣凤、林福全、许生理、陈山泉、丘衡本、梁金盏、

郭景良、徐洋溢、蔡长守。199  

一九一八年年一月十八日，商会召 常年大会。200这一场会议由吴

德志主持，而「众议新章程尚未通过，职员任期仍照旧以一年为额。俟

新章程通过后，然后照新章而行。至选举手续，仍照旧年照理」。201所

谓旧年的方法，是「由到会诸君公推有会长资格者四人为被选人，然后

票举一人为会长，选举副会长亦如之。至选举会董，则由到会者，公推

会董资格者四十人，从中票举三十人为会董，以得票最多为中选。至财

政□数之职，则由会董兼任」。202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如下：柯孟淇当选

为正会长、朱和乐为副会长、会董兼财政陶乐甫、会董兼查帐黄文章。

会董分别是：杨元续、杨章安、林在田、林文虎、林成辉、林有道、陈

新政、陈观圣、陈山泉、陈光道、邱明昶、邱衡本、邱金经、李振和、

李盘三、周四川、周满堂、黎观森、黎健行、朱振纲、朱和畅、王汉宗、

                                                 
198 《槟城新报》，〈商务会议纪闻〉，1917 年 1 月 7 日。  
199 此份名单《槟城新报》所公布的名单与中华总商会于 1988 年所出版的特刊中，所

公布的名单在部份职称上面略为不同，在《槟城新报》的名单中，以下三个职位均以

会董兼义务司理邱体仁、会董兼财政陶乐甫、会董兼查帐丘明昶《槟城新报》，1988
年商会所出版的特刊中，会董两字则被省略。《槟城新报》，〈商务会议纪闻〉，1917
年 1 月 7 日；《槟州中华总商会八十八年周年记念特刊》，〈槟州中华总商会历届职员

名单〉，页 133。  
200 出席者包括：吴德志、朱和乐、邱明昶、李振和、林文虎、林成辉、杨章安、陈

观圣等，共八十八人。该纪录虽指出共有 86 人出席会议，出席者部份却只列出以上

八人的名字。《槟城新报》，〈中华总商会周岁大会议纪事〉，1918 年 1 月 19 日。  
201 《槟城新报》，〈中华总商会周岁大会议纪事〉，1918 年 1 月 19 日。  
202  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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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求来、谢琦意、杜福星、伍于显和欧阳日葵等。203 

至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柯孟淇重新被选为正会长。但是，新职

员于一月二十五日的第一次会议，柯孟淇缺席。商会副主席兼会议主席

朱和乐间接的提到原因，是因为柯孟淇当时身在星洲，是以无法出席会

议。204柯孟淇自星洲甫归，二月十八日，他出席一场会议。柯孟淇虽然

当选为新一任的会长，但并没有以该身份主持会议。205就在这一天，会

议提到了陈新政辞会董一职之事。此事是经由杨元续建议由吴成春续任

陈新政辞之会董缺，而透露这一个讯息。杨元续的建议无异议的通过，

没有人对陈新政的去留提出任何的建议，事情就轻描淡写的底定。206笔

者推断，以陈新政和柯孟淇的关系，陈的辞职一举，乃是对柯孟淇担任

会长的严正抗议。而陈新政等人的激烈行动，也影响柯孟淇随后担任会

长的意愿。  

一个月之后，即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二点钟，商会召 了临时大会议。

207副会长朱和乐主持是次会议。第二项议案时，他提出柯孟淇来函请辞

会长之事，与众人讨论。208商会议决致函挽留，但柯孟淇辞意甚坚，不

愿就职，亦不接受挽留。会议中接受柯孟淇不愿再就职的事实。李振和

与林成辉等人，同时建议两个方案：其一，由副会长担任会长，再选出

副会长；其二，仰或是直接选举会长。副会长朱和乐接直说明他的想法，

认为应由直接选举名誉卓著者为会长。此举也等同否决了由他出任会长，

再举副会长的方案。林成辉、林有道、杨章安和周四川等讨论之后，赞

同朱和乐的建议。林成辉推荐林有道为会长。林成辉的建议获得众人同

                                                 
203  前揭文。  
204 《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6 年 1 月 28 日。  
205 《槟城新报》，〈总商会会议纪闻〉，1916 年 2 月 19 日。  
206  前揭文。  
207 这一场会议包括朱和乐、黎观森、伍祥星、颜月圆、陈观圣、朱和畅、周连德、

周四川、沈文锦、朱仁育、司徒田、谢琦意、马谋修、林成辉、黄经修、杨国深、王

新景、许杰朝、陈贵振、甄达全、林英豪、伍于显、林有道、郑田、陶乐甫、翁社信、

朱振纲、梅秋、李振和、陈山泉、  王汉宗、□兴号、李盘三、杨章安、林文虎、联

昌号、唐俊南、欧阳日葵、丘体仁等，计四十余人。1918 年 2 月份和 3 月份的报纸

日期有误，笔者据内文比对，发现此条把 3 月份误为 2 月份。依此条的情况，错误的

部份应为月份，年份与日期则无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注释时采用原文日期，

同时加以说，以免造成误解。《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8 年 2 月 26 日。  
208 笔者始终没有查获可以明确证明柯孟淇在击退陈新政等人的势力之余，为何辞不

就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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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林有道也不推辞，答应出任会长一职，并且马上就职。209针对柯孟

淇辞职之后，应该如何处理其事。朱和乐认为商会的发达，柯孟淇功不

可抹，建议应致函致谢柯孟淇。林成辉则建议柯孟淇即辞会长之职，然

柯孟淇为董事部不可多得之人。是以他建议致函柯孟淇，请其出任会董，

没有人反对林成辉建议。210可见柯孟淇望重一方，屡获朱和乐和林成辉

等人留任。  

不过，柯孟淇拒绝了商会与林成辉的美意，柯孟淇去意甚坚，不愿

接受任何形式的职衔。除了柯孟淇辞职，另外杜福星、邱衡本和施求来

亦来函呈请辞职。会议决定依照柯孟淇的方案办理，不批准他们的辞职，

加以挽留，请他们照常就任。211四月二十七日，商会又再度讨论柯孟淇

的问题。会议由商会会长林有道担任会议主席，共有十六人出席会议。212

这一次，商会简单的说明柯孟淇来函辞职会董一职，并请杨长寿取代他

所遗留下来的会董空缺。会中没有人再提挽留柯孟淇之事，接受了主席

所提出的递补建议。213三月初与柯孟淇一起辞职的杜福星、邱衡本和施

求来则接受挽留，继续担任会董。214六月下旬，丘明昶来函辞职，商会

兼会议主席林有道说，当去函致谢丘明昶，并请众人举合适人选代之。

没有人建议挽留丘明昶。辜立亭被李振和举继任者，周四川附和。215陈

新政和丘明昶相继辞职，代表他们的势力正式全面退出商会。  

 

 

 

 

 

                                                 
209 此文的正确日期应为 1918 年 3 月 27 日。《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续)，1918
年 2 月 27 日。  
210 此文的正确日期应为 1918 年 3 月 27 日。前揭文。  
211  前揭文。  
212 出席者包括：林有道、朱和乐、黄文章、杨碧达、杨章安、林成辉、林在田、陈

观圣、陈山泉、陈光道、吴成春、朱振纲、朱和畅、李盘三、黎观森。会议中柯孟淇

之事为第二议案，第一议则是批准前期议案。《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8
年 4 月 30 日。  
213 《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8 年 4 月 30 日。  
214 参见附录四。  
215 《槟城新报》，〈总商会议事纪〉，1918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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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辛亥革命成功之时，革命派南洋总机关设于槟城，槟城的革命派支

持者均积极投身响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派人士在槟城的地位崇

高，成为各方无法忽视的新兴势力。216当吴世荣以上海华侨联合会副会

长之名，致函平章会馆，说明拟设立上海华侨联合会分会时，平章会馆

碍于情势，似乎难以直接拒绝吴世荣的要求。吴世荣等人当时希望把平

章会馆改组为上海华侨联合会分会。平章会馆为槟城华人首要领导机构，

又为辛亥革命前保皇派的堡垒。对革命派支持者而言，改组平章会馆一

则可以一举取得槟城华人首要机构的领导权；二则可以削减辛亥革命前

与之敌对之保皇派的影响力。然而，此乃梁乐卿和柯孟淇等人所不乐见，

遂加以阻止。平章会馆成员的反应是双管齐下，首先由柯孟淇提议以商

会代之，并且在双方一同 会时先发制人，快速提议通过成立华侨联合

商会，以化解吴世荣等人对平章会馆的觊觎；复次，则加速修订平章会

馆的规章，以杜绝革命派染指平章会馆的念头。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平章会馆即召 会议，讨论由杨碧达等人所负责起稿的新订章规四十条，

并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之后通过实行。217新的章程为的是防止他人利用平

章会馆，办理与华人公益无关之事。218同时，静悄悄更名为平章会馆。

219平章会馆这一连串的行动，无疑是向原本期望变更平章会馆为华侨联

合会或是华侨公会者，表达了他们的决心，也断决了吴世荣和陈新政等

人的想法。  

柯孟淇之所以建议由商会代之，也许已经考虑到商会与华侨公会之

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可以阻碍合并之后的华侨公会，削弱其功能与作

                                                 
216 Yen Ching-hwang, “Penang Chinese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41 Parts1&2(1986), pp.63-78. 
217 杨碧达、温文旦、吴德志和张舜卿所组成的修订条规的小组乃于一九一一年的二

月组成，从当时会议的情形推断，原乃为了修订领导结构的异动而来。《槟城新报》，

〈纪述会议情形〉，1911 年 2 月 27 日；《槟城新报》，〈平章改订条规之议案〉，1912
年 5 月 13 日。  
218 当平章会馆于三月六日 议时，柯孟淇提到新的规条之时，会场的气氛值得留意。

当时，柯孟淇说规条「已经读过三次，复蒙列位赞同许可，从此当奉此规条为准绳，

谅诸公必无异议」。柯孟淇问毕，结果是「阖座寂然」。后来，辜立亭提出规条有中英

版本，当以何者为准的疑问，柯孟淇答复以两者并重，并请中英均佳者之罗文玉与林

成辉修饰，以求一致。一九一四年的新规条内容，可参见附录一：一九一四年平章会

馆规条。《槟城新报》，〈平章公馆议案照录〉，1914 年 3 月 11 日。  
219 《槟城新报》，〈平章公馆更定名称〉，1914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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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倘若此情属实，柯孟淇的策略确实奏效。但是，对柯孟淇而言，这

亦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柯孟淇与革命派之间不和，在商会中表现在他于

连瑞利及陈新政担任正、副会长之后，坚决辞职，势不两立。一九一八

年，柯孟淇重新获选为会长之后，陈新政等人随即辞职，柯孟淇最终也

辞不就任，双方斗争的结果，革命派的支持者对柯孟淇甚为失望。一九

二二年首次出版由革命派支持者林博爱主编的《南洋名人集传》中，柯

孟淇在商会中的支持者，如林成辉和朱和乐等，都出现在第一集的首二

百名人士之内。倒是柯孟淇被编入第二集下册，亦为该集下册最后一位

被介绍出场者。220《南洋名人集传》首两集共介绍南洋名人一千一百余

名，而柯孟淇名列此一千一百余名之最后一位。221以柯孟淇在槟城华人

社会中的地位而言，是非常不受重视的。  

商会自一九○三年成立至一九二○年之间，广帮成员仅有梁乐卿

(1907-1912)和连瑞利 (1916-1917)两人曾担任商会主席。其它如林克全

(1903-1907) 、 柯 孟 淇 (1912-1916) 、 林 清 德 (1917-1918) 、 和 林 有 道

(1918-1921)，皆属福帮。222两派斗争之时，由于主要成员均为福帮成员，

积极参与商会活动的革命派成员如陈新政和邱明昶亦为福帮。223是故，

陈新政欲夺得商会的领导权，必须寻求一名广帮成员的合作，此人必须

为其同情者，且最好与海峡殖民地政府之间拥有良好的关系，连瑞利符

合条件，雀屏中选。在此二十年当中，除了梁乐卿之外，广帮成员并没

有出现如梁乐卿般受福广两帮尊崇的领袖。连瑞利于一九一六年担任商

会主席，乃得力于陈新政及其支持者的一臂之力。广帮成员在商会向居

弱势，但在福帮成员早期不甚重视商会的情形之余，广帮成员拥有较多

的空间，这也为连瑞利就任提供条件。不论如何，广帮成员突破由当时

的福帮成员柯孟淇为主导的商会领导结构，连瑞利因而成为第二位广帮

之商会领导者，其对主要的因素乃是两派斗争者均为福帮成员，广帮是

渔翁得利，而非凭借本身势力的结果。  

                                                 
220 林博爱主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二集下册，页 414。  
221 参见林博爱主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一册及第二集上下册。  
222 参见附录四。  
223 颜清湟和张少宽均观察到，最初参与同盟会的槟城重要成员多数来自福帮。Yen 
Ching-Hwang,“Penang Chinese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 ,pp.63-77.张少宽，《槟

榔屿华人史话》，页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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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 
 

在本文研究的二十年之间，平章会馆的功能逐渐从协调者转向交涉者。

一九○五年之后 , 因会党的斗争与其危害逐渐减弱 , 平章会馆失去创建时

期调解华人社会纠纷的功能。平章会馆在一九○五年之前的另一项作用，

即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呈议，或是协调华人针对时政之利弊，以资政府参考

的功用亦遂渐不受重视。大约于一九○五至○八年之间，其作用与性质逐

渐的转向与海峡殖民地政府交涉，表达华人意见，与前相较，趋向单一。

一九○八年之后，平章会馆的领导者显然对应当扮演甚么角色，毫无计划。

就此期的平章会馆而言，它几乎沦为海峡殖民地政府附庸的角色。一九○

八年之后，其新的角色无法壮硕发展。平章会馆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

之间重拾一九○八年时与海峡殖民地交涉的作用，然而，在十六/十七家药

店的事件中显然不够主动积极；一九一六年之入息税事件，负责人在会议

中则有刻意煽动和引导众人情绪之嫌，一厢情愿，进退失据。至一九一九

年，由林文虎所主持的特别协理会在米粮风潮事件，始有称职的表现。  

另外，商会的活动于此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即与中国维持密切关系，

又得海峡殖民地政府的信任。商会于一九○三年成立之后，因清政府随后

设立商部，统领中国及海外各商会，槟城商会因而与中国建立密切的联系。

商会创立至一九一一年之前，其活动量明显较一九一一年之后略少。究其

因素，乃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因建设殷切，招商活动频繁之故；复因孙

中山建设中国及北洋政府争取华人支持建设与投资所致。至欧战暴发之后，

商会的活动量明显增加，此时平章会馆的活动反而减少。欧战期间，海峡

殖民地政府独厚商会，令其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向华人传达及代为颁布新例。

商会此时，可说是超越平章会馆，成为最活跃的华人领导机构。然而，平

章会馆在入息税及欧战后米粮短缺的风潮事件，证明它们还是较商会更可

以代表槟城华人，其与海峡殖民地政府沟通的能力，亦为商会所不及。两

相比较，平章处理的议题更多是与海峡殖民地政府有关，其所处理的事项

涉及到槟城华人于当地的各种利益。商会相较而言，则处理更多与中国有

关的事项，以及槟城当地的商务。  

平章会馆或是商会，均有承办意愿不高或是不愿办的事项，两机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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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项的态度，透露其性格与重心，亦间接暴露两帮势力在此两机构失

衡的现象，乃至影响弱势帮群的权益。对平章会馆而言，其对文教类别及

与广帮相关的赈灾活动不感兴趣；商会则对广帮及其余各项赈灾勉为其难，

或是不愿承办。就这一意义而言，平章会馆及商会显然忽略广帮的利益。

一九一五年，广东水灾，灾情惨重。七月十四日《槟城新报》刊登广东水

灾的新闻稿。次日，复刊出戴领事来函，盼望各界协助，设法赈灾。槟城

华人积极赈济，事件与之前广帮赈灾不同者，即为广帮并没有要求平章会

馆和商会领导，戴领事在呼吁各界赈灾之时，亦不似往常般，呼请平章会

馆领导筹赈，此次的赈灾最终亦由戴领事领导。广帮的表现，说明他们吸

取过往事例的教训，不再期望平章会馆及商会为其负责，领导筹赈。平章

会馆和商会在放弃或是不介入广帮筹赈及部份文教类别的活动之后，原籍

客家之广帮成员的戴氏父子，成为当时惟一可以获得全体广帮成员的认可，

得以统领导广帮的领袖，没有其它的广帮成员能与之比肩。  

广帮的戴领事在数起事件，如米粮和中学等事项，均请平章会馆出面

领导，这至少说明二个现象，首先，领事对华人的利益的关注；其次，领

事的举动，无疑承认平章会馆为领导槟城华人的机构，没有其它机构可以

取代。以上两个现象，说明领事的局限与平章会馆的优势。平章会馆的组

织结构，拥有福广两帮的代表，可以快速的藉由两帮的代表，接触到他们

背后所代表的华人。易言之，其代表意义及活动能力可以尽速由点而面传

开，乃是其优势。而领事则没有类似的组织结构可以运用，在动员组织方

面，不若平章便利。此外，以本文所讨论的事项为例子，领事得以成为主

要的领导者之事项，均与广帮的利益相关，领事至少并没有在纯粹与福帮

的利益相关的事件，成为其主要的领导者，亦为不及平章会馆之处。就代

表槟城华人之利益而言，平章会馆的代表能力与组织优势，乃为广帮领事

所不及。  

广帮领袖在两个跨帮组织中，对会务表现出不同的参与态度，实为特

殊现象。平章会馆为福帮首要华人社会领袖把持，其创建时期受到海峡殖

民地政府重视与扶持，同时收编首要华人社会领袖，确立平章会馆为槟城

华人社会地位为崇高组织。在会社遭到查禁之后，华人领袖要公开的获得

权力，其方式之一是顺应时势，依仗海峡殖民地政府为后盾，在海峡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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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府支持的组织中掌握领导权，即可保持其崇高之社会地位。在平章会

馆创立之时，已经是槟城华人社会势力最为强大之福帮领袖掌握先机，把

持平会馆的领导权，延续福帮的领导地位。当此情势，原本在槟城就处弱

势之广帮成员，自是难以与福帮成员竞逐平章会馆的领导权。  

弱势的广帮成员在平章会馆失去的地位，在商会创立之後，为其制造

新的舞台与机会。商会相较于平章会馆而言，其在槟城的地位不如平章会

馆。对势力强大的福帮而言，身处海峡殖民地，掌握与海峡殖民地政府关

系密切之平章会馆已足以保持其地位。是故，商会成立之时，首要之福帮

领袖并不认为有必要争取商会的职位。福帮成员的态度，为广帮成员在槟

城的跨帮组织之参与制造机会。尽管商会的地不如平章会馆，广帮在福帮

忽略之余，得以积极参与会务，因而拥有较平章会馆而言，更大的舞台。

广帮成员在两组织的这一现象，说明两帮共同领导的表象之下，实存在不

同程度互动。  

广帮在两组织的弱势地位，尽管在商会可籍由积极争取机会，而略为

改善。但是，亦无法实质上改变其在两组织的地位。广帮成员在整体的槟

华人社会势力不如福帮，固然是广帮成员在两组织弱势的主因。但是，组

织中首要广帮领袖不重视广帮利益，而组织内的其它成员又无法有效的形

成其势力，互为呼应，亦是关键。更有甚者，当时槟城华人社会中最为富

裕及有影响力之广帮成员，并没有在两组织担任职员。偶尔有任职，也为

期甚短，没有长期经营投入，难收良效。部份涉及两组织之事务在脱离其

管理范畴之后，均由与之无关的广帮成员负责，显见组织内之广帮成员在

槟城华人社会地位不高。有势力之广帮成员没有置身两组织，这无疑造成

组织内的广帮成员无法提升其地位。  

跨帮即是要跨越帮之原意才得以成立的话，两组织则仅是有限度的跨

帮组织。两组织作为代表性的跨帮组织，却无法跨越帮与帮之间的鸿沟，

明确显示其为帮群社会妥协下的产物。两组织在面对不同的事宜，均会视

事项的性质，采取反应。事件如果与全体槟城华人有关，则两帮会一致行

动，尽管行动过程的领导权也有轻重之分，但还是以两帮名义共同承担负

责，一同面对。作为两帮的代表，其重要的特征之一，乃是向海峡殖民地

政府传达它们是各方言群的代表，特别是当这两个组织需要与海峡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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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交涉或是出席庆典之时。如前所述，福帮虽为两组织的掌权者，并不

表示他们在事关全体华人的情形之下，会忽视广帮的利益。不过，倘若事

项仅与广帮相关，除了少数的例子，通常平章与商会均不会以该组织的名

义办理，这类情况严重的损害广帮成员的利益，亦可见广帮成员在这两组

织的现实处境与地位。所谓不分畛域之概念，顿时成为福帮最难以克服的

障碍；对广帮而言，则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现实。可以说明福广两帮的合

作只有在海峡殖民地政府关注的事项，以及关系全体华人利益的事项中实

现。当平章以各种理由拒绝为广帮筹款，复以平章会馆之名为福帮之厦门

风灾筹赈，呼吁不分畛域，共同筹赈时，当可见广帮的处境之尴尬。  

尽管两帮之间的权力并不平衡，跨帮亦无法在与广帮利益密切相关的

事项实现，却没有因此而引起公开的纷争。广帮于福帮决定不愿承办某事

项，而该事项则与广帮密切相关之时，身处两组织之中的广帮成员是否对

两组织的决议有任何意见，目前没有获得任何有力的证据，直接说明广帮

成员的意见与看法。虽然如此，从槟城广帮成员承办遭两组织拒绝的事项，

其行动与作法，无疑已经清楚说明他们的态度。两组织以跨帮的姿态出现，

却又具体的受其束缚，显示领导层无法公正的处理会务。跨帮组织之誉，

可谓名不符实。广帮所关注的事项必须由与两组织无直接关系之戴领事领

导办理，说明广帮在两组织中的困境。但是，在本文研究期间与范围之内，

槟城华人之间并没有因纯粹的帮与帮之间的因素，引起直接与公开的不和。 

帮的组成，颜清湟和杨进发根据新加坡的事例，认为帮通常拥有一个

固定的地盘。方言被视为帮之组成条件，由各方言群组成的会馆因而被学

者视为是帮的实体。颜清湟在《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分析帮的形成之时，

认为新加坡的情形较为成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在随后的研究涉及槟

城的讨论，以解释槟城十九世纪中叶前后的冲突。尽管没有直接言明，作

者此举无疑认为新加坡的范例可以直接适用于槟城的情境。以广帮为例，

槟城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实体可以指涉并涵盖所有成员。槟城广帮的组成与

新加坡各帮分立及其组成明显迥异，他们曾使用广东及汀州的名义，但这

一名义并不能完整的表明其属性与组成特征，槟城由各方言群组成的广帮

并没拥有统一的实体单位。就槟城的广帮而言，其情形显然与新加坡的例

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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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的帮之组成，就广帮而言，并不是如同过往的研究所言，乃

指同一方言群。帮所指为何，应重新检视，重新定义。一般对于帮的定义

多认为其主要的构成是以同一方言为基础，即使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各异，

均无碍其主要的构成条件为同一方言的事实。本文研究，可以发现其中一

帮的帮之内涵实与前述的说法不同。根据槟城华人社会二十世纪初期的现

象所示，帮的构成并非纯然以同一方言为主要的条件。如同当时报章报导

所见，槟城华人社会称之为广帮者，乃由包括客藉、潮藉和海南等不同方

言所组成，此与帮为同一方言组成的概念迥然不同；其次，当时报章报导

及会议记录，均把隶属广帮的客藉和潮藉等称之为广帮，笔者不曾发现任

何不同方言者，对时人称其为广帮的成员，表达其反对或是排斥的态度。

此外，不曾见到报章及会议纪录称广帮一词所指涉的潮籍和客籍等方言者

为潮帮或客帮。是故，当时华人对帮的概念，并非纯指同一方言群体之人，

也具有指涉不同的方言群者所组成的群体。  

「帮」一词如果不仅仅是指涉同一方言群之人，则帮原有的定义实有

加以修订之必要。过往对帮的概念界定，除了陈育崧所言，帮具有结集的

概念之外，其它研究者对帮的概念界定，其背后的意含较为平和，仅是说

明是操同一方言的人所组成，相较而言，则不如结集概念，具有张力。笔

者认为，帮的内涵可以更进一步的申论，首先必须说明，帮为具有自我保

护和自我巩固的概念。由内因理解，可根据饶宗颐的观点加以论说，他认

为公司(即指后来的会馆)任务，以旅客茔墓之处理，最为迫切。故华人社

团，实发轫于公冢，由公冢而组织会馆。据理推之，会馆的原始目的乃是

为同人身后事尽力，发挥互助功用。该看法除了表达一群人组成一个群体

的意义之外，难以理解其结合的意图，而笔者的看法乃是彰显帮之所以为

帮之重要的动机与目的；其次，陈育崧结集的见解显然过于强调帮不安定

的目的，笔者则认为这显非其原意。自我保护和自我巩固乃是帮在本文的

研究之中所呈现之特点，帮如果产生攻击意义与对外的特质，乃是其宗旨

意外的结果，非其本意。  

帮自我保护和自我巩固的内涵及其意义，其实亦反映其对外关系。新

马华人社会的某一行业常为某一方言群或帮所独占 , 为了保护和巩固其独

占经营的利益，其它方言群或帮的成员难有介入经营的机会。然而，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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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行业的方言群或帮，对帮参与不伤害其利益，或是可为他带来利益，

而不会造成其损失之事，并不加以反对。这一看似常识的概念，其实易于

混淆不清。换言之，以上由某一方言或帮把持的行业与其它帮或籍贯的人

士互动，不能视为跨帮的行为，因为这是对已有利的，并不符合跨帮之本

意。既然与原意不符，自是没有「跨」帮的问题。藉以上跨帮的内函，简

而言之，跨帮之所以成立，必须建立在跨越帮之概念与行为之上，才能视

之为跨帮的行为。帮与跨帮是相对的概念，跨帮的意义，其实也说明帮之

具体内涵。  

帮的内涵，如果藉由上述概念界定为前提，以及槟城华人仅分福广两

帮基本上概括绝大部份的华人，前者是由说同一方言者所组成，后者则由

来自广东与福建人所组成，也包含福建的客家人。前者拥有共同方言；后

者的方言群包括广东、潮州、客家、琼州与福州等。两帮同时存在合作协

调及不平等的关系，组成槟城华人社会。为了结合各方言群力量，福建人

之外的方言群联合至广帮的名义之下，共同合作。如前所述，福建人之外

的其它方言群如果是个别与福建相较，人数悬殊，势力失衡。如果共同联

合一致，则人数略胜福建人 2%左右。  

就以上的概念，帮一语所指涉，实指数量与规模达一定程度之群体，

其条件不尽然是同一方言的结果。同一方言是一帮的组成条件之一，而非

首要成因，福帮在此所展现的同质特征被放大看待，因生误解。前述理解，

实忽略两个事实，一是广帮的组成份子为不同方言群，二是福帮占据半数

华人的人口。是故，当来自不同省份及方言者被称为广帮之时，乃泛指福

帮之外，占人口另一半数之人。同时，帮具有指涉数量及规模达一定程度

之群体，就槟城的例子而言，当各占半数，始具称帮之份量，其余的各方

言群并不具有称帮的意义，是故，帮的显着外在特征是以其规模与数量而

言。就槟城的例子，帮一语并不适用于少于两帮之人数的群体，或是再用

于指涉两帮之下的任何方言群。  

一般而言，新马华人研究通常于论证华人社会地位高低，以及不同方

言群领袖之间的地位与影响力之时，均藉由华人捐款资料论证。虽然，捐

款名单是依捐款数额多寡排列，但其中亦隐含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深意。

是故，捐款名单向为研究者重视，以为探讨个人或组织在该社会之重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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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指标。这一方面的代表著作，有林孝胜与麦留芳的论着。此一方法的

优点，为学者重视，作用自是无庸赘言。然而，这一方式并非全然没有缺

点。首先，部份有影响力及社会地位崇高者并非必然腰缠万贯，捐资巨款；

其次，捐款名单的排序，其实无法具体的呈现实际生活之中的影响力。换

言之，在富裕的领袖之间，财富并非最终决定该领袖势力雄厚与薄弱的主

要因素。例如，柯孟淇即为一例，其对华人社团组织不曾捐资巨款，倘若

仅依赖碑铭资料，实无法明确判断其在华人社会之地位。华人社会领袖在

华人社会的影响力与势力，可藉由事件加以理解。藉由事件的发展过程，

则相对于捐款名单而言，可以更为立体的说明华人领袖在槟城华人社会势

力的广度与深度。  

以往研究者在讨论帮权势力的分合之时，均以碑铭资料为本，讨论其

相互之间的互动。报章史料在这一方面的作用与意义，却甚少引起学者的

关注。本研究说明报章史料亦可说明帮权势力的互动，其意义相较于碑铭

史料而言，是有机的说明了帮权势力的互动。帮权势力的关系，可藉由报

章所呈现的情势解读，理解两帮的权力关系。报章史料所呈现的帮与帮之

间的关系，与碑铭资料所说明的帮与帮之间的互动，均为研究帮与帮之关

系之重要史料，报章史料在这一方面的意义不应忽略。本研究说明报章史

料所彰显的情势，除了自有其自身的意义之外，亦可佐证其它新马华人研

究史料之既定的部份核心议题，应当详加翻阅，细心解读。  

一九一二年，革命派的支持者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挟其势力，在槟

城筹组华侨公会的结果，为两组织带来深远的影响。就平章会馆而言，它

更改名称，修订规章，防制革命派支持者的觊觎。而商会则在柯孟淇等人

精心计划之下，最终选择其与华侨公会合并，正式更名为华侨公会，企图

牵制，以为防范。柯孟淇此计划遭到陈新政和连瑞利挑战，最终是两败俱

伤，柯孟淇远离会务，陈新政等人的势力也退出商会。这一事件重要的意

义是，保皇派与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关系，甚少引起研究者关注。

槟城的例子，说明两者之间的恩怨并没有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立刻消弭。

双方为争夺华人社会的领导权，明争暗斗，结果是影响了华人社会的组织

结构，以及华人社会的帮权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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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附錄 
 
附录一：一九一四年平章会馆规条  

第一条  本会宗旨  

(甲) 凡关华人一切紧要公共利益之事本会乐为担任讨论  

(乙) 凡演说或读颂词或讨论关于公益等事本会乐为赞助  

(丙) 本会划出余地以供演剧之用  

(丁) 遇有名誉宾客到屿本会乐为欢迎  

(戊) 遇华人有争论嫌疑之事愿请本会代为排解本会当照办理以息争

端  

(己) 凡本会认作合乎义理事务尽能担任办理  

第二条  本会事务由各信协理共同办理另由信协理中举出五人计正会长一

人副会长一人义务司理一人义务财政员一人义务查账员一人  

第三条  本会信协理应由广福二省各举其半计每省公举信理七员协理十二

员倘遇正会长系闽人副会长例应粤人充当若粤人为正则闽人副之  

第四条  本会信理不必为本会规条所限制惟第四十条之条规方能限制  

第五条  本会协理应具左列资格  

(甲) 华民国男子  

(乙) 年龄须满廿五岁  

(丙) 旅居本屿 少有三年者  

第六条  本会协理如具有左列之一项者例须辞退协理之职  

(甲) 宣告破产者  

(乙) 癫狂者或有神经病者  

(丙) 曾征明犯刑事罪者  

(丁) 曾于信协理会议一连未到六次又并未函告本会信协理员  

(戊) 曾致函本会信协理请准辞职者  

(己) 倘离本屿六月之久未并函告本会各信协理者  

第七条  本会正会长副会长义务司理财政员及查帐员例限三年一任任满由

各信协理于周年大会议时投票选举凭众取决以重其事以上各职员如

再被选均可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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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选举信理如信理有缺席应 信协理会议由协理中选出补缺  

第九条  如协理有缺席应由平章会馆信协理会选举补充但所缺之席若属于

闽籍则举闽人补之若属于粤籍则举粤人补之以昭公平  

第十条  正会长一人或副会长一人或信协理中二人俱可随时召集各员 信

协理会议  

第十一条  各信协理可随时召集众人 寻常大会议  

第十二条  凡得中华民国男子十名同意联名请 寻常大会议惟须先将集议

宗旨理由详细缮明交到本会义务司理员再由义务司理员布告各信协

理取具同意方可照办至准 会与否悉听信协理裁夺  

第十三条  每逢信协理会议须预将通告分送各信协理本人或按住址分送凡

本人收传单或他人代收则签字于送传单部以昭慎重  

第十四条  凡 大会议须于三日预将会议地点时刻及所议之事登刊报中至

少亦须登载于一中报一西报或再分派传单俾众周知  

第十五条  若偶然漏派会议传单于信协理及庶众中人又或信协理及庶众中

人偶有未接会议传单该议事通过亦须遵行  

第十六条  如遇信协理会议时正会长因事未到主席例由副会长代行倘正副

会长俱未赴会可由信协理中公举一员为该会临时主席  

第十七条  如遇寻常大会议时正会长因事未到主席例由副会长代行倘若正

副会长于限定 议时刻十五分钟后尚未到会可由信协理中举出一员

为主席若遇信协理是日俱未到会或全已到会而无一允愿为主席者可

由在场各议员公举一员为临时主席  

第十八条  凡信协理会议至少须有六员出席方能 议  

第十九条  凡寻常大会议至少须有十二员出席方能 议  

第廿条  本会所雇用司理员书记暨工役人等或任用或除职悉任各信协理察

夺施行信协理有权派定各员役职任及工金等事  

第廿一条  每年正月时应由各信协理召集各员 周年大会议一次届时应将

本会年中清算各数目及会内情形当众宣布由众赞成然后附刊以昭核

实  

第廿二条  每逢 议先将前届议案宣读由众通过  

第廿三条  凡在会议场中各员应一律谨守文明规则倘遇有人扰乱场规或横



 232

生议论等事应即由主席纠正如敢故违立意反抗主席可离坐位及宣告

散会或将为首滋事人驱逐出会  

第廿四条  凡议一事须有在场一员提议一员赞成主席方能将议案凭众取决  

第廿五条  凡会议时取决事件须由在场各员自行投票不得托人代替苟赞成

与反对票数各半例由主席加投一票凡各议案凭众取决以昭大公  

第廿六条  本会收发银两及款项用途应由各信协理饬令书记注明数目凡支

出之项须有单据以示大信  

第廿七条  本会所定规条如未经信协理 会公议及得在场员数三分之二公

同赞成不任便能增改凡遇此等会议须于一星期前将提议增改规条之

事及应如何增改报知本会义务司理员  

第廿八条  本会凡增改各条规经下期会议通过各宜遵守  

第廿九条  信协理可随时将本会附例增改删订期诸至善  

第三十  信协理可随时会议将信协理人数或增或减  

第三十一条  凡信协理认作正当事件尽可随时举行  

第三十二条  凡遇寻常大会议系照第十二条由众人联请 议者是日集议应

将请议各事提议不能挿议别事俾归划壹  

第三十三条  凡在寻常大会议于限定 会时刻后半点钟倘额定人数尚未到

齐可将该议改期下星期本日再议至于下会时刻地点仍照前议所定办

法倘下议期额定人数仍未到齐则在场各人可将是日所列之事提出讨

论取决  

第三十四条  凡决断各问题先用举手办法倘有欲票决者至少须得在场五人

同意然后由主席宣布此议经全体赞成或多数赞成或此议经已失效既

投票后由主席宣布赞成或反对即行照此书于本会议事部中作为凭据

不必再将赞成与反对票数列入部内  

第三十五条  倘各员如上述有请票决者其办法及所定时刻悉俟主席所指定

而行投票后即作为该会决定  

第三十六条  如系大会议主席若得众人同意可将会议时期及地点延改惟于

下期会议时须前会未议决之事续议不得另议另事  

第三十七条  或遇事件须投票取决者除投票事外该会尚可进行议及别事不

能因投票事阻碍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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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或遇选举主席或改期会议问题如要投票取决者即须举行不得  

再事廷会  

第三十九条  本会信协理须制备平章会馆正印一颗交正会长收存但非经信

协理许可不能行用盖印时至少须有信协理二人在场每盖一印须得在

场信协理亲行签押方可为据  

第四十条  凡信理人谢世或过往外埠有二年之久或自辞或不能办事或参政

司不合意者均能退任所遗之缺应由信协理会议选择调补充亦须由参

政司批准  

 

附则  

第一条  平章会馆乃为华人而设每日 门时刻由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复由

下午二点至下午四点但于星期日则闭门会馆内必须常洁  

第二条  正会长或副会长均有权行文批准于夜间或星期日 用会馆  

第三条  会馆内严禁下列各事  

(甲) 各种赌博  

(乙) 吸鸦片烟  

(丙) 娼寮歌妓  

(丁) 不法集会与私会或政事集会  

第四条  平章会馆祇可用以办理华人公益事不得用以办理别事  

第五条  此刊印成册之华英文规条将给与平章会馆各信协理余外各人若欲

得之尽可致书正会长副会长请其发给  

第六条  凡信协理或别人若有损坏会馆对象者必须遵令赔款以修理或新置

之  

第七条  无论何人不得将会馆所有物业如器具杂物家俬等搬离会馆  

第八条  司理员须管理记录及来往函件并须于每岁岁初时编成会馆上年报

告书方称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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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平章会馆的领导层名单  

平章会馆创建时的十四位领导人是广帮的胡泰兴(福建汀州永定县，客藉)、

朱昌怀、黄秉文、黄进聪、周兴杨、许武安(广东潮安宏安寨，潮藉)和伍

积齐等七人；以及福帮的邱天德、邱心美、杨章枊、谢允协、陈合水、叶

合吉和林花鐕等七人。1 

 

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总值理人员为：福帮的林花鐕和广帮的梁乐卿

(广，广东顺德县龙眼乡)，并公认二位为首领。其它的总值理为：  

福帮：邱有用、邱汉阳、杨章才、林克全、谢自友、陈锦隆  

广帮：郑大平、连瑞利、谢梦池、罗荣光、伍社旺、胡子春  

协理人员名单如下：黄学文(福，福建同安县)、伍时信、温文旦、陈子荣、

谢五湖、陈宗赵、徐时忠、林叅(广，潮州府惠来县)、王天星、蔡奇逢、

许如琢、曹迟发、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鼎尾后)、赵庆云、王汉宗、伍

连德、辜立亭(福，福建海澄县)、张舜卿、蔡水义和黄子经。2 

 

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总值理人员福帮：林花鐕   广帮：梁乐卿，公认二位为首领。  

总值理人员福帮：邱有用、邱汉阳、杨章才、柯孟淇、谢自友、陈锦隆  

总值理人员广帮：郑大平(广东增城县，客藉)、连瑞利(广，广东潮阳县)、

谢梦池、罗荣光、伍社旺、胡子春。  

协理人员名单如下：黄学文、温文旦、陈子荣、谢五湖、陈宗赵、徐时忠、

林叅、王天星、许如琢、曹迟发、林耀煌、王汉宗、辜立亭、张舜卿、蔡

水义、吴德志、谢雨田、黎观森(广，广东香山县)、欧阳子衡、林英文。3 

 

一九一二年二月  

总值理人员：广帮：梁乐卿   福帮：柯孟淇。  

总值理人员福帮：邱有用、邱汉阳、林成辉、林耀煌、谢自友、陈锦隆  

                                                 
1 《槟城新报》，〈举贤任事〉，1896 年 5 月 30 日。  
2 《槟城新报》，〈公举总协理人员〉，1906 年 10 月 1 日。  
3 《槟城新报》，〈公举总协理人员〉，1906 年 10 月 1 日；《槟城新报》，〈纪述会议情形〉，

1911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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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理人员广帮：郑大平、连瑞利、谢梦池、罗荣光、伍社旺、胡子春(广，

福建汀州永定县，客藉) 

协理人员名单如下：黄学文、温文旦、陈子荣、谢五湖、陈宗赵、徐时忠、

林叅、王天星、许如琢、曹迟发、林如德、王汉宗、辜立亭、张舜卿、蔡

水义、吴德志、谢雨田、黎观森、欧阳子衡、林英文。4 

 

一九一二年七月  

广帮绅商齐集平章会馆，以补梁乐卿逝世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缺。会议由张

弼士主持，并推举九人监督投票，分别为：罗培芝、杨锦泉、林英文、薛

泗和、吴顺清、欧阳子衡、谢雨田、黎观森和林叅。监督派票和 票者为：

唐兴松、陈□、朱仁育、刘子宽和陈作南。 票结果、胡子春得 1 票、连

瑞利得 1 票、伍社旺得 5 票、吴德志得 149 票(另有两票未盖公司印两条)、

罗荣光得 151 票。因发出的票总计为 532 条，尚有 226 条尚未收回，记者

报导「今日选举情形如此，中有议论纷纷者，闻有择日另行选举之说」，无

法得知 终结果。5 

 

此后，笔者没有查获平章会馆所公布的职员名单，以下名单是根据《槟城

新报》报导之时，说明是召 职员会议的出席名单整理，仅为参考之用，

并非完整的职员名单。以下为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的职员名单：  

 

一九一四年新规章通过之后，平章公馆更名为平章会馆的正副会长、总书

记、财政员、查帐员、例于三年之后，由各信协理 会投票一次。而正副

会长由「闽粤两省侨胞大众票选…其余如总书记、财政员、查帐员、尽可

任我等选举」。6而原有的两大总理改为正副会长。  

当时获选的职员为，  

义务总书记：林成辉  

财政员：黎观森  

                                                 
4 《槟城新报》，〈公举总协理人员〉，1906 年 10 月 1 日；《槟城新报》，〈纪述会议情形〉，

1911 年 2 月 27 日；《槟城新报》，〈平章大集议〉，1912 年 3 月 18 日。  
5 《槟城新报》，〈广帮选举大总理情形〉，1912 年 7 月 2 日。  
6 《槟城新报》，〈平章公馆议案照录〉，191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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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帐员：温文旦7 

当时虽然没有选，但会长应为柯孟淇  

一九一四年一和三月，职员会议讨论平章会馆新规条时的出席者：罗荣光、

林叅、陈子荣、郑大平、王汉宗、除时忠、王天星、林成辉、邱汉阳、谢

雨田、柯孟淇、辜立亭、许如琢、刘子宽、欧阳子衡、林英文、温文旦、

林耀煌、杨锦泉、黄学文、黎观森。8 

 

如果是三年一任的话，则一九一四年的职员的任职至一九一六年结束，一

九一六年又进行职员改选，由柯孟淇任会长，任期至一九一九年。以下名

单同样是根据《槟城新报》报导之时，说明是召 职员会议的出席名单整

理，仅为参考之用。以下为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的职员名单：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三月(职员会议) 

会长：柯孟淇  

副会长：罗荣光  

职员：林在田(广，广东合山县)、陶乐甫、除时忠、陈光道、温文旦、陈

宗赵、王汉宗、杨玉吉、林英文、黄学文、林成辉、杨碧达(福，福建海澄

三都霞阳社)、林叅、黎观森、谢殿秋、许如琢9 

 

 

 

 

 

 

 

 

 

                                                 
7 《槟城新报》，〈平章公馆议案照录〉，1914 年 3 月 12 日。  
8 《槟城新报》，〈标题？〉，1914 年 1 月 19 日；《槟城新报》，〈平章公馆议案照录〉，1914
年 3 月 11 日。  
9 《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议事纪〉，1918 年 12 月 14 日；《槟城新报》，〈平章会馆职员

会议〉，1919 年 3 月 21 日。  



 237

附录三：槟州中华总商会创立章程  

            华人商务局规条（公元 1903 年）  

 

        一，槟榔屿华人商务及种植局之设，原拟保护本屿生意利权，并

采访生意行情，分类篡辑，更立一公亲堂，如商场中有两造执拗之事，到

局请调处者，即可代为调处，及有关涉公众利益一切事务，则可禀商王家

办理。  

        二、凡各商家及代理生意之人并各色人等，于本屿商务及种植有

干涉者，但系中国种族，便可为本局中人。凡欲入名本局者，须先得本局

中一人推荐，另需得局中一人赞助，然后将所请入局人之名及推荐赞助两

人之名，粘悬于平章会馆内，除礼拜之外，限五日后，乃命人持投票箱到

本局各同人处，请其投票，由主席并理事人 查，随将可否之票，尽数标

出。若照算每四条票内有一黑票，即作为不准。至于投票之人，则以有本

局值事职任者，方有其权。如值事中人数有一半落票者，方成投票之举，

否则重新再请投票。 

        三、凡入本局者，每一店或一人，均须先交会底银二十元，另每

年捐银二十四元按每季上期缴纳。  

        四、凡暂旅本屿之商人，如得值理中一人推荐，及一人赞助，亦

可入名本局，限以三阅月为期，作为本局名誉会友，但该会友则无投票之

权。  

        五、本局一切事务，由各同人中推举十六名为值理人，其中并正

副两主席、及理事人、管库人皆在内。凡事得值理八人在局，便可 议。

如正主席系闽人，副主席则举粤人当之；正主席系粤人，副主席亦举闽人

当之。  

        六、每年华历六月内，本局订期总会议一次，以便投票，推举下

届十二个月之正副主席、理事人、管库人及众值理人，并办理各人送局请

议诸事。此日总会、如同人中有十二名到局，便可 议。至于所举正副两

主席及理事人、管库人，均应在值理额内。如本局同人中有同店者，则不

得两人同时为值理。 

        七、凡总会议与值理会议所议各件之可否，俱以人数多许者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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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当日会议之主席，除照局员额应投一票之外，另可增投主席一票。如正

副主席皆因事不能到议，则由在议各同人中当时公举一人，暂为是日会议

之主席。  

        八、凡本局同人，俱不能请他人代为投票，或其人应纳之款或被

罚之款有未清纳者，皆不投票。其本局中同人及各行店，若应纳之款经六

个月未缴纳者，即将其局内职任停止。  

        九、凡诸色人等有代理一店号之权，及所办之事系代理该号者，

如该号股分人不到会议，则准其代理人以该号之名投票。 

        十、本局一切事务，应听值理人指挥而行，凡遇有送局办理之事，

则应会议酌办，仍应由理事人预先通知各值理，其正主席或副主席皆有权

邀请值理人会议。若各值理中有二人同意，拟请会议者，则正副主席必须

依其所请。但由各值理人所请会议之事，必须于四十八点钟之先，通知理

事人，俾理事人发布会议传单，注明所议是事欸。  

        十一、凡本局会议，值理各人必要到会，如有不到，则于点钟前

将情理中所以不能到之故，函达理事人。如值理中有一连三次不到会，又

非情理必不能到者，则须自行辞席。如不辞席，则由众值理集议，将其人

名字退出值理之外。一经众值理议定，即作为实在施行。 

        十二、所有送局办理一切要事，系干涉本屿生意及本屿与邻境有

干涉者，须由值理人邀请公众为特别会议，以便酌办。  

        十三、正主席或副主席或值理中有三人，或局内同人有六人，共

表同情，皆可邀时众会议，但须六日以前函达理事人所请会议者系因何事。 

十四、凡公众会议或值理人会议，于意见既分之后，其同意之人数少者，

亦有权将其所否之意见，自注于会议日记簿内，唯限以会议后四十八点钟

内书写明白。倘其人欲取问是日会议各情形，则由本局照簿内抄写签名予

之。  

        十五、值理人中如有缺额，须由各值理觅人暂补其缺，待至下届

公众会议。倘有特别事务，各值理均有权随时于值理或各同人中，抑或两

途相兼，派人参议，订立一报章，俾公众会议时酌核办理。  

        十六、凡有送局调处之件，值理人有权公派局内同人三名裁判其

事，但必须两造立漫(按：约)先自承认遵公亲判断，并已将经费贮于理事



 239

人处，然后始为调处。兹将本局同人所请公亲调处之经费列下：  

        每公亲一位所调处之事，不论其银数若干，但至一千元者，则应

缴银十元；至五千元者，缴银三十元；五千以上一万以下者，缴银六十元；

一万以上至二万元者，缴银一百元；二万元以上者，缴银一百五十元；五

万元以上，则听值理人另行酌议。  

        若非本局同人请代调处，则照以上经费，增缴五十巴仙。 

        凡经调处之事，须将判词另抄一张，交本局理事人存据。 

       十七、本局值理人宜有权立一适宜之会所，俾作本局会议地方，

并商立书记一名及收帐人一名，兼酌定该二人之薪水，又能 支会所内各

项费用，并总管局中一切事务。  

        十八、本局会所须每日启门，其理事人或书记必须到所，并立一

日记，注写所干一切事欸。又须预备随时答复局内同人询问各事，兼预备

同人取看局中文件，仍听各值理人指挥办理职内各职。  

    十九、本局设立会所之经费及 销各项，其数系由以下三欸所出：  

           (一)  会底之款及年捐之款。  

           (二)  凡调处各事所收之款。  

           (三)  由各人乐捐之款，即如银项及地图书籍，或于本局有用

之各对象。  

        二十、本居银项须由一银行出入，所有银籍或支取银项之票，应

由理事人及正主席或副主席一人兼同签名，其一切数目又须由值理人中公

举一人查核，并于公众会议时呈众阅看。  

        廿一、凡局内同人欲辞席者，须先通知理事人，并须将辞席之月

之捐费清缴至月尾。 

廿二、凡局内同人居本屿者，一经辞席，则不能再入本局，除非再为投票，

照初入局之人另请公举，又须按照第三欸规条另缴会底银，才准再入。  

        廿三、本局自有其权集众会议，若得表同情者四分之三，即可将

局内同人中无论何人逐出局外，但理事人须于十四日之前，将集议之故，

先表于众。  

        廿四、本局须函请别项商会及无立会所地方之商店与本局消息相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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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五、本局值理人须有权设立局例及规条，且宜任其意见择适宜

者办理。又须有权将局例规条更改或删除。  

        廿六、如以上各规条词语之间或有执拗处，值理人有权评定之。  

        廿七、乃表明本局公举定例局绅节略：  

          (一 )本局宜邀集同人为特别会议，俱须先发传单或刊告白于新

闻纸上，书明会议之故，系公举定例局绅，当会议时，局中同人均可将所

欲举者或一人或多过一人之姓名，当众说出，既说出后，如有别人赞助，

则将所说之姓名粘悬于平章会馆内当眼处，或粘于本局常时会议之所，或

由值理人另行通知局内同人。 

          (二 )首次会议后十日以外，更须集众为第二次之特别会议，此

次则将前届所举之人名，由众酌议，其非前届所举者，则不得酌议之内。

酌议之法，以举手为定，若初次所举多过一人以外，其第二次酌议则或举

手或投票两法，均听到会之同意多者决一举行。其得 多人同举者，即可

作为本局所举之绅。 

          (三)凡推举局绅之法，不论首次所举人数多寡，如局中每一人

或每一行店，皆只有选举之权一分，惟主席则可照第七规条多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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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商会 1903-1921 领导层名单  

第一届  

1903-1904                                 

首座：林克全(福，福建漳州府海澄县) 

副首座：梁乐卿(广，广东顺德县) 

管银：杨碧达(福，福建漳州海澄三都霞阳社) 

司理：辜祯善(福，福建漳州海澄县) 

协理：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林成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温文旦(福，

福建漳州海澄县)、王汉宗(福，福建同安)、郑大平(广，广东增城县)、吴

世荣(福，福建漳州海澄县)、伍时信、胡亚明、罗培芝、吴文景、许如琢(福，

福建漳州海澄县)、叶寅阶  

 

1904-1905 

首座：林克全(福，福建漳州府海澄县) 

副首座：梁乐卿(广，广东顺德县) 

管银：杨碧达(福，福建漳州海澄三都霞阳社) 

司理：辜祯善(福，福建漳州海澄县) 

协理：林耀煌(福，福建海澄县)、叶寅阶、林成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

郑大平(广，广东增城县)、谢德顺、辜立亭(福，福建海澄县)、伍连德(广，

广东台山)、吴世荣(福，福建漳州海澄)、陈炳贵、温文旦(福，福建漳州海

澄县)、伍时信  

 

第二届 

1905-1906 

首座：林克全(福，福建漳州府海澄县) 

副首座：梁乐卿(广，广东顺德县) 

管银：杨碧达(福，福建漳州海澄三都霞阳社) 

司理：辜祯善(福，福建漳州海澄县) 

协理：林山河、伍连德(广，广东台山)、谢德顺、林成辉(福，福建漳州海

澄县)、温文旦(福，福建漳州海澄县)、许如琢(福，福建漳州海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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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1907 

首座：林克全(福，福建漳州府海澄县) 

副首座：梁乐卿(广，广东顺德县) 

管银兼司理：翁木火 

协理：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谟成、林耀煌(福，福建海澄县)、林成辉

(福，福建漳州海澄县)、许如琢(福，福建漳州海澄县)、福记、杨碧达(福，

福建漳州海澄三都里霞阳社)、吴世荣(福，福建漳州海澄县)、林择选  

 

第三届  

1907-1908 

首座：梁乐卿(广，广东顺德县) 

副首座：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 

管银兼司理：翁木火 

协理：林成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张舜卿(广，广东大埔县)、林择选、

林清德(福，福建泉州府安溪县)、杨碧达(福，福建漳州海澄三都里霞阳社)、

林瑞珍、吴世荣(福，福建漳州海澄县)、林耀煌(福，福建海澄县)、罗培芝、

黎云生、吴德志(广，福建汀州府永定县)、杨元续(福) 

 

1908-1909 

首座：梁乐卿(广，广东顺德县) 

副首座：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 

管银兼司理：翁木火 

协理：林清德(福，福建泉州府安溪县)、吴世荣(福，福建漳州海澄县)、林

成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张舜卿(广，广东大埔县)、林在田 (广，广东

合山县)、林择选、杨元续(福)、杨碧达(福，福建漳州海澄三都里霞阳社)、

黎云生、吴德志(广，福建汀州永定县) 

 

第四届 

1909-1910 



 243

首座：梁乐卿(广，广东顺德县) 

副首座：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 

管银兼司理：翁木火 

协理：杨元续(福)、林在田(广，广东合山县)、张舜卿(广，广东大埔县)、

杨升利、王福明、杨碧达(福，福建漳州海澄三都里霞阳社)、吴德志(广，

福建汀州永定县)、唐松轩、林千福、林成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黎云

生  

 

1910-1911 

首座：梁乐卿(广，广东顺德县) 

副首座：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 

管银兼司理：翁木火 

查帐：杨碧达(福，福建漳州海澄三都里霞阳社) 

协理(议员)：杨元续(福)、王福明、张舜卿(广，广东大埔县)、吴金爵、吴

德志(广，福建汀州永定县)、黄增松、林成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王礼

园、林千福、罗培芝、欧阳石、黎云生  

 

第五届 

1911-1912 

首座：梁乐卿(广，广东顺德县) 

副首座：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 

管银兼司理：翁木火 

查帐：杨碧达(福，福建漳州海澄三都里霞阳社) 

华文司理：王汉宗(福，福建同安白礁乡) 

协理(议员)：杨元续(福)、罗培芝、王礼园、吴德志(广，福建汀州永定县)、

张舜卿(广，广东大埔县)、杨章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三都霞阳社)、黎云

生、王汉宗(福，福建同安白礁乡)、林成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王福明、

欧阳石、黄增松、庄来福(福建同安)、林清露、黎观森(广，广东香山县) 

 

第六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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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13 

正总理：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 

副总理：吴德志(广，福建汀州永定县) 

司理：翁木火  

管银：杨章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三都霞阳社) 

查帐：杨碧达(福，福建漳州海澄三都里霞阳社) 

协理：杨元续 (福)、王汉宗(福，福建同安白礁乡)、张舜卿(广，广东大埔

县)、欧阳则、林成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冯子春、黎观森(广，广东香

山县)、辜立亭(福，福建海澄县)、谢殿秋(广)、林清露(福)、黄增松  

 

1913-1914 

正总理：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 

副总理：吴德志(广，福建汀州永定县) 

司理：翁木火  

管银：杨章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三都霞阳社) 

查帐：陈观圣(广，广东普宁县)、陈新政(福，福建同安县) 

协理：杨元续(福)、周满堂、林文虎(福，福建安溪县良文社)、黄金庆(福，

福建同安县)、林文琴(福)、张舜卿(广，广东大埔县)、黎观森(广，广东香

山县)、林成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冯子春、邱明昶(福，福建漳州海澄

县) 

 

第七届 

1914-1915 

正总理：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 

副总理：陈观圣(广，广东普宁县) 

司理：翁木火  

财政：邱明昶(福，福建漳州海澄县) 

查帐：杨章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三都霞阳社)、陈新政(福，福建同安县) 

华文书记：司徒曜  

协理：杨元续(福)、辜立亭(福，福建海澄县)、杨锦泉(广，广东揭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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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石、徐洋溢、黄文章(福)、林文琴(福)、林耀煌(福，福建海澄县)、黎

观森(广，广东香山)、谢殿秋(广) 

 

1915-1916 

正总理：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 

副总理：陈观圣(广，广东普宁县) 

司理：杨章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三都霞阳社) 

财政：邱明昶(福，福建漳州海澄县) 

查帐：陈山泉  

华文书记：司徒曜  

协理：王汉宗(福，福建同安白礁乡)、黎观森(广，广东香山)、林耀煌(福，

福建海澄县)、陈新政(福，福建同安县)、吴德志(广，福建汀州永定县)、

陶乐甫(广，广东南海县)、陈宗赵(广)、许如琢(福，福建漳州海县)、杨

元续(福)、黄文章(福)、林成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 

 

第八届 

1916-1917 

正总理：连瑞利(广，广东潮阳县)  

副总理：陈新政(福，福建同安县) 

司理：关五常()广  

财政：邱明昶(福，福建漳州海澄县) 

查帐：朱和乐(广，广东台山) 

华文书记：司徒曜  

协理：吴德志(广，福建汀州永定县)、林文琴(福)、伍于显(广)、黎观森(广，

广东香山)、林在田(广，广东合山县)、李盘三(广)、杨章安(福，福建漳州

海澄县三都霞阳社)、杨碧达(福，福建漳州海澄县三都霞阳社)、陈宗赵(广)、

林如德(福，福建海澄县)、杨元续(福) 

 

1917-1918 

正总理：林清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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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吴德志(广，福建汀州永定县) 

司理：邱体仁  

财政：陶乐甫(广，广东南海县) 

查帐：邱明昶(福，福建漳州海澄县) 

会董：陈新政(福，福建同安县)、林在田(广，广东合山县)、朱和乐(广，

广东台山)、柯孟淇(福，福建同安县)、周四川(福)、杨碧达(福，福建漳州

海澄县三都霞阳社)、陈观圣(广，广东普宁县)、林如德(福，福建海澄)、

吴成春(福，福建南安)、关五常(广)、周晋材(福，福建海澄)、杨章安(福，

福建漳州海澄县三都霞阳社)、陈山泉(广)、林辉煌(福，福建海澄县)、伍

于显(广)、熊玉珊(广)、许生理(福，福建惠安县)、邱衡本、周满堂(广，广

东潮安县)、杨元续(福)、王鸣凤、林福全、黎观森(广广东香山县)、梁金

盏、郭景良、徐洋溢、蔡长守 

 

第九届 

1918-1919 

正会长：林有道(福，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三都鳌冠社) 

副会长：朱和乐(广，广东台山) 

财政：陶乐甫(广，广东南海县) 

查帐：黄文章(福) 

司理：尤上海  

董事：林文虎(福，福建安溪县良文社)、陈观圣(广，广东普宁县)、林成辉

(福，福建漳州海澄县)、陈山泉(广)、林在田(广，广东合山县)、陈光道(福，

福建南安县)、杨元续(福)、朱振纲、杨碧达(福，福建漳州海澄县三都霞阳

社)、朱和畅(广，广东台山县)、杨章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三都霞阳社)、

周满堂(广，广东潮安县)、杨长寿、周四川(福 )、李振和(福，福建漳州海

澄)、谢琦意(福)、吴成春(福，福建南安)、Lee Huan Keng、王汉宗(福，福

建同安白礁乡)、欧阳日葵、黎健行(广，广东三水县)、杜福星(福)、黎观

森(广，广东香山县)、伍于显(广)、邱衡本、施求来(福) 

 

1919-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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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林有道(福，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三都鳌冠社) 

副会长：朱和乐(广，广东台山) 

财政：吴成春  

查帐：周满堂  

司理：尤上海(1919-1920)、辜六合(1920-1921) 

会董：黎观森(广，广东香山县)、杨碧达(福，福建漳州海澄县三都霞阳社)、

林在田(广，广东合山县)、林文虎(福，福建安溪县良文社)、谢琦意(福)、

伍于显(广)、李振和(福，福建漳州海澄县)、王汉宗(福，福建同安白礁乡)、

林成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邱衡本、林清露(福)、朱仁育(广，广东文

昌县)、周四川(福)、陶乐甫(广东南海县)、陈观圣(广，广东县普宁)、廖桂

生、陈光道(福，福建南安县)、黄文章(福)、杨章安(福，福建漳州海澄县

三都霞阳社)、欧阳日葵、黎健行(广，广东三水县)、杨长寿、陈山泉(广)、

张炳昌、林源清、麦炳初、林叅(广，广东潮州府惠来县)、岑钖祥、邱体

仁、陈仰仁、吴裕再、林耀椿(福，福建海澄三都林东社)、吴顺清(广，福

建汀州府永定县)、庄家钵、许生理(福，福建惠)、唐俊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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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槟榔屿华侨公会草章  

第一条  (命名)本会认上海华侨联合会为总会，定名为曰槟榔屿华侨公会  

第二条  (宗旨)本会以联合华侨，共同一致协助祖国政治经济之活动，以引

生敦笃中英之邦交，及振兴教育，促进社会文明，而遵守居留地之法律，

以保卫治安为宗旨。  

第三条  (进行)本会对于华侨工商各业，及关于教育博爱各问题，得随时

会研究，以决进行。  

第四条  (入会)凡旅居外国华侨，得有本会职员，成员两人之介绍，投纳会

底银金   (按：原文空白)元，得认为本会会员。  

第五条  (会员)义务及权利，有介绍华侨入会之义务，有严守本会规则之义

务，有互相劝勉之务，有选举被选举之权利，有终身得受保护之权利，有

陈请议事件之权利。  

第六条  (会所)未定。  

第七条  (职员)本会职员，由会员公举正副会员各一人，分评议干事两部若

干人，以经理会务。  

第八条  正副会长权限(一)正会长对外则代表全体，对内则经理会务；(二) 

副会长襄助正会长，帮理会中一切事务，若正会长有缺时，则代理其职更。 

第九条  评议员权限，对于全坡有代表言论之权，对于会中有评议协赞之

权。  

第十条  干事员责任(一)会计筹划会中经济，综理支收事务；(二)调查复核

本会收支赈目，遇有不明者，得质问经手，或报告会长，及凡有关于本会

事务，亟调查报告；(三)干事长有常川经理会中各事之责任；(四)书谒员有

掌理文牍赈问报告，及记录会中各事之责任；(五)庶务员凡不属于他之各

事，得归其经理。  

第十一条  (职员任期)本会正副会长及评议员，均以一年为限，得连举连任，

惟干事员不在此例。  

第十二条  (义务)本会对于华侨，遇有障碍事故，有设法排解之义务。  

第十三条  (责任)本会对于祖国政府，关于振兴实业，应竭力协助。  

第十四条  ( 会)本会每月 职员会一次，若遇有临时事故，湏 会讨究者，

得职员平数以上之同，应由会长召集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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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规则)本会规则俟成立后，由评议员另订事章。  

第十六条  特别会议，凡会员遇有事故，欲请 会者，须得会员   (按：原

文空白)人之同意，方能有效。  

第十七条  (经费)本会经费，除以会底会充经费外，并须由评议员会计员设

洲筹划，以维持久远，并分常捐名誉捐。  

第十八条  (罚则)会员中如有违背本会宗旨、声名恶劣、干犯地方法律，一

经公议取决，即注消会员名籍。  

第十九条  (附则)本会章程，如有不便之处，有职员二分之一以盂或会员三

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得 大会议决而修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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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六 

表 2.1：一九○三年至一九○八年之间，三类槟城感染率 高之疾病。  

年份          疾病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疟疾(Malarial) 625 人    693

人  

  360

人  

  322

人  

  300 人    388

人  

梅毒(Syphilis)二期  496 人    429

人  

  431

人  

  324

人  

  430 人    524

人  

痲疯病(Leprosy) 262 人       

脚气病(Beriberi)    506

人  

  380

人  

   

慢性痢疾(Dysentery 

Chronic) 

     439

人  

  

痢疾(Dysentery)     337 人   

贫血症(Anemia)        407

人  

资料来源：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3, p.24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4, p.772;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5, p.762;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6, p.419; Annual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7, p.549;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8, p.690. 

 

表 2.2：一九○三至一九○八年之间，造成槟城居民死亡的首三类疾病与因

素。  

        年份   

疾病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疟疾(Malarial) 42 人           

梅毒(Syphilis)二

期  

            

痲疯病(Leprosy) 93 人    143 人    141 人   114 人    110 人

脚气病(Beriberi)  147 人 113 人     45 人   

慢性痢疾      1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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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sentery 

Chronic) 

痢疾(Dysentery)   50 人    136 人    124 人

贫血症(Anemia)   62 人    62 人    114 人

自然衰竭  113 人       

紫斑症(Purpura)   100 人      

资料来源：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3, p.24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4, p.772;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5, p.762;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6, p.419;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7, 
p.549;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8, p.690. 

 

 

表 2.3：一九一一年革命派与平章会馆汇寄中国的保安捐款日期、收款者与

金额。  

 日期    收款地点与收款者    金额(元) 

1911-10-12   汇香港交金利源  1170.43 

1911-10-16   汇交金利源  1556.03 

1911-10-16   汇交上海渔父  2873.37 

1911-10-18   汇交香港金利源  2358.09 

1911-11-01   香港金利源  4000 

1911-11-04   汇香港金利源  7988.85 

1911-11-06   汇闽交民心报转政府  3994.85 

1911-11-08   汇香港金利源  8015 

1911-11-13   汇闽交民心报转军政府  4044.85 

1911-11-20   汇厦门交庄银安  4000 

1911-12-01   汇沪交陈都督    21361.82 

1911-12-09   汇厦门交庄银安  4815 

1911-12-28   汇福州交孙都督   16000 

1912-01-02   汇上海军政府   53195.69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来稿照登〉，191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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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一九一六年，平章会馆为讨论入息税所举之各属代表。  

林清德(福) 杨碧达(福) 吴德志(广) 朱和乐(广) 王汉宗(福) 

连瑞利(广) 邱善佑(福) 颜五美(福) 谢增煜(福) 林耀煌(福) 

许如琢(福) 张舜卿(广) 戴喜云(广) 黎观森(广) 陶乐甫(广) 

辜立亭(福) 林成辉(福) 林在田(广) 伍秩臣  叶祖意(福) 

邱有用(福) 梁德权(广) 林文虎(福) 伍社旺(广) 陈宗赵(广) 

杨元续(福) 李振和(福) 谢深渊(福) 林妈栽(广) 庄来福(福) 

林叅(广) 林英文(广) 黄成瑞(广) 陈山泉(广) 陈新政(福) 

邱明昶(福) 杜福星(福) 林连登(广) 李顺宝  谢连元  

邱金经(福) 邱大平  谢自友  罗荣光(广) 林源清  

陈观圣(广) 杨碧吉  许如财    

资料来源：《槟城新报》，〈平章会馆会议纪〉，1916 年 11 月 28 日。  

 

表 2.5：一九一七年，入息税各征收比率的槟城华人人数、收入与税金。  

缴交税金百分比  人数  收入  税金  

1% 31    87,655 00        876 55 

2% 64   243,804 00      4,876 06 

3% 24   114,199 00      3,425 97 

4% 11    70,656 00      2,826 24 

5% 31   186,873 00      9,343 65 

6% 95  1,898,322 00    113,899 32 

总计   2,601,509 00    135,247 81 
资料来源：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7, pp.268-269. 这
份资料以槟城为标题，但注明以上资料包含槟城、威斯利省与天定三个地区的华人。  

 

表 2.6：一九一八年，入息税各征收比率的槟城华人人数、收入与税金。  

缴交税金百分比  人数  收入  税金  

1% 82   100,993 00    1,009 93 

2% 73   265,538 00    5,310 76 

3% 18    85,419 00    2,562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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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3    79,012 00    3,160 48 

5% 31   209,951 00   10,479 55 

6%  115  1,706,330 00  102,379 80 

总计   2,446,888 00  124,906 09 
资料来源：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275.这份资料

以槟城为标题，但注明以上资料包含槟城、威斯利省与天定三个地区的华人。  

 

表 2.7：一九一七年，华人所拥有的公司数目、收入及缴交税金总额。  

缴交税金百分比  公司数目  收入  税金  

1% 48    154,015 00    1,540 15 

2% 80    370,614 00    7,412 28 

3% 22    144,230 00    4,326 90 

4% 12     91,779 00    3,671 16 

5% 20    203,488 00   10,174 40 

6% 68   1,647,874 00   98,872 44 

总计    2,612,000 00  125,997 33 
资料来源：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7, pp.268-269. 这
份资料以槟城为标题，但注明以上资料包含槟城、威斯利省与天定三个地区的华人。  

 

表 2.8：一九一八年，华人所拥有的公司数目、收入及缴交税金总额。  

缴交税金百分比  公司数目  收入  税金  

1% 58   185,024 00    1,850 24 

2% 86   399,140 00    7,982 80 

3% 20   129,879 00    3,896 37 

4% 10    76,664 00    3,066 56 

5% 36   343,097 00   17,154 85 

6% 90  2,171,840 00  130,310 40 

总计   3,305,644 00  164,261 22 
资料来源：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275. 这份资料

以槟城为标题，但注明以上资料包含槟城、威斯利省与天定三个地区的华人。  

 

表 2.9：海峡殖民地进口之米粮数额。单位：Piku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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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粮  

年份      

Rice Padi 总计  

1912 1272 1017 12289 

1913 12323 1043 13366 

1914 12543 1763 14306 

1915 12754 1841 14595 

1916 14788 1479 16267 

1917 17633 705 18338 

1918 13678 647 14325 

1919 7574 180 7754 
资料来源：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3, p.424;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4, p.258;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5, p.140;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6, p128;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7, 
p.190;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226;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9, p.304. 

 

表 2.10：海峡殖民地进口之米粮金额。单位：Pikuls。  

年份  米粮及其它谷类  

1912 --- 

1913 68925 

1914 65840 

1915 66827 

1916 77880 

1917 98370 

1918            100098 

1919  119628 
资料来源：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5, p.139;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6, p.12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225;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9, p.303. 

 

表 2.11：英属印度及缅甸进口米粮金额。单位：Pikuls。  

年份         米粮  Rice P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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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35728 --- 

1913 21619 83 

1914 15830 --- 

1915 11688 --- 

1916 17805 --- 

1917 22351 --- 

1918 37797 --- 

1919 20461 --- 
资料来源：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3, p.451;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4, p.267;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5, p.149;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6, p.13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7, 
p.198;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234;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9, p.312. 

 

表 2.12：暹罗进口米粮金额。单位：Pikuls。  

米粮  

年份  

Rice Padi 

1912 18338          426 

1913 24538 1273 

1914 25846 1754 

1915 28521         2468 

1916 38110          994 

1917 48734 482 

1918 37442 495 

1919 54263 575 
资料来源：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3, p.452;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4, p.268;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5, p.150;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6, p.139;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7, 
p.200;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18, p.236;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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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槟城华人参事局成立至二十世纪初期局员名单  

就职日期  方言群  名单  

Cantonese Chan Lei Kham, Chew Sin Yong, Lok Peng 

Si, Moey Fook Seng 

Kheh Chong Ah Kong, Chia Song Giok 

 

Teoh 

Chew/Techiu

Kho Bu/Boo An(许武安), Ki Lai 

Huat/Hoat(纪来发), Tan Kang Hok 

1890,27th March

Hokkien Li Chin Thoan, Chia Chen Eok(谢增煜), Chia 

Yew Gee, Khoo Sim Bee, Tan Kim Kheng, 

Tan Sim Ho, Yeo Chiang Liu(杨章柳), Lim 

Hoa Chhiam(林花鐕) 

 

Cantonese Chew Sin Yong, Chun Ley Kum 

 

Teoh Chew Kho Boo An(许武安), Ki Lai Huat(纪来发) 

1890,12 th Jun 

Hokkien Lim Hoa Chhiam(林花鐕), Chia Yew Gee, 

Tan Kim Kheng, Tan Sim Ho, Yeoh Cheng 

Liew(杨章柳) 

Cantonese Liong Lok Heng(梁乐卿), Ng Pak Sam 

Teoh Chew Kho Bu An(许武安), Heng Meng Chia 

1895 

Hokkien Tan Kim Kheng, Tan Sim Ho, LuΝChia Liu, 

Chia Yu/Lu Gi, Lim Hua Chhiam(林花鐕) 

Cantonese Liong Lok Heng(梁乐卿), Ng Pak Sam 

 

1896 

Teoh Chew Kho Bu An(许武安), Heng Meng 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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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kien Tan Kim Kheng, Tan Sim Ho, LuΝChia Liu, 

Chia Yu Gi, Lim Hua Chhiam(林花鐕), Chia 

Chen Eok(谢增煜) 

Cantonese Liong Lok Heng(梁乐卿), Ng Pak Sam 

Teoh Chew Kho Bu An(许武安), Heng Meng Chia 

1897 

Hokkien Tan Kim Kheng, Tan Sim Ho, Chia Yu/Lu Gi, 

Lim Hua/Hoa Chhiam(林花鐕), Chia Chen 

Eok(谢增煜) 

Cantonese Liong Lok Heng(梁乐卿), Ng Pak Sam 

Teoh Chew Kho Bu An(许武安), Heng Meng Chia 

1898 

Hokkien Lim Hua/Hoa Chhiam( 林花鐕 ), Tan Kim 

Kheng, Tan Sim Ho, Chia Chen Eok(谢增煜), 

Chia Yu/Lu Gi 

Cantonese Liong Lok Heng(梁乐卿), Ng Pak Sam 

Teoh Chew Kho Bu An(许武安), Heng Meng Chia 

1899 

Hokkien Lim Hua/Hoa Chhiam( 林花鐕 ), Tan Kim 

Kheng, Tan Sim Ho, Chia Yu/Lu Gi, Chia 

Chen Eok(谢增煜) 

Cantonese Liong Lok Heng(梁乐卿), Ng Pak Sam 

Teoh Chew Kho Bu An(许武安), Kee Tek Kui(纪德贵) 

1901 

Hokkien Lim Hua/Hoa Chhiam( 林花鐕 ), Tan Kim 

Kheng, Lim Kek Chuan(林克全 ), Tan Sim 

Ho, Chia Chen Eok(谢增煜),  Chia Yu/Lu Gi

Cantonese Liong Lok Heng(梁乐卿), Ng Sia Wong 

Teoh Chew Kee Tek Kui(纪德贵), Kho Bu An(许武安) 

1903 

Hokkien Lim Hua/Hoa Chhiam( 林花鐕 ), Tan Kim 

Chuan, Chia Chen Eok(谢增煜), Chia Yu/Lu 

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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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onese Liong Lok Heng(梁乐卿), Ng Sia Wong 

Teoh Chew Hia Sui Li, Kee Tek Kui(纪德贵) 

1904 

Hokkien Chia Chen Eok(谢增煜), Lim Kek Chuan(林

克全), Cheah Choo Yew,Lim Sun Ho,  Lim 

Hua/Hoa Chhiam(林花鐕) 

Cantonese Liong Lok Heng(梁乐卿), Ng Sia Wong 

Teoh Chew Hia Sui Li, Kee Tek Kui(纪德贵) 

1905 

Hokkien Chia Chen Eok(谢增煜), Lim Kek Chuan(林

克全), Khu Ewe Yong, Lim Sun Ho,  Lim 

Hua/Hoa Chhiam(林花鐕) 

Cantonese Lo Beng Quang, Ng Sia Wong 

Teoh Chew Hia Sui Li, Ki Tek Kui(纪德贵) 

1917 

Hokkien Gan Ngoh Bee(颜五美 ), Khu Ewe Yong, 

Khaw Joo Tok, Lim Eow Hong, Quah Beng 

Kee(柯孟淇) 

Cantonese Chee Wor Lock, Lo Beng Quang,Loke Chow 

Thye(陆秋泰) 

Teoh Chew Hia Sui Li, Ki Tei Kui(纪德贵), Chan Kun 

Shing 

Hokkien Cheah Choo Yew, Khaw Joo Tok, Khoo Ewe 

Yong, Khoo Sean Ewe, Lim Eow Hong,Lim 

Boon Haw, Quah Beng Kee(柯孟淇) 

Hakka Goh Taik Chee(吴德志) 

Hailam Lim Eng Boon(林英文) 

1918 

Hokchiu Lim Siew Hong 

Cantonese Chee Wor Lock, Lo Beng Quang,Loke Chow 

Thye 

1919 

Teoh Chew Hia Sui Li, Ki Tei Kui(纪德贵), Chan Kun 

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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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kien Cheah Choo Yew, Khaw Joo Tok, Khoo Sean 

Ewe, Lim Eow Hong, Lim Boon Haw, Quah 

Beng Kee(柯孟淇) 

Hakka Goh Taik Chee(吴德志) 

Hailam Lim Eng Boon(林英文) 

Hokchiu Lim Siew Hong 
资料来源：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890, p.621;p.1217;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17, p.464;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18, p.315;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Gazette 1919, p.175;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2, p.117;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5, p.172;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6, p.290;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7, p.228;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8, p.114;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9, p.302;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1, 
p.92;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3, p.180;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4, p.143;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5, p.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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